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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议程

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建议交付表决)ꎮ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任　 免　 名　 单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８ 日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免去苏小澎的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ꎮ
免去郑汉林的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农村农业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ꎮ
免去钟诚的广州市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ꎮ
免去张叶东的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ꎮ
免去罗瑞声的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ꎮ
免去孙湘的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华侨外事民族宗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ꎮ
免去刁爱林的广州市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ꎮ
任命廖荣辉为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ꎮ
任命冯慧光为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ꎮ
任命张晓波为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ꎮ
任命谢柳青为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ꎮ
任命苏小澎为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农村农业工作委员会主任ꎮ
任命冯秋航为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主任ꎮ
任命潘文捷为广州市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主任ꎮ
任命罗瑞声为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农村农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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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议程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下午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后执行)

一、 审议和表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市人民政府、 市监察委员会、 市中级

人民法院、 广州海事法院、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请的人事任免事项ꎻ
二、 听取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关于广州市行政案件审判工作情况的通报ꎻ
三、 审议和表决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广州市按比例安

排残疾人就业办法› 的决定 (草案) »ꎻ
四、 审议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 ‹广州市绿化条例 (修订草案) › 的

议案» (本次会议是一审ꎬ 拟二审表决通过)ꎻ
五、 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ꎻ
六、 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 ２０２１ 年度城乡规划实施情况的报告ꎻ
七、 审阅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委关于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广州

市湿地保护规定» 立法后评估情况的报告ꎻ
八、 审阅市人民政府关于广州市 ２０２１ 年与外国城市签署加强交流合作备忘录情

况的报告ꎻ
九、 审阅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

告的审核意见的综合报告ꎻ
十、 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情况的报告ꎬ 并

作出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 (建议表决决议)ꎮ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任　 免　 名　 单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任命于绍文为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

任委员ꎮ
任命刁爱林、 潘文捷为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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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副主任委员ꎮ

任命 (按姓名笔划排列) 冯秋航、 冯慧光、 苏小澎、 肖毅东、 何江华、 沈奎、

张晓波、 罗树良、 周志斌、 龚红、 董延军、 谢柳青、 谢博能、 廖荣辉为广州市第十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ꎮ

任命温蔚为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ꎮ

任命陈杰为广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ꎮ

任命李海洲为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ꎮ

任命陈爽为广州市教育局局长ꎮ

任命王桂林为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局长ꎮ

任命高裕跃为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ꎮ

任命汪茂铸为广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ꎮ

任命张锐为广州市公安局局长ꎮ

任命苏佩为广州市民政局局长ꎮ

任命邓中文为广州市司法局局长ꎮ

任命陈雄桥为广州市财政局局长ꎮ

任命王健为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ꎮ

任命吴扬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ꎮ

任命杨柳为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局长ꎮ

任命王宏伟为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ꎮ

任命潘双明为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局长ꎮ

任命姚汉钟为广州市水务局局长ꎮ

任命李世通为广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ꎮ

任命洪谦为广州市商务局局长ꎮ

任命刘瑜梅为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ꎮ

任命赖志鸿为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ꎮ

任命罗光华为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ꎮ

任命杨伟强为广州市应急管理局局长ꎮ

任命黎子良为广州市审计局局长ꎮ

任命陈德俊为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ꎮ

任命赵军明为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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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欧阳资文为广州市体育局局长ꎮ
任命陈小华为广州市统计局局长ꎮ
任命邓佑满为广州市医疗保障局局长ꎮ
任命邱亿通为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ꎮ
任命陶镇广为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局长ꎮ
任命沈小革为广州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局长ꎮ
任命陈容秋为广州市人民政府研究室主任ꎮ
任命马红安为广州市信访局局长ꎮ
任命谢明为广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局长ꎮ
任命孙秀清为广州市港务局局长ꎮ
任命蔡胜为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局长ꎮ
免去余向阳的广州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ꎮ
任命钟广静为广州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ꎮ
任命张现军为广州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ꎮ
免去张汉华、 马莉、 王婧、 周欢欢、 叶嘉璘、 杨晓航、 何慧斯、 沙向红、 庞智

雄、 姚伟华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ꎮ
任命叶汉杰、 苏扬、 李昇毅、 李学辉、 欧阳福生、 赵璐璐、 曹虎、 廖秋平为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ꎮ
免去邓锦彪的广州海事法院立案庭副庭长职务ꎬ 任命其为广州海事法院海事行

政庭副庭长ꎮ
免去平阳丹柯的广州海事法院海事庭副庭长职务ꎬ 任命其为广州海事法院深圳

法庭副庭长ꎮ
免去林依伊的广州海事法院深圳法庭副庭长职务ꎬ 任命其为广州海事法院海商

庭副庭长ꎮ
免去常维平的广州海事法院海商庭副庭长职务ꎮ
免去李立菲的广州海事法院深圳法庭副庭长、 审判员职务ꎮ
免去付俊洋的广州海事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 审判员职务ꎮ
任命赵黎明为广州海事法院立案庭副庭长ꎮ
任命权晓为广州海事法院审判员ꎮ
免去郑志柱的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专利审判庭庭长、 审判员职

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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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关于广州市

行政案件审判工作情况的通报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

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副院长　 林振华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根据本次会议安排ꎬ 现在我代表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向市人大常委会通报

２０２１ 年广州市行政案件审判工作的有关情况ꎮ
一、 广铁两级法院 ２０２１ 年行政审判总体情况

一是坚持党对行政审判工作的全面领导ꎮ 两级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ꎬ 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ꎬ 坚定

“四个自信”ꎬ 做到 “两个维护”ꎬ 坚决捍卫 “两个确立”ꎬ 旗帜鲜明将党的全面领

导贯彻落实到行政审判工作全过程ꎮ 凡涉及省、 市中心工作和国家安全、 政治安全、
社会稳定的重大、 突发、 敏感案 (事) 件ꎬ 都在省委、 省法院党组的领导、 协调和

广州市的强有力支持下有序开展处置工作ꎮ 全年ꎬ 在与市委政法委、 市司法局和各

级行政机关具体联动下ꎬ 先后妥善化解了多起涉疫情、 涉军、 涉教育和涉农涉土地

等行政争议纠纷ꎮ
二是以高质量审判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ꎮ 着力精准服务法治广州建设ꎬ 助力现

代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ꎬ 全年新收各类行政案件 ２３８０５ 件ꎬ 审结 ２２４６３ 件ꎮ
先后妥善办理一批涉广州 “白云机场－广州北站空铁联运体系”、 南沙港铁路及高速

地铁建设和白鹅潭商务区建设等省、 市重点项目行政案件ꎬ 促进城市更新领域取得

新发展ꎮ 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ꎬ 依法审结涉资源、 水利、 环保领域一审行

政诉讼案件 ４０５ 件ꎮ 支持依法统筹开展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ꎬ 审结的 “广州万

悦城公司行政处罚案” 被写入今年省 “两会” 法院工作报告并被评为 ２０２１ 年全省

法院十大案例ꎮ 审慎办理涉外涉港澳台行政案件 １６２ 件ꎬ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和发展利益ꎮ 围绕行政审判中发现的行政执法问题ꎬ 及时发出司法建议 １０ 份ꎬ 以点

带面推动重点领域堵塞执法漏洞、 提升执法水平ꎮ
三是始终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突出位置ꎮ 坚持底线思维引领ꎬ 用大概率思

维防范小概率事件ꎬ 强化风险研判和舆情应对ꎬ 在行政立案和审判中严格执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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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棋” “四个一” “三同步” 工作机制ꎮ 对重大敏感案件实行 “红信封” 全流程标

注提示制度和 ２４ 小时舆情监测引导机制ꎬ 先后成功化解涉 ４ ６ 亿元采矿权行政协议

案ꎬ 妥善处置了宫某某涉歧视湖北籍强制隔离案、 外国人华某某见义勇为和抚恤金

纠纷案等重大敏感案件ꎬ 切实维护了全国、 全省 “两会” 和建党 １００ 周年等重要节

点的安全稳定ꎮ

四是用心用情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幸福美好生活ꎮ 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ꎬ

深入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ꎬ 妥善审理了一大批涉住房、 教育、 社保、

计生、 医疗、 食药等民生领域行政案件ꎮ 如审理农村村民资格及待遇认定案 ８３０ 件ꎬ

依法保障外嫁女及其子女合法权益ꎮ 审理加装电梯案件 ７７ 件ꎬ 其中判决支持 ６２ 件ꎬ

调解撤诉 ７ 件ꎬ 依法支持老旧小区 “加装电梯” 等改善人居环境的 “微改造”ꎮ 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ꎬ 深入推进行政争议多元实质化解ꎬ 全年一审行政诉

讼案件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 １０３５ 件ꎬ 调撤率 １６ ４２％ ꎮ 扎实开展 “一站式” 多元解

纷与诉讼服务体系建设ꎬ 建设指标排名全省前列ꎬ 电子送达适用范围遍及广州市、

区、 街 (镇) 三级行政机关达 ６２４ 个ꎮ

五是全面深化改革ꎬ 持续释放司法效能与公信力ꎮ 坚持以改革思维和方式破难

题、 解新题、 补短板、 强弱项ꎬ 行政案件集中管辖 “羊城样本” 获最高法院、 省委

政法委、 省法院以及社会各界充分肯定ꎮ 持续深化行政案件速裁改革ꎬ 实行简案快

审、 类案专审、 繁案精审ꎬ 全年以速裁程序审结行政案件 １６９７４ 件ꎬ 占行政案件总

数的 ６６ ９２％ ꎬ 一、 二审案件平均审理时长分别缩短至 ３０ ３ 天和 １９ ３５ 天ꎬ 仅为全

省法院平均值的 １ / ５ 和 １ / ６ꎬ 被列入全省法院第三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典型案例和

省法院 “抓示范促改革惠民生” 改革培育计划ꎮ 落实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任

务ꎬ 行政审判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ꎮ 深化司法责任制及其配套制度改革ꎬ 以制度化

规范化方式加强对 “四类案件”、 重大敏感案件和长期未结案件等分类管理ꎮ 深化

行政审判专业化建设 “五个一” 工程ꎬ 落实类案检索制度ꎬ 强化统一裁判标准ꎬ 行

政审判综合能力素质进一步提升ꎮ

这些成绩的取得ꎬ 离不开广州市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改革氛围ꎬ 离不开广州市委、

市人大、 市政府的持续关心和支持ꎬ 在此ꎬ 我谨代表两级法院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

崇高的敬意ꎮ 我们也清醒认识到ꎬ 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短板弱项ꎬ 如服判息诉工作有

待进一步加强ꎬ 协调化解案件数与行政案件总量相比还不成比例ꎬ 行政案件上诉率

高的问题仍未有效解决等等ꎮ 接下来ꎬ 我们将扬长补短ꎬ 以大担当融入大战略、 砥

砺大作为ꎬ 为建设更高质量的平安广州、 法治广州贡献更高水平的司法智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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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政审判中反映的广州市依法行政情况

过去一年ꎬ 广州市坚持依法治市ꎬ 各级行政机关深入落实法治建设责任制ꎬ 实

行党政机关主要负责人 “述法” 全覆盖ꎬ 规范重大行政决策ꎬ 深化 “放管服” 改革

与综合执法体制改革ꎬ 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ꎬ 政府透明度在全国 ４９ 个较

大市中排名第一ꎬ 法治标杆城市建设成效明显ꎮ

一是政府职能加快转变ꎬ 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ꎮ 坚持完整、 准确、 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ꎬ 打造了更加稳定公平透明、 可预期的法治化

营商环境ꎮ 如市场监管部门依托数字政务推行工商注册登记 “人脸识别” 机制ꎬ 有

效减少冒名登记行为和相关行政争议案件ꎮ 公积金管理部门落实稳企安商政策ꎬ 根

据企业经营实际放宽社保费用追缴时限ꎬ 一批案件通过诉前联调或调解撤诉方式解

决ꎮ 公安部门充分利用大数据、 信息技术提升精准执法水平ꎬ 败诉率仅为 １ ９％ ꎬ

在交通执法中积极落实机动车轻微违法免罚和首次违法警告处罚制度ꎬ “罚单” 更

加包容审慎ꎬ 涉机动车交通违法行政诉讼案件明显减少ꎮ

二是行政执法积极主动ꎬ 整体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升ꎮ 行政职能部门紧紧围绕

常态化疫情防控、 违法建设整治、 安全生产、 教育培训等市域治理重点领域扎实开

展专项执法和治理ꎬ 有力保障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ꎬ 加速推动实现广州老

城市新活力与 “四个出新出彩”ꎮ 如在华某教育服务公司诉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一案中ꎬ 行政机关对该公司虚假宣传、 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行为作出重罚ꎬ 大力整治

规范教育市场ꎬ 获法院支持ꎮ 从非诉强制执行审查案件审理情况来看ꎬ 全年两级法

院审结非诉执行案件 １３２１５ 件ꎬ 准予执行率 ９８ ２５％ ꎬ 同比再提高 ２ 个百分点ꎬ 整体

执法规范化水平获得司法裁判的充分印证ꎮ

三是府院联动机制高效运转ꎬ 多元解纷工作成效明显ꎮ 市、 区、 镇街三级行政

机关与两级法院持续深化府院联动ꎬ 形成化解矛盾纠纷强大合力ꎮ 如市卫健部门与

广州铁路运输法院合力调撤了郑某医疗行政纠纷ꎬ 实质化解了成诉、 未成诉行政争

议 １００ 余件ꎮ 去年ꎬ 广州市还出台了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工作的意见»ꎬ 推动广州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全年出庭应诉 ２４８１ 件次ꎬ 创历史新高ꎮ

如白云区区长在应诉的一宗涉房屋征收案件中当庭释法答疑并成功促成该案以和解

撤诉方式结案ꎮ

在看到法治广州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ꎬ 我们也发现去年进入诉讼途径的行

政争议纠纷与行政机关败诉率呈现出双增长态势ꎮ 全年ꎬ 两级法院共新收一审行政

诉讼案件 ７５０３ 件ꎬ 同比增长 １５ ８％ ꎬ 其中以广州市各级行政机关为被告的案件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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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９５ ８％ ꎻ 审结 ６３２９ 件ꎬ 其中判决行政机关败诉案件 ８８３ 件ꎬ 行政机关败诉率为

１３ ９５％ ꎬ 同比增长 ２ ８４ 个百分点ꎮ 这一方面反映出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活跃和行政

机关对以诉讼途径解决行政争议的开放胸襟ꎬ 同时也反映出依法行政与诉源治理工

作仍有进一步改进完善的地方ꎮ

(一) 涉城市建设依法行政机制还不够健全ꎮ 两级法院共审结城乡建设领域一

审行政案件 １７２３ 件ꎬ 其中行政机关败诉 ４６８ 件ꎬ 败诉率为 ２７ ２％ ꎮ 城建案件反映较

多的问题是行政相对人权利救济渠道不够完善通畅ꎬ 重大财产权利保障不到位ꎮ 如

在城市更新改造中ꎬ 一些涉土地征收、 房屋拆迁的民事、 行政争议纠纷交织且久拖

不决ꎬ 引发反复成诉、 系列诉讼现象ꎻ 违法建设查处中ꎬ 部分职权部门 “以查代

征”ꎬ 对具有合法财产、 信赖利益、 历史因素的房屋 “一刀切” 认定为违建而强制

拆除ꎻ 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中ꎬ 一些职能部门不能准确把握 “公共利益” 界限ꎬ 对

相关权利人缺乏合理补偿或安置ꎻ 征缴土地出让金中ꎬ 个别职权部门怠于履职并将

欠缴责任片面归究于相对人ꎬ 追缴金额畸高ꎮ

(二) 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还有完善空间ꎮ 两级法院审结以市场监管、 金融、

税务、 治安、 交通、 社会保障以及综合执法等与营商环境建设相关职能部门为被告

的一审行政案件 ２９７５ 件ꎬ 行政机关败诉 ２３３ 件ꎬ 败诉率为 ７ ８％ ꎮ 其中广州市各级

市场监管部门败诉率为 １３ ７％ 、 综合执法部门败诉率为 ３５ ７％ ꎬ 反映出一些部门执

法为民意识还不够强ꎬ 对人民群众合法权利保护不够充分全面ꎮ 如数字政府建设中ꎬ

一些职能部门之间还存在 “信息孤岛”ꎬ 影响了执法效率与便民性ꎻ 一些行政机关

职能调整后存在职权划分不明、 便民指引不够的情形ꎻ 负有征缴职责的一些行政机

关在主动释明计缴费用方式、 主动引导督促企业清查漏缴、 少缴公积金等问题及解

决 “职企矛盾”、 纾解企业经营困境等方面还存在不足ꎻ 一些行政机关明知行政行

为违法ꎬ 仍缺乏自动纠错担当ꎮ

(三) 基层法治化履职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ꎮ 两级法院共审结以镇街为被告涉

基层治理一审行政案件 １６４０ 件ꎬ 镇街败诉 ４１４ 件ꎬ 败诉率为 ２５ ２％ ꎬ 是整体败诉率

的近 ２ 倍ꎬ 这一方面源于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后执法对象更加广泛、 任务更加繁

重以及执法力量与基层治理体量存在差距ꎬ 同时也反映出部分基层执法人员执法还

比较粗放ꎬ 忽视当事人程序性权利ꎬ “重效率轻法治” “重实体轻程序” 等思想还没

有完全扭转ꎮ 如个别镇街在行政执法过程中ꎬ 与区属其他部门职责划分不清ꎮ 又如

在行政审判工作中ꎬ 还发现个别镇街不出庭应诉、 不举证答辩ꎬ 对法院送达的法律

文书拒绝配合或签收ꎬ 拒不按照生效裁判明确指引履行职责ꎬ 未及时履行生效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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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而被法院强制执行ꎮ

三、 进一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建议

(一) 切实践行人民至上的执法履职理念ꎮ 要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落实到

具体执法行为中来ꎬ 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考量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ꎬ 解决人

民群众面临的急难愁盼问题ꎮ 如在涉城建行政执法中ꎬ 要坚持目的正当、 程序正当ꎬ

杜绝 “以查代征” “征而不补” 等不诚信行为ꎬ 全面妥善保护好人民群众住房、 重

大财产等各方面利益ꎮ 在办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ꎬ 对群众提出的要求可以释明的

要做好释明ꎬ 可以区分的要区分处理ꎬ 不能简单一拒了之ꎮ 又如相关部门在认定享

受养老、 工伤保险待遇资格案中ꎬ 要坚持细致核查诉求ꎬ 准确适用法律法规ꎬ 充分

展现其中内含的温度和行政执法本应赋有的深厚人民情怀ꎮ

(二) 强化行政争议诉源治理与多元化解ꎮ 最高法院于今年初发布了 «关于进

一步推进行政争议多元化解工作的意见»ꎬ 对于行政争议纠纷的诉源治理和多元化

解作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ꎮ 接下来ꎬ 两级法院将积极争取各方支持ꎬ 不断完善府院

联动、 诉前联调、 诉中调解等工作机制ꎮ 同时也建议广州市继续完善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ꎬ 着力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ꎬ 探索人民调解组织参与化解行

政争议举措ꎬ 建立行政首长靠前调解和授权出庭人员作出调解的机制ꎬ 切实提高实

质多元化解行政争议实效ꎮ

(三) 抓实抓细基层法治化治理能力建设ꎮ 基层法治化治理是法治政府建设的

重头戏ꎮ 要切实提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ꎬ 营造依法决策、

依法行政的良好氛围ꎮ 紧盯基层执法权责清单ꎬ 完善权力行使与责任承担闭环机制ꎬ

实行全周期监督ꎬ 切实防止不作为、 乱作为ꎬ 但对于为解决新情况新问题ꎬ 在法律

框架下理性实施的行政执法ꎬ 要建立容错免责机制ꎮ 对行政权力下放镇街的ꎬ 要更

好协调行政职责交接事项ꎬ 做好便民指引ꎬ 方便群众办事ꎮ 上级对口部门要坚持

“放权不放任”ꎬ 持续开展业务督察指导ꎬ 实行上下一体捆绑式考核评价ꎮ 要结合当

前基层综合执法实际ꎬ 持续加大对基层执法编制、 人员、 经费等配套供给ꎬ 充实基

层法律人才ꎬ 进一步提升基层干部依法行政综合能力素质ꎮ

(四) 完善建立与法治城市标杆相适应的地方性法规体系ꎮ 要坚持立改废释并

举ꎬ 结合 “放管服” 和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ꎬ 为建设法治标杆城市提供高质量的

地方性法规体系保障ꎬ 营造更高水平法治化营商环境ꎮ 建议进一步完善 «广州市依

法行政条例» 等相关法规或政策性规定ꎬ 以回应实践需求和社会关切ꎮ 又如在城市

更新行政执法领域ꎬ 应加快寻求地方人大立法或行政法规支持ꎬ 明确政府部门对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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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旧改造” 等纠纷的行政裁决先置职权ꎬ 为该类争议纠纷提供更加明确、 规范与

高效的解决机制ꎮ 再如我们在审理一起重大敏感案件时发现ꎬ «广州市城乡规划条

例» 第 ７４ 条规定的处罚方式存在执法失衡的实践困境ꎬ 也建议一并列入修改完善

范围ꎮ
(五) 大力提升释法普法质量与应诉能力水平ꎮ 两级法院去年一审行政诉讼案

件裁定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 １４５３ 件ꎬ 说明仍然有一部分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运用

法治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还比较差ꎬ 不懂诉、 不会诉、 胡乱诉的问题比较

突出ꎮ 建议各级行政机关进一步提升透明执法水平ꎬ 尤其是在开展行政管理、 行政

复议、 行政执法和行政诉讼过程中加强释法析理ꎬ 办理一件示范一片ꎬ 推动全民学

法、 知法、 懂法、 守法、 用法ꎮ 同时ꎬ 要加强行政机关自身应诉能力素质的全面提

升ꎬ 做到出庭出声ꎬ 出声讲法言法语ꎬ 加大对不应诉、 不举证答辩、 不出庭行为的

考核与责任追究ꎬ 切实防止发生不尊重审判活动、 不履行裁判义务等行为ꎮ
法治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ꎮ 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ꎬ 在市委、 市人大、

市政府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ꎬ 广州全面打造法治城市标杆的目标必将加快实现ꎬ
现代化治理能力水平必将有更大提升ꎮ 广铁两级法院也将忠诚履行好行政审判职能ꎬ
全力支持和策应广州中心工作大局ꎬ 大力推动良法善治ꎬ 同时也恳请市委、 市人大、
市政府继续关心和支持广铁两级法院ꎬ 携手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特此通报ꎮ

附件: 行政审判分类数据统计图表 (略)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废止 «广州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

就业办法» 的决定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鉴于 «广州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 主要内容已被上位法或者国家、 省

有关规范性文件所覆盖ꎬ 且部分规定与上位法不一致ꎬ 在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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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市人民政府提出的 «关于提请废止 ‹广州市按

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 的议案» 基础上ꎬ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广州市按比例

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 的决定 (草案) »ꎬ 决定废止 «广州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

业办法»ꎮ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依照现行法律、 法规的规定ꎬ 继续认真做好

残疾人就业服务、 管理工作ꎮ
本决定经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ꎬ 自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布之日起生效ꎮ

广州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广州市人民

政府关于提请废止 ‹广州市按比例

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 的议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廖荣辉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经市委同意ꎬ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６ 日ꎬ 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对市人

民政府 «关于提请废止 ‹广州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 的议案» 进行了第一

次审议ꎬ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中一致同意废止 «广州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

就业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 )ꎮ 考虑到当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ꎬ 以及

中央关于扎实做好 “六稳” 工作、 落实 “六保” 任务的要求ꎬ 会议决定暂缓表决ꎮ
当前ꎬ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ꎬ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ꎬ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会议决定ꎬ 将二次审议废止 «办法» 列入本次常委会会议建议议题ꎬ 拟在会上表决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广州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
的决定 (草案) »ꎮ

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于 ２ 月 ２５ 日再次征求了省、 市残疾人联合会的意

—１１—



见ꎻ ３ 月 ３ 日召开了残疾人专场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ꎮ 省、 市残疾人联合会和与会

残疾人代表均表示ꎬ «办法» 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形势发展需要ꎬ 主要内容已被上

位法或者国家、 省有关规范性文件所覆盖ꎬ 部分规定与上位法不一致ꎬ 已经不能实

现促进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立法目的ꎬ 没有修改或者重新制定的必要ꎮ 之后ꎬ 市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征求了市工商业联合会意见ꎬ 并通过市工商业联合会征求了

部分企业家意见ꎬ 均同意废止 «办法»ꎮ
在上述调研论证的基础上ꎬ 市十六届人大法制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进行

了统一审议ꎬ 市人大常委会社会工委、 市司法局、 市残疾人联合会等单位的有关负

责同志列席会议ꎮ 综合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意见ꎬ 法制委员会认为ꎬ
«办法» 施行至今已超过 ２０ 年ꎬ 在保障残疾人劳动权利ꎬ 促进残疾人就业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ꎮ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 «残疾人就业条例» «广东省实施 ‹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办法» 等法规的出台ꎬ 上位法关于残疾人职工指标计

算标准、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计算基数和征收主体、 残疾人联合会在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征收工作中的职能等方面都发生重大变化ꎮ 此外ꎬ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

管理办法» «广东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 «广东省进一步促进

就业若干政策措施» 和 «广东省残疾人就业办法» 等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也对残疾人

按比例就业工作有新的详细规定ꎮ
«办法» 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实际工作需要ꎬ 主要制度与按比例安排残

疾人就业的立法宗旨不符ꎬ 不利于促进残疾人就业ꎬ 且无修改或者重新制定的必要ꎮ
废止后ꎬ 我市可以直接依据上位法和国家、 省有关规章、 规范性文件ꎬ 以及我市其

他地方性法规、 政府规范性文件实施管理ꎬ 不影响残疾人就业管理工作ꎮ
法制委员会已按上述意见提出了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广

州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 的决定 (草案) »ꎬ 建议本次会议审议后通过ꎮ
以上报告和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广州市按比例安排残

疾人就业办法› 的决定 (草案) »ꎬ 请予审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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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 «广州市

绿化条例 (修订草案) » 的议案

市人大常委会:
«广州市绿化条例 (修订草案) » 已经市人民政府第 １６ 届 ３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

过ꎬ 请予审议ꎮ

广州市市长　 郭永航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关于 «广州市绿化条例 (修订草案) » 的说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

广州市司法局党委书记　 邓中文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我受广州市人民政府委托ꎬ 现就 «广州市绿化条例 (修订草案) » (以下简称

修订草案) 作如下说明:
一、 立法的必要性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科学绿化、 生态文明、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决

策部署以及省、 市的相关工作要求ꎬ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ꎬ 走科学、
生态、 节俭的绿化发展之路ꎬ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ꎬ 推动我

市绿化事业高质量发展ꎬ 有必要进行修订ꎮ
二、 立法指导思想和主要依据

修订草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ꎬ 对标国内最

高保护要求ꎬ 最严保护力度ꎬ 严格保护与发展的关系ꎬ 切实提升我市绿化管理水平ꎮ
修订草案的主要依据是: «城市绿化条例» «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 «国务院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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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

等ꎬ 同时ꎬ 参考和借鉴了北京、 上海、 深圳、 重庆等城市的立法经验ꎮ

三、 修订草案的主要内容

修订草案主要对总则、 规划和建设、 树木保护与管理、 古树名木保护、 法律责

任等方面条文进行了修改ꎮ 主要制度如下:

(一) 提高政治站位ꎬ 突出鲜明的政治导向ꎮ

一是明确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立法目的ꎬ 突出有关 “贯彻科学发展

观” “历史人文保护” “优化植物配置” “保护生物多样性” “乡土植物运用” 等内

容ꎻ 二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相关指示精神ꎬ 明确我市绿化工作的原则和目标ꎬ 突出

广州自身 “秉承传统山水城市格局ꎬ 塑造依山、 沿江、 滨海的风貌特色”ꎮ

(二) 加强科学规划ꎬ 注重乡土历史文化保护ꎮ

一是加强规划引领ꎬ 分层次编制绿地系统规划和绿地规划ꎻ 二是突出乡土植物

和乡土树种的选用ꎬ 行道树选用遮荫效果良好的树种ꎬ 用乡土树木留住 “美丽乡

愁”ꎻ 三是突出历史风貌区等重点区域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ꎬ 保护其自然环境及历

史环境要素ꎬ 不得减少规划确定的绿地面积ꎻ 四是增加保护历史名园、 特色风貌林

荫路有关规定ꎮ

(三) 加强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力度ꎬ 切实落实 “全过程民主”ꎮ

一是加强绿化规划、 建设、 保护和管理等全过程信息主动公开ꎬ 接受公众监督ꎻ

二是加强绿地系统规划编制的公众参与ꎻ 三是拓宽绿化工程初步设计公众参与范围ꎻ

四是加强绿地树种和绿化景观变更的公众参与ꎻ 五是加强迁移、 砍伐树木的公众参

与ꎻ 六是完善人大、 监察机关、 司法机关的监督ꎻ 七是拓宽市民投诉举报渠道ꎮ

(四) 加强树木保护和管理ꎬ 突出源头保护和迁后养护ꎮ

一是突出从源头加强树木保护ꎬ 全国率先在绿化立法中规定树木保护专章制度ꎻ

二是优化绿化工程审批和监管ꎬ 强调实施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督ꎻ 三是加强树木

迁移后的管理和养护ꎬ 完善实施精细化管理的制度规定和法律责任ꎻ 四是强化绿地

保护和管理责任人的责任ꎮ

(五) 严格古树名木保护ꎬ 拓宽保护范围并严格处罚ꎮ

一是扩大古树名木控制保护范围ꎬ 由树冠边缘外三米扩宽到五米ꎻ 二是严格古

树名木迁移的保护ꎬ 增加古树名木迁移需经专家论证和公众参与的程序ꎻ 三是规范

古树名木的修剪ꎻ 四是增加损害古树名木行为类型和相应的处罚ꎻ 五是加大砍伐和

损害古树名木行为的处罚力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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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合理划分市区职责分工ꎬ 优化临时占用绿地、 树木砍伐迁移审批ꎮ
对临时占用绿地和砍伐、 迁移、 修剪树木的标准和审批层级进一步优化ꎬ 根据

«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 作出更为严格的规定ꎮ 一是临时占用绿地七千平方米以上

由市政府进行审批ꎬ 市管绿地、 历史名园、 特色风貌林荫路提级到市绿化行政主管

部门审批ꎻ 二是砍伐、 迁移胸径四十厘米以上的树木需报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ꎻ
三是在原有修剪五厘米树枝需审批的基础上ꎬ 新增 “应当按照国家、 省、 市有关树

木修剪技术规范进行修剪” 的规定ꎬ 并增加规定不按技术规范修剪的法律责任ꎮ
四、 修订草案的特色与亮点

一是突出鲜明的时代性和政治性ꎬ 全国率先在绿化立法中旗帜鲜明地将 “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 作为立法目的和绿化工作的根本遵循ꎻ 二是突出源头保护ꎬ 全国

率先在地方绿化立法中规定树木保护专章制度ꎻ 三是突出全过程民主ꎬ 最大限度拓

展公众参与的范围和过程ꎬ 公众参与的宽度和广度为全国之最ꎻ 四是突出科学规范

审批ꎬ 切实推进精细化管理ꎻ 五是突出全方位监督ꎬ 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力

量ꎬ 信息公开、 社会监督的范围全国最大ꎻ 六是突出古树名木保护ꎬ 拓宽保护范围

并加大处罚力度ꎬ 对标国内最严标准ꎬ 最高可处每株二百万元的罚款ꎮ
以上说明及修订草案ꎬ 请予审议ꎮ

广州市人大城乡建设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关于 «广州市绿化条例 (修订草案) »
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城乡建设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　 谢柳青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我受市人大城乡建设环境资源委委托ꎬ 作关于 «广州市绿化条例 (修订草

案) » (以下简称 «条例 (修订草案) » ) 审议意见的报告ꎮ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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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ꎬ 深刻汲取我市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教训ꎬ 做好 «广州市绿化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 修订工作ꎬ 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ꎬ 主任王衍诗和副主任唐

航浩、 彭高峰多次组织召开座谈会ꎬ 深入一线调研ꎮ 城乡建设环境资源委按照常委

会的工作安排ꎬ 认真开展修订 «条例» 一审相关工作ꎮ ２ 月份先后赴 １２ 个单位开展

立法前期调研ꎬ 听取对 «条例» 修改的意见建议ꎮ ３ 月 ２ 日ꎬ 收到市政府 «关于提

请审议 ‹广州市绿化条例 (修订草案) › 的议案» 后ꎬ 及时组织开展了征求意见、

研究论证等工作ꎬ 先后 ３ 次赴省人大环境资源委汇报并请示对 «条例 (修订草

案) » 的意见和建议ꎻ 要求市林业园林局主动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广东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汇报 «条例» 修订工作ꎬ 及时获悉有关反馈意见和建议ꎮ 截止 ３ 月 １７

日ꎬ 共收到修改意见 ６２１ 条ꎬ 进行了认真研究ꎬ 采纳了合理意见ꎮ

为使修订后的 «条例» 更加科学精准、 有效管用ꎬ 在审议过程中ꎬ 城乡建设环

境资源委把握三个方面的原则: 一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ꎬ 把中央决策部署体

现到条例修订中ꎻ 二是坚持敬畏历史、 敬畏文化、 敬畏生态ꎬ 突出整改纠错ꎬ 体现

认识到位、 责任到位、 整改到位ꎻ 三是坚持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ꎬ 充分

听取专家意见ꎬ 扩大公众参与ꎮ ３ 月 １７ 日ꎬ 城乡建设环境资源委召开全体会议ꎬ 审

议通过了 «关于 ‹广州市绿化条例 (修订草案) › 审议意见的报告»ꎮ 关于 «条例

(修订草案) » 的修改建议如下:

一、 关于对 «条例 (修订草案) » 主要条款的修改建议

(一) 关于总则

１ 关于立法依据ꎮ 鉴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是绿化工作的重要依

据ꎬ 建议第一条立法依据增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ꎮ

２ 关于绿化目标ꎮ 结合广州自然禀赋和绿化工作实际ꎬ 建议第三条修改为:

“本市绿化工作应当依托云山、 珠水、 滨海自然禀赋ꎬ 赓续城市历史文脉ꎬ 构建独

具岭南特色的园林城市、 森林城市ꎮ”

３ 关于部门职责ꎮ 鉴于第五条第一、 二、 三款规定市、 区、 镇绿化行政主管部

门职责为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绿化的管理工作ꎬ 缺少了其规划、 建设、 保护等职能ꎬ

建议均修改为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绿化工作”ꎮ 第四款相关政府部门增加农业农

村部门ꎮ

４ 关于绿化工作纳入林长制体系ꎮ 为贯彻中央、 广东省全面推行林长制的要

求ꎬ 建议第四条与第五条之间增加一条 “本市绿化工作应纳入林长制体系ꎬ 建立

市、 区、 镇 (街)、 村 (社区) 四级林长制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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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关于行业管理和引导ꎮ 为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依法自治作用ꎬ 建议增加一条

“绿化相关行业协会应当组织开展行业培训ꎬ 建立健全行业自律制度ꎬ 引导成员依

法诚信经营ꎬ 承担社会责任ꎮ”

６ 关于荒山荒地荒滩、 废弃空置土地等的绿化ꎮ 按中央、 国家绿化工作方针政

策ꎬ 建议增加鼓励社会力量、 土地使用权人合理利用荒山荒地荒滩、 裸露土地、 废

弃空置土地、 拆除违法建筑后腾退的土地等ꎬ 因地制宜实施国土绿化ꎬ 保持水土ꎬ

涵养水源ꎬ 抑制扬尘污染的条款ꎮ

７ 关于绿化科学研究和再生资源产品利用ꎮ 建议第九条第一款 “鼓励开展绿化

科学研究” 修改为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力量加强绿化科学研究”ꎮ 第

二款修改为 “鼓励和支持在绿化中优先使用符合标准的再生水、 雨水以及有机固体

废弃物处理处置后的产物ꎬ 推广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处置和再利用”ꎮ

(二) 关于规划和建设

８ 关于绿化规划ꎮ «城市绿化条例»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

明确要求ꎬ 地方人民政府要组织编制和实施绿化规划ꎬ 纳入城市总体规划ꎬ 与国土

空间规划相衔接ꎮ «条例 (修订草案) » 第二章以市绿地系统规划和区绿地规划替

代绿化规划ꎬ 窄化弱化了绿化规划范畴和功能ꎮ 建议增加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

编制和实施绿化规划、 绿化规划编制的原则、 绿化规划包括哪些专项规划等条款ꎬ

强化绿化综合生态功能作用ꎮ

同时ꎬ 为使绿地系统规划相关制度设计更加合理ꎬ 建议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

“区绿地规划应衔接市绿地系统规划ꎬ 明确各区绿地发展目标和指标、 镇绿地

发展要求、 各类绿地的规划布局和分期建设计划ꎮ 市绿地系统规划、 区绿地规划中

涉及国土空间布局和管控的内容应当纳入国土空间详细规划ꎮ”

９ 关于绿化格局ꎮ 鉴于广州市城市绿化风貌尚未能与自然资源禀赋协调发展ꎬ

建议增加 “编制绿地系统规划应当遵循生态优先、 节俭务实的原则ꎬ 科学有序构建

城市绿化格局ꎬ 北部突显山体森林生态风貌ꎬ 中部突显传统与现代交融岭南园林风

貌ꎬ 南部突显滨海防护林生态风貌ꎮ” 为第十一条第一款ꎬ 原第一、 二、 三、 四款

变更为第二、 三、 四、 五款ꎮ

１０ 关于绿化规划实施情况评估ꎮ 为促进市政府不断总结提高绿化实施成效ꎬ

建议第十四条与第十五条之间增加一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绿化规划实施情况评

估机制ꎬ 定期对绿化规划实施成效进行全面评估ꎮ”

１１ 关于绿化工程事中监管ꎮ 为加强绿化工程事中监管环节ꎬ 建议第二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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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修改为 “绿化工程施工期间ꎬ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绿化工程质量监督

管理ꎬ 施工单位不得擅自变更绿化工程初步设计” 并单独成条ꎮ

１２ 关于绿道建设ꎮ 绿道是城市生态空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具有串联各生

态片区、 节点的功能ꎬ 有利于形成网络型生态空间ꎬ 建议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增加

“利用沿途植被、 湿地、 河涌、 公园、 人文景观等资源ꎬ 形成覆盖全域的区域级—

市 (区) 级—社区级三级绿道网络ꎬ 实现城乡绿地连接贯通ꎮ” 第二款修改为

“符合国家、 省、 市有关标准和规范ꎮ”

１３ 关于单位和个人参与绿化建设和养护ꎮ 为促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ꎬ 突出

人民城市人民建ꎬ 引导社会共建共享、 共治共管ꎬ 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

化的指导意见» 中支持社会资本依法依规参与国土绿化和生态保护修复的规定ꎬ 借

鉴上海、 南京、 成都、 福州等市的绿化条例设有相关条款的做法ꎬ 建议增加一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投资、 捐资、 认养、 植树纪念等形式ꎬ 参与绿化建设和养护ꎮ”

(三) 关于保护和管理

１４ 关于永久保护绿地ꎮ 鉴于仅在第十一条中明确编制绿地系统规划应当确定

永久保护绿地、 将永久保护绿地向社会公布、 显著位置树立告示牌ꎬ 为加强永久保

护绿地的保护和管理ꎬ 建议第三章中增加对永久保护绿地保护、 管理和监督的相关

条款ꎮ

１５ 关于绿化巡查制度ꎮ 鉴于总则中增加了绿化工作纳入林长制体系的条款ꎬ

建议第三十六条增加 “各级林长应当落实林长巡查制度ꎬ 及时发现并协调解决绿化

保护和管理的问题ꎮ”

１６ 关于岭南园林技艺文化传承ꎮ 为加强文明传承、 文化延续ꎬ 让城市留下记

忆ꎬ 让人们记住乡愁ꎬ 建议第三十七条第三款修改为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

岭南园林特色传统技艺和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ꎬ 建立园林技艺师

承制度ꎬ 鼓励创新发展地方传统园林技艺ꎮ”

１７ 关于临占绿地的事中监督ꎮ 为加强临占绿地的事中监管环节ꎬ 建议第三十

八条增加 “绿化部门会同住建部门定期检查临时占用绿地ꎬ 对超期使用、 低效使

用、 挪作它用的情形进行查处ꎬ 予以公布ꎬ 接受社会监督ꎮ” 为第三款ꎬ 原第三款

变更为第四款ꎮ

１８ 关于迁移树木管理ꎮ 针对迁移树木管养不到位的问题ꎬ 建议第四十五条中

增加 “申请人应当落实迁移地点ꎬ 并经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确认”、 “申请人应采取措

施确保移植树木成活并承担移植费用以及移植后二年内的养护费用”、 “绿化行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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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应规范树木迁移档案的管理ꎬ 制定行道树及其他公共绿地迁移树木及再利用

工作指引” 等条款ꎬ 并在法律责任中增加因迁种和养护不善导致迁移树木死亡情形

的处罚条款ꎮ

１９ 关于砍伐、 迁移、 修剪树木行政审批数量ꎮ 为加强对行政审批数量的监督ꎬ

建议第四十五条与第四十六条之间增加一条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向社会公

布申请砍伐、 迁移、 修剪树木的行政审批数量ꎮ” 并建议将砍伐、 迁移与修剪树木

分开表述ꎮ

２０ 关于损害绿化行为ꎮ 鉴于硬化行道树树池影响行道树生长的问题比较突出ꎬ

建议第四十八条第一款 (五) 修改为 “损害树根、 树干、 树皮ꎬ 硬化行道树树池表

面”ꎮ

２１ 关于防灾避险ꎮ 鉴于绿化防灾避险条款不够全面ꎬ 建议第三章中增加条款

明确防范台风等自然灾害的预案及措施ꎮ

(四) 关于古树名木保护

２２ 关于古树分级ꎮ 为使古树分级更为细分ꎬ 利于实施精细化管理ꎬ 对照全国

绿化委员会 «古树名木鉴定标准 (试行) »ꎬ 建议第五十一条中古树分级由两级调

整为三级ꎬ 树龄在五百年以上的古树为一级古树ꎬ 树龄在三百年以上不足五百年的

为二级古树ꎬ 树龄在一百年以上不足三百年的为三级古树ꎮ

２３ 关于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巡查ꎮ 鉴于古树分级进行了调整ꎬ 按照严于

调整分级前的标准对巡查制度作相应修改ꎬ 建议第五十二条第四款修改为 “对

一级保护的古树和名木至少每二个月巡查一次ꎬ 对二级保护的古树至少每三个月巡

查一次ꎬ 对三级保护的古树至少每六个月巡查一次ꎬ 对古树后续资源至少每年巡查

一次ꎮ

２４ 关于树木保护和管理ꎮ 为提高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保护和管理现代化

水平ꎬ 建议第五十四条增加第三款 “鼓励利用信息化、 智能化科技手段开展古树名

木、 古树后续资源的保护和管理ꎬ 提高保护和管理的效益ꎮ”

(五) 关于法律责任

２５ 鉴于古树分级拟由 “一级、 二级” 调整为 “一级、 二级、 三级”ꎬ 建议相

应修改第六十八条、 第七十条、 第七十三条、 第七十四条相关法律责任条款ꎮ

２６ 鉴于提出第四十五条中增加因迁种和养护不善导致迁移树木死亡情形的处

罚条款ꎬ 建议增加相应法律责任条款ꎮ

(六) 关于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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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关于绿地ꎮ 建议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 “本条例所称绿地是指已建成的、

在建的和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绿化用地ꎬ 包括ꎮ”

２８ 关于规划绿地ꎮ 建议第七十七条中增加 “本条例所称规划绿地是指国土空

间详细规划确定的绿地ꎮ”

２９ 关于古树ꎮ 建议第七十七条中增加 “本条例所称古树ꎬ 是指树龄在一百年

以上的树木ꎮ”

３０ 关于名木ꎮ 建议第七十七条中增加 “本条例所称名木ꎬ 是指珍贵稀有ꎬ 具

有重要历史、 文化、 景观与科学价值和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ꎮ”

３１ 关于古树后续资源ꎮ 建议第七十七条中增加 “本条例所称古树后续资源ꎬ

是指树龄在八十年以上不足一百年的树木或者胸径八十厘米以上的树木ꎮ”

二、 关于 «条例 (修订草案) » 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的问题

(一) 关于修剪树木的行政审批问题ꎮ 第四十一条中关于修剪直径五厘米以上

的枝条需要审批的问题ꎬ 讨论中对是否需要审批、 是否实行分类审批等意见分歧较

大ꎮ

(二) 关于建立迁移树木中转苗圃问题ꎮ 部分意见反映第四十五条中 “建立中

转苗圃” 可操性存在困难ꎬ 并容易产生 “鼓励迁移”、 “只迁不砍” 的导向ꎮ

(三) 关于增补绿地问题ꎮ 第十四条中 “应当在调整规划的同时在该绿地

所在的区就近增补落实同等面积的绿地”ꎬ 城乡建设环境资源委认为ꎬ “就近” 的界

限不明确ꎬ 执行弹性空间过大ꎬ 易造成绿地布局的不均衡、 不合理ꎬ 应作更科学严

谨的规范ꎮ

以上三个问题建议在后续审议阶段进一步研究论证ꎮ

三、 关于对 «条例 (修订草案) » 结构和部分文字的修改建议

(一) 为使条理更加清晰ꎬ 建议对部分条款顺序进行调整

１ 建议第十六条并入第十五条ꎮ

２ 建议第二十三条调整到第十七条与第十八条之间ꎮ

３ 建议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单独成条ꎬ 调整到第二十五条与第二十六条之间ꎮ

４ 建议第四十一条第五款单独成条ꎬ 调整到第四十四条与四十五条之间ꎮ

５ 建议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三条中涉及树木修剪的内容单列ꎮ

(二) 为使表述更加准确规范ꎬ 建议对部分文字进行修改

６ 建议第六条中 “或者” 修改为 “以及”ꎮ

７ 建议第七条第二款 “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 修改为 “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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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突出问题”ꎮ

８ 建议第八条第一款 “等相关信息主动向社会公开ꎬ ” 中 “主动”

修改为 “依法”ꎬ 第二款 “投诉、 举报的电话ꎮ” 修改为 “投诉、 举报的地

址、 电话和电子邮箱ꎮ”ꎬ 第三款修改为 “举报后应当在十五日内调查、 受理并

将处理情况书面答复投诉人、 举报人ꎻ 向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投诉、 举报的”ꎮ

９ 建议第十一条第三款中 “本市” 修改为 “本地”、 “乡土” 修改为 “本土”、

“外地” 修改为 “外来”、 “乔木、 灌木、 地被植物和花卉” 修改为 “

乔木、 灌木、 草本、 藤本”、 “的绿化树种名录” 修改为 “的绿化

树种名录并向社会公布”ꎮ

１０ 建议第十四条第一款中 “确需修改” 修改为 “确需变更”ꎮ

１１ 建议第十五条纳入第十六条修改为 “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园、 珠江两岸及社

区公园等公共绿地由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建设ꎻ 市政道路附属绿地和河涌附

属绿地等公共绿地ꎬ 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建设ꎬ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监

督管理ꎮ”

１２ 建议将第十七条第一款 (一) 至 (四) 句末尾的句号改为分号ꎮ

１３ 建议第十八条 “办公楼、 居民住宅楼等” 修改为 “公共建筑、 市政公

用设施以及办公楼、 居民住宅楼等”ꎮ

１４ 建议第二十条 “地形坡度、 标高和密实度” 修改为 “地形坡

度、 标高、 密实度和土壤质量”ꎮ

１５ 建议第二十二条中的 “乡土” 修改为 “本土”ꎮ

１６ 建议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公共绿地绿化工程” 修改为 “公共绿地上实

施的绿化工程”ꎮ

１７ 建议删除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三)ꎮ

１８ 建议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建设工程配套绿化工程绿化建设费用”

修改为 “建设工程的配套绿化工程绿化工程建设费用”ꎮ

１９ 建议第二十八条中 “开工” 修改为 “施工”ꎮ

２０ 建议第二十九条 “公共绿地绿化工程竣工后ꎬ 公共绿地绿化工程竣工

验收合格之日起十五日内ꎬ ” 修改为 “公共绿地上实施的绿化工程竣工后ꎬ

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十五日内ꎬ ”ꎻ 第二款 “建设工程配套绿化工程

并按照有关规定报住房城乡建设等行政管理部门备案ꎮ 住房城乡建设等行政管

理部门” 修改为 “建设工程的配套绿化工程并按照有关规定报住房城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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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交通、 水务等行政管理部门备案ꎮ 住房城乡建设、 交通、 水务等行政管理

部门”ꎮ

２１ 建议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中 “或者” 修改为 “以及”ꎮ

２２ 建议在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增加 “ (四) 恢复被占用绿地的方案”ꎮ

２３ 建议第四十四条第二款 “申请迁移树木ꎬ 属于下列情形的” 修改为

“申请迁移树木ꎬ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ꎮ

２４ 建议第四十六条第二款 “施工开工之日起” 修改为 “施工前三日起”ꎮ

２５ 建议将第五十七条第一款 (一) 至 (三) 句末尾的句号改为分号ꎮ

２６ 建议将第六十八条第一款 (一) 至 (六) 句末尾的句号改为分号ꎮ

以上报告ꎬ 请予审议ꎮ

关于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

广州市司法局党委书记　 邓中文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安排ꎬ 现将我市 ２０２１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如

下:

一、 ２０２１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总体情况

２０２１ 年ꎬ 广州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ꎬ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法治政府建设决策部署及

省委、 省政府工作要求ꎬ 全力打造法治城市标杆ꎬ 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改革

创新、 奋进突破ꎬ 在 ２０２０ 年度法治广东建设考评中排名第二ꎬ 入围首批全省法治政

府建设示范市公示名单ꎬ 政府透明度在全国 ４９ 个较大城市中排名第一ꎮ

(一)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ꎬ 高标准推进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

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ꎬ 健全以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为中心ꎬ

以压实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推进示范创建、 严格考核督察为重要抓手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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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机制ꎮ 一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ꎮ 市、 区两级党委政府专题学习

习近平法治思想 ２５ 场次ꎬ 依托市广播电视台法治频道、 市党员干部纪法教育管理中

心等平台开展全方位宣讲ꎬ 对标对表中央及省的要求ꎬ 高质量编制 «广州市法治政

府建设实施纲要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 »、 “八五” 普法等专项规划ꎮ 二是压实法治建设

第一责任人职责ꎮ 严格落实中办、 国办 «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

任人职责规定»ꎬ 开展 １１ 个区和 ５０ 个市直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书面述法工作ꎮ 三是

推进示范创建工作ꎮ 争创第二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ꎬ 申报第六届中国法治政

府奖ꎬ 我市申报的 “平台经济、 分享经济发展中的管理及立法创新” 项目获第六届

“法治政府奖”ꎬ 番禺区、 南沙区、 黄埔区申报的 ３ 个项目获第六届 “法治政府提名

奖”ꎮ 四是严格考核督察ꎮ 将法治政府建设作为 ２０２１ 年法治广州建设考评的重要内

容ꎬ 建设考评信息化系统ꎬ 实行日常监管和年终考核相结合ꎬ 提升考评实效ꎮ 圆满

完成迎接中央依法治国办第六督察组来广州实地调研法治政府建设工作ꎬ 得到中央

督察组的充分肯定ꎮ

(二)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ꎬ 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ꎬ 深化 “放管服” 改革ꎬ 打造稳定

公平透明、 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ꎮ ２０２１ 年全市实有市场主体 ３０３ ７７ 万户ꎬ 同

比增长 １２ ６５％ ꎮ 一是统筹推进 “放管服” 改革ꎮ 制定深化 “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

商环境 ２０２１ 年重点工作ꎬ 谋划新时期创造型引领型改革任务ꎻ 争取 “放权强市”ꎬ

承接省级职权 １１２ 项ꎻ 持续 “放权强区”ꎬ 累计调整 ２５１５ 项市级职权由区实施ꎮ 二

是不断优化监管模式ꎮ 开展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监管ꎻ 推进包容审慎监管ꎬ 全市新增

１５４ 项 “双免” 清单事项ꎬ 全年对 ２６５３ 宗符合法定条件和轻微情节的违法经营行为

免予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ꎻ 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ꎬ 营造更具包容的市场环境ꎮ

三是深化 “数字政府” 建设ꎮ 建成 “穗智管” 城市运行管理中枢ꎬ 提升 “穗好办”

服务效能ꎬ 市、 区两级依申请事项网办率为 １００％和 ９９ ３３％ ꎬ 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

配置改革ꎬ 拓展政务服务 “跨省跨城” 通办ꎬ 促进政务服务智能高效ꎮ

(三) 加强行政立法ꎬ 依法行政制度体系不断健全

主动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ꎬ 加强制度建设ꎬ 推进政府治理规范化程序化法

治化ꎮ 一是坚持立法质量和效率并重ꎮ 编制政府规章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ꎬ 推进疫

情防控、 生态文明等重点领域立法 ２４ 项ꎻ 建立立法专班ꎬ 构建政协参与立法协商工

作机制ꎻ 设立 ２２ 个基层立法联系点ꎬ 深入基层一线直接听取社会公众意见建议ꎬ 保

障立法 “立得住、 行得通”ꎮ 二是严格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ꎮ 全年出台 ３５６ 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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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规范性文件ꎬ 完成 ６９ 件区级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ꎬ 向省政府、 市人大常委会报备

市政府规范性文件 ２６ 件ꎮ 三是严格规范行政决策程序ꎮ 贯彻执行 «重大行政决策

程序暂行条例» «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ꎬ 编制 ２０２１ 年市政府重大行政决

策事项目录ꎬ 对 «广州市绿地系统规划 (２０２０－２０３５) » 等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及

６３３ 项具体行政决策、 １６３ 份重大政府合同进行合法性审查ꎬ 在有执法权的市政府部

门率先试行首席法律顾问制度ꎮ 四是重点开展涉及行政处罚、 计划生育的清规工作ꎮ

清理 ８４ 件地方性法规、 １０９ 件政府规章、 １５７４ 件规范性文件ꎬ 拟修订 ８８ 件、 废止

１２ 件ꎮ

(四) 深化执法体制改革ꎬ 行政执法更加规范有力

有序推进执法体制改革ꎬ 有力提升执法公信力ꎬ 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ꎮ 一

是推进镇街综合行政执法ꎮ 印发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镇街综合行政执法的公告»ꎬ

将 ５０６ 项区级行政事权调整由镇街实施ꎻ 开展执法人员培训ꎬ 加强规范管理ꎬ 建立

会商机制ꎬ 确保镇街接得住、 管得好ꎮ 二是加强重点领域执法ꎮ 开展制假售假、 进

口冻品、 违法建设、 安全生产、 教育培训等领域专项执法和整治ꎬ 建立食品药品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ꎮ 三是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ꎮ 学习贯彻 «新行政处罚法

理解与适用工作指引»ꎬ 出台 «广州市规范行政执法电子技术监控设备实施方案»

«关于依法规范实施行政许可的指导意见»ꎬ 深入推进行政执法 “三项制度” (行政

执法公示制度、 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ꎬ 在省执法信

息公示平台累计公示执法信息 ２５１ 万余条ꎮ

(五) 加强权力监督制约ꎬ 行政权力运行更加透明

以规范行政权力为重点ꎬ 健全监督制约机制ꎬ 实现对行政权力的全链条闭环式

监督ꎮ 一是接受人大、 政协监督ꎮ 依法依规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ꎬ 及时反

馈市人大常委会对我市法治政府建设审议意见的处理情况ꎬ 全年完成各级人大政协

交办的建议提案 ９２８ 件ꎬ 满意率达 ９９ ８％ ꎮ 二是健全行政机关内部监督机制ꎮ 建立

财政监督内部风险防控体系ꎻ 开展财政、 民生、 经济责任和资源环境等领域审计ꎬ

建立 “巡审结合” 机制ꎬ 全年完成审计项目 ３１５ 个ꎬ 移送处理事项 ５４ 件ꎮ 三是深

入推进政务公开工作ꎮ 开展历史规划的归集整理和主动公开ꎬ 发布市、 区、 镇

(街) 三级主动公开基本目录ꎬ 推进全市性工作会议实录网上公开ꎮ

(六) 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ꎬ 社会公平正义更加彰显

构建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体系ꎬ 强化民生领域的法治保障ꎬ 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ꎮ 一是深化新时代 “枫桥经验” 广州实践ꎮ 加强 “诉调对接”ꎬ 建立非诉讼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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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司法确认机制ꎬ 全年诉前调解纠纷 ２４ 万余件ꎬ 成功率 ４４％ ꎮ 整合各类调解资

源ꎬ 提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效能ꎬ 建立 “３＋Ｘ” 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ꎬ 推

动非诉讼服务中心试点工作ꎮ 二是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ꎮ 开展受

理前调解和决定后释疑ꎬ 实现行政复议定分止争ꎮ 市区两级复议机构共受理案件

７７０３ 宗ꎬ 审结 ７３９０ 宗ꎬ 其中调解结案 １５４１ 宗ꎮ 三是规范行政应诉工作ꎮ 健全 “院

府” 联动机制ꎬ 出台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的意见»ꎬ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实现制度化、 常态化ꎮ 全年全市各级行政机关一审行政应

诉案件 ６４９９ 件ꎬ 市政府副秘书长出庭应诉 ２０２１ 年首宗行政应诉案件ꎮ

二、 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情况

(一) 统筹谋划、 稳步推进ꎮ 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和省的工作要求ꎬ 我市有序

推进镇街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ꎬ 对全市 １７６ 个镇街下达镇街行政执法专项编制

２１４８ 名ꎬ 专门用于组建镇街综合行政执法队ꎮ 各区按照 “编随事转” 原则ꎬ 相应划

转区城管执法部门等派驻镇街执法队共 ２３５０ 名行政执法专项编制至镇街ꎬ 加强和充

实镇街执法力量ꎮ 目前全市各镇街共有执法编制 ４４９８ 名ꎬ 在岗执法人员 ３０５０ 名ꎬ

辅助执法人员 １１５６７ 名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广州市人民政府发布 «关于镇街综合行政执法

的公告»ꎬ 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起将 ５０６ 项区级行政处罚权事项以及与之相关的行政

检查权、 行政强制措施权调整由镇街实施ꎬ 统一明确广州市镇街综合行政执法实行

范围、 职权调整目录以及改革起始时间ꎬ 实现放权统一ꎬ 步调一致ꎮ 市、 区高度重

视镇街综合行政执法工作ꎬ 市 (区) 委依法治市 (区) 办、 市 (区) 司法局牵头

相关部门组成调研组ꎬ 深入各镇街开展实地调研ꎬ 全面了解改革现状ꎬ 广泛收集意

见建议ꎬ 协调各方、 促进协作ꎬ 并组织各相关部门与镇街召开协调会议ꎬ 充分沟通

交流ꎬ 确保镇街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平稳推进ꎮ

(二) 建章立制ꎬ 强化指引ꎮ 健全基层执法统筹协调机制ꎬ 加强对派驻镇街执

法机构的属地管理ꎬ 将镇街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与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在镇街的

派出机构整合ꎬ 不再保留相应的派出机构ꎻ 对继续实行派驻体制的机构ꎬ 纳入镇街

统一指挥协调ꎬ 赋予镇街对派驻机构的指挥、 调度和日常管理权ꎬ 并在区司法局内

设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ꎬ 具体承担综合行政执法的推进协调工作ꎮ 为规范镇街综合

行政执法行为ꎬ 各区加强制度建设ꎬ 制定印发了本区镇街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管理办

法与方案ꎬ 对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标准、 行为进行统一规范ꎮ 同时ꎬ 积极完善执法联

动机制ꎬ 建立健全涉及多部门协同解决的综合性事项考核督办机制ꎬ 如天河区出台

综合行政执法争议协调办法和综合行政执法协作办法ꎬ 越秀、 从化等区建立联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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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制度ꎬ 研究镇街综合行政执法重大问题、 重大事项ꎬ 协调解决行政执法争议ꎮ

(三) 提升能力ꎬ 强化培训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市委依法治市办印发 «广州市科学推

进镇街综合行政执法培训工作方案»ꎬ 明确要求各区制定本区镇街综合行政执法培

训方案和培训计划ꎮ 各区统筹协调职权下放部门与镇街对接ꎬ 量身定做培训方案ꎬ

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ꎮ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生态环境局以及各区均已制定镇

街综合行政执法培训方案ꎮ 白云区通过线上线下、 现场教学与视频课件相结合的方

式ꎬ 制作 ３２ 个业务指导视频供镇街执法参考ꎮ 越秀区建立培训联系人制度ꎬ 邀请专

业律师、 专家教授、 业务骨干解答问题ꎬ 并开展培训考核满意度评价ꎮ ２０２１ 年累计

开展各类培训 ３７４ 场次ꎬ 参训人员 ３１０９７ 人次ꎮ

(四) 搭建平台ꎬ 强化支撑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ꎬ 广东省行政执法信息平台和

行政执法监督网络平台广州市级执法办案平台正式上线运行ꎬ 其中全市镇街综合行

政执法机构实现了全覆盖应用ꎬ 为镇街综合执法机构搭建了规范化、 标准化、 信息

化的执法办案平台ꎬ 实现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ꎬ 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 规

范化、 信息化ꎮ

三、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科学有效推进 “放管服” 改革有待加强ꎮ 放管结合力度不够ꎬ 事权下放

后的事中事后监管配套措施落实不到位ꎬ 监管不力ꎬ 导致部分事权下放不当或出现

放任不管、 “一放了之” 的情况ꎮ

(二) 立法的质量和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ꎮ 立法的精细化和针对性有待进一步

提高ꎬ 社会公众参与立法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加强ꎬ 立法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与立

法工作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ꎮ

(三) 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ꎮ 年度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编

制推进不理想ꎬ 部分承办单位推进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进展缓慢ꎬ 重大行政决策的公

众参与有待深入ꎮ

(四) 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力度有待增强ꎮ 部分单位法制工作机构未充分发

挥 “把好合法性第一关” 作用ꎬ 存在搞形式、 走过场的问题ꎮ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起

草质量和水平有待提升ꎬ 部分规范性文件仍存在变相设置许可备案或者证明事项等

情况ꎬ 涉及营商环境规范性文件仍存在与公平竞争要求不一致的情况ꎮ

(五) 镇街综合行政执法配套机制需进一步完善ꎮ 人财物保障有待加强ꎬ 执法

人员存在缺口ꎬ 空编率约为 ２８％ ꎻ 执法人员年龄结构偏大、 专业能力不足ꎻ 执法设

备陈旧、 数量不足ꎬ 执法车辆保障不到位ꎮ 规范化建设有待加强ꎬ 镇街综合执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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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裁量权标准不明确ꎬ 区执法部门和镇街关于重大影响案件界定标准及法制审核

责任规定不明确ꎮ 综合行政执法衔接不畅ꎬ 各领域执法工作流程规定不尽相同ꎬ 职

权下放后未做到有效衔接、 统一规范ꎮ

四、 下一步工作计划

２０２２ 年ꎬ 我市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ꎬ 加快建设高水平法治政

府ꎬ 为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州的使命任务提供高质量法治保障ꎮ

(一) 坚持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ꎬ 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ꎮ 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ꎬ 健全完善习近平法治思想长效学习机制ꎬ 加快实施广州市 “法

治广州”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 一规划两纲要和 “八五” 普法规划ꎬ 全力创建

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ꎮ

(二) 强化顶层设计ꎬ 进一步提升地方立法的质量和水平ꎮ 提高立法的精细化、

针对性ꎬ 加强对新业态、 新领域的制度供给ꎬ 推进 “小切口” “小快灵” 立法ꎬ 破

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ꎮ 加强立法协商ꎬ 打造高效立法协商平台ꎮ 推进基层立法联系

点建设ꎬ 扩大地方立法的公众参与度ꎮ

(三) 深化 “放管服” 改革ꎬ 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ꎮ 全面梳理市级行政职

权下放事项ꎬ 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机制ꎬ 加强监管力度ꎬ 形成管理闭环ꎬ 切实解决事

权下放后监管不力、 “一放了之” 的问题ꎮ 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ꎬ 进一

步畅通市场主体反馈渠道ꎮ 全面提升政务服务质量和效能ꎬ 深化 “马上办、 网上

办、 就近办、 一次办、 自助办”ꎮ

(四) 健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体制机制ꎮ 修订 «广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

定»ꎬ 进一步优化决策程序、 细化认定标准、 深化公众参与ꎮ 强化重大决策目录管

理ꎬ 推动编制 ２０２２ 年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目录ꎮ 加强对政府重大决策项目的指导、

督办ꎬ 进一步提升决策效率ꎮ

(五) 加强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ꎮ 修订 «广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ꎬ

完善我市规范性文件管理机制ꎬ 加强指导和培训ꎬ 强化责任ꎬ 推动部门法制工作机

构严格履行合法性审核职责ꎬ 从源头 “把好合法性第一关”ꎮ 全面落实优化营商环

境要求ꎬ 推动我市营商环境规范性文件质量进一步提升ꎮ

(六) 深入推进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ꎮ 适时开展镇街承接区级行政执法权实

施情况评估ꎮ 增强人财物保障ꎬ 加强镇街执法辅助人员队伍的整合与管理ꎻ 加强培

训ꎬ 提升素质ꎬ 建立培训专家库ꎮ 加强执法规范化、 标准化、 信息化建设ꎮ 畅通工

作衔接ꎬ 将推进镇街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纳入法治广州建设年度考评和法治建设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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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ꎬ 定期开展督察考核ꎬ 夯实法治政府建设的基层基础ꎮ
(七) 打造法治型领导干部队伍ꎮ 抓好 “关键少数”ꎬ 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法

治教育ꎬ 把法治素养和依法履职情况纳入考核评价干部的重要内容ꎮ 扎实推进党政

主要负责人述法工作应述尽述ꎬ 强化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

职责ꎬ 切实担负起法治政府建设领导者、 组织者和践行者的责任ꎮ
以上报告ꎬ 请予审议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至 ２５ 日ꎬ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ꎬ 同时听取了广州铁路运

输中级法院关于广州市行政案件审判工作情况的通报ꎮ 现根据会议发言情况ꎬ 将常

委会组成人员的主要意见和建议综合如下ꎮ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人民政府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给予充分肯定ꎬ 认为市

人民政府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ꎬ 全面加强和改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ꎬ 在推动法

治政府示范建设、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 健全行政权力监督

制约机制、 统筹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新发展ꎬ 成效明显ꎮ 市人大

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情况通报给予高度评价ꎬ 认为两级铁路法

院行政审判质效持续提升ꎬ 为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ꎻ 情况

通报反映的问题深入、 分析透彻、 提出的建议针对性强ꎬ 值得认真研究、 充分借鉴ꎮ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同时指出我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还存在的问题ꎬ 主要包

括: 行政机关还存在行政诉讼不出庭、 不答辩、 不主动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情况ꎻ
市政府 “放管服” 改革事中事后监管配套措施落实不到位ꎻ 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

度不足ꎬ 依法决策水平有待提升ꎻ 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配套、 衔接机制不够完善ꎬ
镇街行政执法力量还比较薄弱等ꎮ 对这些问题应高度重视ꎬ 认真加以解决ꎮ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中就进一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ꎮ 认真梳理市、 区行政机关行政诉讼应诉

情况和履行裁判义务情况ꎬ 督促有关部门落实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有关规定ꎬ 整改

行政诉讼不应诉、 不出庭、 不答辩问题ꎻ 督促有关部门主动纠错ꎬ 及时履行裁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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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ꎬ 健全主动履行法院生效裁判长效机制ꎬ 带头尊崇法治、 尊重司法权威ꎮ 发挥重

大典型行政诉讼案例的释法、 普法和指导作用ꎬ 规范执法和行政管理行为ꎬ 规范行

政诉讼证据采集、 运用ꎬ 提高依法应诉能力和行政诉讼胜诉率ꎮ 认真研究处理广州

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通报反映的情况ꎬ 回应广州两级铁路法院发出的司法建议ꎮ
二、 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能力水平ꎮ 注重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基层执法

人员的普法宣传教育ꎬ 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ꎮ 突出重点ꎬ
对城市建设、 城市管理、 营商环境建设等行政争议多发、 高发的领域和基层镇街ꎬ
查找分析共性问题ꎬ 提出有效举措加强和改进依法行政工作ꎮ 进一步加强执法规范

化建设ꎬ 提升依法行政精细化程度ꎮ 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ꎬ 完善

多元解决纠纷机制ꎬ 推进诉源治理ꎬ 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ꎮ
三、 进一步健全行政决策机制和 “放管服” 监管配套机制ꎮ 完善科学民主依法

决策机制ꎬ 做好重大行政决策出台前的风险评估、 合法性审查ꎬ 拓宽公众和行政相

对人参与行政决策的途径ꎬ 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ꎮ 全面梳理市级行政职权下放事项ꎬ
梳理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范性文件ꎬ 加强合法性审查和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ꎬ 确保

“放管服” 依法有据ꎮ 做好事中事后监管ꎬ 加强对下放事权的行政指导和运行情况

监测ꎬ 防止放任不管或一放了之ꎬ 提升政府服务效能ꎮ
四、 进一步推进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ꎮ 加强对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的

统筹协调ꎬ 完善镇街综合行政执法配套工作指引ꎬ 健全市、 区职能部门和镇街协调

配合机制ꎬ 理顺市、 区职能部门和镇街权责关系ꎬ 协调行政职责交接事项ꎬ 做好工

作衔接ꎮ 加强镇街综合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ꎬ 完善镇街执法权责清单ꎬ 强化业务指

导和监督管理ꎬ 形成权力行使与责任承担闭环ꎮ 加大编制、 人员和经费保障力度ꎬ
加强执法人员业务培训ꎬ 落实法制审核人员配备ꎬ 提升镇街依法行政能力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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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２０２１ 年度城乡规划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　 吴　 扬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 «广州市城乡规划

条例» 要求ꎬ 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对 ２０２０ 年度城乡规划实施情况的审

议意见及相关审核意见ꎬ 现将我市 ２０２１ 年度城乡规划实施情况报告如下:
一、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 广州系列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我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历次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ꎬ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

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 广州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ꎬ ２０２１ 年市政府

共召开党组会议 ３６ 次、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 １３ 次ꎬ 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议题 ６９ 项ꎬ 其中学习研究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方面工作的

市政府党组会议、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 ２６ 次 (４５ 个议题)ꎮ 切实将理论学习转

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ꎬ 强化规划引领和刚性管控ꎬ 着力打造国际航运、
航空、 科技创新 “三大战略枢纽”ꎬ 推动重大发展平台提质增效ꎬ 深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ꎬ 优化提升 “一江两岸三带”ꎬ 推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全面上新水平ꎬ 老城

市新活力、 “四个出新出彩” 取得初步成效ꎮ
二、 深刻汲取我市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教训ꎬ 坚决把整改工作全面推

向深入

(一) 着力在思想发动上下功夫ꎮ
从拥护 “两个确立”、 做到 “两个维护” 的高度ꎬ 坚持把整改作为头等大事和

重要政治任务ꎬ 持续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ꎮ 围

绕城市工作中存在不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等问题进行全面检视查摆问题ꎬ 坚持把自己

摆进去、 把职责摆进去、 把工作摆进去ꎬ 从政治、 思想、 作风、 制度、 能力等方面

深刻剖析根源ꎬ 严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ꎬ 为全面深化整改工作打牢政治思想基础ꎮ
(二) 着力在扛起主体责任上下功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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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各级领导班子带头ꎬ 市委、 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别担任市整改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和第一副组长ꎬ 推动整改工作落实落细ꎮ 坚持压实党员干部责任ꎬ 完善市

管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实施办法、 市高质量发展绩效考核评估办法ꎬ

进一步激励党员干部在抓整改中敢担当善作为ꎮ 坚持推动全社会广泛参与ꎬ 拓展专

家和公众等社会力量参与渠道ꎬ 邀请知名专家参加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城市绿化工

作座谈会ꎬ 筹建广州地区绿化委员会、 市文物保护专家库ꎮ

(三) 着力在全方位整改上下功夫ꎮ

一是加快对重点项目的整改ꎮ 聚焦住建部通报和调研报告指出的 ８７ 条城市道

路、 ５ 个城市公园和 １２ 个社区存在问题ꎬ 对整改措施和方案分类进行再细化再完

善ꎮ 二是分区分类分步推进整改ꎬ 全面排查整改 ６０ 个在建或拟建园林绿化项目ꎮ 全

面排查整改历史文化保护工作ꎬ 完成 ２７ 处历史建筑挂牌、 ９４ 处传统风貌建筑挂牌、

２２ 处不可移动文物结构加固及维护修缮ꎮ 全面排查整改审批权下放监管和决策程

序ꎬ 拟收回包括树木迁移砍伐审批在内的 ３５ 项行政许可事项ꎬ 将政府重大行政决策

情况纳入年度法治广州建设考评指标ꎮ 三是强化制度建设深化整改ꎬ 制定实施关于

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 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实施意见、 关于

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文件ꎬ 切实加强城市建

设审批把关和事中事后监管ꎬ 强化历史文化保护传承ꎬ 以整改带动城市治理能力和

水平提升ꎮ

(四) 着力在完善工作机制上下功夫ꎮ

制定长短结合的任务清单ꎬ 并逐条逐项细化ꎬ 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 科学推进城市生态修复、 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利用

等 １０２ 项任务纳入长期整改事项ꎬ 并建立健全动态完善机制持续推进ꎮ 建立压茬推

进的整改机制ꎬ 建立市委常委会会议每月听取整改情况、 市领导每周协调调度、 市

整改办每天跟进落实等常态化工作机制ꎬ 健全舆情监测导控和 “弱信号” 捕捉机

制ꎬ 定期召开整改工作推进会、 通报会、 现场会ꎬ 确保整改工作落细落具体ꎮ 加强

对整改工作跟踪问效ꎬ 采取明察暗访等方式督导检查整改落实情况ꎬ 适时对完成的

整改任务开展 “回头看”ꎬ 巩固提升整改效果ꎮ

三、 ２０２１ 年度城乡规划实施重点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

(一) 深化国土空间总体规划ꎬ 推进 “双区” 建设、 “双城” 联动ꎬ 全面落实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部署ꎮ

１ 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ꎮ 发挥极点带动作用ꎬ 促进形成粤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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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极点带动、 轴带支撑的网络化空间格局ꎮ 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ꎬ

推动大湾区深度参与国际合作ꎮ

２ 大力推进 “双城” 联动发展ꎮ 充分发挥广州、 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

双核驱动作用ꎬ 实现 “双城” 联动、 “比翼齐飞”ꎬ 共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湾区

“双子城”ꎮ 发挥南沙 “三区一中心” 政策优势以及大湾区中心区位优势ꎬ 打造成为

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主要承载区ꎮ

３ 引领促进 “一核一带一区” 对流发展ꎬ 推动与珠三角东西两岸城市融合发

展ꎮ 推动更高层次的广佛同城化ꎬ 共建广佛 “１＋４” 高质量融合发展示范区ꎻ 推动

更高质量的广清一体化ꎬ 推进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建设ꎻ 加强穗莞惠合作ꎬ 牵引广

深两大都市圈进一步融合ꎻ 加强与珠江西岸城市的合作ꎬ 共建穗珠澳科技创新走廊ꎻ

辐射带动广州都市圈外围城市发展ꎬ 强化广州的研发和综合服务功能输出ꎬ 推动形

成基于产业链合作的都市圈产业联动发展格局ꎮ

(二) 科学有序推进城市更新ꎬ 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ꎮ

１ 强化规划引领ꎮ 开展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工作ꎬ 明确城市更新目标

和规模ꎬ 注重分区分类分步ꎬ 确保城市更新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匹配ꎮ 印发广州

市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协调规划ꎬ 促进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协调发展ꎮ 组

织编制广州市城市更新 (城中村改造) 公共服务设施综合布点规划ꎬ 明确各类设施

布点、 等级、 用地规模、 建筑面积等要求ꎬ 切实保障公共服务设施高标准配建ꎮ

２ 完善相关政策文件ꎮ 印发广州市关于在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

实施意见ꎬ 持续探索超大城市有机更新之路ꎮ 印发广州市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更新促

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利用的工作指引ꎬ 明确广州在新时期城市更新工作中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的各项要求ꎮ 修订广州市城中村改造合作企业引入及退出指引ꎬ 增强城市

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综合服务能力ꎮ 修订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村集体经济组织决策事项

表决指引ꎬ 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ꎮ 印发广州市城市更新单元

详细规划交通影响评估编制指引ꎬ 科学评估交通基础设施承载力ꎮ 印发关于进一步

推进广州市产业园区提质增效工作的通知ꎬ 推进广州市产业园区提质增效ꎮ 落实关

于支持广州深化村级工业园整治提升加快体制机制创新的实施方案ꎬ 推进村级工业

园整治提升ꎮ

３ 以 “绣花” 功夫推进城市更新工作ꎮ 将城市更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

图”ꎬ 形成以存量资源再利用为主线的空间发展模式ꎮ 在规划编审过程中ꎬ 严格落

实历史文化和树木保护、 产业配置、 交通市政设施、 公服设施配建等规划管控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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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共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１９２ 个ꎬ 其中 １４２ 个项目顺利完工ꎬ 改造老旧建筑

１７８９ 万平方米ꎬ 惠及 ２１ ８ 万户、 ７０ 万人口ꎮ 继续狠抓村级工业园整治提升ꎬ 累计

完成整治提升超 １５ ８ 平方公里ꎮ

(三) 强化乡村振兴示范表率作用ꎬ 加快城乡融合发展ꎮ

１ 优化村庄规划编制ꎮ 推进村庄规划提升试点ꎬ 有序推进 “多规合一” 实用性

村庄规划编制修编ꎮ 制定我市新一轮村庄规划编制技术指引ꎬ 按照重新编制、 规划

调整、 通则管理、 详规覆盖四种村庄类型ꎬ 建立村庄规划全面优化提升三年行动计

划台账ꎬ 完成增城区石滩镇、 花都区赤坭镇、 从化区鳌头镇等 ３ 个省级村庄规划优

化提升试点规划成果编制ꎮ

２ 保障乡村振兴项目用地需求ꎮ 组织编制广州市 ２０２１ 年度土地利用计划ꎬ 将

全市涉及乡村振兴共计 ４３ 个项目 (总计约 ２１０４ 亩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纳入我市

２０２１ 年度土地利用计划ꎬ 优先保障乡村振兴项目用地指标ꎬ 助推我市农业和农村经

济发展ꎮ

３ 完善乡村振兴政策保障ꎮ 制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实施方案ꎬ 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及省实施意见要求ꎬ 部署乡村振兴各项工作ꎮ 印

发关于实施乡村振兴项目点状用地分类办理指引的通知ꎬ 从乡村建设项目的实际需

要出发ꎬ 着力提供具体操作指引ꎬ 对调整规划、 申请规划条件、 办理农用地转建设

用地手续等各个环节的办理流程、 审核条件和依据均作出详细规定ꎮ

４ 乡村振兴成果显著ꎮ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 建设ꎬ 成功创建 １ 个国家

级、 ２２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ꎮ 近 ９ 成行政村达到省定美丽宜居村标准ꎬ 建成 “特

色精品村” １８０ 条ꎬ 建设新乡村精品示范带 １３ 条ꎬ 新建改造农村公路 ７４ ２ 公里ꎬ

累计建成 “四小园” １ １ 万个ꎮ 实现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 农村集中供水、 照明设

施、 电网配电自动化全覆盖ꎬ 农村 “一元钱看病” 村卫生站覆盖率达 ８７％ ꎮ

５ 深入推进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ꎮ 从化区成为自然资源部确定的全国

唯一县域级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ꎬ 探索土地碎片化整治新路径ꎮ

(四) 持续完善城市功能ꎬ 不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ꎮ

１ 打造活力与包容的社区生活圈ꎮ 以社区生活圈作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基

本单元ꎬ 强化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均衡布局ꎮ 打造一体化社区中心ꎬ 为福利养老、 婴

幼儿托管、 公共文化、 体育健身、 公共空间等宜于集中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合理预

留建设空间ꎬ 为居民提供 “一站式” 社区服务ꎮ

２ 打造特色游憩空间ꎮ 完善城乡公园体系建设ꎬ 构建 “生态公园—城市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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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园—口袋公园” 的四级城乡公园体系ꎬ 结合河涌水系和城市生态廊道ꎬ 构建

由绿道、 碧道、 缓跑径、 登山步道和古驿道共同组成的城乡休闲游憩体系ꎮ

３ 精心做好城市设计ꎮ 印发广州市推进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和工作方

案ꎬ 编制广州市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建设规划ꎬ 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控ꎬ 打造广

州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试验区琶洲核心区等高品质示范区ꎮ

４ 以 “小切口” 打造城市品质场所ꎮ 加强地区总设计师和地区场地设计师配

合ꎬ 强化场地一张图细节管控ꎮ 组织高水平设计师完成麻雀学校等 １０ 个市级社区设

计师示范项目设计ꎬ ３４４ 名社区设计师和 １６３ 名乡村规划师入驻各街道参与社区身

边项目建设ꎬ 社区设计师工作入选自然资源部地方典型实践案例ꎮ 推广 “道路－街

道－街区” 理念转变ꎬ 推广 “小转弯半径” 等人性化街道理念ꎮ 推动废旧铁路、 桥

下空间的精细化改造ꎮ 组织全国首个广州变电站景观和功能提升设计竞赛ꎬ 探索通

过景观与功能提升解决邻避问题ꎮ

５ 提升城市环境品质ꎮ 扎实推进城市环境治理ꎬ 空气质量全面达标ꎬ 污染地块

安全利用水平巩固提升ꎮ 全域推进生活垃圾分类ꎮ 扎实推进 “还绿于民” “还江于

民” 工程ꎬ 海珠湿地二期、 三期建成开园ꎬ 海心桥、 “空中云道” 正式开放ꎮ 提升

１３６８ 条河流、 河涌两岸环境ꎮ 建成碧道 ３０８ 公里ꎬ 改造绿道 ２２０ 公里ꎬ 完成 １００ 条

村庄绿化美化ꎬ 新建口袋公园 ９１ 个ꎮ

(五) 自觉接受人大监督ꎬ 做细做实城乡规划实施工作ꎮ

１ 落实人大对 ２０２１ 年度城乡规划实施监督的工作要求ꎮ 贯彻落实人大建议办

理 “一把手” 责任制ꎬ 主动与人大代表沟通会谈ꎬ 按要求做好市人大 ２ 号议案等人

大建议办理工作ꎮ 认真执行市人大常委会规划备案管理制度ꎬ 全年向市人大常委会

报送备案市政府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共 ４４ 项ꎮ

２ 坚持开门编规划ꎬ 强化规划的公众参与力度ꎮ ２０２１ 年开展规划和自然资源领

域重大政策措施出台前征集调查意见 １７ 次ꎬ 做好规划批前公示 ３３１８ 宗ꎻ 组织媒体

旁听市规委会 ９ 次ꎬ 引导做好正面报道ꎬ 强化规划信息和决策公开ꎬ 多层次搭建公

众参与的桥梁ꎮ

四、 ２０２１ 年城乡规划实施情况

(一) 强化规划引领和刚性管控ꎮ

１ 高质量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ꎮ 以 “美丽宜居花城、 活力全球城市” 为目标

愿景ꎬ 着眼于广州自然禀赋和历史文脉ꎬ 强化战略聚焦、 提质增效ꎬ 构建 “创新中

轴引领ꎬ 双核五城聚能” 城乡空间发展格局ꎬ 推动形成 “１＋１＋５” 的多中心、 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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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结构ꎮ

２ 统筹 “三区三线” 划定ꎮ 坚持底线思维ꎬ 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ꎬ 落实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生态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ꎬ 把城镇、 农业、 生态空间和

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 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作为调整经济结构、 规划

产业发展、 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ꎬ 统筹完成 “三区三线” 试划工作ꎮ

３ 坚持多规合一ꎬ 强化规划引领约束ꎮ 在国家 “五级三类” 的基础上ꎬ 针对广

州超大城市治理的特点ꎬ 纵向构建 “市—区—单元” 三级传导层级ꎬ 推动市级规划

与区级规划 “三下三上” 联动编制ꎬ 开展单元详细规划编审改革探索ꎻ 横向建立协

同机制ꎬ ４ 次收集市相关部门和各区重大平台、 重点项目建设需求ꎬ 充分衔接市

“十四五” 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ꎬ 将涉及空间需求的各类专项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

划 “一张图”ꎮ

４ 推进重点规划研究ꎬ 做好战略谋划ꎮ

开展老城市新活力战略路径课题研究ꎮ 提出广州新发展阶段的城市发展总体目

标、 功能定位、 战略思路和推进路径ꎬ 为新发展阶段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推动

城市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提供理论指导和支撑ꎮ

打造全球海洋中心城市ꎮ 组织编制广州市海洋经济发展 “十四五” 规划ꎬ 明确

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定位ꎬ 提出构建 “一带双核四集群” 海洋经济发展新格局ꎬ

引领发展现代海洋产业ꎮ 开展广州市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工作ꎬ 统筹协

调海岸带空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保护修复ꎮ 制定我市贯彻落实海洋强国战略

工作措施ꎮ

以重大平台和项目为抓手ꎬ 助力海洋产业发展ꎬ ２０２１ 年广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６ ５１ 亿吨ꎬ 集装箱吞吐量 ２４４７ 万标箱ꎬ 位居国际第四、 第五ꎬ 已开通集装箱航线

２４７ 条ꎮ ２０２１ 年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中ꎬ 广州位居全球第 １３ 位ꎮ

开展莲花湾片区战略规划及总体城市设计ꎮ 以 “生态＋” “文化＋” “创新＋” 三

大策略ꎬ 构建 “双岛水岸、 碧链绿洲、 交换中枢、 岛屿聚落” 总体规划布局ꎬ 拓展

面向湾区创新平台的城际联系ꎬ 推动广州进一步融湾发展ꎮ

打造广州空铁融合经济示范区ꎮ 组织编制广州空铁融合经济示范区建设总体方

案ꎬ 以国际航空枢纽为动力源ꎬ 完善广州北部区域协调发展规划ꎬ 将白云国际机场

周边打造成为广州北部新增长极ꎬ 带动粤北地区融入粤港澳大湾区ꎮ

(二) 高标准谋划综合立体交通网ꎮ

１ 提升枢纽门户功能ꎮ 组织编制广州站地区综合提升规划ꎬ 实现铁路枢纽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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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和高铁进中心城区ꎮ 积极推进广州都市圈城际铁路项目ꎬ 推动广中珠澳高铁、

广清永高铁等一批战略性项目纳入 “十四五” 规划ꎬ 提升铁路对外大通道能力ꎮ 重

点推进白云机场三期扩建ꎬ 完善机场综合交通体系ꎮ

２ 推动与大湾区城市互联互通ꎮ 提出 “中心直达、 打通主动脉” “边界破墙、

畅通微循环” 等策略ꎬ 主动与周边城市开展交通互联互通规划衔接ꎮ 修编广佛两市

道路衔接规划ꎬ 规划 ８０ 条衔接通道ꎬ 获广佛两市政府批复同意ꎮ

３ 强化地下空间规划及安全风险防控ꎮ 组织编制城市地下空间规划ꎬ 统筹地下

工程规划ꎬ 充分整合协调地下交通、 地下管线、 综合管廊、 人防等工程ꎮ 面向全市

２２ 个市重点建设平台提出综合管廊新增建设计划ꎮ 完成地下空间地质安全风险评估

与防范对策研究ꎬ 制定广州市地下工程安全防控工作方案ꎬ 构建安全韧性城市ꎮ

(三) 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ꎬ 赓续广州城市文脉ꎮ

１ 编制相关保护规划ꎮ 编制面向 ２０３５ 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７ 个名镇名村、 ２６

片历史文化街区、 ８１５ 处历史建筑、 ３０ 个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规划ꎻ 编制南粤古驿道

广州段策划方案和实施计划总体策划方案ꎻ 编制 ３４ 个实施方案ꎬ 有力推动历史地段

保护落地实施ꎮ

２ 完善政策法规体系ꎮ 印发实施关于强化广州市文物管理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委员会作用的通知ꎬ 修订广州市文物管理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议事规则ꎬ 进

一步强化市文物管理和名城委的统筹协调作用ꎮ 在全国率先出台在城乡建设中加强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实施意见ꎬ 构建 “１＋１＋４＋２０” 的全专细政策法规体系ꎮ 印发

加强城乡建设项目历史文化遗产调查评估工作制度相关文件ꎮ

３ 厘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对象ꎮ 开展全市历史文化遗产排查评估ꎬ 进一步摸清

遗产底数和保护现状ꎬ 主要包括 ２０ ３９ 平方公里的历史城区、 ２６ 片历史文化街区、

１９ 片历史风貌区、 １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６ 个历史文化名村、 ９１ 个传统村落、

３３８０ 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含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和

９８７３ 株古树名木等ꎮ 完成历史建筑三维扫描和测绘制图共 ７８５ 处、 面积达 ２２３ 万平

方米ꎬ 完成历史文化街区三维扫描和测绘制图共 １１ 片、 面积约 １５０ 公顷ꎬ 完成传统

街道立面三维扫描和测绘制图长达 ５５ 公里ꎬ 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提供数据支

撑ꎮ

４ 推进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 利用、 传承ꎮ 推进恩宁路、 泮塘五约、

北京路、 沙面、 海珠广场、 新河浦、 西堤等重点历史地段品质提升ꎮ 实施 ＴＩＴ 创意

园、 诚志堂、 华安楼、 馨园、 邓村石屋、 农荫厅、 城安围船厂等历史建筑活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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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ꎬ 成功打造一批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典范区域和精品项目ꎮ 恩宁路、 北京路保护

利用项目获 ２０２１ 年国际 ＩＦＬＡ 奖ꎻ 北京路保护利用获得国务院的通报表扬ꎬ 登上央

视新闻ꎻ 诚志堂、 双溪别墅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入选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中国建筑学会建筑

设计奖ꎮ

(四) 健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机制ꎮ

１ 完善和实施市规划委员会制度ꎮ 修订广州市规划委员会组成和议事制度ꎬ 完

善规委会制度ꎬ 将原地区规划和城市设计专业委、 城市更新规划专业委的职责整合ꎬ

成立新的地区规划专业委ꎬ 加强法定详细规划审议职责ꎻ 成立建筑环境与公共艺术

专业委ꎬ 加强对城市设计、 建筑设计等方面的审议把关职责ꎬ 为市政府科学开展规

划决策提供支撑ꎮ 全年共组织召开市规划委员会 １１ 次ꎬ 审议议题 ６８ 项ꎮ

２ 加强事权下放的事中事后监管ꎮ 组织对近年来下放的规划和自然资源类事

权ꎬ 按照规划编制和审批、 土地管理、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乡村规划管理、 名城保

护、 海洋管理、 测绘管理、 执法监督、 确权登记、 城市更新管理等 １０ 个业务板块ꎬ

逐项进行梳理和评估ꎬ 分析实施效果和存在问题ꎬ 提出收回、 调整或维持下放事权

的意见ꎮ 印发关于加强事权下放监管工作的通知ꎬ 从科学合理确定下放事权范围、

稳妥有序实施事权下放、 依法依规承接事权、 强化事权下放评估和监督检查等四个

方面提出 １６ 条具体工作措施ꎮ

３ 持续推动 “阳光规划”ꎮ 坚持 “件件有回复”ꎬ 解决群众合理诉求ꎬ 依法维

护群众合法权益ꎮ 做好信息公开和行政复议诉讼ꎬ 主动公开信息 ９ 万多条ꎬ 定期对

加装电梯、 变电站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项目开展巡查ꎬ 持续推动 “阳光规划”ꎮ

(五)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ꎬ 落实生态文明建设ꎮ

１ 深化城市降温合作试点ꎬ 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ꎮ 一是与世界银行合作ꎬ 开展

广州 “酷城行动”ꎬ 开展风廊划定、 建设生态低碳城区、 海绵城市、 生态基础设施

等规划实践ꎮ 印发在城市更新工作中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城市降温的规划建设指导

意见ꎮ 二是率先加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地方自愿陈述倡议ꎬ 成为联合国网站首

次登出报告的中国城市ꎬ 向世界分享广州探索超大城市公平、 多样、 包容、 开放的

绿色发展之路ꎮ 三是进行高层次国际交流ꎬ 成功举办 ２０２１ 年全球市长论坛 “城市气

候适应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分论坛ꎬ 为国际气候治理与城市绿色发展提供 “广州方

案”ꎮ

２ 加强绿化管控ꎬ 深化提升绿地系统规划ꎮ 印发 «广州市城市树木保护管理规

定 (试行) » 和科学绿化实施意见ꎬ 积极推进 «广州市绿化条例» 修订工作ꎬ 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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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规范绿化的规划、 建设、 保护及其管理活动ꎮ 加强 «广州市绿地系统规划

(２０２０—２０３５ 年) » 与国土空间规划的有效衔接ꎬ 推动绿地率、 绿化覆盖率、 人均

公园面积等指标纳入国土空间规划指标体系ꎮ 完成海珠湿地景观品质提升工程ꎬ 建

成 “十里十景” 主题园ꎬ 实现水陆联通ꎮ 开展乡村增绿行动ꎬ 绿化美化重点乡村

１００ 条ꎮ 建成帽峰山森林自然公园科普展馆、 市儿童公园儿童足球场ꎮ 完成洲头咀

公园、 磨碟沙公园改造ꎮ 新增公园绿地园道 ４６ ３９ 公里ꎬ 新建缓跑径 ２７ ８６ 公里ꎮ

３ 推动 «城市环境总体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３０ 年) » 有序实施ꎮ 生态环境质量稳

步提升ꎬ 其中劣 Ｖ 类水断面比例、 ＰＭ２ ５年均浓度等指标已完成 ２０３０ 年规划目标ꎮ

１６ 个国考、 省考断面水质全面达到年度考核要求ꎬ 地表水水质优良断面比例提升为

８１ ３％ ꎻ 全市生活污泥 １００％实现无害化处置ꎻ ８ 条入海河流断面水质全部优良ꎻ 超

额完成省下达的全市 ９８ 个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ꎮ 空气质量连续全面达标ꎬ

ＰＭ２ ５年均浓度 ２４ 微克 /立方米ꎬ 在国家中心城市中保持最优ꎮ

４ 持续推进生态修复ꎮ 编制 «广州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总体规划» «广州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修复示范建设实施方案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 » «广州市湿地资源调查和

湿地保护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 » 等规划ꎮ 建设高质量水源林 ６ ５ 万亩ꎬ 完成

７ ２ 万亩新造林抚育ꎬ 建设 ２７５ 亩沿海防护林ꎮ 启动新营造红树林 ４３ 公顷、 生态修

复 １６０ 公顷的红树林修复工程ꎮ 完成矿山石场治理复绿 ２１ ７９ 公顷ꎬ 超额完成省下

达任务ꎮ 已建成 １６ 家绿色矿山ꎬ 其中 ４ 家已纳入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ꎮ 顺兴石场生

态修复和蕉门河生态修复与人居环境改善项目 (凤凰湖) 入选 “广东省第二届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十大范例”ꎮ 积极推进南沙滨海湿地景区红树林营造与修复项目ꎬ 形

成南沙滨海湿地景区红树林营造与修复项目实施方案ꎮ

５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ꎮ 印发广州城市水浸点、 涵洞、 隧道内涝风险区域划定和

治理工作方案、 广州市城镇内涝等级划分标准ꎬ “一点一策” 完成 １２１ 个积水内涝

风险点治理ꎮ 推动珠江堤防广州城区段达 ２００ 年一遇防洪标准ꎮ 拟定落实河涌水系

规划控制线工作指引、 竖向规划编制工作指引ꎮ 获得国家首批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

城市建设示范城市称号ꎬ 建成区海绵城市达标比例达 ２５ ５％ ꎬ 基本实现 ５０ 毫米 /小

时短历时降雨不积水ꎬ ５０—７５ 毫米 /小时短历时降雨局部积水ꎮ

６ 不断推进垃圾分类ꎮ 举办 ２０２１ 年垃圾分类 (广州) 高峰论坛ꎬ 在住建部第

三季度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评估中排名全国第二ꎮ ５ 座资源热力电厂一期建成投运、

二期点火试烧ꎬ 彻底解决 “垃圾围城” 问题ꎬ 形成了 “焚烧为主、 生化为辅、 循环

利用” 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新格局ꎮ

—８３—



７ 稳步推进绿色建筑落地应用ꎮ 组织编制广州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ꎬ 首次

实现新开工项目 １００％按照绿色建筑标准建设ꎬ 全市新增绿色建筑标识项目约 １８６７

万平方米ꎬ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扩建工程二号航站楼荣获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ꎬ 明珠

湾灵山岛尖荣获国际绿色可持续城区奖、 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奖ꎮ

８ 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ꎮ 国务院正式批准广州华南植物园体系建设ꎮ 开展广州

华南植物园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编制工作ꎬ 明确 “一中心两平台多基地” 的合作共

建模式ꎮ

(六) 建设让老百姓满意的人民城市ꎮ

１ 围绕民生领域ꎬ 做有温度的规划ꎮ 编制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导则、 健康城市

规划导则、 菜篮子规划、 老城区公共空间活力再生规划、 人行天桥和人行隧道布局

专项规划等面向民生福祉的规划ꎬ 制定市政公用设施用地集约化工作指引ꎬ 提高公

共服务水平ꎮ

２ 加装电梯再创新高ꎮ 实施成片连片加装模式ꎬ 完成 ８３ 个小区成片连片规划

方案编制ꎬ 成片批复加装电梯近 ３０００ 台ꎬ 大大提升审批效率ꎮ 构建多方参与议事平

台ꎬ 为群众提供 “一站式” 咨询服务ꎬ 市区有关部门进社区开展宣讲服务 ３００ 余

次ꎮ 旧楼加装电梯实践案例获得两项市级法治领域奖项ꎮ 全市累计推动旧楼加装电

梯 １２５８０ 台ꎬ 保持全国各大城市首位ꎮ

３ 提升教育设施配套ꎮ 编制基础教育公办学位建设专项规划ꎮ ２０２１ 年新投入使

用学校 １３４ 所ꎬ 规划可提供学位约 １０ 万个ꎻ 三年提升计划项目累计增加学位 １８ ３６

万个ꎮ 推进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 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 广州交通大学、

广州科技教育城等项目建设ꎮ 支持广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精准基因编辑工程中心等

一批科技创新领域新型设施建设ꎮ

４ 优化医疗设施配套ꎮ 编制广州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十四五” 规划ꎬ 构建 “一

主一副五分网络化” 医疗卫生设施总体布局ꎮ 广州呼吸中心投入使用ꎬ 市八医院三

期 (白云区)、 南方医院知识城院区等项目开展施工建设ꎮ 大力推进广州健康驿站

建设ꎮ 推动市儿童综合康复中心改扩建项目ꎮ

５ 保障养老设施配套ꎮ 推动 «广州市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布局规划修编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５ 年) » 实施ꎮ 制定支持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管理十条措施ꎮ 建成颐康中

心 １７９ 家ꎬ 实现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１００％ 覆盖ꎬ 全市养老床位较 ２０２０ 年增加 ３０００

张ꎬ 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 ３８ 张ꎮ

６ 强化公共安全设施配套ꎮ 编制广州公安基础设施建设 “十四五” 规划、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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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派出所布点规划、 广州交警用房布点规划、 广州公安监管场所设施用地统筹布

局及盘活利用方案ꎮ 编制广州消防 “十四五” 规划ꎬ 推动 ３１ 个新消防站建设项目ꎬ

新开工 １２ 个ꎬ 建成投入使用 ６ 个ꎮ

７ 推动厕所革命ꎮ 编制印发广州市 “厕所革命” 三年提升计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年)、 广州市公共厕所无障碍设施建设标准指引ꎬ 完成 ５３２ 座 (新建 １７１ 座、 改建

３６１ 座) 公厕建设任务ꎬ 新增社会厕所对外开放 １２７ 座ꎮ

８ 加强文化体育设施配套ꎮ 推进实施广州市公共文化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２０２０—２０３５ 年)ꎬ 越秀区加强智能体育设施维护管理ꎬ 海珠区首个户外智能健身房

投入使用ꎬ 花都区和白云区智能健身设施建设按计划推进ꎬ 增城区推动建设广州市

国家级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ꎮ

９ 落实住房保障ꎮ 供应保障性住房 １ ２ 万套ꎬ 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 １７ １ 万套ꎬ

超额完成全年住房保障任务ꎮ

(七) 探索开展超大城市自然资源调查及资产清查工作ꎮ

完成广州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ꎬ 初步摸清我市国土资源家底ꎮ 完成我市

２０２０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外业举证和数据建库工作ꎮ 完成南沙区试点范围约 ８ ５ 平方

公里的自然资源多要素调查ꎮ 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试点工作ꎬ 在总结广

州市白云区开展矿产、 湿地资源资产清查试点工作的基础上ꎬ 重点开展广州市全民

所有土地资源资产清查、 储备土地资产清查工作ꎬ 初步摸清全民所有土地资源家底ꎮ

探索开展广州市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试点工作ꎬ 构建调查监测体系及自然资源 “一张

底图”ꎮ

(八) 落实规划编制经费ꎮ

２０２１ 年度安排并实际支出城乡规划编制经费 １ ８６ 亿元ꎬ 主要用于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 交通发展战略规划、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海洋经济发展与海岸带综合

保护和利用规划、 景观规划等规划项目编制工作ꎮ

五、 ２０２２ 年城乡规划实施重点工作计划

(一) 进一步推动整改工作走深走实ꎮ

广州市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ꎬ 全

面落实住建部和省委、 省政府工作要求ꎬ 全力以赴把整改工作全面引向深入ꎮ 一是

坚持把整改与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结合起来ꎬ 落实第一议题制度ꎬ 持续学懂弄通

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深化 “大学习、 深调研、 真落实”ꎬ 更

加坚定拥护 “两个确立”、 做到 “两个维护”ꎮ 二是坚持把整改与提高城市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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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结合起来ꎬ 坚决落实 “一个尊重、 五个统筹” 要求ꎬ 制定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

展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ꎬ 科学有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ꎮ 三是坚持把整改与贯彻落实

省委十二届十五次全会、 市委十一届十六次全会和市第十二次党代会部署的新任务

新要求结合起来ꎬ 以全面纵深推进整改为抓手ꎬ 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ꎬ 坚

定不移推动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四个出新出彩”ꎮ
(二) 聚焦人大对城乡规划实施监督的要求ꎮ
依法依规接受市人大监督ꎬ 认真执行市人大常委会规划备案管理制度ꎮ 优化城

市规划委员会组成和相关议事机制ꎮ 健全城市建设重大事项和重大工程报备、 地标

项目提级管理制度ꎮ 坚持开门编规划ꎬ 组织形式多样的公众参与和规划宣传活动ꎬ
对重大规划项目开展专家咨询和公示听证ꎮ

(三) 进一步强化规划引领和刚性管控ꎮ
推进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报批ꎬ 按照国家和省部署完成 “三区三线” 划定ꎻ

指导完善区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ꎮ 加快编制专项规划ꎬ 实现 “多规合一”ꎮ
(四)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ꎮ
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ꎬ 统筹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ꎬ 让改革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ꎮ 加强住房保障供给ꎬ 推动教育、 文体、 医疗事业提质发展ꎬ
做实做优专业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ꎬ 持续推进旧楼加装电梯工作ꎮ

(五) 厚植绿色生态本底ꎬ 促进自然资源高质量利用ꎮ
巩固拓展污染防治攻坚成果ꎬ 持续优化大气、 水、 土壤环境ꎬ 持续推进 “还绿

于民”ꎻ 持续开展矿山、 湿地修复工程ꎬ 提高生境质量ꎮ 推动修订绿化条例ꎬ 严格

保护古树名木及其自然生境ꎮ 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ꎬ 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ꎮ 建立广

州市生态产品名录ꎬ 探索超大城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ꎮ
(六) 加快城乡融合发展ꎬ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ꎮ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ꎬ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ꎬ 持续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 “四

好农村路” 建设、 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 村容村貌提升ꎮ 推进强镇兴村和新乡村示

范带建设ꎬ 建设岭南特色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群ꎮ 建设现代种业、 数字农业、 农产品

加工等农业产业园ꎬ 发展休闲农业、 乡村民宿、 乡村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ꎮ
以上报告ꎬ 请予审议ꎮ

附件: １ 名词解释 (略)
２ ２０２１ 年度广州市城乡规划编制主要项目一览表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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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广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 ２０２１ 年度城乡规划实施情况的

报告» 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至 ２５ 日ꎬ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 «关于 ２０２１ 年度城乡规划实施情况的报告»ꎮ 现根据会

议发言情况ꎬ 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主要意见和建议综合如下ꎮ
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我市 ２０２１ 年度城乡规划实施工作给予了肯定ꎬ 认为市人民政

府及相关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ꎬ 强化规划引领作用ꎬ 着力推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取得成效ꎮ 针对我市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ꎬ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

示精神ꎬ 坚定扛起整改的政治责任ꎬ 深刻汲取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教训ꎬ
全面推进问题整改ꎬ 不断提高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ꎮ

常委会组成人员同时指出ꎬ 我市规划实施工作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和问题ꎬ 主要

包括: 规划建设管理机制有待优化ꎬ 区域发展仍不平衡ꎬ 规划引领作用有待加强ꎬ
公共服务资源分布不均ꎬ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存在薄弱环节ꎬ 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ꎬ
污染防治攻坚仍需向纵深推进ꎬ 园林绿化管理存在弱项短板ꎬ 老城市新活力有待进

一步彰显等ꎮ 这些问题应高度重视ꎬ 认真加以解决ꎮ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中就进一步做好城乡规划实施工作提出如下意见ꎮ
一、 健全规划建设管理机制ꎬ 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持问题导向ꎬ 强化科学整改ꎬ 压实整改责任ꎬ 健全长效机制ꎬ 推动整改工作

不断深化拓展ꎮ 全面梳理排查城市工作存在突出问题ꎬ 切实转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理念ꎬ 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ꎮ 优化城市规划编制审批机制ꎬ 规范建设项目审批事权

下放ꎬ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ꎮ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ꎬ 完善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的公众

参与、 专家论证、 社会监督机制ꎮ 加快推进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报批ꎬ 强化规划引领

统筹和刚性管控作用ꎮ 着力加强城市设计ꎬ 彰显城市特色ꎬ 激发城市活力ꎬ 提升市

民对城市品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ꎮ 加大违法建设查控力度ꎬ 切实维护规划权威ꎮ
二、 深入贯彻国家战略ꎬ 强化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功能

加强广州都市圈规划编制研究ꎬ 进一步提升广州的辐射带动能力ꎮ 强化重大平

台和项目引领作用ꎬ 纵深推进 “双区” 建设、 “双城” 联动ꎮ 加快建设广佛高质量

发展融合试验区ꎬ 深入推进广佛全域同城化ꎬ 切实夯实广佛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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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ꎮ 加强全域统筹ꎬ 进一步提升南沙规划建设水平ꎬ 加快推动各类发展要素集聚ꎮ
持续提升国际综合交通枢纽能级ꎬ 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 广州都市圈城市的互联互

通ꎮ
三、 找准 “小切口”ꎬ 做实老城市新活力 “大文章”
立足广州优势ꎬ 统筹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ꎬ 深度挖掘老城市新活力的价值

要素ꎮ 一是加快完善教育、 卫生、 体育、 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ꎬ 着力解决基层公共

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ꎮ 二是统筹推进城市更新ꎬ 着力提升 “微改造” 品

质ꎮ 通过微改造提升立交桥、 快速路桥底等城市 “消极空间” 的环境和功能品质ꎬ
增加运动、 休闲和公共服务空间ꎮ 三是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ꎬ 延续历史文脉ꎬ 补

齐传统风貌建筑保护短板ꎮ 加快研究推进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修订和

传统风貌建筑保护立法ꎮ 在注重保护传承的基础上ꎬ 以新的运营理念打造传统街区ꎬ
新老相得益彰ꎬ 相互激发活力ꎮ 四是充分发挥地铁等地下空间的复合作用ꎬ 建设集

公共空间、 基础设施和交通设施于一体的地下活力空间ꎮ 五是聚焦乡村振兴ꎬ 加快

新一轮村庄规划编制ꎬ 推动乡村振兴用地政策落地见效ꎮ
四、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ꎬ 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ꎬ 保持力度、 延伸深度、 拓宽广度ꎬ 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ꎮ 着力推动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ꎬ 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ꎮ 充

分利用海珠湿地等自然保护地ꎬ 联动华南植物园ꎬ 加快推进广州国家植物园体系建

设ꎬ 融合科研功能ꎬ 发展生物多样性ꎬ 提升碳汇能力ꎮ 坚持走科学、 生态、 节俭的

绿化发展之路ꎬ 加快编制和实施绿化规划ꎬ 因地制宜加强荒地、 裸土、 拆违空地绿

化建设ꎮ 在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落实海绵城市理念ꎬ 尽快划定城市洪涝风险

控制线ꎬ 将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作为强制性控制指标ꎮ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ꎬ 进一

步落实 “双碳” 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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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广州市湿地保护规定» 立法后

评估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为适时掌握法规的制定质量和实施效果ꎬ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 ２０２１ 年度工作要点的安排ꎬ 法工委按照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立法

后评估办法» 的规定ꎬ 委托华南师范大学对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ꎬ 委

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对 «广州市湿地保护规定» 进行了立法后评估ꎮ 现将评估情况

报告如下:
一、 评估项目的选择

根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后评估办法» 并围绕市委中心工作ꎬ 综合各方面

提出的意见、 建议ꎬ 市人大常委会去年选择了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和

«广州市湿地保护规定» 进行立法后评估ꎮ 通过对法规进行评估ꎬ 推动相关工作ꎮ
二、 评估工作的组织实施

本次立法后评估工作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启动至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结束ꎮ 为确保评估工作

顺利进行ꎬ 评估实施前ꎬ 法工委确定评估项目和委托单位ꎬ 组织成立评估组和专家

组ꎬ 详细拟定评估方案ꎮ 评估正式启动后ꎬ 扎实开展一系列工作: 一是文献研究ꎬ
做好立法背景和相关上位法律法规的资料收集ꎬ 明确评估焦点问题ꎻ 二是法规实施

部门自查自评ꎬ 全面了解法规实施情况及存在的问题ꎻ 三是开展问卷调查ꎬ 通过智

慧人大系统、 市人大官网和人大立法微博等媒介ꎬ 面向全体市人大代表和社会公众

发放调查问卷ꎬ 广泛征求市人大代表和社会公众对法规的立法和实施情况的意见ꎻ
四是组织多场专题座谈会及实地访谈ꎬ 听取与法规实施相关人员的意见建议ꎬ 获取

详细的第一手调研资料ꎻ 五是评估组和专家组作出综合评价ꎬ 围绕评估焦点问题进

行研究讨论ꎬ 形成并完善评估报告ꎮ
三、 评估结果

(一)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该法规的量化评估分数为 ８１ ８０ 分ꎮ 该法规自 ２０１６ 年实施以来ꎬ 促进了我市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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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利用ꎬ 名城保护治理成效有较大提升ꎮ

立法质量方面ꎬ 根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后评估办法» 规定ꎬ 从合法性、

合理性、 操作性、 实效性、 协调性、 规范性六方面进行评估ꎮ 在合法性方面ꎬ 该法

规未超越立法权限ꎬ 内容未与相关上位法规定相抵触ꎮ 在合理性方面ꎬ 一是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制度、 历史文化遗产普查及预先保护制度符合客观实际ꎬ 具有地

方特色ꎮ 二是法规规定在历史文化街区、 名镇、 名村等的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内的禁止活动必要且合理ꎮ 三是保护名录的制定和调整、 保护规划编制、 对经

批准迁移或者拆除历史建筑的行政程序合理ꎮ 四是对历史建筑被征收、 改造或者经

批准予以拆除的情形下ꎬ 对产权人设定的补偿制度能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ꎮ

但是ꎬ 随着时代发展ꎬ 个别制度需要加以完善ꎮ 一是法规规定的历史文化名城的保

护对象过窄ꎬ 建议将传统风貌建筑、 工业遗产、 农业文化遗产等纳入保护范围ꎮ 二

是建议将古树名木纳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重点保护内容ꎮ 三是对非国有历史

建筑的保护责任人缺乏鼓励、 激励措施ꎬ 不利于对非国有历史建筑的保护ꎮ 在操作

性方面ꎬ 一是细化了国务院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的规定ꎬ 明确城乡

规划、 文物、 住建、 城市管理等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ꎬ 管理体制适应客观实际需要ꎮ

二是预先保护、 保护名录的制定和调整、 保护规划编制、 历史建筑的修缮等管理制

度明确可行ꎮ 三是关于为历史建筑制定保护图则以及向公众提供免费修缮咨询服务

的制度ꎬ 具有现实针对性且便民ꎮ 但是ꎬ 法规一些制度欠缺可操作性ꎮ 一是村民委

员会为历史文化名村、 传统村落的保护责任人的规定在现实中欠缺可行性ꎮ 二是产

权复杂的祠堂、 书院等历史建筑难以确定具体保护责任人ꎮ 三是关于保护传统格局、

历史风貌等完整性的规定与历史建筑开放性改造之间存在矛盾ꎬ 实践中难以执行ꎮ

在实效性方面ꎬ 一是保护名录制度建立了点、 线、 面相结合的保护体系ꎬ 形成 “市

域—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风貌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不可

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 六个层次的保护体系ꎮ 二是保护规划制度

使我市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利用有章可循ꎬ 且创新规划模式ꎬ 实现了活态保护ꎮ

三是历史文化遗产普查制度、 预先保护制度以及具体保护措施有效促进了历史建筑

的保护ꎬ 推动了历史建筑的合理利用ꎬ 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得到提升ꎮ 同时ꎬ 历

史城区内的建设活动得到有效控制ꎮ 但是ꎬ 法规一些管理制度的实施效果欠佳ꎮ 一

是在落实应保尽保、 不破坏传统风貌方面未能达到预期目的ꎮ 二是保护规划与详细

规划之间衔接不足ꎬ 需要进一步深化以既有建筑为对象的管控措施ꎮ 三是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联动制度未能有效落实ꎬ 具体事项的牵头部门难以协调确定ꎬ 跨部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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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存在衔接困难ꎮ 在协调性方面ꎬ 法规与我市其他地方性法规不存在冲突或者不

一致ꎬ 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配套文件ꎮ 但是ꎬ 法规需要加强与 «广州市绿化条例»

之间的衔接和协调ꎮ 法规虽然将古树名木纳入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对象ꎬ 但同时规

定按照 «广州市绿化条例» 的有关规定执行ꎮ 而 «广州市绿化条例» 仅从树龄方面

对古树名木的保护作出规定ꎬ 未考虑古树名木所处的地理位置ꎮ 建议对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对象内古树名木以及其他大树老树的保护和管理予以明确规定ꎮ 在规范性方

面ꎬ 法规规定的概念界定准确ꎬ 语言表述规范ꎬ 逻辑结构清晰ꎬ 便于理解和执行ꎮ

法规实施方面ꎬ 一是落实保护优先原则ꎬ 系统保护落实较好ꎻ 二是出台了相关

技术工作指引ꎬ 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供了专业技术支持ꎻ 三是盘活资源ꎬ 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与发展齐头并进ꎬ 活化利用效果显著ꎮ 但是ꎬ 在部门协同配合、 保护经

费使用和管理、 落实应保尽保、 统筹保用结合、 严格执行各项保护措施制度等方面

存在不足ꎮ 国务院办公厅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于 ２０２１ 年先后印发了 «关于

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 «关于加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

项评估工作的通知» 等规范性文件ꎬ 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总体要求、 保护重点、

工作机制等提出了新的要求ꎮ 建议对标对表上级文件ꎬ 强化责任担当和部门协同ꎻ

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ꎬ 按规定在保护名录制定与调整、 保护规划编制、 在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对象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新建改建扩建活动等环节听取

公众意见ꎬ 完善行政决策程序ꎻ 加强审批把关和日常监管ꎬ 严格查处违法行为ꎮ 此

外ꎬ 法规普及度较低ꎬ 应加强法规宣传工作ꎬ 积极引导社会参与ꎬ 加强专业培训ꎬ

鼓励开展名城保护实践教育活动ꎮ

(二) «广州市湿地保护规定»

该法规的量化评估分数为 ８０ ６８ 分ꎮ 该法规结合我市实际ꎬ 规范了湿地分级认

定、 保护规划、 保护方式与保护措施等ꎬ 自实施以来有效加强了我市湿地保护工作ꎬ

维护了我市湿地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ꎬ 促进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ꎬ 改善了生态环

境ꎮ

立法质量方面ꎬ 根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后评估办法» 规定ꎬ 从合法性、

合理性、 操作性、 实效性、 协调性、 规范性六方面进行评估ꎮ 在合法性方面ꎬ 该法

规未超越立法权限ꎬ 内容未与相关上位法规定相抵触ꎮ 在合理性方面ꎬ 一是明确林

业部门为湿地保护主管部门ꎬ 并规定水务、 海洋、 农业、 生态环境等部门的具体管

理职责ꎬ 理顺了各部门职责分工ꎬ 符合我市实际ꎮ 二是法规针对红树林、 鸟类栖息

地、 基塘农业文化资源等湿地资源、 湿地资源文化遗产规定了相应的保护措施ꎬ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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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方特色ꎮ 三是关于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规定细化了湿地生态效益补偿的情

形以及补偿标准确定原则ꎬ 有效平衡了湿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ꎮ 但是ꎬ 一些管

理制度存在不尽合理之处ꎮ 一是市级重要湿地认定标准过低ꎬ 未充分考虑湿地保护

的发展ꎮ 二是湿地公园级别划分过于复杂和繁琐ꎬ 不利于统筹规划ꎮ 三是法规关于

禁止在湿地保护范围内排放湿地水资源的规定未充分考虑我市夏季防洪需要允许排

放相关湿地水源的实际ꎮ 在操作性方面ꎬ 湿地分级管理、 名录管理、 信息管理制度

适应客观实际需要ꎬ 湿地保护规划编制程序明确、 易于操作ꎮ 但是市、 区两级湿地

公园的设立标准过于抽象ꎬ 实践中难以认定ꎻ 大部分市、 区级湿地公园占地面积不

大ꎬ 无法细分功能区ꎬ 规定湿地公园实行分区管理难以操作ꎮ 在实效性方面ꎬ 一是

法规规定的湿地保护措施有效维护了湿地的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ꎬ 湿地面积扩大ꎬ

并有效遏制了湿地违法行为ꎮ 二是湿地保护专家委员会运行顺畅ꎬ 为湿地保护规划

编制、 湿地生态预警与修复等工作提供了专业的咨询意见ꎮ 三是湿地及周边区域农

业生产管理措施有效管用ꎬ 湿地环境污染逐步减少ꎮ 但是个别制度实施效果欠佳ꎮ

一是湿地资源调查缺乏明确的时限和监督机制ꎬ 未能达到法规预期目的ꎮ 二是湿地

联席会议制度由林业部门牵头组织实施仍难以有效协调各部门关系ꎮ 三是法规规定

的法律责任以罚款为主ꎬ 未能有效应对轻微违法行为ꎬ 建议补充警告、 通报批评类

处罚措施ꎬ 增强市民的湿地保护意识ꎮ 在协调性方面ꎬ 法规与我市其他地方性法规

不存在冲突或者不一致ꎮ 但是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林业、 水务、 海洋、 农业、 生态

环境等部门在湿地资源保护工作中协调不足ꎮ 二是湿地规划与水务规划、 海绵城市

专项规划等衔接不足ꎮ 在规范性方面ꎬ 法规逻辑结构清晰、 严密ꎬ 便于理解和执行ꎬ

但是个别用词不够准确ꎮ

法规实施方面ꎬ 一是湿地分级管理和名录管理为湿地保护夯实了基础ꎻ 二是严

格审批涉及湿地的建设项目ꎬ 确保湿地不被侵占ꎻ 三是加强对湿地资源的生态监测ꎬ

落实湿地生态修复重点工作ꎬ 提升了湿地生态质量ꎮ 但是ꎬ 存在部门协同配合不够

通畅、 日常管理不够到位、 执法力量和执法水平不足等问题ꎬ 建议强化林业行政主

管部门综合协调职能ꎬ 完善湿地保护联合执法、 专项执法、 执法协作等工作机制ꎻ

严格落实各项保护措施和管理制度ꎻ 加强与司法机关的配合ꎬ 形成保障湿地及时修

复的合力ꎻ 加强人员培训ꎬ 创新执法方式ꎬ 提高执法效能ꎮ 此外ꎬ 法规普及度需进

一步加强ꎬ 要加大宣传力度ꎬ 总结湿地保护典型事例ꎬ 提高市民湿地保护意识ꎬ 充

分发挥社会力量ꎬ 促进公众积极参与湿地保护ꎮ

四、 评估建议

—７４—



立法后评估结果显示ꎬ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的制定符合必要性、
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要求ꎬ 体现了地方特色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导向ꎬ 立法质量总体较

好ꎮ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城市工作、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重要论

述以及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 等规范性

文件对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出的更新更高要求ꎬ 并吸取我市大

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造成历史文化风貌被严重破坏的深刻教训ꎬ 应进一步完善保

护机制ꎬ 加强保护力度ꎮ 由于国土空间规划、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正

在计划制定或修订ꎬ 可待上位法制定或修订后ꎬ 适时启动修订程序ꎮ
«广州市湿地保护规定» 的制定符合必要性、 合法性和合理性要求ꎬ 体现了地

方特色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导向ꎬ 立法质量和实施效果总体较好ꎮ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ꎬ 并增强与 «湿地保护法» «森林法» «土地管理法» «广东省

湿地保护条例» 等新制定、 修订的上位法的衔接ꎬ 建议适时启动修订程序ꎮ
两件法规立法后评估的具体情况详见 «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立法

后评估报告» 和 « ‹广州市湿地保护规定› 立法后评估报告»ꎮ
以上报告和两件法规的立法后评估报告ꎬ 请予审阅ꎮ

关于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研究处理

情况报告的审核意见的综合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广州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１４３ 次主任会议、 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２ 次

主任会议审议了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对部分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

的审核意见ꎬ 认为各项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均符合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要求ꎮ 主任会

议决定由办公厅就有关审核意见在常委会会议上作书面综合报告ꎮ 现就有关情况报

告如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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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打击经济犯罪工作情况报告审议

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主任会议认为ꎬ 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ꎬ 认真研究落实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

见ꎬ 进一步转变执法理念和司法作风ꎬ 加大工作力度ꎬ 推动我市打击经济犯罪工作

水平不断提升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份ꎬ 全市共立经济犯罪案件 １ ４２ 万宗ꎬ 破案 ８９１２

宗ꎬ 刑拘 １ ０４ 万人ꎬ 逮捕 ６２５９ 人ꎬ 在全省打击经济犯罪专项行动考核两年蝉联第

一ꎮ

(一) 突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ꎬ “全民反诈” 格局基本形成ꎮ 以市委办

公厅、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 «关于全市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

工作的实施方案»ꎬ 建立 “综合整治、 预警劝阻、 打击治理” 三项机制ꎬ 实现资源

高度整合、 情报研判协同、 侦查指挥扁平ꎮ 联合市委政法委、 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司

法工委对各区和市直机关开展专项督导ꎮ 发动 １７６ 个街道 (镇) 依托社区网格化服

务管理体系和群防共治队伍积极开展反诈防范大联动ꎬ 以 “广州反诈” 服务号、

“穗安防诈” 小程序、 “国家反诈中心” ＡＰＰ 等平台为阵地ꎬ 不断推进 “全民反诈”

工作ꎮ 精准实施 “预止宣治” 策略ꎬ 强化大数据运用效能ꎬ 建立完善 “情技网刑＋

刑事技术” 一体化工作机制ꎬ 探索建立市反诈中心、 区反诈中心、 派出所、 社区四

级劝阻机制和 “１＋３＋Ｎ” 上门劝阻机制 (１ 名民警＋３ 名辅警＋Ｎ 个网格员)ꎬ 预警劝

阻工作成效显著提升ꎮ 保持严打高压态势ꎬ 全市共破电信诈骗案件 ７０００ 多宗ꎬ 同比

上升 ３５ ４％ ꎮ

(二) 精准打击重点领域经济犯罪ꎬ 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风险隐患ꎮ 聚焦洗

钱、 金融、 涉税、 非法集资、 传销、 商贸等领域ꎬ 对突出违法犯罪发起专项行动ꎮ

通过深挖涉恐、 涉毒、 涉走私等上游犯罪ꎬ 对网络洗钱犯罪实施高压打击ꎬ 阻断跨

境地下黑金通道ꎬ 全面遏制地下钱庄犯罪ꎬ 共破案 ２８ 宗ꎬ 逮捕 ３２ 人ꎬ 查扣冻结折

合人民币约 １６００ 万元ꎬ 涉案金额高达 １４２６ ９ 亿元ꎮ 重拳整治虚开骗税犯罪ꎬ 共破

案 １７４ 宗ꎬ 逮捕犯罪嫌疑人 １１５ 人ꎬ 注册登记的 “假企业” 数量从 ２０１８ 年的 ９９６４

户下降至当前 １０１ 户ꎬ 查补挽回税收损失 ３２ ９５ 亿元ꎮ 精准打击非法集资、 网络传

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ꎬ 共侦破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 ８１ 宗ꎬ 逮捕犯罪嫌疑人 ４３５ 人ꎬ

利益受损群体遍布全国 ３４ 个省市ꎬ 涉案金额 ３６６ ６５ 亿元ꎮ 围绕服务和保障民营企

业健康发展的主线ꎬ 严打加盟类、 融资类合同诈骗以及串通投标、 商业贿赂、 非法

经营、 虚假广告等突出商贸类犯罪ꎮ

(三) 加快转变执法理念和执法方式方法ꎬ 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权益ꎮ 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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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理念ꎬ 全面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ꎬ 加大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适用力度ꎬ 切实转变 “构罪即捕” “以捕代侦” 等观念ꎬ 最大限度降低公安机

关侦查环节的经济犯罪审前羁押率ꎮ 树立平等保护、 谦抑审慎的执法理念ꎬ 加强对

民营企业司法保障工作ꎮ 针对涉众型、 商贸类、 金融类等侦办难度大、 法律要求高、

争议焦点大的案件制定完善类案侦查指引或案例参考ꎬ 规范执法办案程序ꎮ 重点推

进 “经侦积案清理攻坚” “规范执法纠正偏差”、 涉民营企业刑事诉讼 “挂案” 专

项清理等工作ꎬ 对摸查出的 １１９ 宗涉民营企业刑事诉讼 “挂案” 全部清理完毕ꎬ 清

理率 １００％ ꎮ 结合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ꎬ 整治违规查扣冻突出问题ꎬ 建立

«广州市公安机关涉案资金 “阳光冻结” 制度»ꎬ 推动全市依法、 规范、 精准冻结涉

案资金ꎮ

(四) 强化信息数据应用和资源统筹ꎬ 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合力得到提升ꎮ 加大

信息科技投入ꎬ 强化资源融合和实战应用ꎬ 实现对异常经济活动的超前跟踪、 预警、

处置ꎮ 成立广州金融风险监测防控中心ꎬ 广泛运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技

术ꎬ 涵盖主动识别平台、 监测预警平台、 舆情监测平台等 １７ 大平台ꎬ 对全市

１９４８５５ 家企业进行动态监测ꎬ 发现风险企业 ８４２ 家ꎮ 市公安局主动靠前协调ꎬ 统筹

行政监管、 司法机关、 地方金融风险监测平台、 市场化征信机构、 金融科技公司等ꎬ

形成 “五链协同” 监管与服务体系ꎬ 有效防控金融风险ꎮ

主任会议要求:

(一) 进一步转变理念ꎮ 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ꎬ 贯彻落实少捕慎诉

慎押的刑事司法理念ꎬ 及时发现和坚决纠正应当立案而不立案、 不应当立案而立案

等违法情形ꎬ 防止出现新的长期 “挂案” 情形ꎬ 坚决防止和纠正以刑事手段插手民

事纠纷、 经济纠纷ꎮ 要进一步规范和改进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活动的方式方法ꎬ 更

加注重理性执法、 文明执法、 人性化执法ꎬ 对涉案企业准确适用查封扣押措施ꎬ 减

少侦查活动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ꎬ 在每一个刑事案件办理中实现最佳的政治

效果、 法律效果、 社会效果ꎮ

(二) 进一步提高办案质效ꎮ 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ꎬ 对人民群

众反映强烈的经济领域犯罪新动态、 新趋势、 新情况及时研判分析ꎬ 及时作出回应ꎮ

要把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的关口前移ꎬ 更多运用预警、 提醒、 宣传等手段ꎬ 最大限度

防止群众利益遭受损害ꎮ 要继续加大防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活动的力度ꎬ

最大限度追赃挽损ꎮ 要突出打击金融诈骗、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网络传销、 偷税漏

税等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ꎬ 维护国家、 集体和社会公众利益ꎮ 要进一步强化证据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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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诉讼意识、 程序意识ꎬ 把每一个案件办成铁案ꎬ 防止办案风险ꎮ

(三) 进一步增强合力ꎮ 要充分依靠群众ꎬ 发动群众ꎬ 及时收集群众反映的经

济犯罪线索ꎬ 听取群众意见建议ꎬ 开展社会联防联控ꎬ 让群众知晓、 参与、 监督打

击经济犯罪工作ꎮ 要运用大数据手段强化舆情收集、 分析、 研判ꎬ 对异常经济活动

进行跟踪、 预警、 防范、 处置ꎬ 及时阻断经济犯罪蔓延态势ꎮ 公安机关要加强与政

府各职能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协作ꎬ 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群众组织作用ꎬ 做好统筹

协调ꎬ 发挥合力打击、 治理、 防范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ꎮ

二、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广州市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年) 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主任会议认为ꎬ 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对照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提出

的建议ꎬ 认真研究处理ꎬ 扎实推动整改ꎮ 通过科学确定政府债务规模、 优化政府债

务支出结构ꎬ 强化政府债务管理、 持之以恒防范债务风险ꎬ 加强债券资金分配使用

管理、 提高财政支出绩效ꎬ 完善政府债务报告制度、 推进政府债务信息公开等多措

并举ꎬ 取得较好效果ꎬ 为我市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ꎬ 防范化解地方

政府债务风险ꎬ 发挥政府债券资金的使用效益ꎬ 提升人大对政府债务审查监督效果

打下较好基础ꎮ

主任会议要求:

(一) 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关于加强地方人大对政府债务审查监督

的意见»ꎮ 市人民政府及其财政等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加强人大对政府债务审查监督作出的重要部署ꎬ 提高政治

站位ꎬ 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高度ꎬ 不断压实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主体责任ꎬ

落实落细文件规定的各项具体职责ꎮ 要按要求完善政府预决算编制和预算调整工作ꎬ

及时、 完整、 真实编制政府债务ꎬ 完善并细化相关报告内容ꎬ 自觉接受人大监督ꎮ

(二) 坚持不懈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ꎮ 要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需要ꎬ 重视偿

债高峰期存在的债务风险ꎬ 统筹考虑财力和还本付息的情况ꎬ 合理确定新增地方政

府债券规模ꎮ 要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ꎬ 巩固深化隐性债务清零成果ꎬ 加

强债务风险常态化监测ꎬ 完善债务风险评估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ꎮ 要健全责任追究

制度ꎬ 严肃财经纪律ꎬ 对于违法违规举债、 新增隐性债务的ꎬ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

行问责ꎮ 市审计部门要持续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开展审计监督ꎬ 并将审计查出地方

政府债务方面问题的整改情况作为跟踪监督的重点ꎬ 切实推动整改落实到位ꎮ

(三) 抓实抓细新增债券资金的使用管理ꎮ 要加强政府债券项目库建设和管理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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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早抓实抓细项目储备ꎬ 优化新增债券资金投向ꎬ 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

持力度ꎮ 要严格按照 “资金跟着项目走” 的原则ꎬ 坚持专款专用ꎬ 加强跟踪监督ꎬ

推进政府债券投资项目加快建设ꎮ 要深化地方政府债务的绩效管理和绩效评价ꎬ 重

点加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ꎬ 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动态监控ꎬ

查找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中的薄弱环节ꎬ 及时纠正偏差ꎬ 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ꎮ

三、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情况报告审

议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主任会议认为ꎬ 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对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高度重

视ꎬ 组织认真研究并加快推动落实ꎬ 相关工作取得较好进展ꎮ ２０２０ 年ꎬ 全市实现都

市农业总收入 ２６１３ 亿元ꎬ 都市农业增加值 １０４８ 亿元ꎬ 同比分别增长 １０％和 １３％ ꎮ

(一) 强化规划引领和用地保障ꎮ 认真制定 «广州市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十

四五” 规划» «广州市现代农业产业布局规划»ꎬ 并积极对接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ꎬ 规划打造种业、 粮油等 １１ 个重点产业ꎬ 谋划建设农业科技等 ６ 个重大平台ꎮ 推

动落实乡村振兴用地指标、 点状供地等政策ꎬ 分类指导设施农业发展ꎬ 着力提升都

市现代农业质量效益ꎮ

(二) 积极推进都市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ꎮ 聚焦重要农产品抓稳产保供ꎬ 早稻

面积增幅全省最大ꎬ 生猪出栏前三季度比增 ７４ ５％ ꎬ 荔枝销售逆势增长 １０ ７％ ꎬ 率

先创建大湾区 “菜篮子” 工程质量安全全程追溯体系ꎮ 聚焦特色种业狠抓科技创

新ꎬ 新增 １２６ 个农作物品种通过省认定 (占全省 ８４％ )ꎬ 隆平院士港等一批关键平

台加快建设ꎮ 聚焦协同发展狠抓产业链价值链ꎬ 全力打造 “１＋６” 都市现代农业产

业链ꎬ “广州荔枝” 入选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ꎮ

(三) 强化都市现代农业发展资源要素支撑ꎮ 强化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力度ꎬ

推动金融、 保险、 科技、 人才等资源要素向都市现代农业产业链倾斜ꎮ 持续加大农

业农村领域投入ꎬ 安排 ６４ ４ 亿元发展都市现代农业ꎮ 实现主要农产品政策保险全覆

盖ꎬ 指导 ４３ 家涉农企业加入 “广东乡村振兴板”ꎬ 累计培育新三板挂牌涉农企业 １４

家ꎬ ３ 家企业进入国家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公示名单ꎬ 承包地流转率达到 ６５％ ꎬ 创建

省级示范家庭农产 １７ 家ꎮ 强化科技兴农ꎬ 建设丝苗香米等重点实验室 ２ 个ꎮ 深入实

施农产科技特派员制度ꎬ 入库特派员 ２１５８ 名ꎬ 培育高素质农民 １６００ 多名ꎮ

主任会议要求:

(一) 加强规划实施ꎬ 建立与城市定位相匹配的现代农业体系ꎮ 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 工作重要论述精神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ꎬ 结合粤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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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湾区 “菜篮子” 工程建设ꎬ 加快编制实施 «广州市农业农村现代化 “十四五”

规划» «广州市现代农业产业布局规划»ꎬ 充分与市、 区两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详

细规划有效衔接ꎬ 促进现代农业科学、 合理规划布局ꎬ 建立与广州国际大都市相匹

配的都市现代农业体系ꎮ 深度挖掘和拓展都市现代农业综合功能ꎬ 因地制宜推动种

业、 粮食、 蔬菜、 水果、 畜禽、 水产等产业高质量发展ꎬ 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ꎬ

有序发展生态、 休闲和观光农业ꎬ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ꎮ

(二) 加强链长制建设ꎬ 全力打造都市现代农业全产业链ꎮ 聚力农产品深加工

升级改造、 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ꎬ 推动重点产业和重大平台建设ꎬ 全力以赴延伸产

业链、 提升价值链ꎬ 融通供应链ꎮ 大力实施 “穗农强链” 行动ꎬ 建设好优品丝苗

米、 绿色蔬菜、 北回归线荔枝、 精品花卉、 生态畜禽、 现代渔业等一批都市现代农

业产业链ꎬ 提高农业附加值ꎬ 培育农业产业新业态和发展新模式ꎮ 加快提升优势特

色产业链水平和竞争力ꎬ 做强一批在行业中有地位、 有影响的现代农业产业链核心

企业ꎬ 促进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化、 绿色化、 品牌化发展ꎬ 为建设全国都市农业现代

化先行区和乡村振兴引领地提供坚实支撑ꎮ

(三) 加强科技支撑ꎬ 提高都市现代农业全业态、 全链条现代化水平ꎮ 加快物

联网、 大数据、 区块链、 ５Ｇ 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 生态、 生活等领域的应

用ꎬ 大力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创新发展ꎬ 积极探索推广智慧种养、 智慧营销和智

慧监管等ꎬ 大力发展数字农业ꎮ 优化科技创新资源配置ꎬ 加快推进隆平院士港、 岭

南现代农业实验室等一批重大农业科创平台建设ꎬ 着力强化龙头企业科技应用与创

新能力ꎮ 积极培养现代农业专业人才和新型经营者ꎬ 壮大科技特派员团队ꎬ 以技术

进步助推现代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ꎮ

(四) 加强资源要素集聚ꎬ 优化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政策环境ꎮ 加快建立完善

“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 社会参与” 的都市现代农业投入稳定增长机制ꎬ 创新涉农

资金统筹整合和农业补贴资金使用机制ꎬ 引导资金向专业大户、 家庭农场、 农民合

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倾斜ꎮ 不断完善乡村振兴用地指标、

点状供地、 设施农用地等用地政策ꎬ 切实落实用地规模、 用好用地指标、 提高用地

审批和供地效率ꎬ 保障好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用地需求ꎮ 完善农业龙头企业扶持政策ꎬ

重点培育发展一批实力雄厚、 竞争力强的农业产业化领军龙头企业ꎮ 推进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一体发展ꎬ 辐射带动更多的农民就业增收ꎮ

四、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

情况的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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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会议认为ꎬ 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ꎬ 组织市应急

管理局等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处理ꎬ 相关工作推进情况较好ꎮ

(一) 提高政治站位ꎬ 不断提升安全生产工作水平ꎮ 一是组织召开多次全市性

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应急安全工作ꎬ 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攻坚ꎬ 确保全市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ꎮ 二是建立完善全市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巡查机制ꎬ 改进安全

监管方式ꎮ

(二) 加强统筹协调ꎬ 坚决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制ꎮ 一是严格贯彻落实党政领导

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ꎬ 出台市各有关部门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分工配套文件ꎬ

推动安全防范责任落实到部门和行业ꎮ 二是落实工作职责ꎬ 切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ꎮ

(三) 盯牢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ꎬ 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ꎮ 一是定期编印

重点行业领域风险评估对策措施白皮书ꎬ 召开防范事故会商会ꎬ “把隐患当事故来

对待” 理念贯彻落实到位ꎮ 二是聚焦危化品、 非煤矿山和工贸行业、 城镇燃气、 建

筑施工、 校园安全、 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ꎬ 全力推动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年度任务攻坚ꎮ 三是全力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ꎬ 统筹推进我市电动自行车

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ꎮ

(四) 改进安全生产工作方法ꎬ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ꎮ 一是持续抓好应急安全宣

传和普法ꎬ 开创应急管理宣传新局面ꎮ 二是创新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的安全生产

服务监管模式ꎬ 出台并落实各项政策暖企ꎮ 三是加强安全监管执法ꎬ 推动行刑衔接

落地实施ꎬ 发挥行政处罚与刑事追责的震慑力ꎮ

主任会议要求:

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ꎬ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化解各项工作ꎬ 切实推进广

州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ꎮ 下一步ꎬ 市人大常委会将继续督促市人民政府及其

相关部门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ꎬ 加大工作力度ꎬ 提高工作水平ꎬ 为建设更高水平的

平安广州作出积极贡献ꎮ

五、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 ２０２０ 年审计查出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管理突出问题整改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主任会议认为ꎬ 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ꎬ

积极推进审议意见研究处理落实ꎬ 总体情况较好ꎮ

(一) 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工作总体完成ꎮ 根据调研情况ꎬ ２０２０ 年审计查出

的 ４４ 项突出问题ꎬ 已完成整改 ４３ 项ꎬ 未完成整改 １ 项ꎮ 未完成事项是市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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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公房、 车库未完成移交”ꎬ 主要原因是存量公房移交手续和拍卖流程复杂、 共

有产权问题处理需要时间ꎮ 市司法局正在加快整改进度ꎬ 力求尽快解决问题ꎮ 市司

法局共需整改存量公房 １７６ 套ꎬ 地下停车场 １ 个 (车位共 １５７ 个)ꎬ 土地 １ 块ꎮ 目

前ꎬ 已完成整改房屋 １５２ 套、 地下停车场 １ 个 (其中已完成车位公开拍卖 １５ 个)、

地块 １ 块ꎻ 正在整改房屋 ２４ 套、 地下停车场 １ 个 (其中公开拍卖流拍车位 １４２ 个)ꎮ

(二)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制度逐步完善ꎮ 市人民政府修订实施了 «广州

市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ꎬ 重点厘清各类国有资产监管责任ꎬ

完善基础管理ꎬ 明确决策程序ꎮ 市财政局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大授权力度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的通知»ꎬ 进一步加大市级研究开发机构、 高等院校科技成果转化有关国

有资产管理授权力度ꎮ ２０２１ 年ꎬ 市财政局将市属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情况列

入了市本级财会监督工作计划ꎬ 抽查了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国有资产处置情况ꎻ 围

绕审计发现的资产出租、 出借、 处置等方面存在的普遍性问题ꎬ 推动各部门、 各单

位健全内部管理制度ꎬ 市广播电视大学、 市土地开发中心等单位制定完善了 «固定

资产管理工作手册» «政府储备土地委托管理合同» 范本等制度文件ꎮ

(三)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水平得到提升ꎮ 市人民政府进一步压实各行政

事业单位主体责任ꎬ 加大对违反规定造成资产损失情形的责任追究力度ꎮ 深化财政

“放管服” 改革ꎬ 下放 ６ 年以内国有资产公开出租和部门内部资产出借等审批权限ꎬ

精简审批资料和流程ꎮ 市财政局加大对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整体统筹力度ꎬ 加强资

产管理与预算管理、 非税管理的衔接ꎬ 强化内部审计指导ꎻ 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业务

能力建设ꎬ ２０２１ 年市财政局举办业务培训 ３ 场ꎬ 培训视频学习浏览量达 １ 万人次ꎮ

更新全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一体化管理系统ꎬ 有力提高了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信息

化水平ꎮ

(四)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基础逐步改善ꎮ 市人民政府完成市本级执法执

勤用车编制整治ꎬ 重新核定行政事业单位用车编制ꎮ 开展在建工程转固专项整治ꎬ

确保工程结算、 竣工财务决算、 在建工程转固等各个环节不留漏洞ꎬ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ꎬ 全市已交付使用在建工程转固金额达 ９９４ ４８ 亿元ꎬ 转固率 １００％ ꎬ 获省

财政厅通报表扬ꎮ 市财政局开展对市级部门预算单位审计数据分析ꎬ 督促各单位落

实资产清查盘点、 产权登记、 核算入账、 权属管理等基础工作ꎮ

主任会议要求:

(一) 持续抓好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工作ꎮ 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单位要

增强完成审计整改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ꎬ 继续加大力度推动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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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难而上ꎬ 持续发力ꎬ 不折不扣完成所有整改任务ꎮ

(二) 大力提升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系统使用效能ꎮ 着眼提升基层工作人

员业务能力ꎬ 加强管理系统操作培训ꎬ 重点开展数据录入、 维护管理等技能培训ꎬ

确保基础数据准确ꎮ 围绕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绩效管理不断拓展系统功能ꎬ 推进国

有资产管理系统与预算资金管理系统一体化ꎮ 通过 “线上” 预警开展 “线下” 监督

核查ꎬ 提升国有资产精细化管理水平ꎮ

(三) 统筹推进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保值增值ꎮ 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发展趋势ꎬ

推进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方式转型ꎬ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ꎮ 比如ꎬ 加快谋划

２０２５ 全运会体育场馆升级改造ꎬ 充分考虑数字体育、 数字直播等新技术新要求ꎬ 合

理科学制定市属体育资产升级改造计划ꎬ 积极争取国家、 省资金支持ꎬ 推动我市体

育事业发展ꎮ

六、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工作

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主任会议认为ꎬ 市人民政府认真研究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ꎬ 提出推进落

实相关工作措施ꎮ

(一) 丰富优质商业载体ꎮ 编制 «广州市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建设规划»ꎬ 聚焦

打造珠江世界级消费服务业发展带ꎬ 沿珠江前航道建设城市中央活力区ꎬ 发展文商

旅消费融合创新的南沙滨海新城区ꎬ 将城市新中轴拓展提升为时尚消费地标集聚地ꎬ

建设国际大都市 “一带两区一轴” 世界级消费功能核心承载区ꎮ 着力构建 ５ 个世界

级地标商圈、 ２ 个岭南特色商圈、 ４ 个枢纽型国际商圈ꎬ 形成聚合消费客流的新极

点ꎮ

(二) 推进品牌项目落地ꎮ 持续加强招商引资工作ꎬ ２０２１ 年ꎬ 天河广州环贸中

心 ＩＣＣ、 增城永旺梦乐城、 花都雅乐城等商业综合体ꎬ 乐高旗舰店、 沃尔玛山姆会

员店、 凯悦酒店 (增城) 等多个高端商贸业项目成功落地ꎬ 新增总面积超 ５０ 万平

方米ꎬ 广州南站新鸿基广州环球贸易广场开工建设ꎮ

(三)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ꎮ 完成南沙港区三期工程、 南沙国际邮轮码头、 广州

港深水航道拓宽工程等重点项目ꎬ 推动白云机场 Ｔ３ 交通枢纽轨道交通预留工程ꎬ 南

沙港铁路、 广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开通运营ꎬ 实现空铁联运、 海铁联运的高效货运

枢纽ꎮ 建成 “三环十九射” 高速公路网ꎬ 全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１１４８ 公里ꎮ 开

通运营地铁 １５ 条 (段)ꎬ 地铁通车里程达 ５９０ 公里ꎮ

(四) 提升消费服务效能ꎮ 扩大离境退税商店总量和在重点商圈的覆盖率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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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年全市备案退税商店 ７９ 户ꎮ 推动离境退税便捷支付措施落地ꎮ 搭建平台ꎬ 为

ＡＰＥＣ 成员经济体的商事主体提供高效、 易用、 低成本的一站式商事争议在线解决

服务ꎮ 畅通消费者投诉维权渠道ꎬ 全市消费维权服务站达 １０３２ 个ꎮ

(五) 打造新型消费场景ꎮ 推动消费与数字融合ꎬ 组建成立全国首个专业市场

行业数字化创新联盟ꎬ 举办广州专业市场行业数字化提升主题交流大会、 第二届广

州直播电商节、 广州网上年货节等活动ꎬ 赋能传统商贸业数字化转型ꎮ 推动消费与

历史文化融合ꎬ 支持指导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聚集区建设ꎮ 推动消费与农业

融合ꎬ 培育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单位ꎮ

(六) 突出广州特色优势ꎮ 持续擦亮 “美食之都” 名片ꎬ 支持老字号 “老店焕

新”ꎬ 引入一批餐饮首店ꎬ 支持举办 ２０２１ 年广州米其林指南发布、 第二届中国餐饮

品牌节等行业活动ꎮ 打造 “时尚之都” 名片ꎬ 出台 «打造时尚之都三年行动方案»ꎬ

成功举办 ２０２１ 广州国际时尚产业大会及系列活动ꎮ 强化 “会展之都” 名片ꎬ 全力

促进会展业的恢复ꎬ 广交会、 建博会、 美博会、 设计周等系列专业展会不间断举办ꎮ

主任会议要求:

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针对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所提出的措施ꎬ 将有

力促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ꎮ 今后应进一步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加快消费功能区

和重点商圈的规划建设ꎬ 加强商圈间、 交通枢纽与大型商业体间的联动联通ꎻ 二是

注重巩固提升专业市场优势ꎬ 创造条件推动传统专业市场向总部型、 展贸式、 电商

化、 国际化转型升级ꎻ 三是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创业活力ꎬ 在有序管理和不影

响交通安全条件下ꎬ 针对不同区域、 时段ꎬ 对店铺个性化招牌和外立面予以适度宽

容ꎻ 四是美化城市环境ꎬ 丰富文创元素ꎬ 提高消费品质品位ꎬ 提升消费体验ꎻ 五是

加快优化会展布局、 完善配套设施ꎬ 支持组建龙头展会企业和举办各类高端专业展

会ꎬ 促进会展业高质量发展ꎮ

七、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编制广州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发展规划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主任会议认为ꎬ 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针对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采取

有效措施ꎬ 出台相关政策、 规划及方案ꎬ 为规划编制工作打下了较好基础ꎮ

(一) 持续推动优势资源整合ꎮ 挖掘历史旅游资源ꎬ 激活文旅消费潜力ꎬ 依托

中共三大会址等众多红色文化史迹ꎬ 建设红色旅游消费区ꎮ 用好广州期货交易所ꎬ

提升我市在大宗商品和绿色消费领域的话语权ꎮ 印发 «广州市推进体育与文商旅创

居医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工作方案»ꎬ 促进我市体育与文商旅创居医深度融合创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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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ꎮ 拟在美食、 会展、 医养等领域开展编制融合创新发展工作方案ꎬ 提升广州消费

的全球知名度ꎮ 同时ꎬ 结合各区优势ꎬ 将明确各自在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工作中的定

位ꎬ 编制各区重点商圈发展规划及行动方案ꎮ

(二) 大力培育消费品牌ꎮ 组织编制 «广州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空间体系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 »ꎬ 实施 “中华 (广州) 老字号” 扶持计划ꎬ 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

的岭南特色商圈ꎮ 通过推进 “粤菜师傅” 工程等措施ꎬ 擦亮 “美食之都” 名片ꎻ 大

力支持广交会展馆四期项目建设ꎬ 提升 “会展之都” 地位ꎻ 发挥我市医疗资源集中

优势ꎬ 打造 “康养高地” 品牌ꎻ 积极申办国际国内顶级体育赛事ꎬ 展现 “体育名

城” 风采ꎮ 推动 “尚品名品工程” 落地ꎬ 通过实施信息化、 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ꎬ

打造全球时尚名品原产地中心、 引领中心和流通中心ꎮ

(三) 不断优化消费环境ꎮ 坚持审慎包容的原则ꎬ 计划研究出台商家临时外摆

有关政策ꎬ 进一步推动夜间经济发展ꎮ 坚持消费全流程监管ꎬ 建立贯穿消费事前、

事中、 事后的监管机制ꎬ 营造安全放心诚信消费环境ꎮ 加大对知识产权管理、 维权、

保护等工作的财政支持ꎮ 树立消费服务的 “广州标杆”ꎬ 对标国际一流服务标准ꎬ

规范服务流程、 服务方式、 服务用语、 服务行为ꎮ 组织开展制定户外广告和招牌规

范系统设计指引ꎬ 鼓励商家开展广告和招牌的个性化设计ꎮ 围绕机场、 高铁站、 地

铁换乘站等交通枢纽建设枢纽型商业综合体ꎬ 推动城市交通流量向城市消费 “留

量” 转化ꎮ

主任会议要求:

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快工作进度ꎬ 高质量完成发展规划的编制

和审批工作ꎮ 一是加大组织协调力度ꎬ 落实责任分工ꎬ 强化部门联动协作、 市区共

同参与的工作机制ꎬ 形成工作合力ꎻ 二是坚持系统观念ꎬ 处理好局部和全局、 短期

和长期关系ꎬ 通过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规划和建设ꎬ 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

用ꎬ 带动相关产业、 基础设施、 服务监管等各方面工作开创新局面ꎻ 三是广泛征求

市民群众、 市场主体、 人大代表及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ꎬ 科学、 民主推进规划编制

工作ꎮ 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对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规划编制情况予以关注ꎬ

适时开展监督、 调研工作ꎮ

八、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检查广州市停车场条例实施情况

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主任会议认为ꎬ 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ꎬ

深入调查研究ꎬ 加强督促指导ꎬ 推进整改落实ꎬ 取得了一定成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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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制定配套政策ꎬ 为加强停车场建设提供支持ꎮ 市发展改革委牵头制定

«关于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停车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ꎬ 目前正在根据市司法局合法性

审查意见以及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委指导意见进行修改完善ꎮ 市交通运输局根据省

自然资源厅有关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文件精神ꎬ 正

在修订 «广州市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安装管理办法»ꎮ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正在牵

头制定 «关于推进停车场建设的若干措施» 以加大停车场用地供应ꎬ 并启动新一轮

的建设项目停车配建指标评估工作ꎮ ２０２１ 年全市新增建设项目配建机动车泊位约 １８

万个ꎬ 接近 ２０２１ 年全市小汽车增量ꎮ

(二) 加强公共停车场建设ꎬ 有效增加停车泊位供给ꎮ ２０２１ 年共建成公共停车

场 ４８ 个、 泊位约 ０ ９ 万个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 全市共建成公私充电桩 ６ ５９ 万台ꎬ

每天可为 ６７ 万车次提供充电服务ꎮ 加快 “Ｐ＋Ｒ” (换乘停车场) 建设ꎬ 已将 ３５ 个

轨道交通枢纽场站配建公共停车场项目纳入场站综合体概念方案ꎬ 目前 １０ 个场站综

合体项目已完成土地出让ꎬ 进入实施阶段ꎬ 剩余项目正按计划推进ꎮ 优化调整中心

六区城市道路临时泊位设置规划ꎬ 涉及泊位数约 １ ２ 万个ꎬ 比 ２０１８ 年增加约 ４２００

个ꎬ 外围区也陆续编制了辖区内城市道路临时泊位设置规划ꎮ

(三) 盘活现有停车资源ꎬ 提高利用效率ꎮ 继续支持、 引导网络预约停车服务

企业挖掘住宅小区、 商场、 写字楼的闲时停车资源ꎮ 鼓励和引导写字楼、 商场等停

车场夜间向周边居民开放ꎮ 组织专题研究机关事业单位停车位对外开放实施方案ꎮ

做好 “广州泊车” 小程序推广应用ꎬ 增设广交会、 医院、 景区等重点区域的停车引

导模块ꎬ 并设置留言栏鼓励市民群众建言献策ꎮ 目前小程序用户 ５０ 多万人ꎬ 已接入

约 ２３００ 个经营性停车场、 约 １０６ 万个泊位的实时、 动态数据ꎮ 以越秀区华侨新村作

为试点实施社区停车自治ꎬ 社区已成立停车互助会ꎬ 制定停车互助措施ꎬ 正在评估

社区停车自治的实施效果ꎮ 以海珠区作为试点探索以区为主的属地管理模式ꎬ 提高

城市道路临时泊位的管理服务水平ꎮ

(四) 加强统筹协调ꎬ 规范停车场行业管理ꎮ 出台公共停车场库联网技术规范ꎬ

统一经营性停车资源信息采集标准ꎬ 停车资源数据库基本实现全市停车资源信息的

全覆盖ꎬ 具备各部门共享条件ꎮ 交通、 公安等部门进一步完善城市道路临时泊位欠

费协同执行机制ꎮ 加强停车场行业监管和执法ꎬ ２０２１ 年以来ꎬ 共查处未按规定设置

标明无障碍停车位 １１３ 宗ꎻ 处理涉及停车场的信访投诉案件 １６００ 余宗ꎬ 实施行政处

罚 １５ 宗ꎻ 查处改变使用性质相关案件 ４２ 宗ꎬ 整改违法占用面积 ５ ３７ 万平方米ꎻ 查

处停车场价格违法案件 ９ 宗ꎬ 实施经济制裁总金额 １７ ６８ 万元ꎻ 发现消防车通道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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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问题 ４３２０ 处ꎬ 清理违法停放车辆 ２７００ 余辆、 固定障碍物 １５００ 余处ꎬ 实施划线及

设置禁停标志 ３２００ 余处ꎬ 立案查处堵塞、 占用消防车通道的违法行为 ２５ 宗ꎮ

主任会议要求:

针对我市停车资源仍然存在总量不足、 结构性供需矛盾、 使用效率和管理效率

有待提高等问题ꎬ 市、 区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对照 «广州市停车场条例» 相关

要求ꎬ 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切实履行好政府主体责任ꎬ 落实公共停车场年度建

设任务ꎬ 合理配置建设项目停车配建指标ꎬ 进一步加强充电设施建设和安全管理ꎮ

二是抓紧研究出台鼓励社会投资、 机械式停车设施报建、 停车场用地供应等相关政

策措施ꎮ 三是在城市道路临时泊位设置规划中广泛听取民意ꎬ 科学设置城市道路临

时泊位ꎮ 四是充分发挥 “广州泊车” 小程序作用ꎬ 完善优化小程序功能ꎬ 不断增加

用户量ꎮ 五是加强经营性停车场服务管理ꎬ 提高泊位动态数据信息报送率ꎬ 提升停

车位使用效率ꎮ

九、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

护法和烈士褒扬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主任会议认为ꎬ 市人民政府重视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ꎬ 组织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等部门认真落实ꎬ 工作推进取得较好成效ꎮ

(一) 提高政治站位ꎬ 坚持高层高位推动ꎮ 政策法规学习自觉性提升ꎬ 加强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ꎬ 确保

“一法一条例” 在我市贯彻实施ꎮ 强化英烈保护工作组织领导ꎬ 把英雄烈士保护重

要工作列入党委政府重要工作和重点工作督办ꎮ 英烈设施保护保障有力ꎬ 将英雄烈

士保护和烈士褒扬工作纳入市人民政府财政预算、 纳入双拥模范城 (区) 和文明城

市创建考评、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ꎮ

(二) 重视英烈精神传承ꎬ 坚持广泛教育宣传ꎮ 常态化教育工作机制初步形成ꎬ

将烈士褒扬纪念工作纳入每年精神文明建设及德育工作计划ꎬ 纳入红色教育和党史

学习教育ꎬ 将集体定期祭扫英雄烈士活动纳入中小学研学范围ꎬ 将开展英雄烈士褒

扬纪念活动、 研究和教学等工作情况纳入学校综合考评指标ꎮ 英烈保护宣教活动形

式丰富ꎬ 崇尚英雄、 学习英雄、 捍卫英雄、 关爱英雄的社会风尚初步形成ꎮ 学习教

育成效大幅提升ꎬ 各学校就近组织参观革命遗迹、 革命博物馆、 纪念场馆等活动

１ ８ 万多次ꎬ 共 １２９ ６ 万人次参加ꎬ 近 １００ 万群众自发参与网上祭扫活动 ３０００ 多场

次ꎬ 为 ６４６９ 名烈士线上献花 ３０ 多万束ꎬ 留言近 ８ 万条ꎮ

(三) 加强英烈纪念设施保护ꎬ 坚持建设保护并重ꎮ 坚持 “保护为主ꎬ 抢救第

—０６—



一” 的方针和 “修旧如旧” 保护原则对纪念建筑物进行修缮ꎬ 发挥英烈纪念设施

“褒扬烈士、 教育群众” 的主体功能作用的同时ꎬ 引导群众合法休闲活动ꎮ 英雄烈

士纪念设施主阵地作用不断显现ꎮ 三年来ꎬ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 十九路军陵园、 黄

花岗公园协助党政机关、 企业事业单位、 部队等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 党史学习教育等教育活动 ７６０７ 场次 ２１ ７９ 万人次ꎻ 协助青少年学生开展祭扫

先烈、 开展实践教育活动 ５１０１ 场次 ２１ ４５ 万人次ꎮ 文物保护工作和规划编制有序推

进ꎮ 开展革命文物名录核定公布工作ꎬ 推进十九路军陵园、 黄花岗公园、 新一军纪

念设施等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工作ꎮ 新一军印缅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牌坊 (左侧) 保养

维护工程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竣工验收ꎮ

(四) 充分发挥广州红色资源作用ꎬ 坚持时代价值取向ꎮ 建立完善联席会议制

度ꎬ 研究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创建工作ꎮ 红色文艺作品精彩纷呈ꎬ 创作讲述广

州起义的芭蕾舞剧 «旗帜»、 反映烈士叶挺的粤剧 «初心»、 反映烈士周文雍和陈铁

军的 ４Ｋ 粤剧电影 «刑场上的婚礼» 等优秀作品ꎮ 加大红色旅游线路品牌打造力度ꎬ

对全市红色旅游资源进行梳理ꎬ 共普查出各类红色旅游资源 ６１９ 项ꎬ 重点推广 ６ 条

红色旅游精品线路ꎮ

(五) 健全烈士遗属优待抚恤配套措施ꎬ 坚持用心用情服务ꎮ 落实抚恤优待政

策ꎬ 强化基本生活保障ꎬ 连续 ３ 年每年以平均 ８％的增长率提高烈士遗属等各类优

抚对象抚恤生活补助标准ꎮ 将烈士遗属全部纳入广州市医疗救助平台ꎬ 将享受抚恤

补助的烈士遗属等优抚对象纳入大社保大救助体系ꎬ 对符合申请市公租房条件的烈

士遗属优先配租ꎮ 完善优待体系ꎬ 为所有烈士遗属办理优抚优待功能的社保卡ꎬ 刷

卡免费乘坐市内公共交通工具ꎮ 烈士子女享受加分录取、 优先享得助学贷款、 学校

提供的困难补助和社会捐助等教育优待ꎮ 在荣誉激励、 生活、 养老、 文化等领域明

确 １５２ 条优待措施ꎮ 构建关爱机制ꎬ 每年春节、 八一建军节、 烈士公祭日期间ꎬ 组

织召开烈属和退役军人慰问大会等ꎬ 向烈军属和退役军人发送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ꎬ

提升烈士遗属的荣誉感ꎮ 建立 “一人一档一卡”ꎬ 及时掌握烈士遗属需照顾救助情

况ꎻ 以镇 (街) 和社区 (村) 退役军人服务站为主体开展常态化联系服务ꎮ

(六) 严厉打击侵害英烈名誉荣誉的行为ꎬ 坚持部门齐抓共管ꎮ 涉案绿色通报

机制健全通畅ꎮ 检察、 公安、 司法、 退役军人事务、 网信等部门建立健全涉案通报

机制ꎬ 推动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快速有效衔接ꎮ 涉案打击力度明显加强ꎮ 加大对网

络散布谣言等方式侵害英雄烈士名誉、 荣誉犯罪案件的打击力度ꎮ 法律监督工作初

显成效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从化区法院公开审理一起侵害英雄烈士和军人军属合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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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及破坏烈士纪念设施的公益诉讼案件ꎬ 在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的同时ꎬ 形成强大的

震慑作用ꎮ
主任会议要求:
针对我市重点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工作推进不畅、 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缺

乏整体布局和长远规划、 红色资源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ꎬ 市人民政府要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ꎬ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英雄烈士保护

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ꎬ 认真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

护法» «烈士褒扬条例»ꎬ 深刻汲取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教训ꎬ 举一反三ꎬ
坚持问题导向ꎬ 履职尽责ꎬ 主动作为ꎬ 进一步提升我市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

和烈士褒扬、 遗属优抚等工作水平ꎮ 重点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一) 加快推进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展陈场馆建设ꎬ 提升陵园展陈宣传功能ꎮ 广

州起义作为我党领导的三大起义之一ꎬ 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ꎬ 但 １９５４ 年陵园建园至

今没有配套史迹展陈场馆ꎮ 目前ꎬ 全国的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中ꎬ 仅广州

起义烈士陵园没有展陈馆ꎮ 建议市人民政府尽快启动展陈馆的立项和选址建设等工

作ꎬ 力争在 ２０２７ 年广州起义 １００ 周年前建成ꎮ
(二) 加快推进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规划公布实施ꎬ 厘清物业权属问题ꎮ 黄花岗

公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ꎬ 其文物保护规划自国家文物局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批复以

来ꎬ 仍未报省人民政府公布实施ꎮ 十九路军陵园文物保护规划和粤军第一师诸先烈

纪念碑文物保护规划ꎬ 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以来ꎬ 多次编制成果均无法通过专家论证ꎮ 建

议市人民政府依法尽快完成向省人民政府的报批工作ꎬ 并公布实施ꎮ 针对广州烈士

陵园园内存在的部分物业相关产权不明晰、 实际使用率不高等问题ꎬ 建议市人民政

府对物业明晰权属ꎮ
(三) 加快推进理顺整合英雄烈士纪念设施ꎬ 充分发挥我市红色资源作用ꎮ 针

对我市红色资源作用发挥不够明显ꎬ 建议市人民政府尽快编制统一的红色资源目录

和红色资源分布地图ꎬ 打响广州红色资源品牌ꎮ
请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上述审核意见和相关工作报告进行审阅ꎮ 如有意见

或建议ꎬ 请于分组审议时反馈至工作人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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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

广州市司法局党委书记　 邓中文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受市政府委托ꎬ 我向本次常委会会议报告我市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情

况ꎮ
一、 我市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成效及亮点

“七五” 普法规划实施以来ꎬ 我市普法工作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ꎬ 在市人大常

委会的监督指导下ꎬ 夯实基础、 突出重点、 创新驱动、 普治并举ꎬ 各项目标任务高

质量完成ꎬ 普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ꎬ 为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四个出新出彩”
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ꎮ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０ 年ꎬ 我市连续三年在全省普法工作考评中名

列第一ꎻ 被评为全国 “七五” 普法中期先进城市ꎻ 新媒体普法全国领先ꎬ 建成了全

国首个法治频道———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法治频道ꎬ 该频道被评为全国 “七五” 普法

中期先进集体、 “全国普法基地”ꎻ 成立了全国首个官方打造的市级新媒体普法团队

——— “广州云普法” 团队ꎻ 建成全国首个集反腐倡廉和普法学习于一体的广州市党

员干部纪法教育管理中心ꎬ 自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启用以来ꎬ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 已有 １８３０４ 人到该中心接受教育ꎮ “广州普法” 微信号、 抖音号影响力排名全

国前列ꎬ “广州普法” 抖音号获评中央政法委第二届 “四个一百” 优秀新媒体视频

类账号ꎬ 是全国唯一入榜的普法号ꎮ 我市普法工作成效多次获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

台、 人民网、 新华网、 法治日报、 南方日报、 广州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ꎬ 为平安广

州、 法治广州建设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ꎬ 市民群众法治意识不断提高、 社会大

局持续和谐稳定ꎬ ２０２０ 年我市案件类警情和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实现双下降ꎬ 社会

秩序满意度较 ２０１９ 年上升 ６ 个百分点ꎮ 我市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连续两年在法治广东

建设考评中排名第一ꎬ 成为全省首个连续获此殊荣的城市ꎮ 主要成效及亮点:
(一) 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ꎬ 统筹推进普法工作更加坚强有力ꎮ
市政府高度重视普法工作ꎬ 立足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ꎬ 坚持高站位统

筹谋划、 高标准落实责任ꎬ 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普法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

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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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ꎮ 温国辉市长召开市政府全体会议ꎬ 专题学习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ꎮ 全市各区、 市直各单位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重要学习内容ꎬ

采取学习会、 报告会、 培训班等多种形式ꎬ 推动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走深走实ꎮ

２ 全方位加强组织领导ꎮ 市、 区两级健全完善了守法普法协调小组ꎻ 市直机

关、 各企事业单位先后建立了相关工作机构、 配齐工作人员ꎮ 切实加强对普法工作

的组织领导ꎬ 把普法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 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

纳入法治广州建设考评等绩效考评体系ꎬ 使普法 “软任务” 变成 “硬指标”ꎮ

３ 大力度健全工作制度ꎮ 以机制建设为根本ꎬ 先后出台了 «广州市国家工作人

员学法用法制度» «广州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学法制度» 等多个重要制

度性文件ꎮ 强化监督指导ꎬ 市人大常委会定期听取市政府关于普法实施情况的报告ꎮ

以上制度和措施ꎬ 有力促进了普法工作落地生效ꎮ

４ 高标准强化保障措施ꎮ 落实普法专项经费ꎬ 各级政府把普法经费列入地方年

度财政预算ꎬ 明确了人均经费标准ꎬ 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动态调整ꎬ “七五”

普法期间全市共投入工作经费达 ５ ７ 亿元ꎮ 强化普法队伍建设ꎬ 组建了多层次、 多

领域的普法专兼职人员网络ꎬ 其中包括普法讲师团成员 １２１１ 名、 普法志愿者 １６４３８

名、 法治副校长 １６４３ 名、 村 (居) 法律顾问 ２３１２ 名ꎮ

(二) 坚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学习宣传ꎬ 普法工作实效显著增

强ꎮ

市政府紧扣中心大局ꎬ 始终把普法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和服务保障民生各方面ꎬ

推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持续向纵深发展ꎬ 功能不断彰显ꎮ

１ 围绕弘扬宪法精神、 维护宪法权威ꎬ 持续深入开展宪法宣传ꎮ 坚持把学习宣

传宪法作为全民普法首要任务ꎬ 深入推动宪法宣传进企业、 进农村、 进机关、 进校

园、 进社区、 进军营、 进网络ꎬ 推动宪法家喻户晓ꎮ 创新宪法宣传阵地ꎬ 市人大常

委会、 市委党校分别建成宪法宣传教育基地ꎬ 从化区建成全国首个乡村宪法馆ꎬ 在

广州地铁一号线开通宪法宣传地铁专列ꎮ 连续三年与省普法办等部门联合举办隆重

的 “１２４” 国家宪法日大型主题宣传活动ꎬ 宪法学习宣传工作先后 ４ 次被中央电

视台宣传报道ꎮ “七五” 期间ꎬ 全市各级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共举行宪法学习培

训或讲座 １５３３３ 场次ꎬ 开展宪法宣传活动 １４９６４ 场次ꎬ 派发宣传资料和宣传品

２６８４ ６８ 余万份ꎮ

２ 围绕广州经济社会发展和服务保障民生ꎬ 开展主题普法宣传活动ꎮ 一是广泛

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ꎬ 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ꎮ 在全市迅速掀起学习宣传民法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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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潮ꎬ 举行 “让民法典走进群众心中” 专题新闻发布会ꎬ 成立 “广州云普法” 团

队ꎬ 助力民法典宣传ꎬ 在 “广州普法” 抖音号和微信公众号设置 “民法典系列” 专

题ꎬ 举办广州市青少年普法短视频大赛ꎬ “我与民法典” 等创意视频先后被央视频、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 新华网、 司法部等平台转发ꎮ 全市共印发民法典宣传资料

３８１ ６５ 万份ꎬ 派发民法典书籍 １０１ ３２ 万册ꎬ 开展理论中心组民法典学习会 １１４２ 场ꎬ

开展民法典宣讲报告会 １８４４ 场ꎬ 组织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 ４５９１ 场ꎮ 二是结合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法治化营商环境等重大发展战略ꎬ 以及国家安

全、 环境整治、 “三旧” 改造、 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ꎬ 五年来ꎬ 我市各级普法部门

共组织学习宣传国家安全法、 中小企业促进法、 外商投资法、 网络安全法、 安全生

产法、 禁毒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律法规 ７０ 余部ꎮ 三是突出

防疫普法ꎬ 在全省率先发出遵守法律倡议书ꎬ 利用 “广州普法” 融媒体平台大力宣

传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ꎬ 精心打造 «战 “疫” 说法» 融媒体

普法产品ꎬ 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营造了良好法治环境ꎮ “广州普法” 融媒体平台

共发布 ４３０ 条推文、 ２４９ 条短视频ꎬ 点击量达 １２ 亿人次ꎻ 共张贴疫情防控普法宣传

海报、 标语 １６１７ ２４ 万条ꎬ 派发宣传资料 １２６１ ３５ 万份ꎬ 滚动刊播宣传广告 ８５５ ２８

万次ꎮ

(三) 坚持精准发力ꎬ 重点对象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水平全面提升ꎮ

市政府坚持科学分类普法ꎬ 实施靶向制导ꎬ 突出抓好重点对象学法用法ꎬ 不断

提高普法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ꎮ

１ 扎实推进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制度化规范化ꎮ 将学法用法情况纳入国

家工作人员述职、 录用、 晋职、 培训考核等环节ꎬ 建立各级党委、 政府集体学法制

度ꎬ 有效提升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ꎮ “七五” 普法期间ꎬ 全市共组织国家工作

人员参加各类法治培训 １９０９４ 场次ꎬ 举办各级政府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学法活动

２３３ 次ꎬ 举办全市副处级以上领导专题学习培训班 １４６ 期ꎬ 组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参加年度统一学法考试达 １８４ 万人次ꎬ 实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每年旁听案件庭审不

少于一次ꎮ

２ 大力增强青少年学生学法守法意识ꎮ 落实学校法治教育 “四落实” 制度ꎬ 将

道德与法治课成绩纳入考试总成绩ꎬ 基本形成从小学到中学的渐进、 科学、 合理的

法治教育体系ꎬ 在全市中小学校 １００％配备法治副校长和校园法律顾问ꎬ 全市共有

法治副校长 １６４３ 人ꎬ 校园法律顾问 １１７２ 人ꎮ 充实青少年法治教育第二课堂ꎬ 五年

来共建成市、 区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 ７５ 个ꎬ 其中省级 ９ 个ꎬ 共培训青少年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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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 ５ 万人次ꎮ 深化依法治校ꎬ 全市共 ２５１ 所学校被评为广州市依法治校示范校ꎬ

１２０ 所学校被评为广东省依法治校示范校ꎮ 我市青少年学生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ꎬ

每年犯罪率和违法率均低于十万分之一ꎮ

３ 加大来穗人员普法力度ꎮ 将来穗人员普法与积分制入户、 入学、 出租屋整

治、 入户走访等来穗人员日常服务管理相结合ꎬ 全市各街 (镇) 来穗人员和出租屋

服务管理中心普法工作覆盖率达到 ９５％ ꎮ

(四) 坚持创新引领ꎬ 推动普法工作走在前列ꎮ

市政府坚持以理念变革、 手段创新为引领ꎬ 压实普法主体责任ꎬ 加强对新媒体

普法的运用ꎬ 不断催生普法新动能ꎬ 有力推动普法工作走在前列ꎮ

１ 坚持抓责任落实ꎬ 形成齐抓共管普法工作新局面ꎮ 印发 «关于实行国家机关

“谁执法谁普法” 普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ꎬ 建立普法责任清单制度ꎬ 压实普法责

任ꎮ 建立全市国家机关 “谁执法谁普法” 履职报告评议制度ꎬ 从 ２０１８ 年起ꎬ 市和

区均举办了国家机关 “谁执法谁普法” 履职报告评议会ꎬ 全市共有 １４８ 个国家机关

和市属企业集团接受了 “谁执法谁普法” 履职报告评议ꎬ 有效促进了精准普法、 精

细普法、 精彩普法ꎬ 延伸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广度和深度ꎮ

２ 注重创新发展ꎬ 推动融媒体普法走在全国前列ꎮ 树立普法新思维、 打造普法

新阵地、 推出普法新产品ꎬ 建设了集内容传播、 智能服务、 活动推广、 平台联动等

多功能于一体的 “广州普法” 融媒体平台ꎬ 助推新媒体普法全国领先ꎬ 获得多个全

国性奖项ꎮ “广州普法” 微信公众号影响力指数在全国司法行政系统榜单上长期排

名前四ꎻ “广州普法” 抖音号影响力在全国司法行政榜单上稳居前二ꎮ “广州普法”

(短视频) 获评 “２０２０ 年度中国创新型政法新媒体”ꎬ “我守法你点赞” 案例荣获

第六届政法系统新媒体应用案例推选活动司法行政系统 “十佳新媒体案例奖”ꎬ 微

视频 «奋斗者» 荣获 “我和政法 ７０ 年” 活动网友组 “十佳作品” 奖ꎮ 建成全国首

创、 集反腐倡廉和普法学习于一体的广州市党员干部纪法教育管理中心ꎬ 为我市普

法工作提供全新载体和更高平台ꎮ

(五) 坚持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导向ꎬ 法治文化建设和法治创建全面深入ꎮ

市政府坚持以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为导向ꎬ 培育法治文化ꎬ 厚植全面依法治市

精神底蕴ꎬ 不断促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取得新成效ꎮ

１ 找准 “发力点”ꎬ 培育法治文化ꎬ 满足群众新期待ꎮ 高起点布局、 高质量推

进法治教育实体平台建设ꎬ 全市建成法治宣传栏 ６５０６ 个、 法治长廊 ４８ 个、 法治广

场 ８７ 个、 法治文化主题公园 ７２ 个ꎬ 其中省级法治文化主题公园 １２ 个ꎬ 实现一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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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文化公园ꎮ 联合省普法办等单位成功举办广东省首届法治文化节ꎬ 打造了全国

首个青少年法治童话剧 “马米奇幻之旅” 和 “花城有爱法护未来” 广州市未成年人

保护普法课件大赛等一批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法治文化品牌ꎮ
２ 普治并举ꎬ 开创治理新境界ꎮ 全面推行法治建设 “四级同创” 活动ꎬ 采取项

目化推进的方式ꎬ 让群众在体验公正执法司法活动中接受法治教育ꎮ 以提升民主法

治村 (社区) 创建质量为重点ꎬ 深入开展基层依法治理ꎬ 全市共成功创建全国民主

法治示范村 (社区) １２ 个、 广东省民主法治村 (社区) ２７１５ 个、 广东省 “法治文

化建设示范企业” １３１ 家ꎮ
二、 存在问题和不足

与全面依法治国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相比ꎬ 我市普法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

题和不足: 一是个别单位对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 普法责任制重视不够ꎬ 工作主动

性、 创新性不强ꎮ 二是一些单位的普法内容及形式精细度不够ꎬ 未能充分满足群众

对法治宣传的差异化、 个性化需求ꎮ 三是一些区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效能未能充

分发挥ꎮ
三、 下一步工作思路

“十四五”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关键时期ꎮ 我市将坚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ꎬ 立足新发展阶段ꎬ 贯彻新发展理念ꎬ 构建新发展格局ꎬ
科学谋划实施 “八五” 普法规划ꎬ 不断夯实法治广州建设的基础ꎮ 一是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ꎬ 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ꎮ 二是深入持久开展宪法宣

传教育ꎬ 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权由法定、 权依法

使等基本法治观念ꎬ 维护宪法权威ꎮ 三是发挥 “广州云普法” 团队作用ꎬ 广泛开展

民法典学习宣传ꎬ 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ꎬ 走进群众心里ꎮ 四是加大全民普法力度ꎬ
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ꎬ 坚持分类重点精准普法ꎬ 不断提高普法工作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ꎮ 五是全面落实普法责任制ꎬ 大力宣传与履行职责相关的法律法规ꎬ 全面

推动法官、 检察官、 行政执法人员、 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ꎬ 督促媒体落实公益普法

责任ꎮ 六是围绕广州经济社会发展大局ꎬ 深入开展涉民生、 涉安全、 涉营商环境、
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涉社会应急状态的法律法规宣传活动ꎮ 七是运用新技术新媒

体开展普法ꎬ 提高普法产品供给的精准性和有效性ꎬ 将我市打造成为全国新媒体普

法的领跑者ꎮ 八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ꎬ 深化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ꎬ 推进多

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ꎬ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ꎮ
以上报告ꎬ 请予审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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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开展

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２０ 年ꎬ 广州市法治宣传教育第七个五年规划顺利实施和完成ꎬ 在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经济发展、 建设高水平法治广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为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ꎬ 推动落实法治宣传教育第八个五年规划ꎬ 推进全面依

法治市ꎬ 顺利实施我市 “十四五” 规划ꎬ 推动我市建设成为全国法治城市标杆ꎬ 为

我市加快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四个出新出彩” 营造良好法治环境ꎬ 根据 «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 和 «广东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ꎬ 结合本市实际ꎬ
对从 ２０２１ 年至 ２０２５ 年在全市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作出决议如下:

一、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全民普法工作ꎮ 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ꎬ 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新时代全民普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ꎬ 将学习宣

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贯穿于全民普法全过程、 各环节ꎬ 引导全社会学习理解习近平法

治思想的重大意义、 丰富内涵、 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ꎬ 切实用以武装头脑、 指导实

践、 推动工作ꎮ 充分利用各类基层普法阵地以及融媒体手段平台ꎬ 推动习近平法治

思想深入人心ꎮ
二、 深入宣传以宪法、 民法典为重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ꎮ 持续深入

学习宣传宪法ꎬ 全面落实宪法宣誓制度ꎬ 以 “１２４” 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集

中宣传活动制度化为抓手ꎬ 推动全社会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ꎮ 深入宣传民法典ꎬ 推

动各级国家机关带头学习宣传贯彻民法典ꎬ 将学习、 宣传、 实施民法典贯彻立法、
执法、 司法、 守法各环节ꎮ 深化民法典分专题学习宣传活动ꎬ 全面提升民法典普法

质量ꎬ 让民法典家喻户晓ꎮ 大力宣传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 涉外等方面的法

律法规ꎬ 促进依法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ꎮ 加强学习宣传 “十四五” 期间

制定和修改的法律法规ꎬ 促进法律法规实施ꎮ
三、 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ꎮ 服务我市建设全国法治

城市标杆的目标要求ꎬ 深化法治宣传ꎬ 加强法治保障ꎮ 突出宣传有关平等保护、 公

平竞争、 诚信守法、 科技创新、 数字经济、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等方面的法律法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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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ꎮ 围绕群众关注的平安建设、 食品药品安全、 安全生产、 扫黑

除恶、 个人信息保护等问题ꎬ 开展经常性法治宣传教育ꎬ 促进高水平平安广州建设ꎮ

落实广州市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整改工作ꎬ 举一反三ꎬ 强化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科学绿化、 绿色发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宣传ꎬ 促进城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ꎮ 加强疫情防控、 传染病防治、 生物安全、 公共卫生安

全、 防灾减灾救灾、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等方面的法治宣传ꎬ 提高基层单位和群众处

置突发事件水平ꎮ 围绕推进 “双区” 建设ꎬ 加强对省广州中新知识城条例等地方性

法规的宣传运用ꎮ 推进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宣传向基层延伸ꎬ 增强群众知晓率和

参与感ꎮ

四、 持续提升公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ꎮ 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ꎬ 建

立完善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清单制度ꎬ 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年度学法考试制度ꎮ

全面实施 «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ꎬ 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建设ꎬ 健全青少

年学生法治教育评估机制ꎮ 加强对基层行政执法人员和村 (社区) “两委” 干部的

法治培训ꎬ 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社会组织管理和从业人员、 媒体从业人员等

的法治教育ꎮ 根据妇女、 残疾人、 老年人、 来穗务工人员、 新业态就业人员、 留守

儿童等群体特点ꎬ 开展有针对性的法治宣传教育ꎮ 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ꎬ 把

公民法治素养基本要求融入市民公约、 乡规民约、 学生守则、 行业规章、 团体章程、

业主管理规约等社会规范ꎬ 推动培养垃圾分类、 文明养犬、 文明出行、 制止餐饮浪

费、 防止高空抛物等法治行为习惯养成ꎮ 强化司法机关司法办案价值引领功能ꎬ 发

布典型案例ꎬ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使法治成为社会共识和基本准则ꎮ

五、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ꎮ 把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ꎬ 因

地制宜加强法治文化主题公园、 法治文化创意基地等阵地建设ꎬ 培育树立法治文化

建设示范点ꎬ 在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空间利用时体现法治文化元素ꎮ 壮大法治

文化建设队伍ꎬ 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法治文化建设ꎬ 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ꎮ

完善法治文化建设工作机制ꎬ 推动中华法系优秀传统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ꎬ 加

强红色法治文化保护、 宣传和传承ꎬ 着力建设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ꎮ 发挥法治文化引领作用ꎬ 引导在穗港澳台

企业和港澳台同胞遵守法律ꎬ 引导在穗外国人遵守中国法律ꎮ

六、 推进普法与依法治理有机融合ꎮ 深入开展法治城市、 法治区、 法治镇 (街

道)、 民主法治示范村 (社区)、 依法治校示范校、 法治文化建设示范企业创建活

动ꎬ 畅通普法进村入户 “最后一公里”ꎬ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ꎮ 引导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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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各行业依法制定规约、 章程ꎬ 发挥行业自律和专业服务功能ꎬ 实现行业自我约束、
自我管理、 依法维护合法权益ꎮ 组织企业 “法治体检”ꎬ 加强合法性、 合规性审查ꎬ
开展涉刑事案件企业合规改革试点ꎬ 提高企业防控法律风险的能力ꎮ 加强社会应急

状态下的依法治理ꎬ 维护社会秩序ꎮ 加强网络空间依法治理ꎬ 推动依法管网、 依法

办网、 依法上网ꎮ
七、 提高普法针对性、 实效性ꎮ 把普法融入立法过程ꎬ 在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起草制定实施过程中ꎬ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ꎮ 把向行政相对人、 案件当事人的普法

融入办案程序中ꎬ 实现执法、 司法办案全员普法、 全程普法ꎮ 法律服务工作者在为

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 调处矛盾纠纷、 参与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处理时ꎬ 加强释法析

理ꎬ 把普法融入法律服务过程ꎮ 构建便民、 快捷的公共法律服务圈ꎬ 及时提供法治

资讯和法律帮助ꎮ 加强新媒体新技术普法手段运用ꎬ 拓展普法网络平台ꎬ 建设全媒

体普法基地ꎬ 打造全媒体法治传播体系ꎮ
八、 全面落实普法责任制ꎮ 落实国家机关 “谁执法谁普法” 责任制ꎬ 实现国家

机关普法责任清单全覆盖ꎮ 常态化组织开展国家机关 “谁执法谁普法” 年度履职报

告评议ꎬ 提高评议质量和评议结果的综合运用ꎮ 推行法官、 检察官、 行政复议机关

工作人员、 行政执法人员、 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和典型案例发布制度ꎬ 健全以案释

法长效机制ꎮ 落实媒体公益普法责任ꎬ 报纸期刊、 广播电视、 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在

重要版面、 重要频道、 重要时段加大公益普法力度ꎬ 实施法治宣传点亮城市地标行

动ꎬ 提高法治宣传影响力ꎮ 加强全市普法讲师团、 普法志愿队伍建设ꎬ 鼓励和支持

社会力量参与法治宣传服务ꎮ
九、 加强组织实施ꎮ 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ꎬ

全面落实普法责任制ꎮ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ꎬ
强化法治宣传教育队伍、 经费、 设施等工作保障ꎬ 做好中期检查和终期评估ꎬ 并向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工作开展情况ꎮ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要充分运用执法检查、 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 专题调研和代表视察等形式ꎬ
加强对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监督检查ꎬ 促进本决议有效实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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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

决议 (草案) » 的说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冯慧光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现就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

议 (草案) » (以下简称 «决议 (草案) » ) 说明如下:
一、 «决议 (草案) » 起草情况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ꎬ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开展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

教育的决议» 实施以来ꎬ 在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经济发展、 建设高水平法治广州中

发挥重要作用ꎮ 我市连续三年在全省普法工作考评中名列第一ꎬ 荣获全国 “七五”
普法中期先进城市ꎮ

２０２１ 年ꎬ 为制定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ꎬ 推动

新时代广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ꎬ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及时启动决议的起草论证工作ꎬ
制定工作方案ꎬ 多次组织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 组织市人大代表实地调研ꎬ 并按照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通过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

育的决议» 以及国家 “八五” 法治宣传教育规划的主要精神ꎬ 结合我市第八个五年

法治宣传教育规划稿ꎬ 研究起草 «决议 (草案) » 稿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 «广东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 以及省 “八五”
法治宣传教育规划实施后ꎬ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结合省两个文件精神和广州市大规模

迁移砍伐城市树木整改工作ꎬ 进一步修改完善ꎬ 形成目前的 «决定 (草案) »ꎮ 经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同意并向市委报告后ꎬ 提交本次会议审议ꎮ
二、 «决议 (草案) » 的主要内容

«决议 (草案) » 分为九个部分ꎬ 起草思路和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严格对标对表全国、 省人大常委会决议和国家、 省规划ꎬ 结合广州实际ꎬ

在总结我市 “七五” 法治宣传教育既有经验的基础上ꎬ 围绕服务全市中心工作ꎬ 理

清今后几年我市普法工作的发展思路、 发展方向和针对性举措ꎮ 二是明确目标ꎬ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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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市 “八五” 法治宣传教育规划ꎬ 提升全民法治素养ꎬ 助力我市建设成为全国法治

城市标杆ꎬ 为加快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四个出新出彩” 营造良好法治环境ꎮ 三是

突出普法重点ꎬ 明确将习近平法治思想、 宪法、 民法典以及涉及推动高质量发展有

关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平安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 社会

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 政府规章等内容作为全市 “八五” 普法的基本任务和重点内

容ꎮ 四是吸收我市 “七五” 普法以来行之有效、 相对比较成熟的制度性成果ꎬ 突出

地方特色ꎮ 如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常态化 “谁执法

谁普法” 履职报告评议、 全市国家工作人员年度学法考试等制度ꎮ 五是深化多层次

多领域的普法工作ꎬ 针对不同对象、 不同层次、 不同领域、 不同行业开展普法宣传

教育ꎬ 强调对网络空间治理的普法ꎬ 推动全社会法治共识和法治行为习惯的养成ꎮ
六是提高普法针对性和实效性ꎬ 将普法有机融入立法、 执法、 司法和法律服务实时

的过程ꎬ 加强新媒体新技术手段运用ꎬ 进行精准普法ꎮ
以上说明和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

育的决议 (草案) »ꎬ 请予审议ꎮ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议程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上午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后执行)

一、 传达贯彻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ꎮ
二、 审议和表决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张勇辞去广州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 (草案) »ꎮ
三、 审议和表决市人民政府、 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人民检察院、 广州海事法院

提请的人事任免事项ꎮ
四、 审议 «广州市绿化条例 (修订草案修改稿) » (本次会议是二审ꎬ 建议交

付表决)ꎮ
五、 审议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 (修订草案) » (本次会议是一审ꎬ 建议交付

表决)ꎮ
六、 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广州市 ２０２２ 年市级第一次预算调整方案的报

告ꎬ 审查和批准 ２０２２ 年市级第一次预算调整方案 (建议表决决议)ꎮ

—２７—



七、 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

例»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ꎮ
八、 审议和表决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张勇等代表资格

的报告ꎮ
九、 审阅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研究处理

情况报告的有关审核意见ꎮ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

张勇辞去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职务请求的决定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 因工作岗位变动ꎬ
接受张勇辞去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ꎮ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任　 免　 名　 单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免去潘双明的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职务ꎮ

免去兰永军、 彭湛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ꎮ
任命马伟锋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ꎮ
任命田凯晋、 何金渭、 徐韵琪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ꎮ
免去王彩虹的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职务ꎮ
免去刘氢的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职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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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去陈达源的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职务ꎮ
免去林玉峰、 李一枫、 吴蔚明、 邓民强、 彭美、 刘慧静、 潘建明、 麦庆初、 曾

红雨、 陈锡华的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ꎮ
任命侯晨煜为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ꎮ
任命何旭霞为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ꎮ
任命鄢静为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ꎮ
任命何颖毅、 胡亮为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ꎮ
免去吴贵宁的广州海事法院珠海法庭庭长职务ꎮ
免去罗春的广州海事法院深圳法庭副庭长职务ꎬ 任命其为广州海事法院深圳法

庭庭长ꎮ
免去徐春龙的广州海事法院海事庭副庭长职务ꎬ 任命其为广州海事法院珠海法

庭庭长ꎮ
免去宋瑞秋的广州海事法院汕头法庭副庭长职务ꎬ 任命其为广州海事法院汕头

法庭庭长ꎮ
任命陈铭强为广州海事法院行政庭庭长ꎮ

关于 «广州市绿化条例 (修订草案) »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廖荣辉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广州市绿化条例»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经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ꎬ 分别

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作了三次修正ꎮ 为落实

广州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整改工作要求ꎬ 市人大常委会将修订 «广州市绿

化条例» 列入 ２０２２ 年立法工作计划的正式项目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 日ꎬ 市人大常委会

收到市人民政府提请审议的 «广州市绿化条例 (修订草案) » (以下简称修订草

案)ꎮ ３ 月 ２４－２５ 日ꎬ 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修订草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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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审议后ꎬ 法制委员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按照民主立法、 科学立法、 依法

立法要求ꎬ 及时组建立法工作专班ꎬ 集中力量开展修订工作ꎮ 一是主动向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汇报条例的修订工作ꎬ 多次征求省人大法制委和环

境资源委的意见ꎬ 认真研究吸纳有关反馈意见和建议ꎮ 书面征求市委有关部门、 市

政府相关部门等意见ꎮ 广泛征求公众及五级人大代表意见ꎮ 二是召开多场征求意见

座谈会ꎬ 到天河区、 黄埔区基层立法联络站实地调研ꎮ 针对重点条款ꎬ 组织专家专

题论证ꎬ 并设计成通俗易懂的调查问卷问计于民ꎮ 三是组织人大代表、 实务工作者、

法学和园林领域专家开展表决前评估ꎬ 并召开市网信办、 市司法局、 市林业和园林

局、 市公安局网警支队等单位参加的社会风险评估会ꎮ 修订期间ꎬ 共收到各方面意

见千余条ꎬ 法制委员会进行了逐条研究并充分吸纳ꎮ

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ꎬ ４ 月 １８ 日ꎬ 法制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对修订

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ꎬ 市司法局、 市林业和园林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市水务局等单位列席了会议ꎮ 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委会

组成人员和其他各方面意见ꎬ 对修订草案提出以下主要修改意见:

一、 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ꎬ 要求 “加大资金投入ꎬ 并根据财政收入状况逐步

增长” 的表述与国家最新的预算管理要求相悖ꎬ 建议修改ꎮ 城市绿化工作中街道办

事处发挥重要作用ꎬ 建议增加其职责规定ꎮ 有法制委员会组成人员认为ꎬ 广州在全

国最早成立了绿化委员会ꎬ 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ꎮ 这种好的经验做法应当在

法规中固定下来ꎮ 另外ꎬ 市人大城建环资委审议意见认为ꎬ 贯彻中央、 省全面推行

林长制的要求ꎬ 绿化工作应当与林长制相衔接ꎮ 法制委员会同意上述意见ꎬ 修改了

相关表述ꎬ 具体表述为: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绿化工作ꎬ 将其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ꎬ 保障公共绿化所需经费ꎮ

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职责做好本辖区内的绿化工作ꎮ

各级绿化委员会应当充分发挥组织领导、 宣传发动、 协调指导等作用ꎬ 指导监

督全民义务植树活动ꎬ 推动绿化宣传教育ꎬ 提高公众绿化意识ꎮ

本市绿化工作应当纳入林长制体系ꎮ 各级林长应当按照有关规定ꎬ 认真履行绿

化工作相关职责ꎮ” (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四条)

二、 有意见认为ꎬ 条例对绿化工作的管理措施和处罚规定较严ꎬ 应增加相关鼓

励措施ꎮ 法制委员会同意这一意见ꎬ 在总则中增加一条鼓励措施ꎬ 具体表述为: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村民委员会、 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绿化建设和养护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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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资金、 技术等方面的支持ꎮ

支持绿化相关行业协会组织开展行业培训ꎬ 建立健全行业自律制度ꎬ 引导成员

依法诚信经营ꎬ 承担社会责任ꎮ

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投资、 捐赠、 认种认养、 植树纪念、 科普宣传等方式ꎬ 参与

绿化工作ꎮ” (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六条)

三、 市人大城建环资委审议意见认为ꎬ «城市绿化条例» «广东省城市绿化条

例» 以及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 均明确要求ꎬ 地方人民政府要

组织编制和实施绿化规划ꎮ 修订草案以绿地系统规划代替绿化规划ꎬ 弱化了绿化规

划的概念ꎬ 也不符合国家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要求ꎮ 建议增加绿化规划的内容ꎮ

法制委员会同意这一意见ꎬ 增加编制绿化规划的规定ꎬ 具体表述为:

“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绿化发展需要组织编制和实施

绿化规划ꎬ 建立绿化规划实施情况评估机制ꎬ 定期对绿化规划实施成效进行全面评

估ꎮ

绿化规划应当适应防灾避险需要ꎬ 保护和利用原有的地形、 地貌、 水体、 植被

和历史文化遗址等自然、 人文资源ꎬ 符合环境保护功能ꎬ 北部突显山体森林生态风

貌ꎬ 中部突显传统与现代交融岭南园林风貌ꎬ 南部突显滨海风貌ꎮ

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参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ꎬ 根据绿化规划提出

绿化工作总体要求ꎬ 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衔接ꎮ” (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条)

四、 有专家意见认为ꎬ 修订草案对永久保护绿地的规定较少ꎬ 建议完善相关规

定ꎮ 法制委员会同意这一意见ꎬ 增加了永久保护绿地名录管理制度ꎬ 具体表述为:

“编制绿地系统规划应当将本市生态功能突出且具有长期保护价值的已建成绿

地确定为永久保护绿地ꎮ 永久保护绿地实行名录管理ꎮ 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经

专家论证、 听取公众意见后ꎬ 编制永久保护绿地名录ꎬ 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

公布ꎬ 并在永久保护绿地的显著位置设置告示牌ꎮ” (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三条)

五、 有意见认为ꎬ 修订草案对变更绿地性质后 “在绿地所在的区就近增补” 的

规定ꎬ 弱化了原条例的增补要求ꎬ 损害了被变更绿地周边居民的利益ꎬ 易导致绿地

发展不均衡ꎮ 但有部门意见认为ꎬ 有些区域尤其是老城区ꎬ 在详细规划单元内增补

的难度大ꎬ 建议不要一刀切ꎬ 要更具有可操作性ꎮ 法制委员会同意上述意见ꎬ 进行

了相应修改ꎬ 具体表述为:

“因上述原因减少规划绿地的ꎬ 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调整规划

的同时在该详细规划单元内增补落实同等面积适合绿化的绿地ꎮ 确实无法增补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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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绿地周边地区增补落实ꎮ” (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五条第二款)

六、 有意见认为ꎬ 树木保护专章作为全国首创的制度ꎬ 应单列一条ꎮ 有部门意

见认为ꎬ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单位落实树木保护专章的监督和指导ꎬ

建议增加相关规定ꎮ 法制委员会同意上述意见ꎬ 进行了相应修改ꎬ 具体表述为:

“城乡建设工程应当在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调整方案、 立项文件、 设计方案、 初

步设计中编制树木保护专章ꎬ 城市更新项目还应当在片区策划和设计方案中编制树

木保护专章ꎬ 最大限度避免占用绿地、 迁移和砍伐树木ꎮ 无法避免的ꎬ 应当在树木

保护专章中提出保护利用方案ꎮ

城乡建设工程涉及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调整的ꎬ 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管理部门对

于数量较多且集中连片分布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 大树的区域ꎬ 应当优先将其

规划为公园绿地或者防护绿地ꎮ

建设单位应当在项目设计、 实施、 验收全过程中落实树木保护专章的要求ꎬ 绿

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和指导ꎮ 树木保护专章的编制技术指引由市绿化行政

主管部门另行制定ꎮ” (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六条)

七、 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ꎬ «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 对绿地率已有明确规定ꎬ

为避免照搬照抄上位法ꎬ 建议删除相关具体表述ꎮ 法制委员会同意上述意见ꎬ 进行

了相应修改ꎬ 具体表述为:

“建设工程项目的绿地率应当符合 «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 等规定的标准ꎮ 规

划和自然资源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建设用地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时ꎬ 对建设工程配套

绿化用地的要求不得低于相关规定标准ꎮ” (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八条第一款)

八、 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ꎬ 历史名园是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园林ꎬ 应该加强保

护ꎬ 对临时占用历史名园和迁移、 砍伐历史名园树木的情形ꎬ 应当提级审批ꎮ 法制

委员会同意这一意见ꎬ 进行了相应修改ꎬ 在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和第

三十七条第二款分别要求临时占用历史名园和迁移、 砍伐历史名园的树木由市绿化

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ꎬ 报市人民政府审批ꎮ

九、 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ꎬ 修订草案将迁移、 砍伐和修剪的情形放在同一条

规定ꎬ 逻辑关系不够清晰ꎬ 建议对条文进行梳理ꎮ 而且迁移和砍伐的法定情形基本

相同ꎬ 没有必要分款表述ꎬ 只用强调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时加强把关ꎬ 能够迁

移且有迁移价值的ꎬ 不得批准砍伐ꎮ 法制委员会同意上述意见ꎬ 进行了相应修改ꎬ

具体表述为: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迁移、 砍伐树木ꎬ 但生产绿地、 个人自有房屋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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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零星树木和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ꎮ 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的迁移、 砍

伐适用本条例第五十一条、 第五十二条的规定ꎮ

因下列原因确需迁移或者砍伐树木的ꎬ 应当向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一) 城乡建设或者城乡基础设施维护需要ꎻ

(二) 严重影响居住采光、 通风和安全ꎬ 或者对人身安全、 交通安全、 其他设

施构成威胁ꎻ

(三) 发现检疫性病虫害或者新传入的危险性有害生物ꎬ 采取防治措施未能有

效治理的ꎻ

(四) 树木已经死亡的ꎻ

(五) 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ꎮ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查迁移、 砍伐树木申请时ꎬ 应当进行现场查勘ꎬ 能够迁

移且有迁移价值的ꎬ 不得批准砍伐ꎮ

因紧急抢险救灾确需迁移、 砍伐树木的ꎬ 可以先行迁移、 砍伐ꎬ 但应当在险情

排除后五日内补办审批手续ꎮ

经批准迁移、 砍伐树木的ꎬ 应当对树木所有权人进行补偿ꎻ 树木迁移后一年内

未成活或者经批准砍伐树木的ꎬ 应当按照国家、 省和本市有关规定补植相应的树木

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ꎮ” (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三十六条)

十、 有市人大代表、 专家学者、 基层立法联系点意见认为ꎬ 修订草案关于修剪

五厘米树枝均需审批的规定ꎬ 过于严苛ꎬ 不符合实际情况ꎬ 而且五厘米的界定缺乏

科学依据ꎮ 建议分类管理、 精准施策ꎮ 法制委员会同意上述意见ꎬ 规定除修剪历史

名园、 特色风貌林荫路树木需报批外ꎬ 修剪其他树木均不需报批ꎮ 同时ꎬ 为防止制

度走样ꎬ 增加了相应管理措施ꎮ 具体表述为:

“修剪树木的ꎬ 应当由绿地保护和管理责任人按照兼顾公共安全和树木正常生

长原则制定修剪方案ꎬ 并按照有关树木修剪技术规范进行修剪ꎮ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加强监督和指导ꎮ

修剪公共绿地的树木ꎬ 应当由专业养护单位进行ꎮ 修剪单位附属绿地和居住区

绿地的树木ꎬ 应当将修剪方案提前十日在现场显著位置公示ꎬ 并告知区绿化行政主

管部门ꎮ 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派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监督ꎬ 确保修剪符合规范要

求ꎮ

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的修剪适用本条例第五十一条、 第五十二条的规定ꎮ”

(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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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市人大城建环资委审议意见认为ꎬ 对照全国绿化委员会 «古树名木鉴定

标准 (试行) »ꎬ 建议将古树分级由二级调整为三级ꎮ 经征求住建部、 省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 省林业局等意见ꎬ 均要求对古树实行二级分类ꎮ 而且今年正在征求意见

的 «广东省森林保护管理条例»ꎬ 也将古树分为两级进行管理ꎮ 法制委员会认为ꎬ

为避免与上位法相抵触ꎬ 应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意见ꎬ 将古树分为二级ꎮ

十二、 有意见认为修订草案对于名木的界定不科学ꎬ 建议修改相关表述ꎬ 同时

建议名木均实行一级保护ꎮ 法制委员会同意这一意见ꎬ 进行了相应修改ꎬ 具体表述

为:

“珍贵稀有的ꎬ 或者具有重要历史、 文化、 景观和科学价值的ꎬ 或者具有重要

纪念意义的树木为名木ꎮ 名木按照一级古树保护ꎮ” (修订草案修改稿第第四十五条

第二款)

十三、 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ꎬ 条例中关于申请审批应提交哪些具体资料的规

定ꎬ 属于政府部门实操层面的问题ꎬ 不宜在法规中规定过于细化ꎮ 法制委员会同意

这一意见ꎬ 对修订草案中五处申请审批应提交资料的规定作了精简ꎮ

十四、 有意见认为ꎬ «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 对损害古树名木致死的情形ꎬ 按

砍伐古树名木同等处罚ꎬ 修订草案对损害古树名木致死的处罚力度不够ꎬ 应当对损

害致死的情形予以规范ꎮ 有意见认为ꎬ 修订草案对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未采取避让

和保护措施造成古树名木损害的ꎬ 按照砍伐古树名木同等处罚ꎬ 过罚失当ꎬ 市林业

与园林局也认为处罚过重ꎬ 建议删除相关法律责任表述ꎮ 法制委员会同意上述意见ꎬ

同时按照过罚相当的原则ꎬ 对擅自迁移古树名木致死的情形ꎬ 也按擅自砍伐古树名

木予以处罚ꎮ 具体表述为:

“擅自迁移一级古树或者名木的ꎬ 处以每株三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ꎻ

擅自迁移二级古树的ꎬ 处以每株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ꎻ 擅自迁移古树后

续资源的ꎬ 处以每株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ꎮ 擅自迁移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

资源造成死亡的ꎬ 按照砍伐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的规定予以处罚ꎮ” (修订草案

修改稿第六十二条第三项)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ꎬ 损害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的ꎬ 责令停止侵

害ꎬ 恢复原状ꎬ 并处以罚款ꎮ 损害一级古树或者名木的ꎬ 处以每株三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ꎻ 损害二级古树的ꎬ 处以每株二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ꎻ 损害古树后

续资源的ꎬ 处以每株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ꎬ 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ꎮ 损害古树

名木或者古树后续资源保护设施的ꎬ 责令停止侵害ꎬ 恢复原状ꎬ 并处以一千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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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元以下罚款ꎮ 损害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造成死亡的ꎬ 按照砍伐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的规定予以处罚ꎮ” (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六十八条)

此外ꎬ 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以及市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立法顾问、 专家学者、 市民的意见ꎬ 对修订草案作了进一步完善、 文字修改和条文

顺序调整ꎮ
法制委员会已按上述意见对修订草案进行了修改ꎬ 提出了 «广州市绿化条例

(修订草案修改稿) »ꎬ 并进行了表决前评估工作ꎬ 形成了表决前评估情况的报告ꎮ
修订草案修改稿与宪法、 法律、 行政法规不抵触ꎬ 主要制度较为健全成熟ꎬ 各

方面意见基本一致ꎬ 符合立法技术规范ꎬ 建议本次会议审议后通过ꎮ
以上报告和 «广州市绿化条例 (修订草案修改稿) »ꎬ 请予审议ꎮ

附件: 关于 «广州市绿化条例 (修订草案修改稿) » 表决前评估情况的报告 (略)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 «广州市

依法行政条例 (修订草案) » 的议案

市人大常委会: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 (修订草案) » 已经市人民政府第 １６ 届 ５ 次常务会议讨

论通过ꎬ 请予审议ꎮ

广州市市长　 郭永航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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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

(修订草案) » 的说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广州市司法局局长　 邓中文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我受广州市人民政府委托ꎬ 就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 (修订草案) » (以下简

称修订草案) 作如下说明:
一、 修订的必要性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 (下称 «条例» ) 作为全国首部全面规范依法行政的

地方性法规ꎬ 自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 日施行以来ꎬ 对于规范我市各级政府及部门依法行使

职权、 把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纵深推

进ꎬ «条例» 的部分内容与近年新出台的党中央、 国务院文件以及上位法不够衔接ꎬ
部分内容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优化ꎬ 以增强可操作性ꎮ 同时ꎬ 根据我市整改工作

要求ꎬ 也需要修改完善 «条例» 有关内容ꎬ 以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推进城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ꎮ
二、 修订指导思想和主要依据

修订草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法治思想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ꎬ 用法治给行政权力

定规矩、 划界限ꎬ 为我市打造全国法治城市标杆、 加快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和 “四个

出新出彩” 提供有力保障ꎮ
修订草案的主要依据是党中央、 国务院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 » 等文件以及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等法律、 法规ꎮ
三、 修订草案的主要内容

修订草案共 ７ 章 ７４ 条ꎬ 涉及修改的条文有 ４３ 条ꎬ 另外删除 ３ 条ꎬ 新增 ６ 条ꎮ
主要内容如下:

(一) 强化思想引领ꎬ 明确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要求ꎮ 主要是修改第一章ꎮ 一

是立法目的增加 “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 的表述ꎬ 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

到依法行政的全过程和各方面ꎮ 二是强化法治政府建设的主体责任ꎬ 明确市、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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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街) 及有关部门在依法行政中的具体职责ꎬ 进一步完善权责清单制度ꎮ
(二) 落实健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要求ꎬ 防止 “决策脱离实际、 不接地

气”ꎮ 主要是修改第二章ꎮ 一是增加重大行政决策出台前请示报告制度ꎬ 强化党对

重大行政决策的领导和人大监督ꎮ 二是优化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范围ꎬ 完善重大行

政决策目录、 标准制度ꎮ 三是细化征求意见、 听证等公众参与要求ꎬ 充分尊重和体

现人民群众意愿ꎮ 四是严格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 合法性审查、 集体讨论决定、 决

策后评估等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要求ꎮ
(三) 落实完善审批和事中事后监管机制ꎬ 防止 “行政审批一放了之、 一批了

之”ꎮ 主要是修改第三章ꎮ 一是健全事权下放的配套监管制度ꎬ 建立评估调整机制ꎬ
确保有效承接ꎮ 二是完善行政执法程序ꎬ 细化行政执法 “三项制度”、 行政执法自

由裁量基准等制度ꎮ 三是加强执法能力建设和执法协助ꎬ 提高执法质效ꎮ
(四) 落实健全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要求ꎬ 督促各级行政机关履职尽责、

担当作为ꎮ 主要是修改第四、 五、 六章ꎮ 一是细化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等要求ꎬ
建立专项督查制度ꎮ 二是完善法治建设考核指标体系ꎬ 明确考核重点ꎬ 强化考核结

果运用ꎮ 三是加强外部监督ꎬ 要求行政机关落实司法建议、 检察建议和监察建议ꎮ
此外ꎬ 修订草案完善了部分条款的文字表述和条文顺序ꎮ
以上说明及修订草案ꎬ 请予审议ꎮ

关于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 (修订草案) »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廖荣辉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 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经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ꎬ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修正ꎮ 为落实广州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整改工作要求ꎬ
市人大常委会将修订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 列入 ２０２２ 年立法工作计划的正式项

目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ꎬ 市人大常委会收到市人民政府提请审议的 «广州市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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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条例 (修订草案) » (以下简称修订草案)ꎮ

法制委员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切实贯彻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的工作

要求ꎬ 认真开展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 的修订工作: 一是组建立法工作专班ꎮ 按

照常委会主要领导批示要求ꎬ 法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由市政府办公厅、 市司法局、

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委等单位组成的立法工作专班ꎬ 专题组织学习了习近平

法治思想和省委、 市委专项整改工作精神ꎬ 聚焦整改工作任务ꎬ 明确责任分工和进

度安排ꎬ 全面承担法规案的修改、 审核工作ꎬ 确保立法质量和效率ꎮ 二是组织开展

立法调研ꎮ 组织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 市人大代表、 法制专业小组代表前往黄埔区

萝岗街基层立法联络站开展实地调研ꎬ 听取了镇街、 行政相对人有关事权下放、 行

政执法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ꎮ 三是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ꎮ 通过 “广州人大 ｉ 履职”

小程序、 “广州人大立法” 微信公众号、 智慧立法管理系统和市人大常委会官方网

站等平台广泛征求市人大代表、 社会公众对修订草案的意见和建议ꎮ 同时ꎬ 书面征

求了市司法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等市政府部门的意见ꎮ 四是

组织召开多场征求意见座谈会、 论证会ꎮ 先后组织召开了市人大代表、 市政协委员

征求意见座谈会ꎬ 立法顾问、 立法咨询专家论证会ꎬ 基层立法联系点征求意见座谈

会等ꎬ 认真听取了市、 区有关单位ꎬ 市人大代表、 市政协委员ꎬ 立法顾问和立法咨

询专家等的意见ꎮ 五是组织召开市委依法治市委员会立法协调小组工作会议和市政

府部门立法协调会ꎬ 邀请市委政法委、 市司法局等市委依法治市委员会立法协调小

组成员单位和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 程序适用等重点问题进行

了专题协调ꎮ 六是多次进行专题论证ꎮ 针对修订草案中存在较大争议和分歧的行政

事权下放、 行政补偿等重要问题ꎬ 邀请中国政法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等行政

法学领域的权威专家、 学者以及长期从事行政诉讼实务的律师进行了专题论证ꎬ 提

出了切实可行的修改意见和建议ꎮ 七是开展表决前评估ꎮ 邀请立法顾问、 立法咨询

专家和相关市政府部门对主要制度内容的合法性、 合理性、 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进行

全面评估ꎬ 为提升法规质量奠定坚实基础ꎮ 八是书面征求市人大常委会所有组成人

员的意见和建议ꎮ 九是加强与省人大常委会的沟通ꎬ 书面征求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意见ꎬ 并赴省人大常委会进行专题汇报ꎬ 听取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意见和建议ꎮ

截止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ꎬ 共收到市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意见 １２１５ 条ꎬ 立法顾问、 立法咨

询专家意见 １１２ 条ꎬ 市政府相关部门意见 ５７ 条ꎬ 基层立法联系点意见 ４２ 条ꎬ 社会

公众意见 ３２ 条ꎮ

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ꎬ ４ 月 ２０ 日ꎬ 法制委员会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ꎬ 对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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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ꎬ 市司法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等单位列

席了会议ꎮ 法制委员会根据各方面的意见ꎬ 对修订草案提出以下主要修改意见:

一、 有立法顾问、 立法咨询专家认为ꎬ 修订草案第二条第一款关于适用主体的

规定还不够全面ꎮ 考虑到实践中行政机关依照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将部分行政

职权委托给其他行政机关或者组织的情况广泛存在ꎬ 为加强对此类主体实施行政行

为的规范管理ꎬ 建议明确 “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 作为法规适用的主体ꎮ 法制委员

会同意这一意见ꎬ 对修订草案第二条第一款作了相应修改ꎬ 具体表述为: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等

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主体实施行政行为以及对其进行监督管理等活动ꎮ” (修订草案

修改稿第二条)

二、 有意见认为ꎬ 行政执法权下放的实践过程中存在 “一放了之” 的问题ꎬ 导

致基层接不住、 管不好ꎮ 为落实广州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整改工作要求ꎬ

应当加强行政事权下放的事中事后监管ꎮ 法制委员会同意这一意见ꎬ 对修订草案第

九条第二款、 第三款ꎬ 第四十八条第二款作了相应修改ꎬ 明确要求行政事权下放前

应当对是否具备下放条件进行评估ꎬ 下放一年后应当对承接主体行使相关权力的情

况进行评估ꎬ 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培训、 指导、 协调和监督ꎬ 具体表述为:

“行政机关委托其他行政机关或者组织行使部分行政职权之前ꎬ 应当对委托的

必要性、 可行性和受委托的行政机关或者组织是否具备相应的人员、 设备等条件进

行评估ꎮ 经评估认为不具备相应条件的ꎬ 不得进行委托ꎮ

行政委托实施一年后委托机关应当对受委托行政机关或者组织行使受委托行政

职权的情况进行评估ꎮ 行政委托所依据的法律、 法规、 规章作出重大修改或者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ꎬ 应当及时进行评估ꎮ 经评估认为ꎬ 行政职权由原行政机关实

施更为恰当ꎬ 或者委托后造成公共管理混乱、 社会资源浪费等其他不宜委托的情形

的ꎬ 应当及时解除委托关系ꎬ 相应的行政职权由原行政机关行使ꎬ 并向社会公告ꎮ”

(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九条第二款、 第三款)

“市、 区人民政府及其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ꎬ 将行政执法权委托

或者交由其他行政执法主体行使的ꎬ 应当按照本条例第九条第二款、 第三款的规定

进行评估ꎮ 经评估认为ꎬ 存在行政执法权由原行政机关行使更为恰当、 承接主体不

能有效承接或者执法依据的法律、 法规变更了执法主体等情形的ꎬ 应当按程序调整

或者收回ꎮ” (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四十四条第二款)

三、 有基层立法联络站负责人认为ꎬ 为与党中央、 国务院有关数字法治政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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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最新文件精神保持一致ꎬ 建议在修订草案第十一条增加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表

述ꎮ 法制委员会同意这一意见ꎬ 对修订草案第十一条作了相应修改ꎬ 具体表述为: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政务服务平台、 政府信息平台、 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

件统一公开查询平台建设ꎬ 综合运用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ꎬ 为行

政决策、 行政执法、 事中事后监管、 公共服务等提供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撑ꎬ 推进政

务数据有序共享ꎬ 优化政府治理流程和方式ꎬ 促进依法行政ꎬ 建设数字法治政府ꎮ”

(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一条)

四、 有意见认为ꎬ ２０１９ 年国务院出台的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第三条

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作了规范ꎬ 为与上位法的相关规定相衔接ꎬ 同时结合广州

行政管理实际情况和整改工作要求ꎬ 建议按照突出针对性、 具备可行性、 保留灵活

性、 提高透明度的原则对修订草案第二十一条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予以修改完善ꎮ

有立法顾问、 市政协委员认为ꎬ 在行政管理实践中ꎬ 存在将本应由政府决策的重大

行政决策事项交由行政管理部门作出ꎬ 从而规避适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情况ꎬ 导

致公众参与不到位、 专家论证不充分ꎬ 造成行政决策失误ꎮ 建议将作出重大行政决

策事项的主体扩大到市、 区人民政府行政管理部门、 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以及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ꎮ 法制委员会同意这些意见ꎬ 对修订草案第二十一条作了相应

修改ꎬ 根据广州市的实际情况ꎬ 在上位法的基础上细化了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ꎬ

具体表述为: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包括:

(一) 制定有关公共服务、 市场监管、 社会管理、 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大

公共政策和措施ꎻ

(二) 编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点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等重要规划ꎬ 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 重要的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ꎻ

(三) 制定开发利用、 保护土地、 湿地、 水、 海洋等重要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 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名园、 历史建筑、 传统风貌建筑、 文物保护单

位等文化资源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ꎻ

(四) 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实施的对经济社会发展、 民生保障、 生态环境、 自然

资源和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有重大影响的公共建设项目ꎻ

(五) 批准大型危险化学品和有毒、 有害物质生产企业以及资源热力电厂等对

公共安全、 生态环境保护有重大影响项目的专项规划选址ꎻ

(六) 制定或者调整政府定价的供水、 燃气、 教育、 基本医疗、 交通运输、 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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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 垃圾处理等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 公益性

服务价格水平或者定价机制ꎻ

(七) 制定或者调整重大社会保障收费标准和待遇标准ꎻ

(八) 决定对生态环境保护有较大影响的其他事项ꎻ

(九) 决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切身

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ꎮ

法律、 行政法规对本条第一款规定事项的决策程序另有规定的ꎬ 依照其规定ꎮ

财政政策ꎬ 政府立法决策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决策ꎬ 执行上级既定决策部署、 未

加具贯彻意见转发上级文件所作出的决定不适用本条例关于重大行政决策的规定ꎮ”

(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七条)

五、 有市人大代表认为ꎬ 为防止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应纳未纳” 情况的出现ꎬ

有必要强化人大常委会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监督ꎮ 法制委员会同意这一意见ꎬ 在

修订草案第二十二条增加了第三款ꎬ 具体表述为:

“没有列入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ꎬ 但市、 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属

于重大行政决策的事项ꎬ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要求及时列入目录并报送备案ꎮ”

(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八条第三款)

六、 有意见认为ꎬ 行政听证制度通过法律、 法规赋予行政相对人充分表达意见

和要求的权利ꎬ 是民主制度在行政法领域的重要体现ꎮ 修订草案第十七条关于听证

事项的规定弱化了听证的强制性要求ꎬ 建议删除 “需要进行听证的” 表述ꎮ 有意见

认为ꎬ 实践中存在选择性听证的情况ꎬ 只允许持赞成意见的人参加听证会ꎬ 建议在

条例中对听证参加人遴选的基本要求作出规范ꎬ 规定注重选择持不同意见的听证参

加人ꎬ 保证相关各方都有代表参加并充分表达意见ꎮ 法制委员会同意这些意见ꎬ 对

修订草案第十七条、 第二十七条进行整合并作了修改完善ꎬ 将听证作为涉及规定事

项的重大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ꎬ 并规定听证要注重听取不同意见ꎬ 具体表述为:

“重大行政决策涉及下列事项之一的ꎬ 决策起草部门应当进行听证:

(一) 制定或者调整公用事业价格、 公益性服务价格、 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

格等政府指导价、 政府定价和社会保障收费标准以及其他广泛且直接影响公民、 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重大利益的事项ꎻ

(二) 社会高度关注且争议较大的事项ꎻ

(三) 行政决策起草部门认为有必要组织听证的事项ꎻ

(四) 国家、 省、 市规定的应当听证的其他事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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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需要进行听证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ꎬ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

编制重大行政决策听证事项目录并向社会公布ꎮ 需要遴选听证参加人的ꎬ 应当注重

选择持不同意见的听证参加人ꎬ 保证相关各方都有代表参加并充分表达意见ꎮ” (修

订草案修改稿第二十四条)

七、 有意见认为ꎬ 市、 区人民政府行政管理部门、 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以

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重大行政决策的作出和调整程序参照有关市、 区人民政府

的规定刚性不足ꎬ 建议明确规定上述主体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应当包括公众参与、

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 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环节ꎮ 法制委员会同意这一意

见ꎬ 对修订草案第三十六条作了相应修改ꎬ 具体表述为:

“市、 区人民政府行政管理部门、 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以及法律法规授权

的组织的重大行政决策的作出和调整程序ꎬ 参照本条例有关市、 区人民政府重大行

政决策的规定执行ꎬ 法定程序包括公众参与、 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 合法性审查和

集体讨论决定等环节ꎮ” (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三条)

八、 有立法顾问、 立法咨询专家认为ꎬ 为使行政执法权下放能够符合基层管理

的实际需要ꎬ 确保基层能够接得住、 管得好ꎬ 建议将 “基层管理迫切需要” 和 “能

够有效承接” 作为行政执法权下放的条件ꎮ 有立法顾问认为ꎬ “下放” 并非法律概

念ꎬ 建议援用行政处罚法的表述ꎬ 将 “下放” 修改为 “委托或者交由”ꎮ 法制委员

会同意这些意见ꎬ 对修订草案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作了相应修改ꎬ 具体表述为:

“市、 区人民政府及其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定程序、 权限和条件ꎬ 将基层管理

迫切需要的行政执法权委托或者交由能够有效承接的其他行政执法主体行使的ꎬ 市、

区人民政府及其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履行培训、 指导、 协调和监督职责ꎮ” (修订草案

修改稿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九、 有市人大代表、 立法顾问、 立法咨询专家认为ꎬ 修订草案第六十五条关于

依法行政工作机制创新的规定不具备制度刚性和可操作性ꎬ 建议予以删除ꎮ 法制委

员会同意这一意见ꎬ 删除了修订草案第六十五条ꎮ

十、 有意见认为ꎬ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七十三条的规定ꎬ 制定地

方性法规ꎬ 对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ꎬ 一般不作重复性规定ꎮ 建议删除修订草

案中与上位法重复的条款ꎮ 法制委员会同意这一意见ꎬ 经梳理对比ꎬ 删除了修订草

案中与上位法重复的修订草案第二条第二款、 第十三条以及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中关

于特殊情形无法采取音像记录方式的相关表述ꎮ

此外ꎬ 法制委员会根据有关方面以及市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立法顾问、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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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 市民的意见ꎬ 对修订草案作了进一步完善、 文字修改和条文顺序调整ꎮ
法制委员会已按上述意见对修订草案进行了修改ꎬ 提出了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

例 (修订草案修改稿) »ꎬ 并进行了表决前评估工作ꎬ 形成了表决前评估情况的报

告ꎮ
修订草案修改稿与宪法、 法律、 行政法规不抵触ꎬ 主要制度较为健全成熟ꎬ 各

方面意见基本一致ꎬ 符合立法技术规范ꎬ 建议本次会议审议后通过ꎮ
以上报告和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 (修订草案修改稿) »ꎬ 请予审议ꎮ

附件: 关于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 (修订草案修改稿) » 表决前评估情况的

报告 (略)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批准广州市 ２０２２ 年市级第一次

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财政局局长陈雄桥受市

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 «关于广州市 ２０２２ 年市级第一次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ꎬ 审查

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 ２０２２ 年市级第一次预算调整方案ꎮ 会议同意市人民代表大会预

算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ꎬ 决定批准 ２０２２ 年市级第一次预算调整方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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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市 ２０２２ 年市级第一次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广州市财政局局长　 陈雄桥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按照预算法等相关要求ꎬ 为落实 ２０２２ 年市本级地方政府新增债券及失业保险基

金支出安排ꎬ 我市拟订了广州市 ２０２２ 年市级第一次预算调整方案ꎬ 主要情况如下:
一、 调整事项

(一) 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１５９ ９５ 亿元ꎮ
１ 省财政厅下达我市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批地方政府新增债券额度 ４４５ 亿元ꎬ 包括一般

债券 ５ 亿元、 专项债券 ４４０ 亿元ꎮ 按照 “急需、 成熟、 统筹、 集中” 的原则ꎬ 结合

项目储备及市区债务风险指标情况ꎬ 拟安排市本级 １４９ ９５ 亿元 (全部为专项债

券)、 区级 ２９５ ０５ 亿元 (包括一般债券 ５ 亿元、 专项债券 ２９０ ０５ 亿元)ꎮ

２ 回收白云区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批新增专项债券额度 １０ 亿元ꎮ 我市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批新

增专项债券额度分配及安排预算经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ꎬ 其中分配

白云区医疗卫生单位基础建设项目 １０ 亿元ꎬ 白云区承诺年内可支出ꎮ 根据省政府关

于第 １ 批新增债券项目力争上半年全部支出的工作要求ꎬ 经白云区申请ꎬ 并报经省

财政厅、 省发展改革委初审同意ꎬ 拟收回白云区专项债券额度 １０ 亿元ꎬ 安排市本级

急需资金项目ꎬ 可确保上半年支出完毕ꎮ 白云区回收资金所涉项目资金需求将视项

目实际推进情况予以统筹解决ꎮ
(二) 动用失业保险基金历年结余 ４０ １７ 亿元ꎮ
二、 项目安排建议

(一) 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ꎮ
市本级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１５９ ９５ 亿元拟安排以下 ７ 个项目:
１ 地铁建设项目 １７ ８ 亿元ꎮ 根据广州市 ２０２２ 年政府投资年度计划 (轨道交通

项目)ꎬ 安排资金用于地铁工程建设ꎬ 其中: 地铁十号线 ２ 亿元、 十一号线 １ ６ 亿

元、 十二号线 ４ ９ 亿元、 十三号线二期 ８ 亿元、 十四号线二期 １ ３ 亿元ꎮ
２ 铁路建设项目 ４５ ０６ 亿元 (其中用于项目资本金 ３４ １９ 亿元)ꎮ 根据广州市

２０２２ 年政府投资年度计划 (轨道交通项目)ꎬ 安排资金主要用于铁路工程建设ꎬ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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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于芳村至白云机场城际、 白云 (棠溪) 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建设工程、 新塘

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工程、 白云机场 Ｔ３ 交通枢纽轨道交通预留工程、 广州至湛江

高速铁路 (广州段) 等项目ꎮ

３ 白云机场三期扩建项目 ２７ ５９ 亿元 (全部用于项目资本金)ꎮ 根据 «白云国

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及其噪音区征拆安置项目近期实施计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年) » 以

及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指挥部会议精神ꎬ 安排资金用于完善白云机场三期扩建及周边

临空经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ꎮ

４ 广州科技教育城建设项目 ３２ 亿元ꎮ 根据广州教育城建设工作方案ꎬ 安排资

金用于院校建设、 交通及市政等相关配套设施建设ꎬ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及广州市专

业化人才集中地ꎬ 为广州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支撑ꎮ

５ 粤港澳大湾区污水联合防治 ２８ 亿元ꎮ 为贯彻落实中央、 省、 市关于坚决打

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等决策部署ꎬ 安排资金建设、 改造我市污水管网、 合流渠箱、 截

污支管等ꎬ 补齐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短板ꎬ 进一步提升污水处理能力ꎬ 提升我市水环

境ꎬ 改善人民生活品质ꎮ

６ 粤港澳大湾区空铁联运枢纽—广州花都空铁融合发展都市区配套设施提升工

程 ５ ５ 亿元ꎮ 根据广州花都空铁融合发展都市区配套设施提升工程项目建设需求ꎬ

安排资金用于配套交通场站和道路工程建设ꎬ 完善花都空铁融合发展都市区基础设

施建设ꎬ 改善花都空铁融合发展都市区交通服务水平ꎮ

７ 医院建设项目 ４ 亿元ꎮ 根据广州市 ２０２２ 年政府投资年度计划ꎬ 安排资金用

于推进广州市医院工程建设ꎬ 完善我市医疗服务体系ꎬ 其中: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三期项目工程 １ 亿元、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易址新建项目 １ ８ 亿元、 广州市老年

医院项目一期工程 １ ２ 亿元ꎮ

(二) 动用失业保险基金历年结余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

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２〕 ２３ 号ꎬ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印发) 提出:

一是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ꎬ 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从 ６０％最高提至 ９０％ ꎻ

二是新增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ꎬ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 累计出现 １ 个

(含) 以上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市 (地、 州、 盟)、 县 (市、 区、 旗)ꎬ 可对因新冠

肺炎疫情严重影响暂时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的中小微企业ꎬ 按每名参保职工不超过

５００ 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ꎻ 三是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ꎬ 失业补助金

发放政策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延期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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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好上述工作部署ꎬ 进一步发挥失业保险保生活、 防失业、 促就业功

能作用ꎬ 助力稳就业保民生ꎬ 为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起关键支撑作用ꎬ 经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测算ꎬ 拟调增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４０ １７ 亿元ꎬ 主要用于落实国家

新出台的失业保险补助政策ꎬ 具体安排: 失业稳岗补贴 ７ ２８ 亿元、 一次性留工培训

补助 ２７ 亿元、 失业补助金 ５ ８９ 亿元ꎮ

此外ꎬ 我市拟按以下原则分配各区新增债券额度: 一是拉动有效投资ꎬ 优先将

债券投入经济社会效益明显ꎬ 发行后能够早使用、 早见效的政府投资项目ꎻ 二是严

控债务风险ꎬ 充分考虑各区可举债空间ꎬ 新增债券发行后不产生风险提示或预警地

区ꎮ 三是确保项目合规ꎬ 按照债券管理要求ꎬ 拟发行的债券项目从财政部、 国家发

展改革委审核通过的需求项目清单中选取ꎻ 四是分清轻重缓急ꎬ 优先保障省、 市重

大建设项目ꎬ 避免项目 “小、 散、 杂”ꎬ 通过政府债券投入撬动更多社会投资ꎻ 五

是全市统筹兼顾ꎬ 考虑到部分区财力紧张、 建设任务重ꎬ 债券额度分配拟适当向区

级倾斜ꎬ 以支持解决各区实际困难ꎻ 六是压实支出责任ꎬ 确保债券资金到位后能尽

快支出形成实物工作量ꎬ 年内全部使用完毕ꎬ 切实提高使用效率ꎮ

根据以上原则ꎬ 分配各区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批新增债券额度共计 ２９５ ０５ 亿元ꎬ 包括:

一般债券 ５ 亿元ꎬ 拟分配越秀区 ２ 亿元、 海珠区 １ 亿元、 荔湾区 １ 亿元、 天河区 １

亿元ꎻ 专项债券 ２９０ ０５ 亿元ꎬ 拟分配越秀区 ２ 亿元、 海珠区 ８ 亿元、 荔湾区 ５ ２４

亿元、 天河区 ４ ７４ 亿元、 白云区 ６７ ６２ 亿元、 黄埔区 ６６ 亿元、 花都区 ５ ９ 亿元、

番禺区 １０ ９９ 亿元、 南沙区 ８４ ３８ 亿元、 从化区 ４ ５１ 亿元、 增城区 ３０ ６７ 亿元ꎮ 上

述分配方案已满足各区确保年内可全部支出形成实物工作量的债券项目资金需求ꎬ

区级具体项目安排情况由各区政府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ꎮ

三、 预算收支调整变动情况

本次预算调整涉及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保基金预算ꎬ 具体为变

动情况如下:

(一) 一般公共预算ꎮ

２０２２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 “债务转贷收入” 增加 ５ 亿元ꎬ 收入总计调增至

１７９０ ８１ 亿元ꎻ “债务转贷支出” 增加 ５ 亿元ꎬ 支出总计调增至 １７９０ ８１ 亿元ꎮ

(二) 政府性基金预算ꎮ

２０２２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 “债务转贷收入” 增加 ４４０ 亿元ꎬ 收入总计调增至

１６６０ ５７ 亿元ꎻ “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增加 １５９ ９５ 亿元ꎬ “债务转贷支出” 增加

２８０ ０５ 亿元ꎬ 支出总计调增至 １６６０ ５７ 亿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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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保基金预算ꎮ
２０２２ 年市级社保基金预算中的失业保险基金预算年末累计结余调减至 ８３ ２６ 亿

元ꎬ 预算支出调增至 １３１ ２２ 亿元ꎬ 当年结余调减至－６６ ８８ 亿元ꎮ
四、 政府债务及新增债券情况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底ꎬ 全市政府债务余额为 ４ꎬ ０９０ ５８ 亿元ꎬ 其中: 市本级 ２ꎬ
２５６ ６９ 亿元、 区级 １ꎬ ８３３ ８９ 亿元ꎮ 省核定我市政府债务限额 ４ꎬ ９８１ ７５ 亿元ꎬ 其

中: 市本级 ２ꎬ ７２６ １６ 亿元、 区级 ２ꎬ ２５５ ５９ 亿元ꎬ 我市债务余额未超限额ꎮ 根据

财政部地方政府法定债务风险评估办法测算ꎬ 广州市 ２０２１ 年末全市债务率为 ７１％ ꎬ
风险等级为绿色安全区域ꎬ 市本级、 各区主要指标和各项辅助指标均低于风险警戒

线ꎬ 风险等级均为绿色ꎬ 没有地区被列入风险提示地区或风险预警地区ꎬ 风险水平

适中、 持续可控ꎮ
同时ꎬ 按照债券滚动发行要求ꎬ 上述债券额度不是一次性发行ꎬ 省将结合项目

各阶段资金需求分批发行ꎮ 参考我市今年已发行情况ꎬ 按债券期限不同ꎬ 年利率在

２ ８１％ (７ 年期) 至 ３ ４９％ (３０ 年期) 之间ꎬ 债券期限和年利率以每次实际发行结

果为准ꎮ 本次市本级新增专项债券偿债资金均来源于项目自身产生的收益ꎬ 符合项

目收益必须能够覆盖债券本息要求ꎮ 市本级每年将当年所需专项债券偿债资金列入

政府性基金年度预算ꎬ 按照债券实际到期情况按时向省缴付ꎮ
以上报告ꎬ 请予审议ꎮ

附件: １ 广州市 ２０２２ 年市级第一次预算调整方案总表 (略)
２ 广州市 ２０２２ 年市级第一次预算调整建议安排表 (略)
３ ２０２２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总表 (预算调整) (略)
４ ２０２２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总表 (预算调整) (略)
５ ２０２２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总表 (预算调整) (略)
６ 新增债券项目融资平衡方案 (略)
７ 新增债券项目情况 (供常委会审议参阅)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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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广州市 ２０２２ 年市级第一次预算

调整方案» 的审查结果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　 沈　 奎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广东省预算审批监督条例» 等法律法规ꎬ 以

及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监督预算办法» 的相关规定ꎬ 市

第十六届人大预算委员会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ꎬ 听取市财政局

«关于广州市 ２０２２ 年市级第一次预算调整初步方案的报告»ꎬ 对预算调整初步方案

进行了初步审查ꎮ 经 ５ 月 ２５ 日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ꎬ 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 ２０２２ 年

市级第一次预算调整方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查批准ꎮ 现将市人大预算委员会对

«广州市 ２０２２ 年市级第一次预算调整方案» 及报告的审查情况报告如下ꎮ
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 ２０２２ 年市级第一次预算调整方案及报告ꎬ 本次预算调整金

额共计 ２００ １２ 亿元: 一是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１５９ ９５ 亿元ꎬ 其中ꎬ 省财政厅下

达我市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批地方政府新增债券额度中安排市本级专项债券 １４９ ９５ 亿元ꎬ
收回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批新增专项债券原分配白云区的 １０ 亿元用于安排市本级项目ꎮ 拟

安排地铁建设项目 １７ ８ 亿元、 铁路建设项目 ４５ ０６ 亿元、 白云机场三期扩建项目

２７ ５９ 亿元、 广州科技教育城建设项目 ３２ 亿元、 粤港澳大湾区污水联合防治 ２８ 亿

元、 粤港澳大湾区空铁联运枢纽———广州花都空铁融合发展都市区配套设施提升工

程 ５ ５ 亿元、 医院建设项目 ４ 亿元ꎮ 二是动用失业保险基金历年结余 ４０ １７ 亿元ꎬ
拟安排失业补助金 ５ ８９ 亿元、 失业稳岗补贴 ７ ２８ 亿元和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 ２７ 亿

元ꎮ
此外ꎬ 省财政厅下达我市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批地方政府新增债券额度中安排区一般债

券 ５ 亿元、 专项债券 ２９０ ０５ 亿元ꎬ 由各区人民政府按预算法规定报同级人大常委会

审查和批准ꎮ
预算委员会认为ꎬ 市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按照预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ꎬ

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的要求ꎬ 积极盘活支出进度较差的债券资金ꎬ 将专

项债券资金用于地铁、 铁路、 白云机场三期扩建、 广州科技教育城建设、 粤港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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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污水联合防治、 空铁联运枢纽建设、 医院建设等项目ꎬ 加大失业保险基金支持

稳岗和培训的力度ꎬ 符合党中央的重大方针政策及省委、 市委的工作部署ꎬ 符合我

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ꎬ 符合持续做好 “六稳” “六保” 工作的要求ꎬ 预算调

整方案总体可行ꎮ 预算委员会建议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批准市人民政

府提出的 ２０２２ 年市级第一次预算调整方案ꎮ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地方人大对政府债务审查监督有关文件精神ꎬ 进一步

提高预算调整资金的使用效益ꎬ 预算委员会建议:
一、 加快预算调整项目的实施进度ꎮ 要压实相关政府部门的主体责任ꎬ 积极组

织项目实施ꎬ 加快项目进度ꎬ 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ꎬ 确保项目绩效目标顺利实现ꎮ
市财政部门要加强对资金拨付、 支出执行、 绩效管理等方面情况的跟踪监督ꎬ 对项

目推进不力、 支出进度差的项目要依法及时予以调整ꎬ 确保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得

到充分发挥ꎮ
二、 进一步完善政府债务管理ꎮ 要坚持 “资金跟着项目走”ꎬ 加强项目前期工

作和储备ꎬ 严格新增债券项目的申报和审核把关ꎮ 更好发挥政府债券资金在扩大有

效投资、 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ꎬ 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区的支持力度ꎮ 优化

我市政府债务结构ꎬ 向上级部门积极争取增加分配我市一般债券额度ꎮ 加强对专项

债券项目资金的绩效管理ꎬ 组织落实好我市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评价工作ꎬ 并按

要求将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ꎮ
三、 加强失业保险基金的管理ꎮ 要结合我市失业保险基金结余情况ꎬ 做好资金

测算ꎬ 严格落实失业保险稳岗位、 提技能、 防失业的相关政策ꎬ 提高基金使用效率ꎬ
确保基金运行平稳可持续ꎮ 要用好失业保险基金ꎬ 加强失业困难人员兜底保障ꎬ 稳

定和扩大就业ꎬ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ꎮ 要强化监督管理ꎬ 切实维护基金安全ꎮ
以上报告ꎬ 请予审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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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重大行政

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广州市依法行政

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冯慧光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根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２０２２ 年监督工作计划» 安排ꎬ 今年 ４ 月ꎬ 市人大常

委会执法检查组对我市实施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
(以下简称 “两条例” ) 的情况进行了检查ꎮ 受执法检查组的委托ꎬ 现将执法检查

情况报告如下:
一、 执法检查的基本情况

对 “两条例” 实施情况进行检查ꎬ 是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ꎬ 认真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ꎬ 进一步落实广州市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整改工作要求的具体

举措ꎮ 常委会对此次执法检查工作高度重视ꎬ 市人大常委会王衍诗主任审定工作方

案并提出工作要求ꎬ 常委会副主任于绍文担任执法检查组组长ꎬ 监察司法委具体负

责ꎮ
本次执法检查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ꎬ 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结合广州市大规

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整改工作要求ꎬ 认真检视我市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 依法

行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ꎻ 二是创新执法检查方式ꎬ 充分发挥执法检查法律巡视作用ꎮ
首次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我市实施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情况进行评估 (附
件 １)ꎻ 编制 “两条例” 重点条款实施情况自查对照表 (附件 ２)ꎬ 检查制度落实情

况ꎻ 通过 １２３４５ 市民热线ꎬ 了解市民对我市部分重大行政决策、 行政执法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ꎮ 三是市区两级人大常委会联动ꎮ 组织各区人大常委会开展问卷调查并听

取意见建议ꎬ 形成市区人大监督工作合力ꎮ 四是打好 “执法检查＋” 组合拳ꎮ 结合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 修订、 行政应诉专题调研和 “放管服” 改革专题调研等工

作ꎬ 推动判决履行和案件整改ꎬ 边检查边整改ꎮ 常委会副主任于绍文带队ꎬ 执法检

查组以现场检查、 视频会议和现场会议等形式ꎬ 听取市政府报告ꎬ 检查市民政局、
越秀、 黄埔、 南沙以及部分镇街的重大行政决策、 依法行政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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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贯彻实施条例的总体情况

执法检查组认为ꎬ “两条例” 实施以来ꎬ 市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落实省委、 省政府和市委、 市政府的工作部署ꎬ 全力打造法

治城市标杆ꎬ 为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四个出新出彩” 提供了法治保障ꎮ

(一)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ꎬ 不断完善依法行政体制机制建设ꎮ 加强习近平法治

思想学习宣传贯彻ꎬ 建立健全以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为中心ꎬ 以压实法治建设

第一责任人职责、 推进示范创建、 严格考核督察为重要抓手的协同推进机制ꎮ 制定

年度依法行政工作要点并对重点任务进行督办ꎮ 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工作机

制ꎮ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连续两年在法治广东建设考评中排名全省第一ꎬ ２０２０ 年在法

治广东建设考评中排名第二ꎬ 入围首批全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公示名单ꎬ 政府透

明度在全国 ４９ 个较大城市中排名第一ꎮ 法治政府建设走在全国、 全省前列ꎮ

(二)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逐步健全

完善行政决策程序配套制度ꎮ 出台 «广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ꎬ 并就重

大行政决策出台前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城市建设重大项目决策风险管理、 重大民

生决策公众征询等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ꎬ 行政决策全过程纳入

法治化轨道ꎮ

落实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ꎮ 重大行政决策承办单位依法启动决策程序ꎬ 履行

公众参与、 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 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决策法定程序ꎬ 不

断提升重大行政决策的科学性、 民主性ꎮ

加强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ꎮ 建立市政府常务会议议题前置审核机制ꎬ 对

２８ 件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ꎮ 结合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整改要求ꎬ 对全

市 ３０ 个决策事项研究是否纳入重大行政决策管理ꎬ 对 ５ 项属于重大行政决策但未履

行决策程序的事项在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前叫停ꎮ

率先推出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管理ꎮ 每年组织编制政府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

录并进行动态管理 (详见附件 ３)ꎬ 向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ꎬ 并向社会公开ꎮ 自

２０１９ 年以来ꎬ 市政府共有 ４５ 项、 区政府共有 ３７ 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纳入目录ꎮ

强化重大行政决策的督查督办ꎮ 将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承办情况纳入督办范

畴ꎬ 提高重大行政决策执行效率ꎮ

(三) 依法行政制度体系不断完善ꎮ 落实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制度ꎮ 自 ２０１７ 年全

国首创行政执法年报数据公示制度以来ꎬ 连续 ６ 年实现公示率 １００％ ꎮ 首 “晒” 行

政执法数据ꎬ 行政执法 “三项制度” (行政执法公示、 执法全过程记录、 重大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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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法制审核) 工作经验在全国推广ꎬ 在省执法信息公示平台累计公示执法信息

２５１ 万余条ꎬ 在全国全省率先完成 ２６ 个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目录编制工

作ꎮ 加强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化建设ꎮ 做好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事项的合法

性审查ꎬ 推动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公示ꎮ 市级建立行政执法裁量权基准制度 ２０５ 个ꎬ

现行有效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范性文件 ３９ 个ꎬ 累计完成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生

态环境等 １３１６０ 项次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事项的合法性审核ꎮ 完善行政执法权限协

调机制ꎮ 处理全市性重大、 疑难行政执法职责争议百余次ꎬ 建立和完善行为规范、

运转协调、 权责明确的行政执法体制ꎮ 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有序推进ꎮ 已基本完

成市、 区两级五大领域的综合执法体制改革ꎮ

(四) 行政监督体制日益完备ꎮ 各级行政机关自觉接受党委、 人大、 审计、 司

法监督ꎮ 市区政府每年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依法行政工作ꎮ ２０１７ 以来ꎬ 累计办理

各级人大代表建议 ２１５０ 件ꎬ 满意率 ９９ ８％ ꎮ 全市审计机关共完成审计项目 １７２３ 个ꎬ

移送处理事项 ３５１ 件ꎬ 建立 “巡审结合” 工作机制ꎬ 开展重点领域审计ꎮ 全口径预

决算的审查监督进一步加强ꎮ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逐年增长ꎮ 全市检察机关

向行政机关发出近 ２２５０ 份磋商函和检察建议ꎬ 采纳率 ９９ ９％ ꎬ 并与行政机关就生

态资源保护、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工作建立 １７ 个长效沟通协作机制ꎮ

三、 “两条例” 实施中的存在问题

(一) 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事件在依法决策、 依法行政方面存在的主要问

题

一是部分行政决策不科学、 民主性不足ꎮ 此次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事件ꎬ

反映出我市部分行政决策尊重客观规律不够ꎬ 听取专家、 公众意见不充分ꎬ 严重破

坏了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风貌ꎬ 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城市的美好记忆和深厚

感情ꎬ 应当引起各级决策机关的高度重视ꎮ 部分重点园林绿化改造项目设计方案没

有充分组织专家论证并听取公众意见ꎻ 部分区在工程建设项目涉及绿地、 树木事项

审批工作中ꎬ 对于重点区域内或者较大数量的占用绿地和砍伐、 迁移树木申请ꎬ 未

经专家论证并充分征求公众意见就作出审批决定ꎮ

二是部分行政执法事权下放不当ꎮ 部分行政主管部门在事权下放时未能充分考

虑基层政府部门的承接能力与实际需求ꎬ 未充分听取承接行政执法职权的基层意见

建议ꎬ 研判能否 “接得住” “管得好”ꎬ 存在放任不管、 “一放了之” 的情形ꎮ 基层

行政管理部门的机构设置与行政审批、 执法监管责任不适应ꎬ 导致出现部分事权下

放不当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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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行政执法事中事后监管不到位ꎮ 部分市级主管部门对下放的事权落实情况

监管不到位ꎬ 市、 区主管部门监管机制不健全ꎬ 部分执法工作人员习惯于通过审批

手段进行行政管理ꎬ 对事中事后监管职责不熟悉ꎬ 缺乏主动开展相关监管业务的主

动性ꎬ 对工作情况的掌握不够深入细致ꎬ 对一些苗头性问题的发现和纠正不够及时ꎮ

(二)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执行不够到位

一是存在部分行政决策应当纳入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而未纳入的情况ꎮ 某区政府

梳理 ２０１９ 至 ２０２１ 年期间作出的行政决策ꎬ 决定将 ７ 项事项列入 “应纳未纳” 并按

程序推进相关整改工作ꎮ

二是重大行政决策的范围有待进一步明晰ꎮ 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ꎬ ２０１９ 年至

２０２１ 年期间ꎬ 我市共有 ２４ 项决策事项纳入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ꎬ 年均 ８ 项ꎻ ２０２２

年跃升为 ２１ 项ꎬ 显示出纳入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弹性过大ꎮ 重大行政决策范围有待

进一步明晰ꎮ

三是重视决策事前程序ꎬ 决策后评估重视不足ꎮ 从问卷调查、 案卷和访谈结果

来看ꎬ 决策机关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均能按照公众参与、 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 合

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等五大程序进行决策ꎬ 仅有部分市直部门以及白云、 番禺、 南

沙开展过决策后评估ꎬ 反映出决策机关重视事前程序ꎬ 对决策后评估重视不足ꎮ

(三) 行政执法工作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是执法规范化制度需进一步做细做实ꎮ 市、 区两级行政机关均不同程度存在

执法规范化制度贯彻不到位的情况ꎮ 如办理行政许可超过承诺期限ꎬ 处罚决定书未

注明裁量标准ꎬ 执法事前信息公示不完整、 不准确ꎬ 事后公示不及时等ꎮ

二是重点领域执法工作有待持续加强ꎮ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措施需不断

完善ꎻ 公共卫生、 食品药品、 生态环境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有

待进一步加强ꎮ

三是部门之间协作机制有待加强ꎮ 部分跨部门齐抓共管的公共事务ꎬ 容易产生

行政监管职责边界不明、 责任不清、 互相推诿的情况ꎮ 部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非

讼执行工作不太熟悉ꎬ 影响行政处罚的高效落实ꎮ

四是行政执法体制改革需要持续深化ꎮ 镇街综合执法的自由裁量权标准不明确ꎻ

部分区属部门职责与镇街执法部门的职责划分不清ꎻ 行政综合执法衔接不够顺畅ꎬ

各领域执法工作流程规定不尽相同ꎬ 职权下放后未能做到有效衔接、 统一规范ꎮ

(四) 行政权力制约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ꎮ 行政机关内部法制监督作用有待进

一步发挥ꎬ 部分规范性文件授权的配套文件存在可能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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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以来ꎬ 全市行政复议机构受理案件 ３ ８３ 万件ꎬ 同期铁路运输两级法院新收

各类行政案件 １１ ６７ 万件ꎬ 审结 １１ ５４ 万件ꎬ 较之行政诉讼案件受理数量ꎬ 行政复

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需进一步凸显ꎮ 诉源治理工作有待加强ꎬ ２０２１ 年我市诉

讼途径的行政争议纠纷与行政机关败诉率呈现出双增长的态势ꎬ 应当引起重视ꎮ 监

督合力有待加强ꎬ 党内监督为主导ꎬ 各类监督有机贯通、 相互协调的决策部署有待

进一步落实ꎮ

(五) 行政执法配套机制需进一步完善

一是执法人员存在缺口ꎬ 人员结构不够优化ꎬ 能力素质仍需进一步提升ꎮ 基层

镇街执法人员编制 ４４９８ 人ꎬ 在岗 ３２３９ 人ꎬ 缺员 １２５９ 人ꎬ 空编率约为 ２８％ ꎬ 行政执

法人员年龄偏大、 执法人员专业性不强、 混岗情况普遍、 辅助人员比例较高ꎮ 审批

类执法事项重心下移、 办理时限压缩、 审查方式变化、 跨部门跨领域执法等新情况ꎬ

对基层执法人员能力提出更高要求ꎮ

二是政务数据共享仍然存在壁垒ꎮ 普遍反映存在一个执法案件需要录入多个平

台系统的重复录入问题ꎬ 目前各类执法平台系统种类繁多、 层级不一ꎬ 受系统架构、

开发权限等因素限制ꎬ 数据信息难以实现共享互通ꎬ 重复填报录入系统的情况比较

突出ꎮ

三是依法行政保障有待强化ꎮ 部分镇街反映执法设备陈旧、 数量不足ꎬ 执法车

辆保障不到位ꎬ 资金支持力度仍需加大ꎬ 执法装备配置和应用不能满足移动执法的

要求ꎬ 数字科技手段在行政执法工作中的运用不够广泛ꎮ

四、 下一步贯彻实施 “两条例” 的意见建议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ꎬ

以落实广州市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相关问题整改工作要求为契机ꎬ 加强科学民

主依法决策、 推进依法行政ꎬ 推动我市法治政府建设再上新台阶ꎮ

(一) 严格落实法规制度ꎬ 推动法规全面贯彻实施ꎮ 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

序ꎮ 各级行政机关负责人要牢固树立依法决策意识ꎬ 严格遵循法定权限和程序做出

决策ꎮ 落实政府及其部门重大行政决策主体责任ꎮ 做好市、 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出

台前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 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ꎮ 遵循公众参与、 专家论证、 风

险评估、 合法性审查、 集体讨论研究的决策机制ꎬ 建立健全重大行政决策跟踪反馈

和决策后评估制度ꎬ 切实做到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 依法决策ꎮ 同级人大常委会应

当加强对应纳未纳事项以及重大行政决策备案后的监督ꎮ

(二) 完善行政执法工作体系ꎮ 贯彻落实行政执法 “三项制度”ꎬ 提高行政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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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记录的规范性和普及率ꎬ 及时、 全面公开行政执法事后信息ꎬ 实现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执法ꎮ 健全突发事件应对征收、 征用、 救助、 补偿制度ꎬ 规范相关审批、
实施程序和救济途径ꎬ 完善特大城市风险治理机制ꎬ 增强风险管控能力ꎮ 深化镇街

执法体制改革ꎬ 全面梳理镇街行政执法主体承担的各类行政执法职权ꎬ 确保依法依

规下放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且能有效承接的管理权限ꎬ 编制镇街权责清单ꎬ 梳理主要

责任、 厘清职责边界、 明确监管制度、 落实责任追究ꎬ 完善基层治理体系ꎮ
(三) 健全行政权力监督机制ꎮ 要加强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ꎬ 把好合法性第

一关ꎮ 大力提升释法普法质量ꎬ 提高依法应诉能力ꎬ 加强和改进行政复议ꎬ 切实提

高实质多元化解行政争议实效ꎮ 探索建立巡察监督与人大监督贯通协同、 纪检监督

与人大监督贯通协同的工作机制ꎬ 增强监督合力ꎮ
(四) 强化工作支撑保障ꎮ 加大执法人员、 经费、 资源、 装备等向基层倾斜力

度ꎮ 加强基层执法队伍的业务培训、 工作指导和人才队伍建设ꎮ 全面落实职权下放

部门业务培训指导职责ꎻ 加强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ꎬ 优化队伍结构ꎬ 充实法制审

核人员配备ꎬ 强化一线执法岗位ꎮ 加强执法信息与其他相关业务系统的对接融合ꎬ
实现行政执法信息跨部门、 跨层级共享应用ꎮ 统筹解决基层执法公务用车编制问题ꎬ
推广使用移动执法设备ꎬ 加大数字科技手段在行政执法中的应用ꎬ 多措并举为我市

依法行政工作保驾护航ꎮ
(五) 完善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ꎮ 一是进一步完善行政决策程序ꎮ 强化党对

重大行政决策的领导ꎬ 加强人大监督ꎻ 细化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ꎻ 完善公众参与

行政决策的具体程序和方式方法ꎮ 二是建议根据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５ 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 以及修订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 的要求ꎬ 加强依法行政的督察和考核、 落实监察建议、 健全执法全过程

记录和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ꎮ 三是加强对行政执法权下放后的定期评估ꎬ
通过强化监管防止 “一放了之”ꎮ

以上报告ꎬ 请予审议ꎮ

附件: １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执法检查第三方评估报告 (略)
２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有关重点条款实施情况自查情况统计

表 (略)
３ 市政府关于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和听证事项目录备案报告

(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２ 年) (略)

—００１—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执法
检查组关于检查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

条例›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 实施
情况的报告» 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ꎬ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听取

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广州

市依法行政条例» (以下简称 “两条例” ) 实施情况的报告ꎮ 现根据会议发言情况ꎬ
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主要意见和建议综合如下ꎮ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ꎬ “两条例” 实施以来ꎬ 市政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ꎬ 建设依法行政体制机制ꎬ 健全重大行政

决策程序制度ꎬ 依法行政制度体系不断完善ꎬ 行政权力监督体制日益完备ꎮ 为实现

老城市新活力、 “四个出新出彩” 提供了法治保障ꎮ
常委会组成人员同时指出 “两条例” 在我市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ꎬ 主要包

括: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执行不够到位ꎬ 行政执法工作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ꎬ 行政权

力制约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ꎬ 行政执法配套机制需进一步健全等ꎮ 特别是在大规模

迁移砍伐城市树木事件中ꎬ 存在行政决策科学民主性不足、 行政执法事权下放不当、
行政执法事中事后监管不到位等问题ꎬ 应高度重视ꎬ 认真加以解决ꎮ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中就进一步贯彻实施 “两条例” 提出如下意见:
一、 严格落实法规制度ꎬ 推动法规全面贯彻实施ꎮ 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ꎮ

各级行政机关负责人要牢固树立依法决策意识ꎬ 严格遵循法定权限和程序做出决策ꎮ
落实政府及其部门重大行政决策主体责任ꎮ 做好市、 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出台前向

同级党委请示报告、 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ꎮ 遵循公众参与、 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
合法性审查、 集体讨论研究的决策机制ꎬ 修改完善 «广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

定»ꎬ 建立健全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制度ꎬ 切实做到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 依法决

策ꎮ 同级人大常委会应当加强对应纳未纳事项以及重大行政决策备案后的监督ꎮ
二、 完善行政执法工作体系ꎮ 贯彻落实行政执法 “三项制度”ꎬ 提高行政执法

全过程记录的规范性和普及率ꎬ 及时、 全面公开行政执法事后信息ꎬ 实现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执法ꎮ 健全突发事件应对征收、 征用、 救助、 补偿制度ꎬ 规范相关审批、
实施程序和救济途径ꎬ 完善特大城市风险治理机制ꎬ 增强风险管控能力ꎮ 深化镇街

执法体制改革ꎬ 加强对行政执法权下放的评估ꎬ 确保依法依规下放基层管理迫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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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且能有效承接的管理权限ꎬ 编制镇街权责清单ꎬ 梳理主要责任、 厘清职责边界、
明确监管制度、 落实责任追究ꎬ 完善基层治理体系ꎮ

三、 健全行政权力监督机制ꎮ 要加强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ꎬ 修订 «广州市行

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ꎮ 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制

度ꎮ 大力提升释法普法质量ꎬ 加强和改进行政复议、 行政应诉工作ꎬ 切实提高实质

多元化解行政争议实效ꎮ 认真研究办理监察建议、 司法建议和检察建议ꎮ

四、 强化工作支撑保障ꎮ 加大执法人员、 经费、 场所、 设备、 装备等行政执法

资源向基层倾斜力度ꎮ 加强基层执法队伍的业务培训、 工作指导和人才队伍建设ꎮ

全面落实职权下放部门业务培训指导职责ꎻ 加强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ꎬ 优化队伍

结构ꎬ 充实法制审核人员配备ꎬ 强化一线执法岗位ꎮ 加强数字政府建设ꎬ 推动执法

信息与其他相关业务系统的对接融合ꎬ 实现行政执法信息跨部门、 跨层级共享应用ꎮ
统筹解决基层执法公务用车编制问题ꎬ 推广使用移动执法设备ꎬ 加大数字科技手段

在行政执法中的应用ꎬ 多措并举为我市依法行政工作保驾护航ꎮ

关于张勇等市人大代表资格的说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广州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潘文捷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ꎬ 有关选举单位选举了 １ 名市十六届人大代表ꎬ 有

２ 名市十六届人大代表辞职ꎮ 具体情况如下:

白云区选举张建如为市十六届人大代表ꎮ 经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审查ꎬ 张建如的市十六届人大代表资格有效ꎬ 提请市人大常委会确认并予以

公告ꎮ

因工作岗位变动ꎬ 越秀、 从化区人大常委会分别接受张勇、 刘棕会辞去市十六

届人大代表职务ꎮ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法» 的有关规定ꎬ 张勇、 刘棕会的市十六届人大代表资格终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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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部分市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后ꎬ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

表 ５７０ 名ꎮ
以上说明和报告ꎬ 请予审议ꎮ

广州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张勇等代表资格的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ꎬ 白云区十七届人大第二次会议选举张建如为市十六届人大

代表ꎮ 经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ꎬ 张建如的市十六届人大代

表资格有效ꎬ 提请市人大常委会确认并予以公告ꎮ
越秀区选出的市十六届人大代表张勇、 从化区选出的市十六届人大代表刘棕会

因工作岗位变动ꎬ 分别提出辞去市十六届人大代表职务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越秀区

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接受张勇辞职ꎬ ５ 月 １８ 日从化区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决定接受刘棕会辞职ꎮ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的有关规定ꎬ 张勇、 刘棕会的市十六届人大代表资格终

止ꎮ
本次部分市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后ꎬ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

表 ５７０ 名ꎮ
以上报告ꎬ 请予审议ꎮ

广州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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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研究处理

情况报告的有关审核意见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６ 次、 第 ７ 次、 第 ８ 次主任会议审议了常委会有

关专门委员会对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审核意见ꎬ 认为各项研究

处理情况报告均符合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要求ꎮ 主任会议决定由办公厅整理有关审

核意见情况ꎬ 印发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阅ꎮ 现就有关情况报告如下ꎮ
一、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情况报告审议

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主任会议认为ꎬ 市人民政府重视常委会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工作ꎬ 针对审议意

见提出的意见建议ꎬ 逐项认真研究处理ꎬ 各项工作总体推进情况较好ꎬ 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ꎮ
(一) 在 “引” 方面下功夫ꎬ 多措并举引导优秀人才向基层集聚ꎮ 一是制定印

发 «广州市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示范区示范镇创建工作方案» «２０２１ 年度广州市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工作方案»ꎬ 部署开展 “农村人才返乡就业创业” 等专项行

动ꎬ 并将就业创业质量、 乡村人才培养引进机制、 落实人才下乡政策等纳入对各涉

农区党政领导班子的年度考核ꎬ 积极发挥政策导向作用ꎮ 二是印发 «广州市抓党建

促乡村振兴若干举措»ꎬ 大力推动区编制资源下沉ꎬ 严格实行镇编制 “专编专用”ꎬ
要求现有空编缺员的镇在两年内补齐人员ꎬ 镇机关空编率常态化控制在 ５％ 以下ꎬ
通过编制安排吸引优秀人才ꎮ 三是认真开展 “广聚英才计划”ꎬ 引导各类人才投身

乡村振兴、 扶贫攻坚等工作ꎮ 同时ꎬ 将引进人才入户指标进一步向乡村地区倾斜ꎮ
２０２１ 年新增 ８００ 个引进紧缺急需人才指标供花都、 从化、 增城三区 (国家城乡融合

发展试验区广清接合片区广州片区) 调配ꎮ
(二) 在 “育” 方面下功夫ꎬ 认真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和特色人才ꎮ 市政府

按照市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ꎬ 抓住培养造就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这个关键ꎬ 认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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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ꎬ 提升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 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ꎮ

２０２１ 年共培育高素质农民 １６１３ 名ꎬ 其中 ２５８ 人获评省农村乡土专家ꎬ 累计 ３７ 家单

位获评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ꎬ ２７ 家单位获评省高素质农民培育示范基地ꎮ

同时ꎬ 不断深化 “粤菜师傅” “广东技工” “南粤家政” 三项工程羊城行动ꎬ 积极

培育乡村振兴特色人才ꎮ ２０２１ 年培训、 认定 “粤菜师傅” ４ ９ 万余人次ꎬ 开展各类

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１５ 万人次以上ꎬ 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１１ 万人次ꎬ 获证 ８ ６

万人次ꎬ 打造了 “从化月嫂” “增城妈妈” 等家政品牌ꎬ １６ 家企业获评 ２０２１ 年度

省级家政服务龙头企业、 家政服务诚信示范企业ꎬ 居全省首位ꎮ

(三) 在 “留” 方面下功夫ꎬ 切实优化乡村人才发展环境ꎮ 印发 «关于事业单

位集聚优秀人才助力乡村振兴的意见» (全国地级市首个人才助力乡村振兴的政策

性文件) «广州市事业单位招聘优秀基层工作人员和引进企业及社会组织人才办法»

等政策文件ꎬ 允许长期在村 (社区) 工作、 表现优秀的村 (社区) 党组织书记通过

规定程序选拔进入镇 (街) 事业单位领导岗位ꎬ 健全从乡镇事业编制人员、 优秀村

党组织书记、 到村任职过的选调生、 驻村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队员等 “五方面人

员” 中选拔镇领导干部常态化机制ꎬ 通过强化政策保障力度ꎬ 拓宽乡村和基层服务

人员、 基层干部的职业发展空间ꎬ 激励他们在乡村振兴一线奋勇争先ꎮ 同时对各区

乡村振兴人才驿站建设、 技能培训补贴激励、 一次性返乡创业补贴等提出明确要求ꎬ

实施 “双到双零” 就业援助服务和 “精准兜底” 就业帮扶服务ꎬ 为乡村人才提供政

策咨询、 职称申报、 项目申报、 融资对接等服务ꎬ 提升改善乡村人才发展环境ꎮ

主任会议要求:

(一) 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作体制机制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精神ꎬ 准确把握人才振兴和组织振兴的关系ꎬ 针对乡村

人才振兴工作主体多元、 涉及面广的情况ꎬ 建议充分发挥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乡

村人才振兴专项组牵头抓总作用ꎬ 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 政策指导、 推动落实、 督

导检查ꎬ 形成各负其责、 合力推进的工作机制ꎬ 统筹推进乡村人才振兴领域相关任

务落实ꎮ

(二) 进一步加强我市乡村人才振兴统筹规划ꎮ 面向我市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需要ꎬ 根据乡村人才结构现状及供求需求ꎬ 找准乡村人才短板弱项ꎬ 探索建立

乡村人才信息库和需求目录ꎮ 在此基础上ꎬ 制订我市乡村人才振兴实施意见ꎬ 进一

步明确我市乡村人才振兴的总体要求、 重点任务、 政策措施等ꎬ 有计划、 有目标地

推进乡村人才振兴各项重点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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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进一步完善乡村人才振兴政策体系ꎮ 目前我市出台了一系列乡村人才振

兴政策文件ꎬ 取得了积极成效ꎬ 但在推动政策形成合力和体系方面仍有薄弱环节ꎬ

在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政策的贯彻落实上还需加强ꎮ 建议政府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总结

工作经验ꎬ 继续完善包括 “育才、 引才、 用才、 留才” 等各个方面的一揽子政策ꎬ

为乡村人才振兴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政策保障ꎬ 并加强政策宣传指导力度ꎬ 切实推动

政策落地ꎮ

(四) 进一步推动优秀人才向基层集聚ꎮ 充分发挥政策导向、 编制安排、 优化

创新创业环境等作用ꎬ 突出重点ꎬ 切实引导优秀人才进入乡村学校、 基层医疗机构、

镇街 “三农” 服务机构等涉农事业单位ꎬ 充实基层 “三农” 工作队伍力量ꎮ 同时ꎬ

厚植乡村人才成长土壤ꎬ 加强对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 农村企业经管人才、 农村技

能技术人才、 中青年 “新农人” 等农村 “带头人” 的培育和使用管理ꎬ 充分发挥其

在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拉动农村经济管理、 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中的带头作用ꎮ

二、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落实广州市推动城市文化综合实

力出新出彩行动方案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主任会议认为ꎬ 针对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审议意见ꎬ 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高

度重视、 认真研究ꎬ 突出重点、 分类施策ꎬ 有序推进各项工作落实ꎬ 总体情况良好ꎮ

(一) 加强组织领导ꎬ 形成推动目标任务落实的合力ꎮ 市人民政府及相关工作

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ꎬ 牢固树

立 “大文化” 观ꎬ 在市委的集中统一领导下ꎬ 建立了比较顺畅的协调沟通机制ꎮ 各

任务单位认真对表 «广州市推动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行动方案» (以下简称

«行动方案» )ꎬ 对标省、 市委部署要求ꎬ 定期梳理任务清单推进落实情况ꎬ 强化检

查督导ꎬ 推动部分重点工作任务取得了实质性进展ꎮ 如: 针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

能弱化的问题ꎬ 市有关部门印发了 «关于加强镇街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意见»ꎬ 明

确全市各街道综合服务中心承担文化站职能ꎬ 进一步健全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ꎮ

又如: 全面评估下放给部分区的市级文物保护审核事项ꎬ 对基层接不住、 管不了的

审批事项进行回收ꎬ 进一步规范了行政审批程序ꎮ

(二) 创新文化供给ꎬ 促进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ꎮ 先后制定出台 «广州市

促进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若干措施» «广州构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三年行动计划»

等规范性文件ꎬ 为我市旅游和影视、 电竞、 动漫、 游戏、 音乐、 文创设计等文化产

业和新兴业态发展壮大提供了政策保障ꎮ 组建广州文化发展集团ꎬ 注册资金 ２１ ５ 亿

元ꎬ 从根本上解决了国有文艺院团发展难题ꎮ 下大力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式发展ꎬ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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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文化创意产业百园提质计划ꎬ 新增 ３ 个省级、 ８ 个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园ꎬ 新增评

定 １３ 家国家 ３Ａ 级旅游景区ꎬ 广州塔旅游区创建国家 ５Ａ 级旅游景区成效明显ꎮ

(三) 回应人大关切ꎬ 部分重点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ꎮ 相关任务单位按照 «行

动方案» 明确的时间节点ꎬ 加快推进广州文化馆、 广州美术馆和广州粤剧院等重点

文化项目建设ꎬ ２０２１ 年共调增资金 ７３００ 万元ꎬ 超额完成年度投资计划ꎮ 据统计ꎬ

截至去年底ꎬ 广州文化馆项目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和总承包工程量 ９３％ ꎬ 广州美术

馆项目已完成总承包工程量约 ８０％ ꎬ 广州粤剧院已完成总承包工程量约 ８５％ ꎬ 以上

三个项目均可在今年内建成并投入使用ꎮ 同时ꎬ 积极推进广州博物馆新馆项目ꎬ 多

次组织相关部门专题研究和论证ꎬ 加快推进项目立项和建设ꎮ

主任会议要求:

(一) 进一步强化历史文化保护ꎬ 传承延续城市文脉ꎮ 广州历史文化多期积淀、

丰富多彩ꎬ 具有鲜明的中华文脉和岭南特色ꎬ 必须保护好、 传承好、 发展好ꎮ 在城

市更新中要始终将历史文化保护放在第一位ꎬ 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和肌理、 街巷尺度、

生活方式等ꎬ 充分挖掘文化内涵ꎬ 塑造广州岭南特色城市风貌ꎮ 对历史城区、 历史

文化街区、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历史风貌区、 传统村落、 不可移动文物、 历史建筑、

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各类历史文化资源ꎬ 以及古树、 古木、 古桥等环境要素ꎬ 实行系

统保护、 完整保护、 全面保护ꎬ 既要保护单体建筑ꎬ 也要保护传统格局、 历史肌理、

空间尺度和景观环境ꎮ 要聚焦不同时期、 不同事件的历史文化特质ꎬ 进行系统化梳

理、 品牌化设计ꎬ 根据历史脉络将零散的文化资源进行有机整合ꎬ 发挥其在推动城

市综合文化实力出新出彩中的作用ꎮ

(二) 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ꎬ 全力打响文化品牌ꎮ 经常性组织开展主题鲜明突

出、 内容积极健康、 形式丰富多彩的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ꎬ 引导广大市民在文化活

动中陶冶思想情操ꎬ 升华道德境界ꎬ 提升文明素质ꎮ 要结合不同类型、 不同等级文

化场馆的实际ꎬ 采取优化内部资源配置、 强化场馆间合作等方式ꎬ 着力提升专业服

务水准ꎮ 要对标国内外知名场馆ꎬ 系统整合人力、 物力、 财力资源ꎬ 着力解决部分

场馆展陈面积严重不足、 难以扩大影响力和号召力等问题ꎬ 努力打造一批在国内乃

至世界上叫得响的品牌场馆和展演项目ꎮ

(三) 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ꎬ 大力培养文化人才ꎮ 积极适应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的新形势、 新任务ꎬ 深入探索文化建设发展规律ꎬ 围绕 “政治强、 业务精、 作风

正、 素质高、 服务优” 的目标ꎬ 培养造就一批文化名家、 一批既懂经营又善管理的

复合型人才和一批掌握现代传媒技术的专业型人才ꎮ 要健全完善文化志愿服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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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激励制度ꎬ 广泛吸纳优秀文化工作者、 业余文艺骨干和热心公益文化事业人士ꎬ

大力倡导高校、 中小学生参与文化志愿服务ꎬ 不断提升城市文化的专业化水平和社

会化程度ꎮ

三、 关于市监察委员会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

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主任会议认为:

(一) 认真研究处理审议意见ꎮ 市监察委员会对市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高度

重视ꎬ 认真研究办理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ꎬ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ꎬ 制定落实

举措和分工方案ꎬ 把落实审议意见的措施细化分解为 １５ 项具体任务ꎬ 明确责任单位

和完成时限ꎬ 提出可具体执行的工作措施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以来ꎬ 市监察委员会及时汇

总有关研究处理情况及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进展情况ꎬ 形成研究处理情况报告ꎬ

书面征求监察司法委意见后ꎬ 先后报请市委和省监察委员会批准ꎬ 并根据省监察委

员会的统一要求ꎬ 对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标题和内容进行了调整ꎬ 形成了正式报告ꎮ

(二) 不断完善追逃追赃工作机制ꎮ ２０２１ 年ꎬ 我市共追回外逃人员 １７ 人ꎬ 其中

“红通人员” １ 人ꎬ 共追赃人民币 １ ８７ 亿元ꎬ 追逃人数和追赃金额连续四年保持全

省第一ꎮ 一是完善横向联动机制ꎬ 进一步发挥市委反腐败协调小组统筹协调和市追

逃办专责作用ꎬ 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ꎬ 形成全市 “一盘棋”、 上下 “一张网”ꎮ 市监

察委员会和反腐败追逃追赃协调机制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ꎬ 先后在国际追逃追赃、

外逃人员刑事缺席审判和违法所得没收、 打击向境外转移赃款、 调查取证、 防逃等

方面开展协作联动ꎮ 二是健全纵向贯通机制ꎬ 采取定期通报追逃追赃工作战果、 重

点案件挂牌督办、 “一案一专班”、 定期召开案件协调会、 常态化与责任单位及案发

单位共同研究追逃工作等有力措施ꎬ 强化上下联动、 分工协作、 齐抓共管ꎬ 努力克

服疫情和国际形势严峻等不利因素ꎬ 推动追逃追赃工作稳中有进ꎬ 受到上级充分肯

定ꎮ

(三) 提升追逃追赃工作政治效果、 法纪效果和社会效果ꎮ 市监察委员会在我

市成功探索刑事缺席审判、 违法所得没收等法治化追逃追赃实践基础上ꎬ 扎实制定

追逃防逃追赃策略ꎬ 继续丰富法治化方式方法ꎮ 一是强化信息化手段运用ꎬ 在系统

梳理存量案件、 全面更新存量在逃人员的国内基础信息资料的基础上ꎬ 逐案分析、

分门别类因案施策ꎬ 持续动态对在逃人员采取边控措施ꎬ 成功追回境内在逃人员 ６

人ꎬ 有效削减存量ꎮ 二是强化个案攻坚ꎬ 坚持国际司法执法合作、 国内法律措施综

合运用ꎬ 始终保持强大的法律威慑力ꎬ 对境外在逃人员进行缉捕遣返、 劝返ꎮ 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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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法律制度的研究运用ꎬ 不断提高运用法律的能力和水平ꎬ 成功运用认罪认罚从

宽处理等制度劝返外逃人员回国投案ꎬ 并根据案件事实ꎬ 对缉捕归案和劝返归案的

人员依法提出不同的处理建议ꎬ 彰显我国反腐败追逃追赃制度优势ꎮ

(四) 深化一体化追逃防逃追赃体系建设ꎮ 一是夯实防逃工作基础ꎬ 将防逃工

作纳入日常监督内容ꎬ 压实防逃主体责任ꎬ 加强对公职人员出国 (境) 证照管理ꎬ

组织开展 “裸官” 清理、 “一人多证” 问题、 违规办理和持有因私出国 (境) 证照

问题专项治理ꎬ 配合开展预防和打击境外转移赃款专项行动ꎬ 严防腐败资金外流ꎮ

二是推动防逃程序前置ꎬ 落实办案防逃要求ꎬ 督促提醒办案部门在监督检查、 审查

调查各环节设置防逃程序ꎬ 加强风险评估和研判ꎬ 严格落实外逃报告制度ꎮ 三是完

善防逃预警机制ꎬ 紧盯 “裸官” “关键少数”、 重要岗位人员、 子女出生在国外的干

部和防逃薄弱环节及时预警ꎬ 加强对全市党员、 监察对象的防逃教育ꎬ 加强追逃防

逃宣传ꎬ 持续放大震慑效应ꎮ

(五) 加强追逃追赃队伍专业化建设ꎮ 推动在市监察委员会各审查调查室、 各

区监察委员会设立追逃追赃工作联络员ꎬ 探索建立追逃追赃人才库ꎬ 强化人才储备ꎮ

加强分级分类全员培训ꎬ 锤炼作风ꎬ 提升队伍专业能力建设和工作整体水平ꎮ 加强

对重点外逃目的地国家反腐败司法制度、 国有企业境外腐败治理课题的研究探索ꎬ

及时运用理论研究成果推动实践ꎮ 此外ꎬ 市监察委员会结合我市近年来追逃追赃工

作成果ꎬ 注重经验总结提炼ꎬ 不断提高对新时代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规律性

认识ꎬ 为持续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提供 “广州智慧” 和 “广州做法”ꎮ

主任会议要求:

(一) 持之以恒加大追逃力度ꎬ 削减外逃存量ꎮ 继续保持高度政治站位ꎬ 迎难

而上、 坚持不懈推动全市追逃追赃工作ꎬ 确保工作稳中有进ꎬ 集中力量突破重点案

件ꎮ

(二) 巩固一体化追逃防逃追赃体系ꎬ 防止新增外逃ꎮ 充分借鉴并利用疫情防

控的有利条件ꎬ 消灭公职人员外逃风险盲区ꎬ 加强可疑资金监管ꎬ 预防、 打击向境

外转移赃款ꎮ

(三) 加强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ꎬ 提升法治化水平ꎮ 落实 «关于加强和完

善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意见 (试行) »ꎬ 促进追逃追赃工作和刑事司法

的贯通融合ꎬ 依法运用监察措施和刑事法律手段ꎬ 提升追逃追赃工作规范化正规化

法治化水平ꎮ

四、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 ２０２０ 年度市本级财政支出绩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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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主任会议认为ꎬ 市人民政府重视常委会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工作ꎬ 针对审议提

出的意见建议ꎬ 逐项认真研究处理ꎬ 有序推进各项工作落实ꎮ

(一) 不断提高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水平ꎮ 组织召开全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专题

部署会议ꎬ 高位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改革ꎮ 印发 «关于推动我市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

效的若干措施»ꎬ 提出 ５ 个方面 １２ 条具体措施ꎬ 不断增强预算绩效管理精准性和有

效性ꎮ 健全重点绩效评价常态机制ꎬ 优化重大政策和项目选取ꎬ 扩大绩效评价期限ꎬ

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扩围升级ꎮ 完善重点领域绩效管理制度ꎬ 出台 «广州市政府专项

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实施办法 (试行) »ꎮ 持续加大绩效审计力度ꎬ ２０２１ 至 ２０２２

年审计年度计划开展绩效审计项目 ２１ 个ꎬ 绩效审计项目数量和质量逐年提升ꎮ

(二) 完善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和绩效问题整改机制ꎮ 大力压减低效无效支出ꎬ

将绩效评价结果实质应用于下一个年度预算安排中ꎬ 并纳入机关绩效考核体系ꎮ 进

一步健全绩效问题整改责任制ꎬ 将评价整改落实情况纳入市机关财政管理考核内容

和部门整体绩效自评考评指标ꎬ 强化预算绩效整改责任约束ꎬ 推动形成结果反馈、

问题整改、 提升绩效的良性循环ꎮ

(三) 进一步改进绩效评估方法提高评估质量ꎮ 修订完善 «广州市市级财政资

金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规范»ꎬ 组织实施对部门和单位 ２０２２ 年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

复核ꎬ 推动提升绩效评价质量ꎮ 委托第三方机构帮助 １０ 个试点部门建立部门整体预

算绩效指标库ꎬ 加快构建分行业、 分领域、 分层次的核心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ꎬ 有

效发挥核心绩效指标体系在绩效评价中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ꎮ 出台 «广州市委托第

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暂行办法»ꎬ 健全第三方机构参与绩效管理工作机

制ꎮ

主任会议要求:

(一) 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标准体系建设ꎮ 要深入总结第三方机构帮助部门建

立整体预算绩效指标库的试点经验ꎬ 推动完善共性的绩效指标框架和分行业领域的

绩效指标体系ꎬ 坚持以人民满意为导向ꎬ 充分考虑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影

响等因素ꎬ 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 财力变化等动态调整ꎮ

(二) 进一步加强重大政策和项目绩效管理ꎮ 编制预算时要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及省委、 市委工作要求ꎬ 分解细化各项工作ꎬ 全面设置部门和单位整体绩效目标、

政策及项目绩效目标ꎮ 加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ꎬ 组织落实好我市

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评价工作ꎬ 并按要求将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ꎮ 加强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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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政府购买服务等项目的全过程绩效管理ꎮ

(三) 进一步加强绩效评价及结果应用ꎮ 要结合各区各部门实际情况ꎬ 逐步建

立统一、 规范的绩效评价标准ꎬ 提高评价结果实用性ꎮ 引导和规范第三方机构参与

预算绩效管理ꎬ 严格执业质量监督管理ꎮ 要坚持问题导向ꎬ 通过绩效评价找到难点

和堵点ꎬ 将绩效评价结果与政策调整、 项目确定和预算安排有机衔接ꎬ 强化绩效约

束力ꎮ 加强绩效评价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ꎬ 分类汇总共性问题ꎬ 深挖问题根源ꎬ 提

出有效管理建议ꎬ 持续发力做好跟踪监督ꎮ

五、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 ２０２０ 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主任会议认为ꎬ 市人民政府及其审计部门高度重视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ꎬ 较好

落实相关工作要求ꎮ

(一) 拓展审计监督广度和深度ꎮ 一是科学编制广州市审计事业发展 “十四五”

规划ꎬ 推动实现审计全覆盖ꎮ 二是强化全口径预算决算审计监督ꎬ 组织对 ２０２１ 年度

财政预算执行、 决算草案等进行审计ꎮ 三是做实政策跟踪审计ꎬ ２０２１ 年下半年以

来ꎬ 组织开展了疫情防控、 财政直达资金、 强化 “散乱污” 场所清理整治、 城区养

老服务等多项重大政策措施审计ꎮ 四是加强审计项目遴选与人大监督重点内容的衔

接ꎬ 科学选取审计对象ꎬ 实现审计监督与人大监督同频共振ꎮ 五是加强研究型审计ꎬ

注重跨领域、 跨行业、 跨年度分析ꎬ 深入开展对新产业、 新基建、 新模式的审计研

究ꎮ

(二) 强化绩效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监督ꎮ 一是强化绩效审计ꎮ 进一步扩大绩

效审计覆盖面ꎬ ２０２１ 至 ２０２２ 审计年度计划开展绩效审计项目 ２１ 个ꎬ 占年度审计项

目计划的 ４０％ ꎻ 完善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ꎬ 推动绩效审计制度化、 规范化、 科学

化ꎮ 二是强化经济责任审计监督ꎮ 在全省率先出台 «关于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党政

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的若干措施› 的意见»ꎬ

构筑 “横向到边ꎬ 纵向到底” 的经济责任审计监督网ꎻ 编印了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

审计基本知识» 手册ꎬ 提高领导干部对经济责任审计的认识ꎻ 加强对经济责任审计

工作的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排查审计ꎬ 跟踪审计财政、 企业、 金融、 民生、 投资等

领域改革任务完成情况ꎮ

(三) 加强审计整改工作力度ꎮ 一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ꎮ 市政府落实主导责任ꎬ

召开全市审计整改工作会议ꎬ 强化审计整改督促指导ꎻ 被审计单位落实审计整改主

体责任ꎬ 明确整改责任和时限ꎬ 狠抓整改落实ꎻ 主管部门落实监督管理责任ꎬ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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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业扎实推进整改ꎮ 二是加大 “严肃问责” 落实力度ꎮ 对逾期未整改或整改不到

位的重要事项ꎬ 纳入市委、 市政府督办范围ꎻ 对拖延整改、 拒绝整改或虚假整改的

事项ꎬ 按规定程序提请市纪委监委研究处理ꎮ 三是加强对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的跟踪

督促检查和现场督导ꎮ 强化审计整改 “回头看”ꎬ 针对 ２０１８ 至 ２０２０ 年审计整改落

实情况ꎬ 组织相关单位进行专项督查和 “回头看”ꎬ 并将 ２０１８ 至 ２０２０ 年整改情况

向市委审计委员会综合报告ꎮ

主任会议要求:

(一) 聚焦审计工作重点ꎮ 加大对中央及省、 市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的

审计力度ꎬ 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 市委工作安排落地落实ꎮ 围绕疫情防控政

策落实、 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整改、 历史文化保护、 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

数字经济发展、 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点领域ꎬ 开展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ꎮ

抓住政策、 项目、 资金三条主线ꎬ 揭示影响重大政策措施落实的问题和风险隐患ꎬ

发挥审计预警功能和监督促进作用ꎮ

(二) 提高审计工作质量ꎮ 完善审计业务管理制度ꎬ 严格规范审计行为ꎬ 坚持

依法审计、 文明审计ꎻ 创新审计方式方法ꎬ 深入开展研究型审计ꎬ 提升审计层次和

水平ꎻ 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ꎬ 强化大数据技术运用ꎬ 不断提升审计工作效能ꎮ 强化

审计质量管理ꎬ 切实提高审计监督制度化、 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ꎮ

六、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推进现代服务业出新出彩工作情

况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主任会议认为:

(一) 统筹推动工作落实ꎮ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分析存在问题ꎬ 部署具体任务ꎬ

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和市区联动ꎬ 推动工作落实ꎮ 结合新形势下我市改革发展的任

务和上海、 成都学习调研成果ꎬ 全面梳理成效和不足ꎬ 拟制新一轮实施方案ꎮ

(二) 推动重大平台和园区建设ꎮ 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ꎬ 粤港澳大湾区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总部落户广州ꎬ 国家新型显示技术创新中心获国家科技部批准组

建ꎬ 琶洲实验室纳入鹏城实验室广州基地建设ꎮ 重点园区集聚创新发展ꎬ 国家知识

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试验区建设通过验收ꎬ 高标准规划建设南沙粤港深度合作园ꎬ

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琶洲片区 ２０２１ 年营收达 ３６６９ 亿元、 同比增长 ２３％ ꎮ

(三) 促进金融领域创新ꎮ 积极筹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 港澳保险服

务中心、 国家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试点ꎮ 广州期货交易所注册落地并揭牌运营ꎮ 成

功举办首届金羊 “点数成金” 数字金融创新案例示范活动ꎮ 发行全国首批碳中和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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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 碳中和绿色资产证券化等产品ꎮ 携手港澳共同制定碳排放权抵质押融资实施方

案和基于林业碳汇的生态补偿机制实施方案ꎮ

(四) 推进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ꎮ 印发实施 «广州市加快培育建设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ꎬ 实施 “尚品、 提质、 强能、 通达、 美誉” 五大工程ꎮ 积

极推动会展业复苏ꎬ 第 １３０ 届广交会首次以线上线下融合的形式成功举办ꎬ 广交会

第四期展馆开工建设ꎮ 同时ꎬ 印发 «广州加快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 等政策文件ꎬ 设立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ꎬ 获批国家首批文化和旅游消

费试点城市ꎬ 推动商旅文体融合发展ꎮ

(五) 巩固提升综合交通枢纽地位ꎮ 实施 «广州市交通物流融合第十四个五年

发展规划»ꎬ 构建以特大型物流枢纽为核心、 大型物流枢纽为骨架、 物流骨干节点

为补充的 “５＋１０＋Ｎ” 现代物流布局ꎮ 重点协调推进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项目落

地ꎬ ２０２１ 年共完成中心城区 ２６ 家物流园区清理疏解ꎬ 建成投产南沙国际物流中心

(北区)、 嘉诚国际物流园、 南香谷物流园等一批现代物流园区ꎮ

主任会议要求:

(一) 在更高水平上融入和引领国内服务市场大循环ꎮ 科学制定新一轮实施方

案ꎬ 积极争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ꎬ 充分依托大湾区推动跨区域服务链协

同融合发展ꎮ

(二) 加速服务业数字化、 融合化、 绿色化发展ꎮ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深度融合发展ꎬ 加速以数字技术赋能为重点的业态创新与融合应用ꎬ 探索现代服

务业创新、 绿色发展模式ꎮ

(三) 满足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ꎮ 全面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化发

展ꎬ 全力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ꎬ 优化消费供给ꎬ 打造优质消费载体ꎬ 推

动健康养老育幼、 文化旅游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上水平ꎮ

七、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

务保障法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主任会议认为ꎬ 针对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审议意见ꎬ 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高

度重视、 认真研究ꎬ 突出问题导向、 制定整改措施ꎬ 坚持市区联动ꎬ 合力推进各项

工作落实ꎬ 总体情况良好ꎮ

(一) 法规知识宣传普及力度进一步加大ꎮ 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坚持把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以下简称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纳入各级

普法教育的重要内容ꎬ 采取文化论坛、 专题培训等多种形式ꎬ 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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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ꎬ 逐条逐项深入解读ꎬ 进一步增强了各级从业人员的法规意识和依法履职能力ꎮ

此外ꎬ 各级公共文化服务场馆依托官方网站、 各类电子屏、 数字文化墙、 两微一端、

宣传栏等载体ꎬ 不断强化对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的常态化宣传ꎬ 增进了市民群

众对该法规的了解ꎬ 有效地提高了法规实施的公众参与度ꎮ

(二)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基础进一步打牢ꎮ 针对部分镇街体制改革后基层文化

站功能弱化的问题ꎬ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及时组成 １１ 个调研小组ꎬ 分赴全市 １７６ 个镇

街开展专项调研ꎬ 找准了问题的症结ꎬ 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ꎮ 今年初ꎬ 市委

编办、 市委宣传部联合下发了 «关于加强镇街公共文化职能的意见»ꎬ 进一步明确

了街镇基层文化站功能设置、 人员编配、 经费比例等重要事项ꎬ 市人民政府相关职

能部门会同各区人民政府适时组织督导检查ꎬ 确保整改落实ꎮ 目前ꎬ 全市 １１ 个区大

多已将文化站功能划入街道综合服务 (保障) 中心等机构ꎬ 公共文化专兼职人员数

量较以往有显著增加ꎮ 健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体系ꎬ 积极推进 «广州市公共文

化服务保障与促进条例» 立法工作ꎬ 先后编制完成 «广州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行动方案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 «广州市 “图书馆之城” 建设 “十四五” 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ꎬ 拟制了 «关于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初稿) 和 «广州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 » (初稿) 等规

范性文件ꎬ 为促进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和发展提供了法律支撑和政策支持ꎮ

(三)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效能进一步提升ꎮ 积极搭建广州公共数字文化平台ꎬ

将全市 １１ 个区文化馆、 １７６ 个镇街分馆全部纳入广州公共文化云体系ꎬ 统筹全市公

共文化数据资源ꎬ 构建横向汇聚图书馆、 文化馆、 博物馆、 美术馆等行业资源ꎬ 纵

向联通市、 区、 街 (镇)、 社区 (村) 四级文化机构的精准化、 互动式公共文化服

务保障模式ꎮ 制定出台 «广州市公共文化设施社会化运营指导意见»ꎬ 建立公共文

化设施社会化运营、 管理、 评价的体制机制ꎬ 持续孵化文化类组织数量ꎬ 进一步激

发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活力ꎮ 注重加强文旅融合ꎬ 下大力培育 “文化＋” 新业态ꎬ

推动 “文化＋商贸” “文化＋教育” “文化＋体育” 等多种业态融合发展ꎬ 不断擦亮

“珠江游” “湾区游” “生态游” 等旅游品牌ꎮ

主任会议要求:

(一) 依法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和标准化ꎮ 一要夯实服务保障基础ꎮ 将公

共文化服务纳入我市 “十四五”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ꎬ 统筹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布局和共建共享ꎬ 促进城乡文化发展一体化ꎬ 均衡配置城乡公共文化资源ꎬ 实现城

乡资源整合和互联互通ꎬ 打造具有广州特色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ꎮ 要按照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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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推动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行动方案 (更新版) » 明确的时间节点ꎬ 加快

推进广州文化馆、 广州美术馆、 广州科学馆、 广州粤剧院等重大文化设施和文化项

目建设ꎬ 力争今年底前投入运行ꎮ 广州博物馆项目要抓紧实施ꎬ 确保年内动工建设ꎮ

二要加强标准化建设ꎮ 要以标准化促进均等化ꎬ 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

厅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 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 (２０２１ 年版) » 的要求ꎬ 结合我市群众需求、 财政能力和文化

特色ꎬ 尽快出台 «广州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ꎬ 不折不扣地

抓好贯彻落实ꎮ 三要规范管理与使用ꎮ 要坚持设施建设和管理运行并重ꎬ 进一步规

范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管理流程ꎬ 着力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ꎮ 要认真落实常态化疫

情防控的各项要求ꎬ 加强对城市公园、 广场等公共设施的管理与维护ꎬ 引导鼓励党

政机关、 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学校文体设施向社会公众开放ꎮ

(二) 依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效能ꎮ 一要增强服务供给能力ꎮ 积极适应

社会生活新变化和基层群众的新要求ꎬ 认真开展公共文化需求调研ꎬ 全面深入了解

不同群体文化需求的特点ꎬ 实现精准服务ꎮ 要进一步改进服务模式ꎬ 创新文化传播

渠道ꎬ 推广 “图书馆＋书店” 融合的新型业态ꎬ 形成 “市民读书ꎬ 政府买单” 模式ꎬ

增强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能力ꎮ 二要加大供给力度ꎮ 要注重加强文艺精品创作ꎬ

充分挖掘本地特色和历史文化资源ꎬ 精心策划实施一批民生分量重、 社会关注度高、

边际带动性强的公共文化项目ꎮ 要完善引导激励机制ꎬ 支持优秀公共文化产品创作

和生产ꎬ 创新供给模式ꎬ 深化文化领域 “放管服” 改革ꎬ 推广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

公共文化服务的经验做法ꎬ 改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ꎬ 引导社会资本更多投向

公共文化服务领域ꎬ 成为培育和促进文化消费的重要推手ꎮ 三要提升数字化服务水

平ꎮ 要深挖公共文化数字服务的巨大潜力ꎬ 统筹推进全市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和数字

图书馆、 博物馆、 文化馆等建设ꎬ 构建标准统一、 互联互通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

络ꎮ 要用好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手段ꎬ 加强对公共文化数据的收集、 管理和分析ꎬ

准确预测公共文化服务需求ꎬ 实现文化产品精准推送ꎬ 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 “最后

一公里”ꎮ

八、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我市华侨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

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主任会议认为ꎬ 市人民政府认真研究处理ꎬ 有力推进工作落实ꎮ

(一) 健全工作机制ꎬ 明确责任分工ꎮ 建立市华侨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ꎬ 市侨办牵头ꎬ 有关职能部门参与ꎬ 建立工作机制ꎬ 定期向成员单位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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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情况ꎬ 加强信息研判和工作指导ꎬ 统筹推进全市华侨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工作ꎬ

并主动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进展情况ꎬ 自觉接受人大监督ꎮ 市侨办、 市财政局、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等职能部门按照责任

分工ꎬ 积极主动工作ꎬ 推动工作职责落实落地ꎬ 华侨历史文化建筑的认定、 资源挖

掘与活化利用、 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等工作取得新进展ꎮ

(二) 开展专项普查ꎬ 夯实工作基础ꎮ 制定 «广州市华侨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

用工作方案»ꎬ 进一步明确华侨历史文化资源的界定标准和范围ꎮ 市侨办会同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ꎬ 加强市、 区、 街 (镇) 三级联动ꎬ 加快华侨历史文化资源普查建

档ꎬ 推进华侨历史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ꎬ 组成调研组深入各区开展调研ꎬ 统计摸查

目前全市华侨历史文化资源ꎬ 为活化利用工作奠定了基础ꎮ

(三) 多措并举发力ꎬ 助推活化利用ꎮ 以广州华侨博物馆为涉侨文物建筑活化

利用试点ꎬ 扎实完成华侨博物馆建设后期工作ꎬ 近期博物馆将对社会公众开放ꎬ 较

好引领带动了全市华侨历史文化资源活化利用工作ꎮ 借助暨南大学侨情智库优势ꎬ

推动在广州华侨博物馆挂牌成立暨南大学华侨华人广州研究中心ꎬ 推进华侨历史文

化保护、 传承及活化利用研究工作ꎮ 全市各区积极参与ꎬ 推动自身特色资源的保护

利用ꎬ 白云区深入发掘龙归街北村粤剧奠基人 “兰桂师傅” 史料ꎬ 对 “乡约”、 “祠

堂” 等涉侨古建筑群进行修缮保护ꎬ 花都区以花山镇华侨碉楼为切入点ꎬ 打造 “中

国华侨文化国际交流基地” ———花山小镇ꎬ 建设文化创意旅游古村落ꎮ

主任会议要求:

(一) 协同发力ꎬ 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ꎮ 要切实发挥市华侨历史文化资源保护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作用ꎬ 推动形成长效机制ꎬ 充分发挥牵头部门作用ꎬ 进一步完善

联动工作制度ꎬ 优化职责分工ꎬ 建立工作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ꎬ 加强工作统

筹ꎬ 强化协同发力ꎬ 不断推进全市华侨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工作ꎮ

(二) 整体谋划ꎬ 切实加强规划引领ꎮ 要注重发挥各职能部门作用ꎬ 科学编制

华侨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整体规划ꎬ 与我市城市更新、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珠江

沿岸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安排密切配合ꎬ 科学编制市级层面整体规划ꎬ 引领我市华侨

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工作高质量发展ꎮ

(三) 开拓创新ꎬ 提升保护利用实效ꎮ 要加强华侨历史文化研究、 宣传和历史

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工作ꎬ 切实整合资源、 用好智库、 用好市场ꎬ 积极搭建和拓展

华侨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平台ꎬ 探索建立公众参与制度ꎬ 为华侨历史文化资源保

护利用注入新动能ꎬ 不断提升我市华侨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实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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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开展全民健身工作情况报告审议

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主任会议认为:

(一) 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ꎬ 健全全民健身政策体系措施ꎮ 明确了全民健身工

作的总体要求ꎬ «广州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 已经 １５ 届 １７０ 次市政

府常务会议和 １２ 届 １９ 次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ꎬ 即将以市政府名义印发ꎻ 出台

了 «广州市社会力量举办群众体育活动补助管理暂行办法» 等细化制度措施ꎬ 开创

广州全民健身活动发展新局面ꎮ

(二) 着力破难题、 补短板ꎬ 建设布局合理的健身场地设施ꎮ 实施健身设施补

短板行动ꎬ 摸清全市健身设施建设底数ꎬ 对照 “２０２５ 年我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２ ６ 平方米” 等相关标准规范和群众需求ꎬ 编制 «广州市 “十四五” 时期全民健身

设施建设补短板工程行动计划»ꎻ 督办各区因地制宜制定体育公园建设方案ꎬ 落实

社区健身设施配套要求ꎬ 加强全民健身设施管理维护ꎻ 落实体育惠民服务措施ꎬ 积

极探索政府引导、 市场参与的开放模式ꎬ 持续推动符合对外开放条件的学校、 机关、

企事业单位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向社会开放ꎮ

(三) 强化全民健身宣传指导ꎬ 提供便民利民的体育惠民服务ꎮ 着力营造浓厚

的全民健身氛围ꎬ 加强全民健身科普宣传和指导ꎬ 普及全民健身文化ꎬ 让 “预防为

主” 理念深入人心ꎬ 推动市民群众从 “被动医疗” 迈向 “主动健康”ꎻ 迎接 ２０２２ 年

北京冬奥会召开ꎬ 开展丰富多彩的冰雪主题运动赛事ꎬ 营造浓厚冰雪运动氛围ꎻ 健

全国民体质监测及科学健身体系ꎬ 壮大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队伍ꎬ 建立健全社会体育

指导员志愿服务激励机制ꎬ 开展科学健身指导惠民服务ꎮ

(四) 完善齐抓共管机制ꎬ 探索全民健身融合发展ꎮ 深化体教进一步融合ꎬ 落

实 “双减” 政策ꎬ 提高学生体育健身素养ꎬ 培养终身运动习惯ꎻ 推进体医进一步融

合ꎬ 坚持大健康理念ꎬ 发挥科学健身在健康促进、 慢性病预防和康复等方面的积极

作用ꎻ 促进体旅进一步融合ꎬ 充分发挥旅游景区宣传阵地作用ꎬ 积极开展龙舟赛、

醒狮赛等非遗活动ꎮ

主任会议要求:

(一)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全民健身工作ꎮ 按照疫情防控工作部署ꎬ 推进体育

场馆惠民开放、 健身设施完善ꎬ 尤其是持续推动符合对外开放条件的学校、 机关、

企事业单位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向社会开放ꎬ 引导群众科学健身ꎬ 推进全民

健身工作有序、 安全开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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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认真实施全民健身实施计划ꎮ «广州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 » 正式印发后ꎬ 抓好政策解读、 文件发布、 宣传培训等相关工作ꎬ 重点抓好健

身设施有效供给ꎬ 确保实现 ２０２５ 年前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２ ６ 平方米目标ꎬ 并督

促各区尽快出台本区全民健身实施计划ꎬ 将全市体育场地面积增加约 １５６１ 万平方米

的任务科学分配到各区ꎮ

(三) 推动体育名城建设实现新突破ꎮ 围绕世界体育名城建设总体目标ꎬ 编制

出台实施广州推动世界体育名城建设系列文件ꎬ 适时召开建设世界体育名城推进会

议ꎬ 推动我市全民健身工作再上新台阶ꎮ

十、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情况报告审议

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主任会议认为ꎬ 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ꎬ 对审议意见中

提出的问题和建议逐项作出了积极回应ꎬ 积极统筹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加速向农业农

村聚集ꎬ 在完善乡村振兴规划ꎬ 强化用地等要素保障机制ꎬ 创新乡村振兴多元化投

入机制ꎬ 大力发展都市现代农业ꎬ 积极实施乡村建设行动ꎬ 完善乡村振兴考核和干

部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ꎬ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ꎮ

主任会议要求ꎬ 针对广州市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乡村振兴项目用地

落地较难、 资金投入力度有待加大、 农业现代化水平有待提升、 城乡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发展水平仍不平衡等问题ꎬ 今年要继续把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工作作为监督议

题ꎬ 协助常委会于 １１ 月再次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专项工作报告ꎬ 督促市人民政府

进一步把中央关于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的方针落细落实ꎬ 加快推动广州全面乡村振兴

和农业农村现代化ꎮ

十一、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落实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促进我市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健康发展的决定» 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情况

的审核意见

主任会议认为ꎬ 市人民政府对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高度重视ꎬ 围绕审议意见

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逐项研究处理ꎬ 从巩固成果提升质量、 完善机制改革创新、 示

范辐射推广经验、 加强管理分类扶持、 抓好法规政策落实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ꎬ 取

得较大进展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底ꎬ 我市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 ３４ ５５ 万人ꎬ 占比

５３ ７２％ ꎻ 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 ５６ ９０ 万人ꎬ 占比 ８８ ４７％ ꎬ 均超额完成 “５０８０”

工作目标ꎮ

主任会议要求ꎬ 针对我市学前教育工作还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ꎬ 各类型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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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参差不齐ꎬ 支撑学前教育长远发展的配套制度还不够健全等问题ꎮ 为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有关办好学前教育、 实现幼有所育的要求ꎬ 进一步提升我市学前教育发

展水平ꎬ 要继续从以下几方面开展监督: 一是扩充优质普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ꎮ 在

巩固现有工作成果基础上ꎬ 多渠道增加优质公办及普惠性幼儿园学位ꎬ 确保各区

“５０８０” 指标动态稳定并继续提升ꎮ 二是促进学前教育工作均衡发展ꎮ 按照统一标

准加强对各类型公办幼儿园的规范管理ꎬ 落实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扶持政策ꎬ 实

现公办、 民办幼儿园发展齐头并进ꎬ 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在区域间逐步平衡ꎮ 三是督

促相关法规的贯彻落实ꎮ 以实施 «广州市幼儿园管理条例» 为契机ꎬ 完善相关配套

政策措施ꎬ 补齐制度短板ꎬ 明确各责任单位任务分工ꎮ 适时开展执法检查ꎬ 及时查

摆问题ꎬ 以评促建ꎮ

十二、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健康广州建设情况报告审议意

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主任会议认为ꎬ 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ꎬ 对审议意见中

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作出了积极回应ꎬ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卫生健康各项工作ꎬ 在一

体化推进健康广州建设、 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科学精准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ꎬ 取得较大进展ꎮ

主任会议要求ꎬ 针对我市卫生健康工作还存在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够均衡、 基

层服务能力有待提升、 疾控与公卫应急体系建设仍需加强等问题ꎮ 为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关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要求ꎬ 持续推进健康广州建设ꎬ 要继续从以下三个

方面开展监督: 一是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ꎬ 统筹推进医疗、 医保、 医药联动

改革ꎬ 形成具有广州特色的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路径ꎮ 二是建立完善稳定的公

共卫生事业投入机制ꎬ 加大对基层公共卫生工作的支持和保障力度ꎮ 三是毫不放松

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ꎬ 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屏障ꎬ 加大对病毒变异的研究和防

范力度ꎬ 不断完善防控措施ꎬ 做好各种情形下的应急医疗服务保障ꎬ 切实解决好人

民群众看病就医需求ꎮ

十三、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深化城市更新工作推进高质量

发展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主任会议认为ꎬ 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常委会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工作ꎬ 在抓好

专项整改、 加强顶层设计、 完善规划计划、 坚守历史文化保护底线和环境底线、 推

进产城融合、 提高城市安全韧性、 改善设施配套和人居环境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ꎬ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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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会议要求ꎬ 针对城市更新中挖掘城市文脉不足ꎬ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不够ꎻ
部分旧村改造项目推进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等有待提升的地方ꎬ 为推动广州稳步实施

城市更新行动ꎬ 提升城市工作水平ꎬ 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ꎬ 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强化

监督: 一是结合听取和审议广州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并开

展专题询问工作ꎬ 加强城市更新项目评估和整改情况调研ꎬ 防止在城市更新中大拆

大建ꎬ 坚决杜绝破坏性建设行为ꎮ 二是结合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执法

检查ꎬ 推动结合广州文化特色和地区特色资源打造更新项目ꎬ 强化对历史文化遗产

的功能再造和活化利用ꎮ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ꎬ 加强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调研ꎬ 推动 “人民城市人民建ꎬ 人民城市为人民” 理念贯穿城市更新全过程ꎮ
十四、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 «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 实施

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主任会议认为ꎬ 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ꎬ 不断完善 «广
州市物业管理条例» 相关配套制度ꎬ 进一步加大监督管理力度ꎬ 优化物业维修资金

管理ꎬ 压实物业服务企业责任ꎬ 推动老旧小区管理升级ꎬ 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ꎮ
主任会议要求ꎬ 针对对物业服务企业监督管理不够全面和常态化ꎻ 老旧小区改

造后日常管理还不够完善ꎬ 改造成果难以长效保持ꎻ 物业维修资金使用率还有待进

一步提高等有待提升的地方ꎬ 为推动 «条例» 贯彻实施ꎬ 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强化监

督: 一是结合日常监督工作ꎬ 持续开展 «条例» 实施情况监督ꎬ 推动有关部门针对

疫情防控、 成立业主组织、 共有资金管理等热点问题进一步深化普法宣传ꎬ 提升物

业管理法治化水平ꎮ 二是以 “加强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公示检查ꎬ 完善物业管理监督

机制” 民生实事督办为抓手ꎬ 督促有关部门强化现场监管ꎬ 规范物业管理服务ꎮ 三

是结合老旧小区改造调研ꎬ 推动有关部门建立完善老旧小区长效管理机制ꎬ 促进有

条件的小区实施专业化的物业管理ꎮ
请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上述审核意见和相关工作报告进行审阅ꎮ 如有意见

或建议ꎬ 请于分组审议时反馈至工作人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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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议程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５ 日上午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后执行)

一、 审议和表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州海事法院、 广

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请的人事任免事项ꎮ
二、 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广州市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整改情况

的报告ꎬ 并就此开展专题询问ꎮ
三、 审议 «广州市快递条例 (草案) » (一审)ꎮ
四、 审议 «广州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条例 (草案) » (一审)ꎮ
五、 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 ２０２１ 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

报告ꎮ
六、 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流溪河流域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ꎬ 并对报告内

容开展满意度测评ꎮ
七、 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工

作情况的报告ꎮ
八、 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和评估工作情况的报告ꎬ 并

对报告内容开展满意度测评ꎮ
九、 审阅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研究处理

情况报告的有关审核意见ꎮ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任　 免　 名　 单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６ 日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免去黄海珠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审判员职务ꎮ
免去林娟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ꎮ
免去陈舒舒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庭庭长职务ꎮ
免去符锐兰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一庭庭长职务ꎬ 任命其为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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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三庭庭长ꎮ
免去彭新强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三庭庭长职务ꎬ 任命其为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一庭庭长ꎮ
免去谢欣欣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三庭副庭长职务ꎬ 任命其为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ꎮ
任命陈雯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ꎮ
任命吴贵宁为广州海事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ꎮ
任命罗春为广州海事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ꎮ
任命徐春龙为广州海事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ꎮ
任命宋瑞秋为广州海事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ꎮ
任命陈铭强为广州海事法院审判员、 审判委员会委员ꎮ
免去王海清的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院长职务ꎮ
免去王静的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 审判委员会委员、 审判员职务ꎮ

关于提请审议 «广州市快递条例 (草案) » 的议案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为加强对快递业的监督管理ꎬ 保护快递用户和从业人员合法权益ꎬ 保障快递安

全ꎬ 促进快递业健康发展ꎬ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 «快递暂行条例» 等有

关法律、 法规ꎬ 结合广州市实际ꎬ 广州市人大经济委员会拟订了 «广州市快递条例

(草案) »ꎮ 草案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经广州市人大经济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审

议通过ꎬ 现提请审议ꎮ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经济委员会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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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广州市快递条例 (草案) » 的说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５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晓波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现就 «广州市快递条例 (草案) » (以下简称 «条例 (草案) » ) 作如下说

明:

一、 立法的必要性、 可行性

广州市是 “中国快递示范城市”ꎬ ２０２１ 年成为首个快递业务量突破百亿件的国

家重要中心城市ꎮ 今年以来ꎬ 广州市快递业继续保持平稳增长ꎬ １ ~ ５ 月快递业务量

累计完成 ４１ ３６ 亿件ꎬ 同比增长 １６ １％ ꎬ 约占全省 ３５％ 、 全国 １０％ ꎬ 保持全国领先

地位ꎮ 但广州市快递业也存在用地难、 车辆通行难、 基层网点监管难、 从业人员权

益缺乏保障等问题ꎬ 有必要通过立法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ꎮ 同时广州市已探索出一

套行之有效的做法ꎬ 此时立法是可行的ꎮ

二、 «条例 (草案) » 的立法依据

２００９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 修订ꎬ 第一次设立 “快递业务” 专章规范

快递业务经营问题ꎬ 实行快递业务经营许可制度ꎮ ２０１８ 年 «快递暂行条例» 实施ꎬ

与之相配套的多个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相继出台ꎬ 快递业监管法规体系不断健全ꎮ 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 «快递暂行条例» 等有关法律、 法规ꎬ 结合广州市实

际ꎬ 广州市人大经济委员会拟订了 «条例 (草案) »ꎮ

三、 «条例 (草案) » 的起草情况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起ꎬ 经济委员会会同市邮政管理局开展立法工作ꎬ 组织力量起草草

案稿ꎬ 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形成 «条例 (草案) » 初稿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起ꎬ 我委会同法

制工委、 市司法局、 市邮政管理局深入开展调研ꎬ 广泛征求市政府及相关部门、 各

区人大常委会、 人大代表、 咨询专家、 相关企业、 快递从业人员等对 «条例 (草

案) » 的意见ꎬ 并在市人大常委会网站、 广州日报征求社会公众意见ꎬ 多次召开法

规修改论证会ꎬ 研究讨论重点难点问题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ꎬ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航浩

带队前往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营业部、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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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ꎬ 并听取部分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相关企业对 «条例 (草案) » 的意见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ꎬ 市十六届人大经济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 «条例

(草案) »ꎮ

四、 «条例 (草案) » 总体思路和主要内容

«条例 (草案) » 旨在通过地方立法完善快递基础设施建设、 规范企业经营管

理、 保障快递末端服务、 保障快递安全、 维护从业人员合法权益、 促进快递业高质

量发展ꎮ «条例 (草案) » 共八章ꎬ 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 “总则” 重点明确条例的适用范围ꎬ 建立协同监管机制ꎮ 条例将餐饮、

生鲜、 百货等商品的配送排除在条例适用范围之外ꎮ 规定邮政管理部门是本市快递

业的行政主管部门ꎬ 发展和改革、 公安、 国家安全、 海关、 交通运输、 财政、 规划

和自然资源、 住房和城乡建设、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市场监督管理、 生态环境、

农业农村、 商务、 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对快递业的保障和监

督管理工作ꎮ

第二章 “发展保障” 重点加强规划与政策支持ꎬ 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ꎮ 明确

将快递业的发展纳入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ꎬ 将快递末端服

务设施纳入公共服务设施相关规划ꎬ 规定新建住宅小区等应当同步规划设置快递末

端服务设施ꎬ 商业楼宇等应当为快递企业上门服务提供便利ꎮ 鼓励邮政企业与其他

快递企业共享邮政营业网点等基础设施资源ꎮ

第三章 “经营主体和快递服务” 重点规范企业经营管理ꎬ 提高快递企业服务质

量ꎮ 规定快递企业应当明确其分公司、 末端网点和受委托企业的经营区域ꎬ 避免低

价竞争等不当行为ꎮ 快递企业使用智能快件箱、 快递服务站等方式投递快件应当事

先征得收件人同意ꎮ 有关单位不得以未办理营业执照为由对已取得邮政管理部门备

案的快递末端网点实施行政处罚ꎮ

第四章 “数字快递和绿色发展” 重点贯彻新发展理念ꎬ 促进快递业高质量发

展ꎮ 支持发展数字快递新业态ꎬ 鼓励在快件各作业环节应用数字化技术ꎮ 推动快递

企业之间数据资源的融合应用ꎬ 鼓励和引导电子商务平台与快递企业之间开展数据

交换共享ꎮ 推广使用电子运单ꎬ 使用可循环、 易回收、 可降解的包装材料ꎬ 减少商

品的二次包装ꎮ 鼓励对快递包装物的集中回收ꎮ

第五章 “快递安全” 重点保障快递安全ꎬ 保护用户个人信息ꎮ 明确快递企业执

行实名收寄时ꎬ 寄件人可以出示居民身份证电子证照ꎮ 要求快递企业对进境快件与

国内快件实施分类管理ꎬ 确保进境快件安全ꎻ 加强快递车辆驾驶员管理ꎬ 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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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驾驶员安全行车ꎻ 建立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保障制度ꎬ 合理确定员工对用户个人

信息处理操作权限ꎬ 在为用户提供快递服务前应当明确告知用户收集个人信息的目

的、 种类和依据等ꎮ
第六章 “权益保障” 重点维护从业人员合法权益ꎬ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ꎮ 规定快

递企业不得以签订承包合同、 承揽合同等形式规避用人单位的法律义务ꎻ 不得以企

业已购买意外保险、 雇主责任险为由替代或者免除参加社会保险义务ꎻ 不得对收到

用户恶意投诉、 申诉的员工进行罚款或以其他克扣工资的形式要求员工承担赔偿责

任ꎮ
第七章、 第八章是 “法律责任” 和 “附则”ꎮ
以上说明和 «条例 (草案) »ꎬ 请予审议ꎮ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 «广州市

青年创新创业促进条例 (草案) » 的议案

市人大常委会:
«广州市绿化条例 (修订草案) » 已经市人民政府第 １２ 届 １６２ 次常务会议讨论

通过ꎬ 请予审议ꎮ

广州市代市长　 郭永航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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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广州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

条例 (草案) » 的说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５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广州市司法局局长　 邓中文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我受广州市人民政府委托ꎬ 现就 «广州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条例 (草案) »

(以下简称草案) 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 立法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ꎬ 党中央、 国务院出台 «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纲要»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５ 年) » «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

业高质量发展打造 “双创” 升级版的意见» 等重要文件ꎬ 把培养青年人才和推动创

新创业放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更高位置ꎮ 如何激发青年创新创业活力、 建设青年

创新型城市ꎬ 已成为我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ꎮ 因此ꎬ 有必要制定地方

性法规ꎬ 总结提升我市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ꎬ 为青年创新创业提供更优质服务和更

全面保障ꎮ
二、 立法指导思想

草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

思想ꎬ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ꎬ 聚焦青年、 激发创新、 鼓

励创业ꎬ 为青年创新创业打造优质的制度环境ꎮ 在审核过程中ꎬ 我们注意把握青年

创新创业的三个特点: 一是立法的首创性ꎮ 青年是创新创业的主力军ꎬ 广州在全国

率先通过立法优化青年创新创业环境ꎬ 将吸引更多内地、 港澳台和外国青年人才助

力我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ꎻ 二是制度的精准性ꎮ 草案着力解决青年创新创业遇

到的实际困难ꎬ 以问题为导向ꎬ 精准施策、 科学引导ꎬ 支持农村青年创业ꎬ 助力推

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ꎻ 三是服务的系统性ꎮ 草案理顺政府职责ꎬ 并

建立协调机制ꎬ 统筹整合政府和社会力量ꎬ 为青年创业成长全周期提供系统全面的

服务ꎮ
三、 主要制度情况

(一) 健全促进机制ꎬ 激发青年创新创业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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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运用数字技术等手段ꎬ 建立政策精准推送的工作机制ꎬ 提高青年对创新创

业政策的知晓度和应用率ꎻ 二是完善信息发布机制ꎬ 优化创业服务链接功能ꎻ 三是

对青年创新创业活动实行包容审慎监管ꎬ 探索执法观察期制度ꎬ 营造鼓励成功、 宽

容失败的社会氛围ꎻ 四是建立青年创新创业发展环境监测评估机制ꎬ 并根据评估情

况及时调整、 优化政策ꎮ
(二) 鼓励社会参与ꎬ 解决青年创新创业资金难题

一是对符合条件的创新创业青年给予一次性创业资助ꎬ 对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

才实施奖励ꎻ 二是加大政府性引导基金对青年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ꎻ 三是鼓励、 支

持社会力量设立青年创新创业发展基金ꎻ 四是依托区域性股权市场打造青年创新创

业金融服务平台ꎬ 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和信用贷款融资体系ꎬ 为青年提供优质便

利的金融服务ꎮ
(三) 加强平台建设ꎬ 优化青年创新创业环境

一是建设市、 区青年创新人才工作站ꎬ 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ꎻ 二是完善青年创

新创业交流展示平台ꎬ 加强创新创业文化教育ꎬ 支持开展科学技术教育、 创新创业

文化教育活动ꎻ 三是以创新创业为导向ꎬ 建立青年人才培养计划ꎬ 指导学校建立新

型人才培养模式ꎬ 探索实施驻校企业家制度ꎻ 四是支持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建设ꎮ
(四) 加强服务支持ꎬ 保障创新创业青年发展

一是加强青年创新创业孵化载体建设ꎬ 通过租金补贴、 提供公益法律服务等方

式ꎬ 鼓励引导相关单位、 组织等为青年创新创业提供专业服务支持ꎻ 二是加强青年

住房保障ꎬ 为高校应届毕业生、 首次创业青年等提供安居保障ꎮ
以上报告ꎬ 请予审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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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

«广州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条例 (草案) »
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５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　 冯秋航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我受市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委托ꎬ 作关于 «广州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条例

(草案) » (以下简称 «条例 (草案) » ) 审议意见的报告ꎮ
制定 «广州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条例» 是市人大常委会 ２０２２ 年立法计划审议

项目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底ꎬ 市人大常委会收到市政府 «关于提请审议 ‹广州市青年创

新创业促进条例 (草案) › 的议案» (以下简称 «条例 (草案) » )ꎮ 常委会领导

高度重视ꎬ 王衍诗主任多次就立法工作作出明确指示ꎻ 唐航浩副主任听取一审工作

专题汇报ꎬ 提出具体指导意见ꎻ 彭高峰副主任亲自主持召开专家座谈会ꎬ 带领部分

常委会组成人员实地视察调研ꎬ 出席教科文卫委全体会议专题审议ꎬ 全面指导一审

工作ꎮ
为保证立法质量和立法进度ꎬ 教科文卫委提前介入条例调研起草工作ꎬ 在立法

起草阶段ꎬ 多次参与起草单位立法调研会ꎬ 积极就有关问题与市司法局、 团市委、
市科技局等单位进行研究探讨ꎮ 收到市政府提交的 «条例 (草案) » 后ꎬ 按照立法

程序和工作方案ꎬ 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广泛征求意见ꎮ 通过 «广州日报»、 市

人大门户网站向社会广泛公开征集意见ꎻ 书面征求市相关部门、 行业协会、 部分市

人大代表的意见ꎻ 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征求青年创新创业代表、 一线科研工作者、 立

法专家、 高校学者意见ꎻ 根据 «广州市制定地方性法规市区人大常委会联动工作规

定» 开展上下联动ꎬ 以常委会办公厅名义向 １１ 个区人大常委会发函ꎬ 请区人大常

委会协助征求本区的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街道办事处、 镇人民政府、 青年创新创业

企业、 社会组织和专家学者的意见ꎮ 共收集意见建议 ３５６ 条ꎬ 认真进行了梳理分类ꎬ
并采纳了部分合理意见ꎮ 二是深入开展调研ꎮ 围绕青年创新创业的重点难点问题ꎬ
提前拟定调研提纲ꎬ 先后 １０ 次到青年创业园区、 科技创新企业及相关单位开展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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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ꎬ 有针对性地听取各方面意见ꎮ 三是认真修改论证ꎮ 会同常委会法制工委、 市

司法局、 市科技局、 团市委等单位先后 ８ 次召开草案修改论证会ꎬ 对 «条例 (草

案) » 逐条进行修改ꎬ 形成草案修改建议稿ꎮ

４ 月 ２８ 日ꎬ 教科文卫委召开全体会议ꎬ 审议通过了对 «条例 (草案) » 的审

议意见和草案修改建议稿ꎮ

现将有关意见报告如下ꎮ

一、 制定 «广州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条例»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党中央、 国务院陆续出台有关重要文件ꎬ 把培养青年人才和

推动创新创业放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更高位置ꎮ 在立法调研中ꎬ 我们了解到青年

创业时因缺乏经验、 资金、 场地、 渠道、 信息、 服务、 培训等要素ꎬ 导致创业失败

率高ꎮ 同时ꎬ 也了解到关于青年创新创业的政策散落在不同部门、 各区政府ꎬ 青年

创新创业时获取政策碎片化ꎬ 导致政策兑现难ꎮ 因此ꎬ 有必要制定地方性法规ꎬ 通

过制度创新ꎬ 为青年创新创业提供更优质服务和更全面保障ꎬ 激发青年创新创业活

力ꎬ 促进青年创业成功ꎮ

制定青年创新创业的地方性法规在全国尚属首次ꎮ «条例 (草案) » 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ꎬ 并参考中央、 省委、 市委有关政策文件ꎬ 结合广

州实际ꎬ 准确把握青年创新创业的痛点、 难点、 堵点ꎬ 吸纳了近年来我市促进青年

创新创业工作的成功经验ꎮ 为体现立法的实验性、 示范性ꎬ «条例 (草案) » 在完

善青年创新创业政策体系、 工作体系和服务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探索ꎮ 与 «广州

市科技创新条例» 相比ꎬ 在实施对象、 工作内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ꎮ 立足青年这

一群体ꎬ «条例 (草案) » 围绕 “创新型” 创业以及青年成长成才的特点规律提出

解决方案ꎬ 对促进青年创新创业的举措更加细化ꎬ 对青年群体的服务更为精准ꎬ 具

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ꎬ 是基本可行的ꎮ

二、 对 «条例 (草案) » 主要修改意见

(一) 关于 «条例 (草案) » 第一条 【立法目的】ꎮ 本条例是一个小切口的地

方立法ꎬ 聚焦青年人的发展ꎬ 主要目的是激发青年 “双创” 活力ꎬ 在带动创新创业

的同时也促进青年自身更好发展ꎬ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动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的表述与命题不符合本条例立法定位ꎬ 建议

删除ꎮ

(二) 关于 «条例 (草案) » 第二条 【适用范围】ꎮ 当前市、 区相关部门制定

的部分青年创新创业政策指向的青年对象ꎬ 并不局限于 １６ 至 ３５ 周岁ꎬ 而是根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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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实际对青年年龄范围进行放宽规定ꎮ 原条款仅对于若干重大创新技术领域放宽适

用年龄ꎬ 未能囊括其他领域放宽适用年龄的情况ꎮ 因此ꎬ 基于不同行业、 领域的公

平性要求及衔接当前市、 区各部门政策ꎬ 避免引起既定政策的重大变动ꎬ 建议删除

本条款放宽年龄的规定ꎬ 同时另设一款规定例外情况下相关政策可对青年年龄进行

放宽ꎮ

(三) 关于 «条例 (草案) » 第三条 【基本原则】ꎮ “青年创新创业促进工作”

应更多体现政府的主观意志和主动作为ꎬ 应该成为政府主导的一项工作ꎬ 因此建议

将 “政府引导” 修改为 “政府主导”ꎬ 并将 “政府主导” 调整到 “市场导向” 之前

表述ꎮ 同时ꎬ “以人才引领发展” 是人才发展战略ꎬ 通常作为人才工作的指导思想ꎬ

不宜作为青年创新创业促进工作的具体原则ꎬ 建议删除ꎮ

(四) 关于 «条例 (草案) » 第六条 【部门职责】ꎮ 行政部门与工会、 妇女联

合会等群团组织的职责侧重点并不一致ꎬ 群团组织主要负责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开展

青年创新创业工作和维护创新创业青年的各项权利ꎮ 建议将行政部门和群团组织的

职责分开两款表述ꎮ

(五) 关于 «条例 (草案) » 第九条 【包容审慎监管】ꎮ 探索执法观察期制度ꎬ

实行包容审慎监管ꎬ 推行免责机制ꎬ 是本条例的主要亮点之一ꎬ 目的是以更加包容

的心态ꎬ 让青年创业者们大胆发挥、 敢闯敢试ꎮ 建议在本条新增 “企业的合法权益

不受影响” 的内容ꎬ 以体现执法观察期制度设置的包容性ꎬ 避免企业在观察期内被

限制开展正常合法的经营活动ꎮ 同时ꎬ 建议新增第三款ꎬ 允许对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开展青年创新创业促进工作中的偏差失误ꎬ 在特定条件下进行容错ꎬ 以鼓励相关人

员勇于担当ꎬ 积极作为ꎬ 更好地推动青年创新创业促进工作的开展ꎮ

(六) 关于 «条例 (草案) » 第十一条 【孵化载体】ꎮ 第二款规定 “政府投资

开发的创新创业孵化载体安排一定比例的场地免费向高等院校毕业生提供”ꎬ 主要

援引自国家和省的政策文件ꎬ 因此建议将该款原 “有关规定” 的表述ꎬ 修改为 “应

当按照国家、 省创新创业有关规定”ꎮ 同时ꎬ 建议将 “科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

部门可以” 修改为 “市、 区人民政府制定具体办法”ꎬ 赋予市、 区人民政府统一制

定租金补贴具体办法的权限ꎬ 以增强本条规定的可操作性ꎮ

(七) 关于 «条例 (草案) » 第十二条 【青年创新人才工作站】ꎮ 青年创新人

才工作站由团市委会同市委组织部牵头建设ꎬ 为理顺各部门在青年创新人才工作站

建设工作中的责任ꎬ 建议明确市、 区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建设主体ꎬ 政府相关部门

予以配合开展相关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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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关于 «条例 (草案) » 第十三条 【创新创业交流服务】ꎮ 本条第二款关

于应用场景的规定ꎬ 在 «广州市科技创新条例» 中已有相关规定ꎬ 为避免重复ꎬ 建

议删除第二款ꎮ

(九) 关于 «条例 (草案) » 第十四条 【资金支持】ꎮ “一次性创业资助” 只是

资金支持的其中一种ꎬ 促进青年创新创业还应有更多的资金支持方式ꎬ 建议取消

“一次性创业资助” 的限制ꎬ 以充分发挥各部门出台的相关资金扶持政策的作用ꎮ

(十) 关于 «条例 (草案) » 第十八条 【创新创业培训】ꎮ 退役军人是创新创

业的重要力量ꎬ 应当注重发挥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作用ꎬ 因此建议增加 “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应当组织退役军人开展创新创业指导和技能培训” 的内容作为本条第四

款ꎮ

(十一) 关于 «条例 (草案) » 第十九条 【支持农村青年创业】ꎮ 为支持农村

农业工作ꎬ 促进乡村振兴ꎬ 本条不应仅局限于农村青年群体开展创新创业活动ꎬ 应

引导和支持所有行业、 地域的青年通过创新创业活动参与到乡村振兴建设中ꎮ 为此ꎬ

对相关内容作了修改ꎮ

(十二) 关于 «条例 (草案) » 第二十条 【青年人才交流】ꎮ 目前政府有关部

门定期制定 “创新型人才发展规划和紧缺人才开发目录、 急需职业和工种的人才培

养开发计划” 已是常规工作ꎬ 无需重复规定ꎮ 此外ꎬ 青年创新创业人才需求既是相

关规划、 目录、 计划制定工作的前提ꎬ 也是相关规划、 目录、 计划的重要内容ꎬ 为

完善工作逻辑链条ꎬ 建议第三款修改为 “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的创新型人才

发展规划和紧缺人才开发目录、 急需职业和工种的人才培养开发计划ꎬ 应当包括青

年创新创业人才需求、 培养和引进的内容”ꎮ

(十三) 关于新增一条 【社会服务保障】ꎬ 列为第二十二条ꎮ 基于本条例关注对

象为青年ꎬ 定位为促进法ꎬ 解决青年面临的户籍、 教育、 医疗、 社会保障等方面的

难点问题应当成为本条例特色亮点ꎮ 据多次调研发现ꎬ 青年尤其是港澳青年群体ꎬ

在完善社会服务保障方面呼声较为强烈ꎮ 通过增加本条内容ꎬ 紧贴青年需求ꎬ 提高

社会服务的针对性和主动性ꎬ 有助于从 “安身、 安心、 安业” 角度增加本市对青年

吸引力ꎬ 体现本市的人文关怀ꎬ 解决青年的后顾之忧ꎬ 营造宜居宜业的 “双创” 环

境ꎮ

(十四) 关于固化现有经验做法ꎮ 把市区及相关部门行之有效的成熟经验、 做

法进行归纳ꎬ 对应到法规修改中ꎬ 把 “可以” 一词改为 “应当”ꎬ 通过这种方式来

达成 “法规引导政策、 法规规范政策” 的目的ꎬ 突出法规的刚性ꎮ 因此在 «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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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 第十二条、 第十四条中作出相应修改ꎮ 在条例草案第二十三条中ꎬ 将司

法行政部门提供的法律服务明确为 “公益性ꎮ”
(十五) 关于调整部分条文顺序ꎮ 为使法规逻辑更加顺畅、 结构更加严谨ꎬ 建

议 «条例 (草案) » 第八条调整至第七条前面ꎬ 先建立信息发布平台ꎬ 再实现政策

信息精准推送ꎮ 第十条建立监测评估机制ꎬ 由于评估涉及到有关具体措施和保障制

度的实施ꎬ 建议移至第二十四条法律责任之前ꎮ
(十六) 关于新增部分内容ꎮ 为使关联性更加完整全面ꎬ 建议 «条例 (草

案) » 第六条第一款增加 “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ꎮ 第七条第一款增加 “青年创新创

业信息收集” 内容ꎮ 第八条第二款第 (四) 点后增加 “ (五) 政府组织、 指导开展

的青年创新创业相关教育、 培训活动” 内容ꎮ
(十七) 其他文字修改ꎮ 为使表述更加准确规范ꎬ 理顺逻辑关系ꎬ 对部分条款

的文字进行了修改ꎮ «条例 (草案) » 第二条第二款 “团队或企业负责人” 修改为

“团队负责人或企业负责人”ꎻ 第十九条删除 “返乡创业青年” 的表述ꎬ 与 “支持青

年参与乡村振兴” 相关修改内容一致ꎮ
三、 «条例 (草案) » 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的问题

(一) 关于条例实施主体的问题ꎮ «条例 (草案) » 中建议由市、 区共产主义

青年团牵头建立青年创新创业促进工作协调机制ꎬ 负责统筹、 指导、 协调相关工作ꎬ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ꎬ 有专家学者认为ꎬ 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群团组织ꎬ 由其组织实

施本条例ꎬ 在实施力度、 后续监督检查等方面还需进一步研究探讨ꎮ
(二) 关于金融服务平台和知识产权保险的问题ꎮ 有立法专家认为新法规制度

的提出应当是在成熟经验的基础上ꎬ 经过总结评估并充分论证后通过法律的形式加

以固化ꎮ 创新创业金融服务平台和知识产权保险ꎬ 尚在起步发展阶段ꎬ 也无成熟经

验ꎬ 属于前瞻性新兴领域ꎮ «条例 (草案) » 中规定应当依托区域性股权市场打造

金融服务平台、 鼓励推广知识产权保险的模式创新ꎬ 可能会存在一定风险ꎮ
上述两个问题建议在后续审议阶段进一步研究论证ꎮ
以上报告和 «条例 (草案修改建议稿) »ꎬ 请予审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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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２０２１ 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

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５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杨　 柳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相关规定和市人大常委会安排ꎬ 现就我市

２０２１ 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如下:
２０２１ 年ꎬ 广州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ꎬ 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ꎬ 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ꎬ 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ꎬ 坚决落实党中央、 国

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 省政府工作要求ꎬ 在市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指导和大力支持下ꎬ
把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为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抓

手ꎬ 作为加快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四个出新出彩” 的重要内容ꎬ 切实推动各项生

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落地落实ꎬ 在各区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ꎬ 生态环境保护

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ꎬ 环境质量显著改善ꎮ
一、 ２０２１ 年度生态环境状况

(一) 环境空气状况ꎮ 在经济活动复苏、 气象条件同比不利、 降水同比大幅度

减少的情况下ꎬ 全市环境空气质量继续全面达标ꎮ 其中ꎬ ＰＭ２ ５ (粒径小于等于 ２ ５
微米的颗粒物) 年平均浓度 ２４ 微克 /立方米ꎬ 在国家中心城市中保持最优ꎻ 臭氧年

平均浓度 １６０ 微克 /立方米ꎬ 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 ３４ 微克 /立方米ꎬ 同比改善程度名

列全省前列ꎮ
(二) 水环境状况ꎮ １６ 个国考、 省考断面水质全面达到省年度考核要求ꎬ 地表

水水质优良断面比例 ８１ ３％ ꎬ 同比提升 ４ ４ 个百分点ꎬ 劣Ⅴ类水体断面比例保持为

０ꎮ １０ 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１００％稳定达标ꎮ ８ 条入海河流断面水质均为

优良ꎬ 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保持稳定ꎮ
(三) 土壤环境状况ꎮ 通过土壤污染状况详查ꎬ 摸清了农用地和重点行业企业

用地潜在的环境风险ꎻ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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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 目标ꎬ 全市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ꎮ

(四) 声环境状况ꎮ 全市功能区声环境昼、 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分别为 ５５ ６ 分贝

和 ４９ ５ 分贝ꎬ 昼、 夜间监测总点次达标率分别为 ９６ ３％ 和 ８７ ５％ ꎬ 夜间达标率连

续达到全国文明城市测评要求ꎮ

(五) 固体废物处置状况ꎮ 全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率、 工业危险废物安全贮存

利用处置率、 废旧放射源送贮率、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污泥无害化处置率

均达 １００％ ꎬ 成为国内首个实现原生生活垃圾 “零填埋” 的超大型城市ꎮ

(六) 生态系统状况ꎮ 全市自然生态状况总体稳定ꎮ 建成区绿地率、 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分别为 ３８ ２６％ 、 ４３ ６％ 、 １７ ３３ 平方米ꎮ 累计建成森

林公园 ９２ 个、 湿地公园 ２５ 个、 湿地保护小区 ３２ 个ꎮ

(七) 主要污染物和碳减排状况ꎮ 经自查ꎬ 氮氧化物、 挥发性有机物、 化学需

氧量、 氨氮排放量预计可完成省下达的目标任务 (目标为 ２０２１ 年重点工程减排量分

别不低于 １２００ 吨、 １１００ 吨、 ４８００ 吨、 ２４０ 吨)ꎮ 经省核定ꎬ 广州市 ２０２０ 年单位

ＧＤＰ (地区生产总值) 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０ ４１８ 吨 /万元ꎬ 较 ２０１５ 年下降 ３１ ９％ ꎬ

超额完成省下达给我市 “十三五” 期间下降 ２３％ 的目标任务 (省暂未下达 “十四

五” 目标任务)ꎮ

二、 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展

(一) 锚定目标协同治理ꎬ 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ꎮ

深入推进 ＰＭ２ ５和臭氧协同治理ꎬ 空气质量实现连续全面达标ꎮ 一是夯实燃煤锅

炉治理成效ꎮ 夯实煤电在能源安全兜底保障作用的同时ꎬ 推进燃煤锅炉治理ꎬ ２０２１

年再关闭 ５ 台燃煤锅炉ꎬ 广州市燃煤锅炉 (机组) 从 “十二五” 初的 １３００ 余台下

降至目前 ２４ 台ꎬ 且全部实现超低排放ꎬ 污染排放达到燃气标准ꎮ 二是深化机动车监

管ꎬ 新增纯电动巡游出租车 ３０００ 余辆ꎬ 已累计推广纯电动巡游出租车 １ ６ 万余辆ꎬ

提前淘汰老旧营运柴油车 ８８３ 辆ꎻ 抽查柴油车用车大户 ７８４ 家ꎬ 在道路、 停放地抽

检柴油车 ５ １ 万辆ꎬ 遥感监测柴油车 ２１５ 万辆次ꎬ 对 １３７３ 艘次船舶开展使用燃油抽

检ꎻ 依法查处冒黑烟车ꎻ ４００ 多个工地的施工机械实现油品直供ꎮ 三是深入推进挥

发性有机物治理ꎬ 强化 １３２ 家重点挥发性有机物企业分级管控以及 ３２７ 家印刷行业

挥发性有机物整治ꎬ 落实 １１７９ 家重点企业销号式整治ꎻ 开展加油站、 储油库油气排

放专项执法检查ꎻ 开展挥发性有机物及空气六参数走航监测ꎬ 覆盖全市 １１３ 个工业

区ꎬ 行驶里程超过 ８０００ 公里ꎮ 四是保持扬尘污染高压监管态势ꎬ 开展 “治污降尘、

守护蓝天” 百日行动ꎬ 实施建设工程扬尘整治和文明施工管理 ６ 条措施ꎬ 严查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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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地扬尘污染问题ꎮ 五是强化油品质量监管ꎬ 推进溯源查处ꎬ 督促使用正规油

品ꎮ 六是加强污染天气预测ꎬ 实施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ꎬ 细化污染天气应对减排清

单ꎬ 落实差异化管理ꎮ

(二) 聚焦重点持续攻坚ꎬ 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ꎮ

坚持 “陆海统筹、 河海共治ꎬ 以流域为体系ꎬ 以网格为单元” 的系统治水思

路ꎬ 进一步完善河湖长制ꎬ 巩固考核断面水质全面达标成果ꎮ 一是强化重点考核断

面周边一级支流治理ꎬ 全市 ３８９ 条重点考核断面周边一级支流水质总体明显改善ꎬ

３７５ 条已阶段性消除劣Ⅴ类ꎬ 纳入市总河长 １０ 号令的 ７４ 条消除劣Ⅴ类ꎮ 二是持续

开展靶向治水ꎬ 强化水环境治理工作督导及水质监测预警ꎬ 落实国考、 省考断面

“一断面一策” 实施方案ꎬ 加强水污染联防联治ꎬ 协调开展穗莞跨界联合执法行动ꎮ

三是全力推进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建设和管理ꎬ 新 (改、 扩) 建污水处理厂 ４ 座ꎬ 新

增污水处理能力 １６ ５ 万吨 /日ꎬ 新建污水管网 １４９７ 公里ꎮ 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总量

达 ２３ ９８ 亿吨ꎮ 全市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氨氮削减量达 ５ ２ 万吨ꎮ 四是巩固扩大 “散

乱污” 场所清理整治成效ꎬ 升级 “散乱污” 大数据监控系统和信息报送微信小程

序ꎬ 开展智慧用电行动ꎬ 加强远程用电管理ꎻ 完成清理整治 “散乱污” 场所 ４４００

个ꎬ 整治提升村级工业园超 １５ 平方公里ꎮ 五是加强近岸海域污染防治ꎬ 编制完成广

州市 “十四五”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ꎬ 建立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多部门协同监管机

制ꎬ 持续推进入海河流水环境综合整治ꎮ

(三) 强化举措打牢基础ꎬ 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ꎮ

坚持 “预防为主、 保护优先、 分类管理、 风险管控” 工作思路ꎬ 加强源头控

制ꎬ 严格农用地安全和建设用地风险管控ꎬ 夯实土壤治理基础ꎮ 一是加大农用地管

控力度ꎬ 印发 «广州市 ２０２１ 年度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方案»ꎬ 通过分类管理、

加强监测ꎬ 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ꎬ 全市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耕地措施到位率

１００％ ꎮ 二是严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ꎬ 制定实施土壤污染风险评估、 风险管控及修复

效果评估等工作程序ꎬ 累计开展 ５２１ 个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审ꎬ 督促污染地块

实施治理修复ꎻ 积极探索工业污染地块 “环境修复＋开发建设” 模式和在产企业风

险管控试点ꎮ 三是加强污染源头预防ꎬ 公布 ２０２１ 年度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单ꎬ

督促相关单位履行土壤污染防治主体责任ꎬ 落实隐患排查、 自行监测等工作ꎮ 四是

有序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ꎮ 完成 “十四五” 地下水环境质量点位优化调整ꎬ 组织开

展地下水 “双源” 监测现状调查ꎬ 持续推进地下水重点污染源调查评估ꎮ

(四) 筑牢基础补齐短板ꎬ 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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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强固体废物日常管理ꎮ 建立危险废物环境管理重点企业名单ꎬ 开展危险

废物规范化管理考核ꎬ 强化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审核抽查ꎬ 完成企业规范化检查 ９５７

家次和企事业单位危险废物数据申报审核 １ ７１ 万家ꎻ 开展废矿物油、 铝灰渣、 实验

室危险废物等危险废物专项行动ꎬ 全面禁止进口 “洋垃圾”ꎮ 二是严格涉疫废物收

运处置ꎬ 全市医疗废物和医疗垃圾处置量分别为 ３ ４７ 万吨和 １ ２９ 万吨ꎬ 安全无害

化处置率 １００％ ꎮ 三是构建垃圾处理新格局ꎮ 实现原生生活垃圾 “零填埋”ꎬ 形成

“焚烧为主、 生化为辅、 循环利用” 的生活垃圾处理新格局ꎬ 全市无害化处理生活

垃圾 ８００ ７６ 万吨ꎮ 四是推进固体废物处置能力建设ꎮ 建成生物质综合处理项目 ４

个ꎻ ５ 个资源热力电厂二期项目成功点火试烧垃圾ꎬ 新增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

８０００ 吨 /日ꎻ 建成广州市废弃物安全处置中心二期物化项目、 广州东部工业固废处

置项目等 ２ 个危险废物综合处置设施ꎬ 新增危险废物处置能力 ２２ ８ 万吨 /年ꎻ 加快

建设南沙医疗废物协同处置项目ꎬ 力争在 ２０２２ 年底前建成投产ꎮ 五是推进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置ꎮ 全市已建成污泥干化设施 ５９ 座ꎬ 干化能力达到 ５４３０ 吨 /日

(含水率 ８０％ )ꎬ 污泥无害化处置率 １００％ ꎮ 六是推进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

用ꎮ 截至目前ꎬ 我市共有动力蓄电池生产企业 ４ 家ꎬ 梯次利用企业 ５６ 家 (回收服务

公司 １５７ 家)ꎬ 回收服务网点 ２４２ 个ꎬ 初步构建了动力蓄电池回收网络ꎮ ２０２１ 年ꎬ

废旧电池处置及综合利用量为 ５０ 吨ꎮ 六是启动 “无废城市” 试点建设ꎮ 全面摸查

固体废物管理现状ꎬ 编制 «广州市 “无废城市” 建设试点实施方案»ꎮ

(五) 完善机制分类治理ꎬ 扎实推进噪声污染防治ꎮ

一是推动落实噪声污染防治年度工作计划ꎬ 明确任务ꎬ 压实责任ꎮ 推动出台全

市范围实施机动车禁鸣喇叭措施通告、 加强工地夜间施工管理、 切实做好道路工程

及轨道交通工程相关设计工作、 道路声屏障设计指引、 加强对群众团体在公共区域

内开展群文活动管理等系列文件ꎬ 强化噪声源头控制ꎬ 加强建筑施工、 交通运输、

工业和社会生活噪声监管ꎮ 二是开展建筑施工噪声联合执法行动和社会生活噪声扰

民专项整治行动ꎬ 立案处罚各类违规施工行为 ２１８３ 宗ꎬ 罚款 ２８１１ ３ 万元ꎬ 发放宣

传单 １ ２ 万余张ꎬ 教育引导群众 ２ ２ 万人次ꎬ 治安处罚 １５ 宗ꎮ 开展中、 高考等各类

考试 “绿色护考” 行动ꎬ 受益考生 ６７ 万人次以上ꎮ 三是加强道路和桥梁声屏障建

设和维护管理ꎬ 累计完成隔声屏安装 １８０７２ 米ꎬ 隔声窗安装 ７３８２ ９ 平方米ꎬ 铺设低

噪声路面 ５４０５ 米ꎮ

(六) 紧抓关键补齐弱项ꎬ 深化推进农业农村污染治理ꎮ

一是贯彻落实城乡一体生态环境保护理念ꎬ 组织实施水、 大气、 土壤、 固体废

—６３１—



物等专项污染防治ꎬ 深入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 养殖业污染防治、 种植业

污染防治等各项工作ꎬ 补齐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短板ꎮ 二是深入实施 “千村示

范、 万村整治” 工程ꎬ 全市 １００％ 村庄达到省定干净整洁村标准ꎬ 近 ９ 成行政村达

到省定美丽宜居村标准ꎻ 推进落实农村厕所问题摸排整改ꎬ 农村厕所粪污基本实现

无害化处理或资源化利用ꎬ “厕所革命” 走在全国前列ꎻ 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和运行管理ꎬ 在自然村全覆盖基础上开展 ９７ 个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ꎻ 大

力发展绿色生态型畜牧业ꎬ 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稳定在 ９０％以上ꎮ 三是持续推

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ꎬ 在种植耕地增加情况下ꎬ 全市化肥、 农药使用量分别同比减

少约 ２ ０％ 、 ２ ８％ ꎮ 四是强化农药生产和经营企业监督检查ꎬ 做好罚没劣质农药处

置工作 (过期农药按劣质农药处理)ꎮ ２０２１ 年ꎬ 查办农药案件共罚没劣质农药

１１３１ ７６ 公斤 (净重)ꎮ 五是健全农膜、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体系ꎮ 全市累计建

成农资固体废弃物回收网点 １１５０ 个ꎬ 贮存集装箱 １７ 个ꎮ ２０２１ 年ꎬ 全市农膜 (含棚

膜) 回收率达 ９６ ６％ ꎻ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为 ７０ ６７％ (农药包装废弃物需储存

到一定量方可集中处理)ꎮ

(七) 落实碳达峰、 碳中和战略ꎬ 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ꎮ

成立全市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ꎬ 研究编制碳达峰、 碳中和实施意见及

碳达峰实施方案ꎬ 推进编制能源、 工业、 交通、 建筑等重点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ꎬ

加快建立 “１＋１＋Ｎ” 政策体系ꎮ 开展全市二氧化碳排放形势分析和碳排放形势测算

研究ꎬ 完成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温室气体清单编制ꎮ 积极参与全国、 省碳市场建设ꎬ

广州企业连续 ８ 年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度) １００％ 完成碳配额履约ꎮ 继续推进碳普惠制

试点ꎬ 在广州碳普惠平台上线步行获取碳币功能模块和碳中和小程序ꎬ １７ 个项目成

功备案省碳普惠核证减排量ꎮ 开展低碳试点示范ꎬ 完成 ７ 家企业 １８ 种产品碳标签试

点评价ꎬ 推动南沙区申报国家首批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试点ꎬ ５ 家企业获得省首批

减污降碳突出贡献企业称号ꎬ 状元谷绿色低碳园区入选生态环境部 ２０２１ 年绿色低碳

典型案例ꎬ 花都区、 从化区入选省首批碳中和试点示范市 (区)ꎮ

(八) 全面深化改革ꎬ 统筹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ꎮ

一是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ꎮ 完成年度改革任务 ９ 项ꎬ 有序推进国家、 省

部署改革试点任务 ５ 项ꎮ 二是完善生态环境领域法规政策体系ꎮ 起草 «广州市生态

环境保护条例»ꎬ 经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ꎮ 开展 «广州市餐饮场所污染防治管理

办法» 立法后评估并推进 «广州市餐饮场所污染防治管理规定» 立法ꎮ 制定广州市

规范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等 ７ 件规范性文件ꎮ 制定 «广州市关于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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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施方案»ꎮ 三是系统谋划 “十四五”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ꎮ 完成 “十三五” 环境保护规划终期评估ꎬ 编制广州市生态环境

保护 “十四五” 规划ꎬ 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ꎬ 拟于近期印发ꎮ 在全省率先完成

“三线一单” 成果编制并发布 «广州市 “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ꎬ 划

分环境管控单元 ２５３ 个ꎮ 推动广州市城市环境总体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３０ 年)、 声环境

功能区区划、 饮用水源保护区区划等纳入市 “多规合一” 平台ꎬ 完成项目、 规划联

审 ４２２ 个ꎮ 四是深化生态环境领域 “放管服” 改革ꎮ 印发实施 «广州市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实施细则 (试行) »ꎬ 进一步提高环评审批效率ꎬ

全年审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 １３４５ 宗ꎮ 优化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ꎬ 出台 ７ 方面 １４

条细化措施ꎬ 加快城市土地有序流转ꎮ 五是加强生态环境监管司法保障ꎮ ２０２１ 年ꎬ

全市检察机关立案办理生态环保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５６２ 件ꎬ 起诉 ２７ 件ꎻ 市中级人民

法院立案办理涉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纠纷及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诉讼案件 ２５ 件ꎬ 审结

１８ 件ꎮ 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机制ꎬ 全市共开展生态环境损害

索赔案件 ３１ 宗ꎬ 办案数量居全省首位ꎮ 六是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信用体系ꎮ 开展企业

环境信用评价及信用修复ꎬ 纳入评价企业 １９４５ 家ꎬ 完成信用修复企业 １０１ 家ꎬ 完善

生态环境领域联合激励惩戒机制ꎬ 推送守信联合激励对象 １１７ 家、 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 ９５ 家ꎮ 七是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全民行动体系ꎮ 聚焦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核心工作ꎬ 通过新闻发布、 组织采访、 新媒体互动、

志愿服务和开放公众参观等形式ꎬ 有效提高市民生态文明意识ꎬ 促进环境保护公众

参与ꎮ 全市 １１ 家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单位采取 “线上＋线下” 模式向

公众开放ꎬ 累计接待群众近 ３ 万人次ꎬ 线上参观人数约 ４００ 万人次ꎮ

(九) 严格环保督察执法ꎬ 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ꎮ

一是全力推进中央、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ꎮ 第一轮中央、 省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反馈问题完成整改 ６１ 个ꎬ 交办的 ３３３４ 件群众举报信访件全部完成整治ꎮ 圆满

完成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配合保障任务ꎬ 督察进驻期间交办的 １３２８ 件

信访案件已全部按程序办结并向社会公开ꎮ 待省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正式印发后ꎬ

将及时制定完善我市整改方案ꎬ 推动涉广州的反馈问题整改到位ꎮ 二是强化生态环

境执法效能建设ꎮ 实施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制度ꎬ 纳入执法 “正面清单” 企业 ５ 批

１０９５ 家ꎬ 全年组织开展非现场执法检查 ２３２０７ 次ꎬ 通过网络、 现场等方式帮扶服务

企业 ５０４３ 次ꎮ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规则扩展至 １９ 类 ２８７ 项ꎮ 三是严格生态环境执法ꎮ

全市共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１５８４ 宗ꎬ 处罚案件 ８３１ 宗ꎬ 罚款总额 ７０２０ 万元ꎬ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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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适用新环保法配套规定、 “两高” 环境污染犯罪司法解释处理、 处罚案件 １０１ 宗ꎬ

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３１ 宗ꎮ 四是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ꎮ 持续开展环境安全

隐患排查ꎬ 组织系列环境保障专项行动 ６ 次ꎬ 整治风险隐患 ４５ 处ꎮ ２０２１ 年ꎬ 全市

共接报 １ 起一般突发环境事件ꎬ 同比持平ꎬ 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ꎬ 生态

环境安全形势总体平稳ꎮ 扎实做好生态环境信访事项办理ꎬ 解决一批群众重复投诉、

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ꎬ 按期办结环境信访案件 ４０３８３ 宗ꎮ

三、 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 ２０２１ 年我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ꎬ 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了阶段性成效ꎬ

但与上级要求和市民期望还存在一定差距ꎮ 结合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教训切实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和水

平” 整改工作要求ꎬ 反思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ꎬ 主要还存在以下不足:

(一) 大气环境持续改善压力大ꎮ 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及全国三大交通枢纽

城市之一ꎬ 经济总量、 人口密度、 机动车保有量大ꎬ 污染物排放基数大ꎬ 尤其是柴

油车和外地车对广州市空气质量影响较大ꎮ 随着 ＰＭ２ ５等治理取得显著成效ꎬ 广州市

大气污染物减排空间进一步压缩ꎬ 臭氧成为影响广州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ꎬ ＰＭ２ ５、

ＰＭ１０ (粒径小于等于 １０ 微米的颗粒物)、 二氧化氮等其他空气质量指标浓度进一步

下降面临巨大压力ꎮ

(二) 水环境治理基础不牢固ꎬ 持续全面达到考核要求任务艰巨ꎮ 墩头基、 莲

花山 ２ 个国考断面和东朗省考断面均因溶解氧指标临近超标ꎬ 水质反弹风险较大ꎬ

近岸海域主要污染物无机氮浓度处于较高水平ꎬ 水质达到考核要求难度极大ꎮ

四、 下一步工作计划

２０２２ 年ꎬ 广州市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ꎬ 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优

美生态环境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ꎬ 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ꎬ 不折不扣抓好第二

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ꎬ 高标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ꎬ 持续推

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ꎬ 努力推动 “十四五” 时期广州市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ꎮ 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 坚持绿色低碳ꎬ 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ꎮ 实施广州市生态环境保护 “十四

五” 规划ꎬ 强化 “三线一单” 刚性约束ꎮ 大力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ꎬ 坚决遏制

“两高” 项目盲目发展ꎬ 支持绿色低碳产业发展ꎬ 积极参与国家和广东省碳交易市

场ꎬ 继续深化碳普惠制ꎬ 推广践行绿色生活方式ꎮ

(二) 继续开展污染防治行动ꎬ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ꎮ 重点加强 ＰＭ２ ５和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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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控制ꎬ 突出抓好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协同治理ꎬ 严控移动源污染ꎬ 精细化

防治扬尘污染ꎮ 进一步统筹水资源、 水生态、 水环境治理ꎬ 深入开展水污染防治攻

坚行动ꎬ 巩固考核断面水质全面达标成果ꎮ 持续实施土壤污染防治攻坚行动ꎬ 严格

农用地安全利用和建设用地风险防控ꎮ 推进 “无废城市” 试点建设ꎬ 加强固体废物

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ꎬ 强化固体废物全过程监督管理ꎮ
(三) 深化改革创新ꎬ 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ꎮ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ꎬ 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ꎬ 牢牢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ꎬ 尊重城市发展规律ꎬ 加强城

市生态建设与修复ꎬ 推动城市规划建设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ꎮ 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地方立法ꎬ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ꎬ 健全环境治理领导责任体系、 环境治理和

监测监管体系ꎬ 加强基层执法队伍建设ꎬ 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专业化能力ꎮ
以上报告ꎬ 请予审议ꎮ

附件: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主要目标指标完成情况 (２０２１ 年) (略)

关于我市 ２０２１ 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

目标完成情况的调研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５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城乡建设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根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２０２２ 年监督工作计划»ꎬ 市人大常委会将于 ７ 月份听

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 ２０２１ 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ꎮ 为做好听

取和审议工作ꎬ 城乡建设环境资源委根据往年相关工作经验ꎬ 预前谋划工作ꎬ 结合

疫情防控形势ꎬ 采取多种方式开展调研ꎮ 去年 １１ 月ꎬ 组织部分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调研了市生态环境局 ２０２１ 年度工作情况ꎮ 今年 ３ 月 ８ 日、 ３ 月 ２９ 日ꎬ 与市生态环

境局召开工作协调会ꎬ 沟通了解 ２０２１ 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和 ２０２２ 年工作计划

安排ꎮ ３ 月 ３１ 日ꎬ 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赴花都区开展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

情况前期调研ꎮ ４ 月ꎬ 协助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对广州市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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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法» «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 情况开展执法检查ꎮ ４ 月 ２１ 日收到市生态环境

局 «关于 ２０２１ 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 (代拟稿) » 后ꎬ 立

即组织研究ꎬ 征求相关部门及市人大城乡建设环境资源委员会委员意见并提出修改

意见ꎮ ５ 月 １０ 日ꎬ 由常委会彭高峰副主任带队的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分为两个小组

分赴花都区、 黄埔区开展了实地调研ꎬ 召开调研座谈会听取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关于

２０２１ 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汇报ꎬ 并就 “双碳” 工作、 海绵城市

建设、 生活垃圾分类、 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处理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沟通交流ꎮ 现将

调研有关情况报告如下ꎮ

一、 ２０２１ 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２０２１ 年ꎬ 广州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

署ꎬ 按照省委、 省政府工作要求ꎬ 以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主线ꎬ 不断提高生

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ꎬ 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落地落

实ꎬ 促进绿色低碳发展ꎬ 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ꎮ

(一) 大气环境质量保持稳定ꎮ 六项主要污染物指标连续两年全面达标ꎬ ＰＭ２ ５

年平均浓度 ２４ 微克 /立方米ꎬ 在国家中心城市中保持最优ꎮ

(二) 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ꎮ １６ 个国考、 省考断面水质全面达到年度考核要求ꎬ

地表水水质劣Ⅴ类水体断面比例保持为 ０ꎮ ８ 条入海河流断面水质均为优良ꎮ １０ 个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１００％稳定达标ꎮ

(三)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有序推进ꎮ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和污染地块安全利

用率达到 “双 ９０％ ” 目标ꎮ

(四) 主要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ꎮ 氮氧化物、 挥发性有机物、 化学需氧量、 氨

氮排放量预计可完成省下达的目标任务 (实际完成值待生态环境部核定)ꎮ

(五)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水平逐步提升ꎮ 全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率达到 １００％ ꎬ

固体废物处置能力建设取得新进展ꎬ 新增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 ８０００ 吨 /日ꎬ 新增

危险废物处置能力 ２２ ８ 万吨 /年ꎮ 全市污泥干化能力达到 ５４３０ 吨 /日 (含水率

８０％ )ꎬ 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１００％ ꎬ 成为国内首个实现原生生活垃圾 “零填埋”

的超大型城市ꎮ

(六) 认真落实 “双碳” 战略ꎮ 研究编制碳达峰、 碳中和实施意见及碳达峰实

施方案ꎬ 完成 ２０１９ 和 ２０２０ 年温室气体清单编制ꎬ 积极参与全国、 省碳市场建设ꎬ

广州企业连续 ８ 年 １００％完成碳配额履约ꎮ

(七)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逐步提升ꎮ «广州市生态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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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条例» 已于今年 ６ 月 ５ 日实施ꎬ 制定规范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等 ７

件规范性文件ꎮ 在全省率先完成 “三线一单” 成果编制并发布 «广州市 “三线一

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ꎮ 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机制ꎬ

办理 ３１ 宗生态环境损害索赔案件ꎬ 居全省首位ꎮ 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信用体系建设走

在全省前列ꎬ 将 １９４５ 家企业纳入信用评价ꎬ 完成环境信用修复企业 １０１ 家ꎬ 推送守

信联合激励对象 １１７ 家、 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９５ 家ꎮ

(八) 中央、 省环保督察整改推进力度大ꎮ 第一轮中央、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反馈交办的 ３３３４ 件群众举报信访件已全部完成整治ꎬ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各项配合保障任务圆满完成ꎬ 督察进驻期间交办的 １３２８ 件信访案件已全部按程序办

结并向社会公开ꎮ

二、 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

调研发现ꎬ 虽然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ꎬ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

不足ꎬ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还有待进一步深入ꎬ 生态环境质量与人民群众

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 与美丽广州的建设目标仍存在差距ꎬ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ꎮ

(一) 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ꎮ

１ 能源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ꎮ 近年来广州市能源结构不断优化调整ꎬ 通过燃气

机组替代燃煤机组、 发展新能源汽车、 外电调入等ꎬ 煤炭消费比重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９ ８％下降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２ ４％ ꎻ 天然气比重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５ ８％ 提高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８ ９％ ꎻ 本地水能和太阳能、 电力净调入合计比重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４ ４％提高到 ２０２０ 年

的 ４２ １％ ꎻ 油品消费比重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４２％下降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６ ７％ (２０２１ 年统计

数据未公布)ꎬ 但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仍然较高ꎬ 减污降碳仍面临较大挑战ꎮ

２ 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难度较大ꎮ 广州市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已为全国

平均水平的 ６０％ ꎬ 对标中央关于 ２０２５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 ２０２０ 年下降

１３ ５％的目标ꎬ 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有限ꎮ

３ 交通结构调整仍待深入ꎮ 全市公路货运占比超过 ５０％ ꎬ 以公路货运为主的运

输结构没有根本改变ꎬ 柴油车对空气质量影响较大ꎬ ２０２１ 年完成 ８８３ 台老旧运营柴

油车报废更新ꎬ 相较全市有待淘汰的老旧运营柴油车总量 (约 ８０００ 台) 仍有较大

差距ꎮ

４ 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间的矛盾愈加突出ꎮ 全市人口持续增长ꎬ 根据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ꎬ “十三五” 期间我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量超 ５０ 万ꎬ ２０２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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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人口预计达到 ２１００ 万ꎬ 居国内大中城市前列ꎬ 人口的迅速增长将相应增加能

源、 水资源等消耗以及污染物排放ꎬ 生态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ꎮ

(二) 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的基础仍不牢固ꎮ

１ 水环境质量改善基础还不牢固ꎮ 全市重点考核断面周边 ３８９ 条一级支流中仍

有 ９ 条为劣Ⅴ类ꎬ 部分断面均因溶解氧指标临近超标ꎮ 近岸海域污染治理仍需加强ꎬ

无机氮等水质指标未达到省考核要求ꎮ 源头治理还存在薄弱环节ꎬ 污水偷排现象时

有发生ꎮ 如白云区部分塑料、 日化公司偷排工业污水ꎬ 从化区部分学校和小区偷排

生活污水ꎬ 部分餐饮企业通过雨水管网直排餐饮污水ꎬ 直接导致部分一级支流水质

不达标ꎮ 排水设施区域不平衡问题突出ꎬ 设施整体质量还不够高ꎮ 排水单元达标、

合流渠箱清污分流等工作正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ꎬ 实现雨污分流尚需一定时间ꎮ

部分区域工作推进滞后ꎬ 越秀区、 从化区排水单元达标创建率未完成年度目标ꎬ 番

禺区排水设施整体质量不高ꎬ 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偏低ꎮ 部分单位管网整体质量还

不够高ꎬ 如从化区部分已完成排水单元达标单位的管网仍存在错混接现象ꎮ 排水设

施精细化管理水平还不够高ꎬ 管理粗放、 维护不到位以及工程施工破坏排水设施等

现象不同程度存在ꎬ 直接导致污水渗漏、 溢流ꎮ 河长履职效能和统筹协调力度有待

提升ꎬ 如新沙坑流域某学校管网整改缓慢ꎬ 属地协调力度有待加强ꎮ

２ 进一步提升空气质量面临较大压力ꎮ 臭氧浓度连续两年压线达到国家空气质

量二级标准 (１６０ 微克 /立方米)ꎬ 成为影响空气质量达标率的首要因素ꎬ 且治理难

度较大ꎮ 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协同减排水平有待提升ꎮ

３ 土壤污染防治任重道远ꎮ 建设用地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任务较重ꎬ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发布的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中收录的 ４７ 个污染地块中有 ３０ 个

地块为广州市地块ꎮ 土壤修复成本高ꎬ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２０ 年ꎬ 相关企业在地块再开发

利用场地调查、 治理修复等土壤污染防治投入资金超过 １３ ５ 亿元ꎮ 部分农用地重金

属背景值偏高ꎬ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体系还有待完善ꎮ

(三) 环境风险防范体系有待完善ꎮ 生态安全保障亟待加强ꎮ 全市建设用地需

求不断增长ꎬ 城镇建设与生态用地保护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ꎮ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水

平与 “无废城市” 要求仍有较大差距ꎬ 生活垃圾收运过程中仍然存在混收混运现

象ꎬ 锂电池回收利用体系有待完善ꎮ 医疗废物收运处置能力保障不足ꎬ 广州市内仅

有广东生活环境无害化处理中心具备医疗废物处置资质ꎬ 原定于 ２０２１ 年底建成的南

沙区医疗废物协同处置设施计划于 ２０２２ 年底建成ꎬ 滞后于计划进度ꎮ 固体废物跨区

域非法转移倾倒行为屡有发生ꎮ 部分类别危险废物市内处置能力存在缺口ꎬ 如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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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２０２１ 年产生转炉集尘灰 (ＨＷ２１ 含铬废物) ２ ８５ 万吨ꎬ 转河源市处置 １ １３ 万

吨ꎬ 跨省转移处置 １ ７０ 万吨ꎻ 产生电炉集尘灰 (ＨＷ２３ 含锌废物) ２ ３３ 万吨ꎬ 全

部跨省转移处置ꎮ 新污染物防治工作基础薄弱ꎮ 环境风险预警防控及突发环境风险

应急体系有待健全ꎮ

(四) 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有待提升ꎮ 生态环境领域

地方法规制度体系还不健全ꎬ 应对气候变化、 海洋环境保护等新领域的体制机制建

设方面亟需补齐短板ꎮ 生态环境保护各项改革措施还需进一步落地见效ꎬ 环境管理

机制需要进一步理顺ꎮ 环境综合管理水平与超大城市现代化管理要求仍有差距ꎬ 环

境治理模式相对单一ꎬ 督促企业落实治污主体责任方面的工作还有待深入ꎮ 生态环

境监管司法保障还有待加强ꎬ 行政执法与刑事衔接机制有待深化ꎮ

三、 意见和建议

建议市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ꎬ 立足新发展阶段ꎬ 贯彻新发展

理念ꎬ 构建新发展格局ꎬ 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ꎬ 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ꎬ

深化海绵城市建设ꎬ 大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ꎬ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ꎮ

(一) 以率先实现碳达峰为目标ꎬ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走深走实ꎮ

１ 加快调整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 交通运输结构ꎮ 在碳达峰碳中和总体目标的

基础上ꎬ 分区域分行业制定重点行业碳排放峰值及达峰时间、 碳中和时间表、 路线

图ꎮ 在项目审批阶段严格开展节能审查ꎬ 坚决遏制 “两高” 项目盲目发展ꎮ 大力发

展本地水能、 太阳能、 天然气等清洁能源ꎬ 加快构建资源循环利用体系ꎬ 降低化石

能源消耗占比ꎮ 对标上海等城市ꎬ 提高对老旧运营柴油车的报废补贴标准ꎬ 加快淘

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柴油和燃气货车ꎮ

２ 加快对碳交易市场机制建设的创新性研究ꎮ 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基础ꎬ 在

碳达峰碳中和系统性变革要求、 全国碳交易市场即将启动的新形势下ꎬ 重新梳理碳

交易总量控制目标ꎬ 并分解传导到重点行业及企业ꎬ 扩大碳交易市场覆盖范围ꎬ 将

碳排放量较大的能源、 产业、 建筑、 交通等行业领域规上企业纳入碳交易监管ꎬ 持

续发挥我市十余年碳市场建设的经验优势ꎮ

(二) 坚持问题导向ꎬ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ꎮ

１ 着力解决水污染防治中存在的不足和短板ꎮ 聚焦支流治理ꎬ 压实治理责任ꎮ

抓牢支流河长ꎬ 把任务和责任压实到支流和支流河长ꎮ 加大执法力度ꎬ 增强执法震

慑力ꎮ 对偷排污水的要保持 “零容忍”ꎬ 拒不配合整改的ꎬ 要坚决依法查处ꎬ 必要

时通过媒体曝光ꎮ 紧扣设施短板ꎬ 建管两手发力ꎮ 加快排水单元达标、 合流渠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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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分流工作进度ꎬ 把牢验收考核关ꎬ 避免反复整改ꎬ 确保雨污分流效果ꎮ 压实排水

设施特别是城中村、 农村地区设施管养责任ꎬ 提升管养精细化水平ꎮ 加大统筹力度ꎬ

重大问题提级协调ꎮ 区总河长要统筹协调急难险重问题ꎬ 必要时上报市河长办和市

政府协调ꎮ 坚持依法治水ꎬ 杜绝变通整改ꎮ 如ꎬ 餐饮业污水排放要严格落实 «广州

市排水条例» 等法规要求ꎬ 无法达标排放或按要求接入公共污水管网的ꎬ 要坚决关

停ꎮ

２ 针对对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较大的臭氧污染ꎬ 强化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等

前体物减排和精准防控ꎬ 特别是加大对挥发性有机物的减排力度ꎬ 出台政策鼓励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在夏季高温条件减少露天作业ꎬ 加强行业监管ꎬ 严格执行有机

溶剂产品挥发性有机物含量限量标准ꎮ

３ 加强对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突出的企业的污染隐患排查ꎬ 用好土壤污染详

查结果ꎬ 压实土壤污染责任人和土地使用权人责任ꎮ 开展耕地土壤污染成因排查ꎬ

从源头遏制耕地土壤污染ꎮ 拓宽市、 区两级政府资金筹措渠道ꎬ 引导社会资本参与ꎬ

促进土壤污染防治产业和市场发展ꎮ

４ 推进广州 “无废城市” 建设ꎬ 加大对生活垃圾混收混运的执法监管力度ꎮ 出

台细化措施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设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处置自身产生的固体废物ꎬ 并

在处置能力范围内提供社会化服务ꎮ 加快推进南沙区、 花都区医疗废物协同处置设

施建设ꎮ 积极探索拓展锂电池等固体废物的回收处理路径ꎬ 鼓励梯次利用企业发展ꎮ

完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机制ꎬ 督促农药经营者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加强

回收台账管理ꎬ 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标准ꎬ 规范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暂存点建设ꎬ 严

防残留农药渗漏遗撒ꎮ

(三) 以健全地方性法规制度建设为抓手ꎬ 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ꎮ

１ 制定中长期生态环境领域地方性法规立法规划ꎬ 加快应对气候变化、 海洋环

境保护、 新污染物等新领域体制机制建设ꎬ 推进相关领域立法ꎮ

２ 全面评估下放基层的环境保护领域执法事项是否 “接得住” “管得好”ꎬ 理

顺生态环境部门与区政府的权责关系和运行机制ꎬ 避免出现推诿扯皮、 监管 “真

空” 等情况ꎮ

３ 督促企业落实治污主体责任ꎬ 严格实施排污许可管理ꎬ 建立排污许可与环境

影响评价等制度的衔接机制ꎬ 推进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化管理ꎮ

４ 推进区域联防联控ꎬ 积极推动建立粤港澳大气污染联防联治合作机制ꎬ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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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转移倾倒等重点领域的跨区域协同执法ꎮ
５ 加强生态环境行政管理部门与司法机关之间的沟通协作ꎬ 健全信息共享、 案

情通报、 案件移送等制度ꎮ
(四) 深刻汲取广州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教训ꎬ 保障生态环境安全ꎮ
１ 完善自然保护地、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ꎬ 加大对挤占生态空间和损害重要

生态系统行为的惩处力度ꎮ 高质量推进广州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ꎬ 发挥华南植物园

在种子多样性、 热带亚热带植物保育经验丰富等方面的优势ꎬ 建立体现华南特色的

国家植物园ꎮ
２ 强化环境风险防控ꎬ 在区域开发和项目建设的立项阶段严格落实环境风险评

估制度ꎬ 并制定相应的环境风险防控措施ꎮ 开展新污染物调查监测和治理ꎬ 常态化

开展 “一废一库一品” 等高风险领域环境安全隐患排查ꎬ 做好疫情防控相关环保工

作ꎬ 及时有效收集和处理处置医疗废物、 医疗污水ꎮ
３ 加强环境应急能力建设ꎬ 定期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和环境应急资源调

查ꎬ 并根据评估和调查结果开展应急培训和演练ꎮ
以上报告ꎬ 请予审议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２０２１ 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

完成情况的报告» 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５ 日至 ６ 日ꎬ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 «关于 ２０２１ 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

告»ꎮ 现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主要意见和建议综合如下ꎮ
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我市 ２０２１ 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ꎬ 认为市人

民政府及相关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ꎬ 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ꎬ 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ꎬ
“十四五” 生态环境工作开局良好ꎮ 大气环境六项主要污染物指标连续两年全面达

标ꎬ ＰＭ２ ５年平均浓度在国家中心城市中持续保持最优ꎬ １６ 个国考、 省考断面水质

全面达到年度考核要求ꎬ 受污染耕地利用率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双 ９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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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ꎬ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率、 工业危险废物安全贮存利用处置率、 废旧放射源送贮

率、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达到 １００％ ꎬ 我市成为国内首个实现原生生活垃

圾 “零填埋” 的超大型城市ꎮ

常委会组成人员同时指出了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ꎬ 主要包括以下

三个方面ꎮ

一是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基础还不牢固ꎮ 部分国考、 省考断面水质指标临近超

标ꎬ 近岸海域水质达标难度大ꎬ 重点考核断面周边一级支流仍有 ９ 条为劣 Ｖ 类ꎬ 部

分河涌雨天溢流仍然多发ꎮ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未达到省年初下达的目标ꎬ 臭氧

污染问题仍较突出ꎮ

二是排水设施建设管理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ꎮ 排水设施整体质量还不够高ꎬ

雨污分流还未彻底实现ꎬ 部分管网存在错混接、 渗漏问题ꎬ 管理粗放、 维护不到位

等现象仍然存在ꎬ 部分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偏低ꎬ 设施作用未有效发挥ꎮ

三是环境风险防范工作有待加强ꎮ 环境风险预警防控及突发环境风险应急体系

有待健全ꎮ 危险废物处置能力不平衡ꎬ 部分类别危险废物市内处置能力存在缺口ꎮ

污水偷排、 固体废物跨区域非法转移倾倒行为屡有发生ꎮ 建设用地污染地块风险管

控任务较重ꎬ 修复成本高ꎮ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中就进一步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如下意见ꎮ

一、 深刻汲取广州市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教训ꎬ 切实保障生态环境安

全

(一) 加强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ꎮ 高质量推进广州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ꎬ 加

大对乡土树种、 古树名木的保护力度ꎮ 完善自然保护地、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ꎬ

加大力度惩处挤占生态空间和损害重要生态系统的行为ꎮ

(二) 强化环境风险防控ꎮ 常态化开展高风险领域环境安全隐患排查ꎬ 加强环

境应急能力建设ꎮ 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ꎬ 及时有效收集和处理处置涉疫废物、 医

疗污水ꎮ 逐步开展新污染物调查监测和治理ꎮ

二、 狠抓污染源头治理ꎬ 不断夯实环境质量改善基础

(一) 强化黑臭水体、 劣 Ｖ 类水体治理攻坚ꎮ 大力开展污染源头查控ꎬ 持续推

进源头减污、 源头截污、 源头雨污分流ꎮ

(二) 深入推进臭氧前体物减排ꎮ 逐步提高补贴标准ꎬ 加快淘汰国三及以下排

放标准的柴油车ꎬ 加强重点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监管ꎬ 出台政策鼓励相关企业减

少高温条件下露天作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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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治ꎮ 摸查超标污染物来源ꎬ 有针对性开展土壤污染

治理和生态修复ꎮ 拓宽市、 区两级政府土壤防治资金筹措渠道ꎬ 引导社会资本参与ꎬ
促进土壤污染防治产业和市场发展ꎮ

(四) 加强珠江口海域海洋环境综合治理ꎮ 统筹推进海域、 陆源污染治理ꎬ 严

格控制重点海域污染物排海总量ꎬ 严查劣 Ｖ 类入海河流及排污口ꎮ
三、 聚焦强弱项补短板ꎬ 着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水平

(一) 提高排水设施建设管理水平ꎮ 加快推进排水单元达标、 合流渠箱清污分

流ꎮ 加强验收考核ꎬ 确保雨污分流效果ꎮ 压实排水设施管养责任ꎬ 加强常态化监测

和监督管理ꎬ 及时消除管网病害ꎮ 保障资金投入ꎬ 提高排水设施精细化管理水平ꎬ
着力提升外围城区、 镇级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及运行负荷ꎬ 充分发挥设施作用ꎮ

(二) 补齐固体废物处置能力短板ꎮ 出台具体措施ꎬ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设固

体废物处置设施处置自身产生的固体废物ꎬ 并在处置能力范围内提供社会化服务ꎮ
加快推进南沙区、 花都区医疗废物协同处置设施建设ꎮ

四、 强化生态环境监管ꎬ 用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一) 完善生态环境监管机制ꎮ 全面评估环境保护领域执法监管事项下放情况ꎬ
加强镇街生态环境监管能力建设ꎬ 完善统筹协调机制ꎬ 及时协调解决超出基层监管

权限的急难险重问题ꎬ 确保下放事项接得住、 管得好ꎮ
(二) 加大执法力度ꎮ 对环境违法行为保持 “零容忍”ꎬ 发现一起ꎬ 查处一起ꎬ

曝光一起ꎮ 强化行政执法和司法协作ꎬ 完善行政执法与纪检监察监督协作机制ꎬ 提

高执法监管震慑力ꎮ
五、 坚持绿色低碳发展ꎬ 推动建设高质量城市发展标杆

(一) 积极主动做好 “双碳” 工作ꎮ 制定详细的碳达峰行动计划ꎬ 分区域分行

业制定碳排放峰值及达峰时间、 碳中和时间表及路线图ꎬ 加速碳市场交易机制创新

性研究ꎮ
(二) 全面贯彻落实 «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ꎮ 加

强与港澳及省内其他城市合作ꎬ 强化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ꎮ 高标准规划建设生态

环境保护基础设施ꎬ 提高规划建设的系统性、 全面性、 前瞻性ꎮ

—８４１—



关于流溪河流域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５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广州市水务局局长　 姚汉钟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流溪河是广州市的母亲河ꎬ 干流全长 １５７ 公里ꎬ 流域面积 ２２９０ 平方公里ꎬ 是广

州市重要饮用水源保护区和生态保护区ꎮ 近年来ꎬ 我市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指引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ꎬ 坚定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

展之路ꎬ 全力推进流溪河流域保护工作ꎬ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ꎬ «广州市流溪河流域保

护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 修正实施ꎬ 为流域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奠定了坚实基

础ꎮ 特别是 ２０２１ 年底以来ꎬ 我市深刻汲取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教训ꎬ 以全

面整改推动政治、 思想、 作风、 制度、 能力全面提升ꎬ 脚踏实地做好流溪河流域精

细化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科学推进涉水生态修复、 国家水利灌溉遗产摸查、 水务遗

产认定保护、 强化宣传引导等各项工作ꎬ 建设让市民更舒心的水环境、 更稳固的水

安全、 更优质的水资源ꎬ 取得明显成效:
流域内良口、 流溪河山庄和李溪坝 ３ 个国考断面水质均稳定达到国家考核要求ꎬ

属优良水质ꎬ 其中良口和流溪河山庄断面水质达Ⅱ类ꎻ 纳入国家监管的 １１ 条黑臭河

涌均实现 “长制久清”ꎻ ８９ 条一级支流氨氮污染排放总量和 ２０１６ 年相比消减达

９１ ２１％ ꎬ 劣Ⅴ类一级支流从 ４６ 条减少到 １ 条ꎻ 流溪河流域水环境水生态大幅提升ꎬ
生物多样性显著增强ꎬ 在流溪河源头的一处山涧中ꎬ 发现了飞瀑草这一消匿了 ６０ 多

年的珍稀植物ꎮ 水清岸绿、 鱼翔浅底、 水草丰美、 白鹭成群的美景随处可见ꎬ 生态

碧道的优美公共空间引来游人如织ꎬ 有效提升了市民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ꎬ 为

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四个出新出彩” 提供了绿色支撑ꎮ 现将有关工作报告如

下ꎮ
一、 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ꎬ 在市人大的监督指导下ꎬ 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流域治理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ꎬ 厚植人民情怀、 家国情怀、 历史情怀、 文化

情怀ꎬ 对标大流域治理思路ꎬ 以河湖长制为抓手践行源头治理、 系统治理、 综合治

理ꎬ 管委会及各成员单位协同作战、 齐力攻坚ꎬ 推动流域治理工作迈上新台阶、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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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新成效ꎮ

(一) 以上率下ꎬ 高位推动流域治理落地见效ꎮ

«条例» 修正以来ꎬ 市领导高度重视流溪河流域保护工作ꎬ 现场调研 １０ 次ꎬ 高

位推动解决流域治理重点难点问题ꎮ 市委林克庆书记先后指出ꎬ 作为广州生态功能

区ꎬ 流溪河上游要实行更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标准ꎬ 为全市水环境质量提升提供支

撑ꎮ 郭永航市长要求坚决扛起治水兴水政治责任ꎬ 持续推进水环境治理ꎬ 全力筑牢

水安全防线ꎮ 市人大常委会王衍诗主任十分关心流域水环境治理情况ꎬ 于今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３ 月 ２２ 日、 ５ 月 １０ 日先后三次专程带队现场调研流域治理工作ꎬ 作出 “要

聚焦关键问题ꎬ 提出有效对策措施ꎬ 制定全面详细的工作方案” 的工作部署ꎬ 对提

升流域治理成效作出明确要求ꎮ 市委、 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府领导多次现场调研督

导ꎬ 有效协调解决重难点问题ꎮ 为进一步推进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ꎬ 我

市坚决落实 ２０１７ 年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整改意见ꎬ 认真补齐并形成以流域综合规划为

统领、 各类专项规划为支撑的体系ꎬ 全面指导流域保护和管理工作ꎮ 修正后的 «条

例» 进一步完善了部门职责分工、 优化了阶段性保护控制要求共 ２４ 个方面内容ꎬ

市政府对照修正后的 «条例»ꎬ 进一步完善了流域保护目标责任考核细则ꎬ 确保全

面准确接轨市 “十四五” 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新理念、 新格局ꎮ

(二) 守水一方ꎬ 持续优化流域水源保护利用ꎮ

流溪河流域作为全市重要生态水源地ꎬ 流域水资源保护工作关系全市经济社会

持续平稳健康发展ꎬ 我市始终用心用情呵护流域水资源ꎬ 确保合理开发利用ꎮ 一是

优化水源保护ꎮ 已完善落界生态公益林 １３１ ６ 万亩ꎬ 实施高质量水源林建设工程ꎬ

进一步强化源头水源涵养能力建设ꎮ 深化饮用水水源地保障工作ꎬ 流域 ９ 个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实现全达标ꎮ 二是优化科学调配ꎮ 编制流溪河流域 ２０２１ 年度水量分配方

案及调度计划ꎬ 强化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ꎬ 科学统筹流域水量分配ꎬ 流域年

度取用水量 ５ ２ 亿 ｍ３ꎬ 各相关区均未超过流域内分水指标ꎮ 按计划扎实推进牛路水

库战略备用水源项目建设ꎬ 进一步巩固全市水资源保障体系ꎮ 三是优化节水效能ꎮ

深入践行 “节水优先” 治水方针ꎬ 不断深化节水型城市建设管理ꎬ 推进流域内相关

区做好节水型社会建设及高风险供水管网改造等工作ꎮ 倡导形成绿色节约生产生活

方式ꎬ 流域内纳入国家、 省、 市级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单位 ３３ 个ꎬ 创建市级节水

型居民小区 ３２ 家、 企业 ２２ 家ꎬ 创建水利行业节水型单位 ５ 家ꎮ

(三) 定水一方ꎬ 强化提升流域安全保障水平ꎮ

一是强化防洪排涝ꎮ 以海绵城市建设为引领ꎬ 全面提升流域防洪排涝能力ꎬ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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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实施 «广州市海绵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 » 等ꎬ 计划 ２０２３ 年前完

成夏湾拿湿地公园片区、 鸭洞河流域片区两个海绵城市示范区的建设ꎬ 构建绿色韧

性的健康水循环系统ꎮ 印发实施 «广州市城市内涝治理行动方案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

等ꎬ 推进防洪排涝工程补短板ꎬ 计划 ２０２５ 年前流域内完成 ６２ 个防洪防涝整治工程ꎬ

目前完工 ５ 个、 开工 ９ 个ꎮ 二是强化设施管理ꎮ 实施流溪河生态流量管控ꎬ 推进小

水电清理整治ꎬ 流域内 １８ 座退出类小水电已全部制定 “一站一策” 退出方案ꎬ 目

前 ４ 座已完成退出ꎮ 推进绿色小水电示范电站创建及农村水电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ꎬ

黄龙带水库被水利部评为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达标单位ꎬ 白云区

流溪河灌区、 花都区流溪河灌区、 从化区右灌渠灌区获评省级标准化规范化管理示

范灌区ꎮ 三是强化巡查力度ꎮ 对流溪河干流堤防实行 ２４ 小时巡查ꎬ ２０２１ 年ꎬ 共整

治制止违法建设、 违法种植、 违法排污、 破坏水利设施、 野泳垂钓等各类违规事件

７７５３ 宗ꎬ 有效保障公众秩序安全ꎮ 组织专业化队伍开展堤防日常维修管养、 汛前汛

后检查等ꎬ 确保堤防安全稳固ꎮ ２０２１ 年ꎬ 流域内度汛形势总体平稳ꎬ 切实保障了流

溪河一河两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ꎮ

(四) 护水一方ꎬ 创新提升流域污染治理成效ꎮ

我市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视察广州时提出的 “抓河涌水治理要

见实效ꎬ 治理后要能下水游泳” 的殷殷嘱托ꎬ 以河湖长制为重要抓手ꎬ 将市民满意

度作为检验成效的根本标准ꎬ 坚决打赢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ꎬ 取得历史性成效:

流溪河干流考核断面水质均达到 ＩＩＩ 类以上ꎬ 从化、 花都区已全面消除劣Ⅴ类一级支

流ꎬ 从化区水质优于 ＩＩＩ 类的一级支流占比 ８４％ ꎮ

一是推进重点任务ꎮ 流域排水单元达标建设完成率 ８５ ４５％ (全市完成率为

８５ ８７％ )ꎬ 超过 ２０２２ 年全市达标比例目标值 (８０％ 以上)ꎻ 新增拆除涉水违建 ７０３

宗ꎬ 面积 ５０ ７４ 万 ｍ２ꎻ 推进流域内 １９ 条合流渠箱改造工作ꎬ ７ 条合流渠箱通过第一

次评定ꎬ 实现 “闸门开、 清水流”ꎻ 第 １０ 号市总河长令中涉及流溪河及潖江二河中

的 １１ 条劣Ⅴ类支流均已消劣ꎻ 流域 ８９ 条一级支流中ꎬ ８８ 条已消劣ꎮ 二是铁腕源头

治污ꎮ ２０２１ 年ꎬ 市级巡查共排查污染源 １７２７ 宗ꎬ 已办结 １７２４ 宗ꎻ 清理整治 “散乱

污” 场所 １２８８ 个ꎻ 建立池塘养殖尾水闭环监管工作制度ꎬ 抽查抽检 １０３３ 个养殖池

塘ꎬ 流域内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完成率为 １００％ ꎻ 摸查整治小微水体 ２８８５ 宗ꎬ 开展鸦

岗断面周边 ８３８ 个排水口专项整治ꎻ 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ꎬ 推广绿色低碳农业生

产技术ꎬ 推广商品有机肥 １ ９６ 万吨ꎬ ２０２１ 年度化肥使用量为 ４４１８６ ８６ 吨ꎬ 比 ２０２０

年减少 １１５３ ９８ 吨ꎬ 农药使用量为 １２７１ ８７ 吨ꎬ 比 ２０２０ 年减少 ５４ ６２ 吨ꎻ 市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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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部门共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４４０ 宗ꎬ 罚款额约 １８４３ 万元ꎻ 市水务部门开展打击

“蚂蚁搬家” 式河道非法采砂及侵占河湖等专项行动ꎬ 立案查处水事违法案 ２３ 宗ꎬ

行政处罚 １１９ 万元ꎻ 市公安部门立案侦办环境类刑事案件 ３７ 宗ꎬ 破案 ３１ 宗ꎬ 刑事

拘留 ５０ 人ꎬ 逮捕 ３０ 人ꎬ 强烈震慑违法犯罪行为ꎬ 有效规范公共秩序ꎮ 三是补齐设

施短板ꎮ 流域建成运行污水处理厂 １７ 座ꎬ 污水处理能力达到 １１４ ３ 万吨 /日ꎬ 配套

管网长度为 ３９３５ ６２ 公里ꎮ ２０２１ 年ꎬ 流域日污水处理量 ８２ １９ 万吨 /日 (年处理 ３

亿吨)ꎬ 较 ２０２０ 年 (６９ ７ 万吨 /日) 同比增长 １７ ９％ ꎮ 流域内 １７ 座污水处理厂进水

氨氮浓度均达到目标值ꎬ １５ 座污水处理厂进水 ＢＯＤ５ (生化需氧量) 浓度达到目标

值 (吕田镇污水处理厂、 从化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厂未达标)ꎮ 全力推进农村污水治

理ꎬ 流域内共建成农村分散式处理设施站点 １２５６ 个ꎬ 铺设管网 １８３４ ６４ 公里ꎬ 实现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自然村全覆盖ꎮ 四是加强日常监管ꎮ 强化考核断面和河涌水质监

测ꎬ 建立风险预警机制ꎬ 持续开展河涌水质排名ꎬ 对滞后的区和高风险河涌进行重

点督办ꎮ 流域内 ６０ 家重点排污单位已全部安装废水实时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

联网ꎬ 监测情况在生态环境部门网站上公布ꎮ 建立常态化水域巡查机制ꎬ 加强流域

市容环境执法ꎬ ２０２１ 年累计清理水上垃圾 １３３６ 余吨ꎬ 整改水域保洁问题 ６６ 个ꎮ 强

化排水设施巡查养护ꎬ ２０２１ 年清疏养护 ４７４１ 公里ꎬ “洗管” 约 ６５４ 公里、 “洗井”

约 ２ ４ 万个ꎬ 保障设施发挥实效ꎮ 五是坚决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ꎮ 第二

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期间ꎬ 共收到涉流溪河流域水环境治理和保护群众信访举

报案件 ４１ 宗 (白云区 １８ 宗ꎬ 从化区 １８ 宗ꎬ 花都区 ５ 宗)ꎬ 目前均已办结并将情况

公布ꎮ

(五) 乐水一方ꎬ 用心提升流域生产生活品质ꎮ

一是增添生态福祉ꎮ 根据 «广州市碧道建设实施方案 (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年) »ꎬ 流

域计划建设碧道 ２４１ ４ 公里ꎬ 已建成 １７６ ２７ 公里ꎬ 极大提升了市民获得、 感幸福

感ꎬ 推动实现治水治产治城的有机统一ꎮ 印发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广州 (片

区) 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实施方案»ꎬ 试点推动生态农业、 生态工业、

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ꎮ 按照土地平整、 集中连片、 设施完善、 农电配套、 土壤肥沃、

生态良好、 抗灾能力强的标准ꎬ 推进高标准农田项目 １４８ 个ꎬ 已建成 ３７ ２６ 万亩ꎬ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ꎮ 二是加强文化保护ꎮ 深刻汲取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

教训ꎬ 强化历史水系、 文化遗产保护等工作ꎬ 保护、 修复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水务

遗产ꎬ 打造适宜市民游玩打卡的观光点ꎬ 目前我市正在全力推进全市水务遗产认定

和保护工作ꎮ 推动文化考古ꎬ 流域内从化区共开展 ９ 项考古项目ꎬ 调查面积 １５７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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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ꎬ 勘探面积 ３６ 万平方米ꎬ 发掘面积 ３００ 平方米ꎮ 三是提升生态价值ꎮ 制定

«广州市 ２０２１ 年流域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试点方案» 等ꎬ 开展生态保护补偿试点ꎮ

制定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广州市生态公益林补偿实施方案» 等ꎬ 建立五年一调的补偿标

准动态增长机制ꎬ 并将北部山区的管护标准从 ２０ 元 /亩年增加至 ２５ 元 /亩年ꎮ

开展生态公益林完善落界工作ꎬ 推进生态公益林与国土 “三调” 数据融合优化ꎮ 四

是共建共治共享ꎮ 充分利用电视、 广播、 报纸和新媒体平台强化治水宣传ꎬ 举办

“万人参与” 的节水专题活动ꎬ 近三年播放公益广告 ２８０ 多条ꎬ 发布微视频 «温情

流溪河»ꎬ 将 “水清岸绿、 鱼翔浅底” 的怡人美景和 “保护母亲河ꎬ 人人参与” 的

共同愿景有机结合ꎬ 倡导共建共治共享的流域治理新格局ꎮ

二、 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ꎬ 流域治理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ꎬ 但对照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和市

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新期待ꎬ 仍有一定差距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 市委林克庆书

记在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暨河长制工作会议上指出: 水务工作犹如逆水行舟ꎬ 不进

则退、 慢进也退ꎬ 必须创新提升治水工作成效ꎮ 同时指出我市水资源保障能力还有

缺口ꎬ 水灾害防御还有短板ꎬ 内涝问题仍未解决ꎬ 水污染防治还要深化ꎬ 雨季污水

溢流时有发生等问题ꎮ 目前流域治理主要存在以下 ３ 方面问题ꎮ

一是系统治理有待深化ꎮ 流域管委会统筹协调作用需进一步发挥ꎬ 各单位日常

管理多以行政区域为边界ꎬ 整体流域信息掌握和系统管理意识有待提高ꎮ 同时ꎬ 因

市流溪河流域管理中心机构改革尚未落地ꎬ 对流域日常管理造成一定影响ꎮ 二是源

头治理有待深化ꎮ 流溪河流域是我市蔬菜水果主产区ꎬ 化肥使用量大ꎬ 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压力依然较大ꎬ “散乱污” 问题还有反弹风险ꎬ 且随着野营等户外活动增多ꎬ

流溪河滩地管理保洁压力也持续增强ꎮ 一级支流消劣工作虽然取得突出成效ꎬ 但仍

有 １ 条劣Ⅴ类一级支流ꎬ 且存在水质波动问题ꎬ 对照 “清零” 目标仍需努力ꎬ 亟需

加大力度、 持续攻坚ꎮ 三是流域高质量发展有待深化ꎮ 流域新增国考良口断面ꎬ 李

溪坝断面由省考提升为国考断面ꎬ 流域水环境治理标准不断提升ꎬ 成效有待进一步

创新提升ꎮ 此外ꎬ 流域生态文化价值挖掘还不够深入ꎮ

三、 下一步工作计划

下一步ꎬ 我市将在市委的领导下ꎬ 在市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ꎬ 继续坚持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ꎬ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流域治理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ꎬ 深刻汲取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教训ꎬ 切实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ꎬ

整改提升、 善作善成、 创新突破ꎬ 扎扎实实落实好 «条例» 各项工作ꎬ 结合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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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ꎬ 加快推动实现流域高质量发展ꎬ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ꎬ 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ꎮ 重点抓好以下各项工作ꎮ

(一) 不断加强流域系统治理ꎮ 以市河长办和管委会的平台为依托ꎬ 以强化激

励督办为抓手ꎬ 压实各级河长责任ꎬ 增强各单位流域系统治理、 综合治理理念ꎬ 及

时协调问题、 有效推进落实ꎮ 加快推动流域机构改革落地ꎬ 有效发挥流域管理机构

作用ꎬ 整合共享流域管理信息ꎬ 进一步凝聚流域治理合力ꎮ

(二) 持续深化源头治污攻坚ꎮ 以流域为体系、 网格为单元ꎬ 以劣Ⅴ类和返劣

的一级支流为重点ꎬ 继续加强污染源的摸查整治ꎬ 开展常态化流域污染源 “网格

化” 巡查ꎬ 高质量推进合流渠箱改造和排水单元达标建设ꎮ 整合市直相关部门和各

区合力ꎬ 强化落实镇街污染整治责任ꎬ 联合开展工业污染、 农业面源污染、 涉水违

法建设等督查整改工作ꎬ 切实做到及时发现问题、 主动对接交办、 落实整改通报ꎮ

(三) 加快推动流域高质量发展ꎮ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ꎬ 落实省 “８５１” 水利高质量发展蓝图ꎬ 做好我市 “６２１” 水务高质

量发展各项工作ꎬ 创新提升流域水环境ꎬ 巩固提升流域水安全ꎬ 优化提升流域水资

源ꎬ 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激励机制ꎬ 挖掘并激发流域生态文化多维价值ꎬ 同时统筹乡

村发展、 乡村建设、 乡村治理ꎬ 推动实现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 农业农村现代化迈

出新步伐ꎬ 奋力谱写让市民满意的流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ꎮ

以上报告ꎬ 请予审议ꎮ

附件: １ ２０２１ 年流溪河流域供水水厂情况统计表 (略)

２ 流溪河干流堤防统计表 (略)

３ 流溪河流域考核断面水质情况汇总表 (２０１７ 年以来) (略)

４ 市总河长令第 １０ 号涉及流溪河及潖江二河流域支流水质动态表

　 (２０２１ 年) (略)

５ ２０２１ 年流溪河流域已建成运行污水处理厂情况表 (略)

６ 流溪河流域排水单元达标建设情况汇总表 (略)

７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流溪河流域涉水违建拆除情况表 (略)

８ 流溪河流域合流渠箱改造情况汇总表 (略)

９ 流溪河流域碧道建设总体情况统计表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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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流溪河流域保护情况的调研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５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农村农业委员会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根据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２０２２ 年监督工作安排ꎬ 市人大常委会将于 ７ 月听取和审

议市人民政府关于流溪河流域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ꎬ 并对报告进行满意度测评ꎮ 为

协助做好该项监督工作ꎬ 农村农业委员会按照 “掌握情况要全、 反映问题要准、 提

出建议要实” 的要求ꎬ 扎实开展系列调研ꎮ 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ꎮ
一、 调研开展情况

农村农业委员会坚持学习在前、 谋划在前ꎬ 年初就针对该监督议题组织学习研

究ꎬ 积极筹备开展调研ꎬ 采取学习和沟通相结合、 实地调研和明察暗访相结合、 问

题导向和全面摸查相结合的方式ꎬ 力求全面掌握流溪河流域保护情况ꎮ

一是周密部署调研工作ꎮ 农村农业委员会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ꎬ 认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努

力把握新时代对流域保护的新要求ꎮ 在常委会副主任李小琴带领下ꎬ 对照 «广州市

流溪河流域保护条例» 的规定ꎬ 研究梳理流域保护问题清单ꎮ 坚持问题导向ꎬ 结合

我市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整改和流溪河流域河长制实施情况ꎬ 制定调研工

作方案ꎬ 将流域水污染治理、 水资源管理、 水生态保护和水安全防御等情况作为调

研重点ꎬ 针对问题选定实地调研点ꎬ 带着问题有条不紊地开展调研ꎮ
二是深入实地摸查现状ꎮ 常委会领导高度重视流溪河流域保护工作ꎬ ５ 次带队

深入实地开展调研ꎬ 深度了解流溪河保护一线情况ꎮ ３ 月 ２２ 日ꎬ 王衍诗主任亲自带

队到白云区实地查看流溪河流域白海面涌、 泥坑涌水质情况ꎬ 随机检查秀水村污水

治理情况ꎬ 听取市政府有关部门和白云、 黄埔、 花都、 从化区政府负责同志情况汇

报ꎬ 强调要全面梳理查找薄弱环节ꎬ 逐条梳理流溪河流域保护存在的痛点、 难点问

题ꎬ 逐条逐项制定任务清单ꎬ 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ꎮ ５ 月 １０ 日ꎬ 王衍诗主任和于绍

文、 李小琴副主任分别带领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到从化、 白云区实地调研流溪河水

质达标、 水污染治理、 水生态修复等方面情况ꎬ 检查督导防汛备汛工作ꎬ 强调要紧

扣流溪河流域水质提升目标ꎬ 继续加大工作力度ꎬ 持续开展污染源排查工作ꎬ 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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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度汛ꎬ 水质稳定向好ꎮ ４ 月至 ５ 月上旬ꎬ 李小琴副主任多次带队到相关区调研ꎬ

先后实地查看国考李溪坝断面水质达标、 良田坑涌水环境治理、 流溪河堤防神岗市

场未贯通段整治、 环亚工业园区排水单元达标等情况、 并召开座谈会ꎬ 听取市、 区

政府有关部门关于流溪河流域保护情况的汇报ꎬ 分析存在问题ꎬ 研究解决思路和举

措ꎮ

三是深入与部门对接交流ꎮ 农村农业委员会多次与市河长办、 市水务局、 市生

态环境局、 流溪河流域管理机构和从化、 花都、 白云区的相关部门对接ꎬ 了解流域

保护工作情况ꎬ 重点围绕 «广州市流溪河流域保护条例» 落地见效进行情况沟通ꎮ

与市人大城建环资委员会沟通交流ꎬ 了解流溪河河长制实施情况ꎮ 通过对接交流ꎬ

力求全面了解流溪河流域治理运行机制、 管理现状与深层次问题ꎮ

四是多渠道搜集信息ꎮ 因应疫情防控的要求ꎬ 农村农业委员会线上线下结合ꎬ

多渠道、 多方面摸查流溪河保护情况ꎮ 书面征求从化、 花都、 白云、 黄埔等四个区

人大常委会农村农业工委及相关单位的意见ꎬ 共收到关于截污管网建设、 生态补偿

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２８ 条ꎮ 发函市生态环境局、 市工信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局等流溪河管委会成员单位和市水投集团ꎬ 搜集流域水质改善、 “散乱

污” 场所清理整治、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违法查处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等方面

的情况ꎮ

五是发动代表明察暗访ꎮ 发挥代表主体作用ꎬ 一方面组织部分农村农业专业小

组代表在白云区、 花都区、 从化区对流溪河流域保护现状进行暗访ꎬ 掌握一线真实

情况ꎻ 同时ꎬ 邀请部分市人大代表参加实地调研ꎬ 听取代表对流溪河流域保护和市

政府报告稿的意见建议ꎮ

二、 流溪河流域保护的基本情况和成效

流溪河发源于从化吕田的桂峰山ꎬ 干流在南岗口与白坭河汇合后流入广州珠江

西航道ꎬ 全长 １５７ｋｍꎬ 流域面积 ２２９０ 8139E 6 3 0ꎬ 其中 ２２５７ 8139E 6 3 0在广州市境内ꎬ 流域范围包

括从化区、 花都区、 白云区、 黄埔区四个区共 ２５ 个镇街ꎬ 是广州市重要饮用水源保

护地和生态屏障ꎮ 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流溪河流域管理保护的法治化建设ꎬ 在

１９９８ 年就制定了 «广州市流溪河流域管理规定»ꎬ ２０１３ 年在该规定基础上制定 «广

州市流溪河流域保护条例»ꎬ 对流溪河流域规划、 水污染防治、 水资源管理、 河道

管理等进行了明确规范ꎮ ２０２１ 年对条例进行了修正ꎬ 修改完善了关于流域内禁止新

建、 扩建设施和项目等规定ꎮ

近年来ꎬ 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ꎬ 全面推行河长制ꎬ 实施 «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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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溪河流域保护条例»ꎬ 提升流溪河流域治理保护效能ꎬ 取得了显著成绩ꎬ 主要表

现在五个方面:

(一) 河长制工作成效明显ꎮ 流域共设置各级河长 ５９７ 名ꎬ 实现了全流域河长

制全覆盖ꎬ 形成了 “流域河长－市级河长－区级河长－镇街级河长－村居级河长－网格

长 (员) ” 治理体系ꎬ 打通了河流管护 “最后一公里”ꎮ 自实行河长制以来ꎬ 连续

三任市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担任流溪河流域河长和流溪河市级河长ꎬ 市政府分管领

导同时担任流溪河流域河长ꎮ 各位流域河长和市级河长高度重视流域保护工作ꎬ 带

领各级河长严格落实市总河长令的各项要求ꎬ 多次深入一线ꎬ 实地了解治理保护情

况ꎬ 有力有效推动解决流域保护中的重点难点问题ꎮ 因流域治理成效显著ꎬ 四级人

大监督白海面涌治理入选全省 “十大环保监督优秀案例”ꎻ 白云区被评为水利部河

长制湖长制全国 １０ 个先进县 (区) 之一ꎬ 并获得国务院督查激励ꎻ 从化区获评为

“中国十佳绿色城市”ꎬ 并以全省第一的成绩入围国家首批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

整治试点ꎮ

(二) 水污染治理成效明显ꎮ 大力开展源头治污、 “四洗” 清源等行动ꎬ 排查污

染源、 清理整治 “散乱污” 场所和畜禽养殖污染ꎮ 加强治污设施建设ꎬ 建成运行污

水处理厂 １７ 座ꎬ 配套管网 ３９３５ ６２ 公里ꎮ 全力推进农村污水治理ꎬ 实现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自然村全覆盖ꎮ 积极推进排水单元达标建设和合流渠箱改造等重点工作ꎬ 有

力打击水环境违法行为ꎮ 目前ꎬ 流域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ꎬ 良口、 流溪河山庄和李

溪坝 ３ 个国考断面水质均稳定达到国家考核要求ꎬ 其中ꎬ 良口和流溪河山庄断面水

质达到优 (Ⅱ类)ꎮ 流溪河上游从化段年均水质保持优 (Ⅱ类)ꎬ 中游花都白云段年

均水质保持优良 (Ⅱ ~ Ⅲ类)ꎬ 下游白云段年均水质明显改善ꎮ 流溪河河口断面年

均水质从劣 Ｖ 类改善为Ⅳ类ꎬ 今年第一季度平均水质进一步改善至Ⅲ类ꎮ 今年第一

季度ꎬ 与 ２０１６ 年相比ꎬ ８９ 条一级支流氨氮污染排放总量消减 ９１ ２１％ ꎬ 劣Ⅴ类一级

支流从 ４６ 条减少到 １ 条ꎮ

(三) 水生态改善成效明显ꎮ 积极推进河湖自然生态保护修复ꎬ 推行河涌低水

位运行ꎬ 促进自然生态原位修复ꎮ 大力建设健康和谐、 水清岸绿的生态碧道网ꎬ 流

域生态环境得到改善ꎬ 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ꎮ 在上世纪 ８０ 年代已告绝迹的国家保护

动物———唐鱼ꎬ 其野生群体在流溪河重现ꎻ 飞瀑草这一消匿了 ６０ 多年的珍稀植物ꎬ

又在流溪河源头的一处山涧中出现ꎻ 一度濒临灭绝的娟鱼ꎬ 也在从化有了广州首个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ꎮ

(四) 水资源管理不断优化ꎮ 积极推进流溪河源头水源涵养工作ꎬ 开展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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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林建设工程ꎬ 建成生态公益林 １７２ 万亩ꎬ 抚育新造林 ２ ５ 万亩ꎬ 保障了源头活

水ꎮ 统筹流域水量分配ꎬ 加强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ꎮ ２０２１ 年ꎬ 流溪河流域共

有 ３５ 个在册取水户ꎬ 全年许可取水量为 ５９７２９ ２８ 万 ｍ３ꎬ 实际取水量为 ５２２１４ ４１ 万

ｍ３ꎬ 流域各区用水总量在控制范围内ꎮ 推进牛路水库备用水源项目建设ꎬ 进一步保

障了用水需求ꎮ

(五) 水安全保障不断提升ꎮ 通过多年来的防洪减灾工程建设ꎬ 流域基本建成

了 “堤防为主、 堤库结合、 蓄泄兼施” 的上中下游一体的城乡水利防灾减灾工程体

系ꎮ 流溪河流域已建成的水库、 堤防共同构筑起流域的防洪屏障ꎬ 流溪河干流从化

太平桥以上防洪标准达到 ５０ 年一遇ꎬ 从化太平桥以下防洪标准达到 １００ 年一遇ꎮ 近

年来ꎬ 流溪河流域没有发生特大洪涝灾害ꎬ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保障ꎮ

三、 流溪河流域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

流溪河流域保护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ꎬ 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 水质巩固提升任务依然艰巨

１ 部分支流水质不稳定ꎮ 一级支流石马涌水质还没有消除劣Ⅴ类ꎻ 今年第一季

度ꎬ 江村坑、 罗洞水、 黄溪水、 车陂水等 ４ 条一级支流水质出现反弹ꎬ 未达到年度

水质目标ꎮ

２ 源头治理尚未全面完成ꎮ 部分区域雨污分流不彻底ꎬ 流溪河流域排水单元达

标建设累计完成率 ８５ ４５％ ꎬ 剩余的 １４ ５５％未达标排水单元大多是 “硬骨头”ꎬ 推

进难度大ꎻ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散乱污” 场所整治的任务尚需持续加强ꎻ 偷排行

为还时有发生等ꎬ 直接影响流溪河水质ꎮ

(二) 水灾害防御还有短板

１ 干流堤防建设尚未全面完成ꎮ 流溪河干流自从化区温泉人工湖拦河坝顶至白

云区江高镇南岗口两岸总长约 １８４ 公里ꎬ 截止目前已建成堤防 １７７ 公里ꎬ 但仍有部

分堤顶防汛路未贯通ꎬ 部分堤段未达标ꎮ 其中ꎬ 江村新桥左岸上游至江村水厂段等

４ 段堤顶防汛路未贯通ꎬ 总长 ２ ８ 公里ꎻ 蚌湖大桥右岸清河村段等 ４ 段堤防未达标ꎬ

总长 ４ １ 公里ꎮ

２ 部分小型水库尚需除险加固ꎮ 流溪河流域内共有水库 １２２ 座ꎬ 其中小型水库

１１４ 座ꎮ ２０２２ 年ꎬ 需对民联水库等 ２ 座小型水库开展安全鉴定ꎬ 对仙鹤湖水库等 ６

座小型水库进行除险加固ꎮ

(三) «广州市流溪河流域保护条例» 统筹落实还要加强

１ 流域统筹管理尚需进一步加强ꎮ 流溪河流域管理委员会在实际工作中统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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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够ꎬ 各成员单位多以各自职能为边界开展工作ꎬ 工作的整体性、 系统性、 协同

性需要加强ꎮ

２ «条例» 宣贯尚不够深入ꎮ 宣传方式不够生动ꎬ 社会面对 «条例» 的知晓度

不够高、 主动积极保护流溪河的氛围还不够浓ꎮ

四、 推进流溪河流域保护的意见和建议

针对流溪河流域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ꎬ 市政府要进一步加强流域生态建设ꎬ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源头治理ꎬ 增强流溪河流域保护的系统

性、 整体性和协同性ꎬ 推进流域保护进一步提质增效ꎮ 具体有以下四方面的建议ꎮ

(一) 多措并举ꎬ 推动流域水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

１ 分级压实河长职责ꎮ 进一步压实流域各级河长责任ꎬ 特别是一级支流河长责

任ꎮ 以劣Ⅴ类和水质有反弹的一级支流、 河涌为重点ꎬ 逐条逐项制定任务清单ꎬ 挂

图作战、 销号管理ꎬ 确保水质消劣和稳定达标ꎮ

２ 统筹推进清污分流ꎮ 动员社会力量ꎬ 统筹社会资源ꎬ 强化资金保障ꎬ 积极与

流域相关驻穗机构沟通协调ꎬ 研究解决排水单元达标建设中的瓶颈问题ꎬ 形成工作

合力ꎬ 压实责任ꎬ 推进排水单元达标建设工作ꎮ

３ 缩减农业面源污染ꎮ 巩固提升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ꎬ 持续推动化

肥农药减量增效ꎬ 减少流域农业面源污染ꎮ

４ 常态化治理 “散乱污” 场所ꎮ 认真分析 ２０２１ 年 “散乱污” 场所清理整治数

量下降的原因ꎬ 做到底数清、 情况明ꎬ 发现一起ꎬ 清理整治一起ꎮ

５ 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效能ꎮ 完善污水收集管网 (渠) 及处理设施ꎬ 按时完

成 ２０２２ 年农村生活污水提升治理任务ꎬ 进一步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效ꎮ

６ 提高污水处理效能ꎮ 按计划推进污水处理厂和管网建设ꎬ 加强日常运营管

护ꎬ 推动污水收集率、 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 “双提升”ꎮ

(二) 补齐短板ꎬ 筑牢流域水安全屏障

１ 加强堤防建设ꎮ 明确时间节点ꎬ 加快解决流溪河主干堤堤防未达标和堤顶防

汛路未贯通问题ꎮ

２ 管控水库安全风险ꎮ 按时完成 ２０２２ 年度小水库除险加固任务ꎬ 同时ꎬ 对流

域内小水库有计划地开展安全鉴定ꎬ 并根据安全鉴定情况ꎬ 落实资金保障ꎬ 滚动实

施加固ꎬ 确保水库安全运行ꎮ

(三) 加强执法ꎬ 严厉查处污水偷排行为

１ 曝光偷排典型问题ꎮ 通过新闻媒体曝光偷排典型案例ꎬ 加强警示教育ꎬ 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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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慑偷排违法行为ꎮ
２ 加大偷排打击力度ꎮ 采取暗访、 巡查和突击检查等方式ꎬ 对偷排问题进行全

面排查ꎬ 形成问题清单ꎬ 实行闭环管理ꎬ 加强执法联动ꎬ 坚决遏制偷排行为ꎮ
(四) 压实责任ꎬ 加大统筹实施 «广州市流溪河流域保护条例» 力度

１ 完善流溪河流域管理工作机制ꎮ 流溪河流域管理委员会要充分发挥议事协调

作用ꎬ 加大对成员单位的工作统筹力度ꎮ 流溪河流域管理机构要加强流域保护常态

化管理ꎬ 定期通报工作动态ꎬ 及时提请流溪河流域管理委员会解决流域保护的重大

问题ꎮ
２ 加大宣传力度ꎮ 创新宣传形式ꎬ 大力宣传 «条例» 和河长制工作ꎬ 营造全社

会了解、 支持和参与流溪河流域保护的氛围ꎮ
以上报告ꎬ 请予审议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广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流溪河流域保护工作情况的

报告» 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５ 日至 ６ 日ꎬ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 «关于流溪河流域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ꎬ 并对报告内容

进行了满意度测评ꎮ 现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主要意见和建议综合如下ꎮ
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流溪河流域保护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ꎬ 认为市人民政府及相

关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ꎬ 全面推行河长制ꎬ 实施 «广州市流溪河流域

保护条例»ꎬ 提升流溪河流域治理保护效能ꎬ 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是河长制实施成

效明显ꎮ 实现了全流域河长制全覆盖ꎬ 打通了河流管护 “最后一公里”ꎮ 二是水污

染治理成效明显ꎮ 流域国考断面水质均稳定达到国家考核要求ꎬ 一级支流氨氮污染

排放总量大幅度消减ꎬ 流域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ꎮ 三是水生态改善成效明显ꎮ 积极

推进河湖自然生态保护修复ꎬ 大力建设生态碧道网ꎬ 流域生态环境得到改善ꎬ 生物

多样性明显增加ꎮ 四是水资源管理不断优化ꎮ 强化源头水源涵养ꎬ 推进备用水源项

目建设ꎬ 统筹流域水量分配ꎬ 进一步保障了用水需求ꎮ 五是水安全保障能力提升ꎮ
基本建成了以堤防为主、 堤库结合、 蓄泄兼施的上中下游一体的城乡水利防灾减灾

工程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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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会组成人员同时指出ꎬ 流溪河流域保护工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ꎬ 主

要包括: 一是水质巩固提升任务依然艰巨ꎮ 部分支流水质不稳定ꎬ 源头治理尚未全

面完成ꎮ 二是水灾害防御还有短板ꎮ 主干堤堤防建设尚未全面完成ꎬ 部分小型水库

尚需除险加固ꎮ 三是 «广州市流溪河流域保护条例» 统筹落实还要加强ꎮ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中就进一步做好流溪河流域保护工作提出如下意见ꎮ

一、 多措并举ꎬ 推动流域水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

(一) 分级压实河长职责ꎮ 进一步压实流域各级河长责任ꎬ 特别是一级支流河

长责任ꎮ 以劣Ⅴ类和水质有反弹的一级支流、 河涌为重点ꎬ 逐条逐项制定任务清单ꎬ

挂图作战、 销号管理ꎬ 确保水质消劣和稳定达标ꎮ

(二) 统筹推进清污分流ꎮ 动员社会力量ꎬ 统筹社会资源ꎬ 强化资金保障ꎬ 积

极与流域相关驻穗机构沟通协调ꎬ 研究解决排水单元达标建设中的瓶颈问题ꎬ 形成

工作合力ꎬ 压实责任ꎬ 推进排水单元达标建设工作ꎮ

(三) 缩减农业面源污染ꎮ 巩固提升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ꎬ 持续推

动化肥农药减量增效ꎬ 减少流域农业面源污染ꎮ

(四) 常态化治理 “散乱污” 场所ꎮ 认真分析 ２０２１ 年 “散乱污” 场所清理整治

数量下降的原因ꎬ 做到底数清、 情况明ꎬ 发现一起ꎬ 清理整治一起ꎮ

(五) 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效ꎮ 完善污水收集管网 (渠) 及处理设施ꎬ 按

时完成 ２０２２ 年农村生活污水提升治理任务ꎬ 进一步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效ꎮ

(六) 提高污水处理效能ꎮ 按计划推进污水处理厂和管网建设ꎬ 加强日常运营

管护ꎬ 推动污水收集率、 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 “双提升”ꎮ

二、 补齐短板ꎬ 筑牢流域水安全屏障

(一) 加强堤防建设ꎮ 明确时间节点ꎬ 加快解决流溪河主干堤堤防未达标和堤

顶防汛路未贯通问题ꎮ

(二) 管控水库安全风险ꎮ 按时完成 ２０２２ 年度小水库除险加固任务ꎬ 同时ꎬ 对

流域内小水库有计划地开展安全鉴定ꎬ 并根据安全鉴定情况ꎬ 落实资金保障ꎬ 滚动

实施加固ꎬ 确保水库安全运行ꎮ

三、 加强执法ꎬ 严厉查处污水偷排行为

(一) 曝光偷排典型问题ꎮ 通过新闻媒体曝光偷排典型案例ꎬ 加强警示教育ꎬ

强力震慑偷排违法行为ꎮ

(二) 加大偷排打击力度ꎮ 采取暗访、 巡查和突击检查等方式ꎬ 对偷排问题进

行全面排查ꎬ 形成问题清单ꎬ 实行闭环管理ꎬ 加强执法联动ꎬ 坚决遏制偷排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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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压实责任ꎬ 加大统筹实施 «广州市流溪河流域保护条例» 力度

(一) 完善流溪河流域管理工作机制ꎮ 流溪河流域管理委员会要充分发挥议事

协调作用ꎬ 加大对成员单位的工作统筹力度ꎮ 流溪河流域管理机构要加强流域保护

常态化管理ꎬ 定期通报工作动态ꎬ 及时提请流溪河流域管理委员会解决流域保护的

重大问题ꎮ
(二) 加大宣传力度ꎮ 创新宣传形式ꎬ 大力宣传 «条例» 和河长制工作ꎬ 营造

全社会了解、 支持和参与流溪河流域保护的氛围ꎮ

关于我市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示范城市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５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广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　 汪茂铸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按照市人大常委会 ２０２２ 年监督工作计划ꎬ 现就我市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示范城市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 创建工作基本情况

(一) 我市民族工作基本情况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我市少数民族人口持续快速增

长ꎬ 现有 ５６ 个民族族别齐全ꎬ 少数民族总人口 ８２ ７ 万人ꎮ 全市现有市、 区级民族

团体 １６ 个ꎬ 民族小学 ３ 所 (回民小学、 满族小学、 畲族村小学)ꎬ 承办新疆、 青海

内高班、 中职班学校 ９ 所ꎬ １ 个少数民族聚居行政村 (增城区正果镇畲族村)ꎮ 历年

来ꎬ 广州市先后 ３ 次被国务院评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市 (集体) ”ꎬ ２０１６ 年

被评为第一批 “全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示范城市”ꎬ 被国家民委列为全国

民族工作重点城市ꎮ 十八大以来有 １１ 个单位、 ３ 名个人获得国务院、 国家民委命

名、 表彰ꎮ
(二) 创建总体情况ꎮ 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

作的重要思想ꎬ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决策部署及省委、 市委工作要求ꎬ
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主题主线ꎬ 持续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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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ꎬ 国家民委赵勇副主任到我市调研ꎬ 希望我市先行先试ꎬ 努力打

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ꎬ 将其纳入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四个

出新出彩” 重要内容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 国家民委陈小江主任到我市调研ꎬ 要求广州大

力发扬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ꎬ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方面大胆

探索、 积极实践ꎬ 为全国民族工作提供更多广东 (广州) 经验ꎮ 自国家民委赋予广

州创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 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以来ꎬ 我市精

心研究谋划ꎬ 积极探索实践ꎬ 有序展开实施ꎬ 着力推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实践、 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加强东西部协作、 汇聚港澳台和海外

华人力量、 民族事务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发挥示范作用ꎬ 开创了我

市民族工作新的局面ꎮ

(三) 创建工作成效ꎮ 在国家民委、 省民族宗教委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ꎬ 我市

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工作开局良好ꎮ 一是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更

加坚强有力ꎮ 制定出台 «关于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的工作方案»

和五年规划等系列政策文件ꎬ 明确了目标任务和职责分工ꎬ 将创建工作纳入市政府

工作要点ꎬ 有力加强了创建工作的谋划部署ꎮ 二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不断深化ꎮ 培

育了越秀区登峰街、 海珠区沙园街等多个全国、 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示范

单位ꎬ 打造了一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ꎬ 有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ꎮ

三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深入ꎮ 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纳入公共服务体系ꎬ 为各

民族共居共学、 共事共乐构建互嵌式发展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ꎬ ５６ 个民族在广州

和睦相处、 和衷共济、 和谐发展ꎬ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更加巩固ꎮ

四是民族事务依法管理逐步加强ꎮ 出台系列民族领域政策文件ꎬ 建立完善工作机制ꎬ

有效维护民族团结、 社会稳定ꎬ 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ꎮ

五是民族地区协作共建成果更加显著ꎮ 认真落实中央和省的部署ꎬ 超额完成贵州、

新疆、 西藏等地对口帮扶任务ꎬ 坚持不懈高质量办好内地民族班ꎬ 支持我市唯一的

少数民族聚居村增城区畲族村擦亮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品牌ꎬ 推动各民族共

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 国家民委陈小江主任充分肯定广州开展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成效ꎮ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同心

共筑中国梦» 专题片播出我市民族工作内容ꎬ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人民日报» 在头

版题为 «民族团结之花常开长盛» 的文章中专门介绍了广州城市民族工作情况ꎮ

二、 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的主要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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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方面作示范ꎬ 着力夯实民族工作高

质量发展的思想基础ꎮ 一是运用广州同心大讲坛、 广州民族宗教大讲堂等平台ꎬ 广

泛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讲辅导ꎬ 强化各级领导干部和民族工作干部理

论武装ꎮ 二是在机关、 企业、 学校、 社区、 公共服务机构、 文博单位等多个领域ꎬ

以 “主线突出、 群众认可度高、 具有示范作用” 为标准ꎬ 打造首批 ７６ 个 “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ꎬ 做到有形、 有感、 有效ꎬ 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深入人心ꎮ 三是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面宣传ꎬ 在全国首创 «民族

同心圆» 电视节目ꎬ 已在广州电视台连续播出 ８０ 多期ꎻ 与广州美术学院合作设计

“同心同圆” 动漫形象ꎬ 与腾讯联合推出 “同心同圆” 表情包ꎬ 打造极具特色的民

族团结文化品牌ꎮ 四是运用 “小蛮腰” 地标式建筑、 公益广告平台和网络新媒体

等ꎬ 构建线上线下一体、 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体融合的全媒体宣传格局ꎬ 使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ꎬ 积极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ꎮ

(二) 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方面作示范ꎬ 着力构建民族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ꎮ 一是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纳入公共服务保障体

系ꎬ 积极统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ꎬ 累计为 ６９００ 多名少数民族求职者提供职业介绍和

技能培训ꎬ 有序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ꎬ 有效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教育、

医疗、 就业、 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需求ꎮ 二是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

的支持政策和保障机制ꎬ 成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联络站ꎬ 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

训、 少数民族语言法律援助等ꎬ 累计为少数民族群众提供法律咨询 ５０００ 余人次ꎬ 受

理法律援助案件 １２００ 余件ꎬ 提供语言文字培训 ３５０００ 多人次ꎬ 得到广大少数民族群

众的充分肯定ꎮ 三是积极引导来穗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互嵌式居住生活ꎬ 在少数民族

流动人员较多的社区 (村) 建立 １０１ 个 “民族之家”ꎬ 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

和联谊活动ꎬ 加强民族融居服务ꎬ 有力促进各民族在广州深入交往交流交融ꎮ

(三) 在强化东西部协作方面作示范ꎬ 着力推动民族地区共同实现高质量发展ꎮ

一是调整完善广州各区与毕节、 黔南、 安顺 ３ 市 (州) ２３ 个县建立结对关系ꎬ 制定

印发 «广州市加强东西部协作工作的实施方案» 等政策文件ꎮ 深化产业、 劳务、 消

费 “三大协作”ꎬ 去年新增引进 １４６ 家企业到协作地区投资ꎬ 帮助当地 １１ ７４ 万名

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ꎮ 二是加强对新疆、 西藏的产业、 智力、 民生帮扶ꎬ 建成

新疆首个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 工程生产基地ꎬ 疏附广州新城商业入驻率达

６５％ ꎻ 帮助受援地培训医疗卫生人才 ３１９ 人ꎬ 加强疏附县医疗硬件设施建设ꎻ 组织

动员广州教师援疆 １９０ 人次ꎬ 在疏附县 ９７ 个中小学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ꎬ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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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疏云课堂” 等教育协作ꎬ 让广州优质教育资源为支援疏附持续发力ꎮ 帮助西藏

波密县发展天麻产业ꎬ 投资 ４０００ 万元开展野生抚育天麻 １２００ 亩ꎮ 加强宣传推广ꎬ

推出 “广深援藏双城号” “广佛援藏同城号” 地铁宣传专列ꎮ 三是深化交流交往交

融ꎬ 组织开展 “穗疏青少年交流活动” “民族团结一家亲” “吃一碗拉面、 交一个朋

友” 等系列品牌联谊活动ꎻ 在全国率先推行内地民族班承办学校 “混班教学、 混合

住宿、 混合就餐”ꎬ 建立民族团结进步校外辅导员制度ꎬ 引导各族青少年积极做民

族团结进步的践行者ꎮ

(四) 在汇聚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力量方面作示范ꎬ 着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

聚磅礴力量ꎮ 一是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ꎬ 实施穗港澳台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工程ꎬ 结合穗港澳台四地地缘相近、 人缘相亲、 文化同源的特点ꎬ 举办

“同根同源同心” 穗港澳台青少年学习营活动ꎬ 开启 “寻根同心筑梦同行” 之旅ꎮ

二是制定 «发挥广州国家中心城市优势作用支持港澳青年来穗发展行动计划»ꎬ 推

动 “五乐计划”ꎬ 通过 “乐游广州” 深化穗港澳青年交流交往ꎬ “乐学广州” 支持

港澳青年学习研修ꎬ “乐业广州” 支持港澳青年实习就业ꎬ “乐创广州” 支持港澳青

年创新创业ꎬ “乐居广州” 强化港澳青年住房教育医疗等保障ꎮ 三是通过精心打造

“海归小镇” “侨梦苑” “创享湾” 等平台ꎬ 授予 “广州市荣誉市民” 等方式ꎬ 吸引

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发展ꎬ 融入大湾区发展ꎬ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心聚力ꎮ

(五) 在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作示范ꎬ 着力加强民族工

作高质量发展制度保障ꎮ 一是加强民族事务法治建设ꎬ 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城市民族工作的意见»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

的实施意见» «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实施方案»ꎬ 研究制定 «关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新时代

广州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广州市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行动

方案» 等政策文件ꎬ 完善民族事务治理规范指引ꎬ 切实推动民族事务治理纳入法治

轨道ꎮ 二是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列入城市综合治理体系ꎬ 建立统战、 民族、 公

安、 来穗等部门参与的工作机制ꎬ 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ꎬ 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

系统性风险的底线ꎮ 三是建立广州市民族宗教数据综合分析平台ꎬ 对接民族、 公安、

来穗等部门信息系统ꎬ 更加及时快捷掌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规模和人员情况ꎬ

进一步提升了民族事务决策的科学化和精准化水平ꎮ

三、 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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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创建思想基础需进一步夯实ꎮ 近年来ꎬ

通过广泛宣传教育ꎬ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深入人心ꎬ 但是社会上仍有一些

片面错误的民族观ꎬ 宣传教育工作仍需持续深化ꎮ

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示范城市创建工作亮点需进一步提升ꎮ 两年来ꎬ 我

市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创建工作中ꎬ 开展了很多有益探索ꎬ 打造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 «民族同心圆»、 畲族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等民族工作品牌ꎬ 但部分品牌项目还需要不断提档升级ꎮ

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机制需进一步完善ꎮ 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涉及多个领域ꎬ 需要多部门协同共建ꎬ 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重点任务和分工还不够清晰ꎬ 一些工作的牵头协调机制还不

够高效ꎮ

四、 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 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ꎮ 贯彻

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省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ꎬ 召开市委民族工作会议ꎬ 制定实

施我市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和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的行动方案ꎬ 对全市民族工作进行统一部署ꎮ 持续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

传教育ꎬ 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干部教育、 党员教育、 国民教育体系ꎬ 组

织开展党政领导干部、 民族工作干部培训ꎬ 在大中小学深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进校园活动ꎬ 依托主流媒体、 公益广告、 教育实践基地等深入开展群众教育

活动ꎬ 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思想基础ꎮ

(二) 积极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创建工作亮点ꎮ 在深入推进

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五年规划ꎬ 围绕 “五个方面” 发挥示范作用

的基础上ꎬ 突出主线ꎬ 推动创建工作全面提质增效ꎮ 推动建设一批在全国、 全省具

有示范作用的铸牢中华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单位)ꎮ

提档升级 «民族同心圆» 电视节目ꎬ 打造好 “同心同圆” 原创动漫形象等民族团结

文化品牌ꎮ 以社区 (村) 为基础单位ꎬ 打造一批 “石榴籽工作室”ꎬ 精细化开展民

族融居服务ꎮ 积极组织开展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 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 旅游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 “三项计划”ꎮ 继续推进 “五乐计划”ꎬ 建设各级各类青

年创业就业服务平台ꎬ 大力支持港澳台青年来穗发展ꎮ 充分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鲜明导向ꎬ 在全市形成创先进、 走前列的良好创建氛围ꎬ 在我市各级机关

事业单位与社会各行各业打造一批民族工作新亮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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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完善我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机制ꎮ 加强各级党

委对民族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ꎬ 发挥市、 区党委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作用ꎬ 加强

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创建工作的统筹协调和推动落实ꎬ 完善新时代

党的民族工作格局ꎮ 改革创新民族工作方式方法ꎬ 不断创新和完善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创建工作体制机制ꎬ 明确各部门重点任务和分工ꎬ 强化牵头单位

工作职责ꎬ 形成职能部门牵头、 各有关部门通力协作的常态化机制ꎬ 打造城市民族

工作新范本ꎮ 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民族工作队伍ꎬ 切实提升能力水平ꎬ 为推动民族工

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ꎬ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ꎮ
以上报告ꎬ 请予审议ꎮ

附件: １ 关于印发 «关于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的工作方案»
　 的通知 (略)
２ 关于印发 «广州市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五年规划和 ２０２１ 年行动方案» 的通知 (略)
３ 关于命名广州市第一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的决定 (略)

关于我市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示范城市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５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华侨外事民族宗教委员会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根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２０２２ 年监督工作计划»ꎬ 为做好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市人大常

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工作情

况的报告有关工作ꎬ 现将华侨外事民族宗教委对我市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示范城市工作情况的调研情况报告如下ꎮ
一、 前期工作准备情况

华侨外事民族宗教委加强理论学习ꎬ 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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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有关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ꎬ 并开展研讨交流ꎬ 进一步加深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意义、 现实意义和实践要求的认识ꎮ ２ 月ꎬ 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李小琴带队赴民族宗教局走访调研ꎬ 通报监督工作安排ꎬ 了解相关情

况ꎮ ３ 月ꎬ 研究制定 «关于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示范城市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工作方案» 印发市政府ꎮ 明确本次市人大常委会听取

和审议市政府报告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ꎬ 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ꎬ 坚

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ꎬ 聚焦 “五个认同” (即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ꎬ 重点听取市政府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宣传教育、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加强东西部协作、 汇聚港澳台和海外

华人力量、 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五个方面工作的推进情况和取

得的成效、 存在问题ꎬ 以及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汇报ꎬ 监督我市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工作深入开展ꎬ 推动以 “四个出新出彩” 引领带动我市民族工作

出新出彩ꎮ

５ 月 １０ 日下午ꎬ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小琴带领部分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华侨外事民族宗教委员会委员及市人大代表ꎬ 赴海珠区开展专题调研ꎮ 调研组先后

到海珠区沙园街道办事处、 广州市第六中学实地调研ꎬ 召开座谈会听取市民族宗教

局、 市教育局、 海珠区政府关于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工作情况汇

报ꎮ 常委会组成人员、 华侨外事民族宗教委员会委员及市人大代表共 １０ 人参加了调

研ꎮ

二、 我市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工作的基本情况和成效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国家民委赋予广州创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 任

务以来ꎬ 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精心研究谋划ꎬ 积极探索实践ꎬ 创建示范城市工作有序

推进并取得初步成效ꎮ

(一) 着眼规划引领ꎬ 促成良好开局ꎮ 一是市委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出

台 «关于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的工作方案» 和 «广州市创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五年规划和 ２０２１ 年行动方案» 等系列文

件ꎬ 明确了目标任务和职责分工ꎬ 将创建工作纳入市政府工作要点ꎬ 有力加强了创

建工作的谋划部署ꎬ 部分区也积极落实创建工作要求ꎬ 制定行动方案ꎮ 二是培育越

秀区登峰街、 海珠区沙园街等多个全国、 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示范单位ꎬ

—８６１—



一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先后挂牌ꎮ 三是出台系列民族领域政策

文件ꎬ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纳入我市公共服务体系ꎬ 建立完善民族领域风险隐患防范

化解机制、 意识形态分析研判机制、 网络舆情处置机制ꎮ 四是超额完成贵州、 新疆、

西藏等地对口帮扶任务ꎬ 坚持不懈高质量办好内地民族班ꎬ 支持我市唯一的少数民

族聚居村增城区畲族村擦亮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品牌等工作稳步推进ꎮ

(二) 开展教育实践ꎬ 夯实思想基础ꎮ 一是搭建宣传教育阵地ꎬ 在机关、 企业、

学校、 社区、 公共服务机构、 文博单位等多个领域ꎬ 以 “主线突出、 群众认可度

高、 具有示范作用” 为标准ꎬ 打造首批 ７６ 个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

基地”ꎮ 二是广泛开展宣讲ꎬ 运用广州同心大讲坛、 广州民族宗教大讲堂等平台ꎬ

广泛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讲辅导ꎬ 强化各级领导干部和民族工作干部

理论武装ꎬ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干部教育、 党员教育、 国民教育体系ꎮ

三是加强社会面宣传ꎬ 建立宣传教育队伍ꎬ 培育宣讲师资力量ꎬ 组织编印宣传教育

提纲、 工作指引和中小学生教材ꎬ 在全国首创 «民族同心圆» 电视节目ꎬ 已在广州

电视台连续播出 ８０ 多期ꎮ 四是创新宣传方式ꎬ 通过广州塔地标式建筑、 公益广告平

台和网络新媒体等ꎬ 构建线上线下一体、 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体融合的全媒体宣传格

局ꎮ 海珠区创新发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原创海报 ２ 款、 原创标志 «龙腾中

华» 和原创主题曲 «石榴籽之歌»ꎮ

(三) 提升服务管理ꎬ 构建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ꎮ 一是将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纳入公共服务保障体系ꎬ 有序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

民化ꎮ 在全市街道、 社区推广 “一会三站一队” (即民族团结进步协会ꎬ 民族事务

社会管理服务站、 民族工作法律援助站、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工作站ꎬ 民族工作

志愿者服务队) 做法ꎬ 建立健全综合服务信息库和信息管理系统ꎬ 实现市、 区、 镇

(街)、 村 (社)、 网格五级动态管理ꎮ 二是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差异

化政策措施和保障机制ꎬ 成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联络站ꎬ 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

训、 少数民族语言法律援助等ꎬ 累计为 ５０００ 余人次少数民族群众提供法律咨询ꎬ 受

理法律援助案件 １２００ 余件ꎬ 提供语言文字培训 ３５０００ 多人次ꎮ 三是积极引导来穗少

数民族流动人员互嵌式居住生活ꎬ 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较多的社区 (村) 建立 １０１

个 “民族之家”ꎬ 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和联谊活动ꎬ 加强民族融居服务ꎬ 有

力促进各民族在广州深入交往交流交融ꎮ 沙园街被我市推荐申报第九批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ꎮ

(四) 强化东西部协作ꎬ 推动高质量共同发展ꎮ 一是加强经济交流与协作ꎬ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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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印发 «广州市加强东西部协作工作的实施方案» 等政策文件ꎮ 广州各区及有关单

位、 企业与毕节、 黔南、 安顺 ３ 市 (州) ２３ 个县建立结对关系ꎬ ２０２１ 年新增引进

１４６ 家企业到协作地区投资ꎬ 帮助当地 １１ ７４ 万名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ꎮ 二是

加强对新疆的产业、 智力、 民生帮扶ꎬ 建成新疆首个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 工程

生产基地ꎬ 新疆疏附广州新城商业入驻率达 ６５％ ꎮ 加强疏附县医疗硬件设施建设援

助ꎬ 培训医疗卫生人才 ３１９ 人ꎮ 借助广州优质教育资源ꎬ 组织动员广州教师援疆

１９０ 人次ꎬ 在疏附县 ９７ 个中小学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ꎬ 开展 “穗疏云课堂” 等教

育协作ꎮ 三是深化交流交往交融ꎬ 建立广州与民族地区结对共建机制ꎬ 完善促进广

州与民族地区 “双向” 交往交流交融体系ꎮ 深入开展内地民族班学生家庭与本地学

生家庭结对共建活动ꎬ 鼓励本地学校与民族地区学校建立结对共建关系ꎬ 充分发挥

教育帮扶 “造血功能”ꎮ 组织开展 “穗疏青少年交流活动”、 “民族团结一家亲”、

“吃一碗拉面、 交一个朋友” 等系列品牌联谊活动ꎮ 在全国率先推行内地民族班承

办学校 “混班教学、 混合住宿、 混合就餐”ꎮ 建立民族团结进步校外辅导员制度ꎬ

引导各族青少年积极做民族团结进步的践行者ꎮ

(五) 汇聚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力量ꎬ 凝心聚力谋发展ꎮ 一是立足粤港

澳大湾区区位优势ꎬ 实施穗港澳台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程ꎮ 结合穗港

澳台四地地缘相近、 人缘相亲、 文化同源的特点ꎬ 举办 “同根同源同心” 穗港澳台

青少年学习营活动ꎬ 开启 “寻根同心筑梦同行” 之旅ꎮ 二是制定 «发挥广州国家

中心城市优势作用支持港澳青年来穗发展行动计划»ꎬ 推动 “五乐计划”ꎮ 通过 “乐

游广州” 深化穗港澳青年交流交往ꎬ “乐学广州” 支持港澳青年学习研修ꎬ “乐业广

州” 支持港澳青年实习就业ꎬ “乐创广州” 支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ꎬ “乐居广州” 强

化港澳青年住房教育医疗等保障ꎮ 三是通过精心打造 “海归小镇” “侨梦苑” “创享

湾” 等平台ꎬ 授予 “广州市荣誉市民” 等方式ꎬ 吸引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回

国创业发展ꎬ 融入大湾区发展ꎮ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凝心聚力ꎮ

(六) 加强制度保障ꎬ 推进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ꎮ 一是完善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工作政策体系ꎬ 加强民族事务规范化建设ꎮ 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城市民族工作的意见»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

的实施意见» «关于防止和杜绝针对特定少数民族歧视性做法的意见» 等政策文件ꎬ

完善民族事务治理规范指引ꎬ 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和创建工作社会化水平ꎮ

二是将民族领域风险隐患防范化解列入城市综合治理体系ꎬ 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化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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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统战、 民族、 公安、 来穗等部门参与的涉民族因素排查化解机制ꎬ 建立健全宣

传、 统战、 民族、 网信等部门参与的民族领域网络舆情处置机制ꎮ 三是提升民族事

务决策的科学化和精准化水平ꎮ 建立广州市民族宗教数据综合分析平台ꎬ 对接民族、

公安、 来穗等部门信息系统ꎬ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规模和人员情况更加及时快捷

掌握ꎮ

三、 我市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 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还需进一步深化ꎮ 有些部门和单位对

待民族问题认识不够到位ꎬ 政策领会和把握不够到位ꎬ 没有认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创建工作的重要意义ꎬ 思想上以不发生风险为工作目标ꎬ 抱着无

过即是功的态度ꎬ 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不够ꎮ 社会上仍有一些片面错误的民族观ꎬ 把

少数民族群众当成 “包袱” 和 “麻烦”ꎬ 对特定少数民族搞 “关门主义”ꎮ

(二) 创建工作机制还需进一步优化ꎮ «关于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

城市的工作方案» 涉及 ２２ 项重点工作任务ꎬ 需要多部门协同配合ꎮ 虽然我市创建

工作基础较好ꎬ 受到国家民委的好评ꎬ 但该项工作启动到现在仅一年多时间ꎬ 目前

工作方案只有一个初步的工作分工ꎬ 仅明确了牵头和责任单位ꎬ 缺乏细化、 量化目

标责任和完成目标情况考评ꎬ 对推进工作缺乏抓手ꎬ 无法有效衡量各部门工作完成

情况ꎮ 一些工作的牵头协调机制还不够高效ꎬ 市民族宗教局统筹协调、 调动各部门

力量积极参与创建工作的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ꎮ

(三) 创建工作实效还需进一步提升ꎮ 我市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压力仍比较大ꎬ

来穗少数民族人员对教育、 医疗、 就业、 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需求逐步增加ꎬ 服务

能力距离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需求仍有一定差距ꎬ 创品牌、 当示范的目标还需久久

为功ꎮ 已建成的教育实践基地作用还未充分发挥ꎬ 一些基地还停留在宣传少数民族

基本常识阶段ꎬ 基地的活化利用程度还不高ꎬ 依托基地组织活动的人数频次还不高ꎬ

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ꎮ 对创建工作成果的评估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ꎮ 对内地民族班

培养学生的思想进步和就业发展情况需要进一步跟踪和掌握ꎬ 为后续更好提升民族

班办学质量提供参考ꎮ

四、 对创建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一) 提高政治站位ꎬ 深刻认识创建工作的重要意义ꎮ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ꎬ 特别是在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在中央民族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精神ꎬ 深刻领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 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

树立休戚与共、 荣辱与共、 生死与共、 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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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意识ꎬ 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ꎬ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ꎬ
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ꎬ 是党的民族工作开

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ꎮ 新修改的地方组织法在地方人大和政府职责中已经增加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ꎮ 国家民委将创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

范城市” 这个光荣的任务赋予广州ꎬ 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我市民族工作的肯定ꎬ 广州

市要以此为契机ꎬ 切实做出成绩、 当好示范ꎮ
(二) 健全完善创建工作机制ꎬ 形成创建工作合力ꎮ 完善健全创建工作考评机

制ꎬ 切实压实责任ꎬ 推动民族工作纳入党的建设、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ꎬ 纳入政治

考察、 巡视巡察和政绩考核ꎬ 形成工作闭环ꎮ 优化、 细化有关部门民族工作任务分

工ꎬ 强化牵头单位工作职责ꎬ 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项要求ꎬ 形成各有关

部门通力协作的常态化机制ꎮ 理清镇 (街道)、 村 (社区) 民族工作职责ꎬ 加强基

层民族工作力量ꎬ 推动民族工作社会化ꎮ
(三) 聚焦重点工作ꎬ 提高创建工作实效ꎮ 持续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纳入到干部教育、 党员教育、 国民教育体系ꎬ 促进宣教互动ꎬ 打造共同精神家园ꎮ
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方面ꎬ 更好统筹公共服务资源ꎬ 有计划地在民族人口

多的社区 (村) 打造一批 “石榴籽工作室”ꎬ 打造相互嵌入式社区环境ꎬ 为各族群

众提供均等化优质公共服务ꎮ 在加强东西部协作方面ꎬ 加强流出地、 流入地协作建

设ꎬ 更好地联系服务外来少数民族群体ꎬ 及时化解矛盾纠纷ꎬ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ꎬ 推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ꎮ 在持续汇聚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力量方面ꎬ
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作ꎬ 继续推进 “五乐计划”ꎬ 建设各级各类青年创业就业

服务平台ꎬ 大力支持归国留学人员、 港澳台青年、 侨商等来穗发展ꎮ 在提升民族事

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方面ꎬ 要强化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 制度化ꎬ 依

法保护各族群众的合法权益ꎮ
(四) 创新工作方式方法ꎬ 为创建工作注入新动能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示范城市创建是一个全新课题和系统工程ꎬ 需要积极探索、 加强研究、 在更广阔的

领域开拓创新ꎮ 比如: 加强与高校、 研究机构的合作ꎬ 深化校地联动机制ꎬ 力争取

得更多、 更符合广州实际的理论研究成果ꎬ 指导我市创建工作实践ꎻ 深入挖掘广州

民族团结故事ꎬ 开发共同体建设的文化资源ꎻ 创新宣传方式方法ꎬ 做好宣传平台、
载体、 教育实践基地建设ꎬ 提升社会关注度和参与主动性ꎻ 及时总结创建工作经验ꎬ
为推动创建工作深入开展提供可复制、 可借鉴的经验和做法ꎮ

以上报告ꎬ 请予审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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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

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工作

情况的报告» 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５ 日至 ６ 日ꎬ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 «关于我市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工作情

况的报告»ꎮ 现将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主要意见和建议综合如下ꎮ
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广州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ꎬ 认为自 ２０２０ 年开展示范城市创建以来ꎬ 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精心研究谋划ꎬ
积极探索实践ꎬ 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有序推进并取得初步成效: 一是规划引领和制度

保障有加强ꎮ 创建工作纳入市人民政府工作要点ꎬ 制定印发发展规划和行动方案ꎬ
出台系列政策文件ꎬ 促成良好开局ꎮ 二是开展教育实践有成效ꎮ 打造首批 ７６ 个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ꎬ 运用广州同心大讲坛、 广州民族宗教大

讲堂等平台ꎬ 首创 «民族同心圆» 电视节目ꎬ 加强理论宣讲和社会面宣传ꎮ 三是少

数民族服务管理质量水平有提升ꎮ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纳入公共服务保障体

系ꎬ 成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联络站ꎬ 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较多的社区 (村) 建立

１０１ 个 “民族之家”ꎮ 四是强化东西部协作创新扎实ꎮ 在全国率先推行内地民族班

“混班教学、 混合住宿、 混合就餐”ꎮ 五是汇聚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力量用情

用力ꎮ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ꎬ 打造 “海归小镇” “侨梦苑” “创享湾” 等平

台ꎬ 支持港澳青年学习研修、 实习就业、 创新创业ꎬ 吸引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

人回国创业发展ꎮ
常委会组成人员同时指出ꎬ 我市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工作仍

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ꎬ 主要包括: 一是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工

作主体责任还需进一步加强ꎬ 有些部门和单位对待民族问题认识不够到位ꎬ 依法履

职能力还不够强ꎮ 二是创建工作机制还需进一步优化ꎮ 缺乏细化、 量化目标责任和

完成目标情况考评ꎬ 对推进工作抓手不足ꎬ 难以有效衡量各部门工作完成情况ꎮ 三

是创建工作实效还需进一步提升ꎮ 公共服务能力距离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需求仍有

一定距离ꎬ 已建成的教育实践基地作用还未充分发挥ꎬ 对创建工作成果的评估工作

还需进一步加强ꎮ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中就我市进一步做好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

城市工作提出如下意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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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法履职尽责ꎬ 增强当示范作表率责任意识

(一) 强化专题学习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

重要思想和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认真学习领会中央民族工作会

议、 省委民族工作会议、 市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ꎬ 深刻领会核心要义、 精神实质、

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ꎬ 进一步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的创建ꎬ 推动

我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ꎮ

(二) 增强责任意识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新修改的地方组织法中新

增的地方政府法定职责要求ꎬ 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要对标示范城市创建的任务分工

和要求ꎬ 依法履职尽责ꎬ 强化责任担当ꎬ 拿出工作举措ꎬ 扎实推动示范城市建设ꎮ

二、 健全工作机制ꎬ 形成创建工作合力

(一) 细化任务分工ꎮ 优化、 细化相关部门民族工作任务分工ꎬ 强化牵头单位

统筹ꎬ 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项要求ꎬ 形成各有关部门通力协作的常态化

机制ꎮ

(二) 完善考评机制ꎮ 根据细化任务分工ꎬ 完善创建工作考评机制ꎬ 切实压实

责任ꎬ 推动民族工作纳入党的建设、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ꎬ 纳入政治考察、 巡视巡

察和政绩考核ꎬ 形成工作闭环ꎮ

(三) 加强基层治理ꎮ 理清镇 (街道)、 村 (社区) 民族工作职责ꎬ 加强基层

民族工作力量ꎬ 推动民族工作社会化ꎮ

三、 聚焦重点工作ꎬ 提高创建工作实效

(一) 加强教育实践ꎮ 持续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到教育体系ꎮ

充分发挥教育实践基地作用ꎬ 增强宣传实效ꎮ 有计划地在民族人口多的社区 (村)

打造一批 “石榴籽工作室”ꎮ

(二) 加强东西部协作ꎮ 加强少数民族流出地、 流入地协作建设ꎬ 更好地联系

服务外来少数民族群体ꎬ 及时化解矛盾纠纷ꎬ 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ꎬ 推进

民族地区共同富裕ꎮ

(三) 持续汇聚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力量ꎮ 以落实 «广州南沙深化面向

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 为契机ꎬ 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作ꎬ 推动与海

外华侨华人群体、 港澳台群体的联系交往ꎬ 继续推进 “五乐计划”ꎬ 建设各级各类

青年创业就业服务平台ꎬ 大力支持归国留学人员、 港澳台青年、 侨商等来穗发展ꎮ

(四) 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ꎮ 强化民族事务治理法治

化、 制度化ꎬ 依法保护各族群众的合法权益ꎬ 及时排查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ꎬ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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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社会和谐稳定ꎮ
四、 创新方式方法ꎬ 为创建工作注入新动能

(一) 加强理论研究ꎮ 加强与高校、 研究机构的合作ꎬ 深化校地联动机制ꎬ 力

争取得更多、 更符合广州实际的理论研究成果ꎬ 指导我市创建工作实践ꎮ
(二) 活化历史文化资源ꎮ 深入挖掘广州各民族交流交往史、 广州民族团结故

事ꎬ 借助文化、 艺术资源ꎬ 创新多种形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平台载体ꎮ
(三) 创新宣传方式ꎮ 构建线上线下一体、 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体融合的全媒体

宣传格局ꎬ 有形、 有感、 有效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ꎮ

关于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和

评估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５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广州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杨伟强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自然灾害风险普查ꎬ 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的国家自然灾害防治

能力建设重点工程ꎬ 包括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调查、 综合风险评估、 普查成果应用等

内容ꎬ 目的是摸清我国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底数ꎬ 查明重点地区抗灾能力ꎬ 客观认识

地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水平ꎬ 为有效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工作、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ꎬ 提供权威的灾害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ꎮ 根据国务院和省的部署ꎬ 我

市从 ２０２０ 年开始在从化区开展普查试点ꎬ ２０２１ 年在全市铺开普查工作ꎬ 至今年 ４
月ꎬ 已全面完成调查阶段的任务ꎬ 总体普查进度全省第一ꎮ 目前ꎬ 我市正在抓紧推

进各项普查成果的数据审查、 汇交工作ꎬ 并配合省做好普查风险区划评估ꎮ 现将有

关情况报告如下ꎮ
一、 总体情况

根据 «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实施方案» 和 «广东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方案»ꎬ 本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ꎬ 主要包括对地震、 地质、 海洋、
气象、 水旱、 森林火灾 ６ 类自然灾害致灾调查ꎬ 对公共服务、 房屋建筑和市政、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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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运输等设施承灾体调查ꎬ 以及综合减灾能力、 历史灾害调查ꎬ 普查标准时点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我市具体调查任务、 技术规范、 普查数量和完成情况见附件

１)ꎮ 市政府高度重视ꎬ 将普查工作列入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的重点工程ꎬ 高位部

署ꎬ 全力推进ꎮ 各区政府以及各级应急、 自然资源、 住建、 水务、 交通、 林业、 气

象、 港务等 ８ 个行业部门分别牵头实施ꎬ 按质按量完成各项调查工作ꎬ 完成率达

１００％ ꎮ 应急、 地震、 地质、 气象、 海洋、 林业、 交通等调查成果数据已全部通过国

家质检核查ꎮ 其他行业部门的数据审核汇交工作正在按计划推进中ꎮ 现阶段取得的

普查成效成果主要有:

(一) 完成 ６ 类自然灾害致灾信息调查ꎮ 完成了地震、 地质、 气象、 水旱、 海

洋、 森林火灾等 ６ 大类自然灾害孕灾环境及稳定性、 致灾因子及危险性信息调查ꎮ

一是开展地震活断层探测ꎬ 编制 １: ２５ 万区域地震构造图ꎮ 二是完成全市 ２９５ 处地

质灾害隐患点调查ꎬ 编制了地灾风险评价及防治区划ꎮ 三是调查暴雨、 干旱、 台风

等 ８ 类气象灾害特征ꎬ 完成风险评估与区划ꎮ 四是完成 １６６８ 宗水利工程调查ꎬ 完成

水旱灾害致灾评估、 洪水重点隐患评估ꎮ 五是完成 １９１３ 个海洋灾害调查点调查ꎬ 查

明堤防、 养殖区、 渔港的抗灾能力ꎮ 六是完成全市 ２９ ９ 万公顷森林调查ꎬ 查明森林

可燃物标准地、 大样地基本情况ꎮ

(二) 完成重要承灾体的空间位置信息和灾害属性信息调查ꎮ 一是完成全市 ２９１

万栋城乡房屋的结构、 抗震性能等基础信息调查ꎮ 二是完成 ８８１９ 公里的公路 (包括

高速公路、 普通国省道、 农村公路)、 ３２２２ 座桥梁ꎬ ５１ 座隧道等陆路交通设施调

查ꎬ ４５９ 个高边坡安全隐患风险点的调查ꎮ 三是完成广州港 ６ 大港区、 作业区、 泊

位、 大型机械设备、 仓库的承灾体调查和数据采集ꎮ 四是完成 ３１１２ 公里市政道路、

９２０ 座市政桥梁的建筑年限、 抗震设施、 防洪等级等基本情况调查ꎮ 五是完成 １０１

座供水厂站、 ８０８６ 公里供水管网调查ꎬ 建立了市政供水设施的隐患分级ꎮ

(三) 完成公共服务设施及重点隐患承灾体风险调查ꎮ 一是完成 ６６４５ 家公共服

务设施 (包括学校、 医疗卫生机构、 社会服务机构、 公共文化场所、 旅游景区、 星

级饭店、 体育场馆、 宗教场所、 大型超市 ９ 个类别) 及危险化学品企业、 非煤矿山

等重点企业重点隐患承灾体调查ꎬ 查明公共服务机构的人员情况、 功能与服务情况、

应急保障能力等信息ꎬ 掌握全市应急系统承灾体的基础情况ꎮ 二是开展 １９７８ 年－

２０２０ 年的 ４３ 年历史灾害灾情调查ꎬ 整理地方志、 救灾档案、 政府档案、 以及重点

行业部门统计公报及其他有关档案ꎬ 理清年度自然灾害、 重大历史自然灾害基本情

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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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完成我市各级机构抗灾减灾能力现状水平调查ꎮ 开展覆盖 “市－区－乡镇

－社区村－家户” 的综合减灾能力调查ꎬ 根据调查任务完成了 ９８ 个政府灾害管理能

力调查、 ５１ 个社会组织减灾能力调查、 １７８ 个镇 (街道) 减灾能力调查、 ２７９５ 个社

区 (行政村) 减灾能力调查ꎬ 按比例要求抽查 １３７１７ 个家庭进行了减灾能力调查ꎮ

基本查明了全市自然灾害管理队伍状况、 应急救援专业力量数量、 应急物资保障能

力、 主要自然灾害防治工程等情况ꎬ 查明了社会组织、 社会力量和企业参与防灾减

灾救灾的情况ꎬ 查明了乡镇和社区自然灾害管理队伍、 相关物资保障、 应急处置能

力、 以及居民的自然灾害风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等情况ꎮ

(五) 初步开展普查评估区划和成果落地应用ꎮ 利用普查数据成果ꎬ 率先开展

部分行业评估区划工作和成果应用探索工作ꎬ 配合省完成全部单灾种评估区划和综

合评估区划、 以及后续普查成果应用ꎮ 编制广州港口自然灾害风险水路综合防治区

划图ꎬ 编制我市地质灾害风险区划并提出防治措施ꎮ 制定城镇内涝气象风险等级划

分标准ꎬ 为内涝防御工作从 “事中、 事后” 处置向 “事前” 风险管理转变提供了基

础ꎮ 编制我市水利工程未开展安全鉴定、 未进行除险加固名录ꎬ 并分批落实整改ꎮ

编制精细化到镇街的暴雨重现期雨量ꎬ 提供全市地铁所需各站口所在位置不同历时

降雨参数ꎮ 编制全市暴雨和大风气象灾害风险区划ꎬ 为我市政策性蔬菜气象指数保

险提供技术支撑ꎮ

二、 主要做法

(一) 试点先行ꎬ 创造经验ꎮ 根据国家部署ꎬ 我市率先在从化区开展普查试点

工作ꎬ 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国家试点任务ꎮ 积极探索成果应用ꎬ 从化区建立了全数据

的高效率普查成果管理展示与应用平台 (包括风险普查在线统计、 业务应用发布管

理、 应急资源一张图等应用)ꎬ 为全省乃至全国全面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提

供了广州经验ꎮ

(二) 统筹推进ꎬ 强化机构ꎮ 成立由常务副市长担任组长的自然灾害普查领导

小组及办公室ꎬ 各行业部门、 各区、 镇 (街) 相应成立了普查组织机构ꎬ 全市参与

普查工作达 ９０００ 余人ꎮ 市普查办编制了广州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

作方案ꎬ 将国家、 省普查任务分解落实到各区、 各行业部门ꎮ 普查开展以来ꎬ 全市

各级累计使用资金 １ ９ 亿元ꎬ 开展培训 ２７６ 次 (１ ９３ 万人)ꎬ 开展普查宣传活动 ５７７

场ꎬ 覆盖人数 ２８９ 万余人ꎮ

(三) 行业牵头ꎬ 责任到位ꎮ 建立了 ３１ 个部门实时对接的联络机制ꎬ 组建 ８ 个

行业部门集中办公的工作专班ꎬ 建立信息报送和定期通报机制ꎬ 定期编印普查简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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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排名落后的行业部门重点督办、 通报进度ꎬ 总结经验、 督导工作ꎮ ８ 个行业部门

根据市普查方案ꎬ 相应制定本部门普查方案ꎬ 并根据本行业特点ꎬ 同步推进内外业

调查ꎬ 注重运用部门基础信息和多样化技术手段ꎬ 牵头督导各区统筹实施ꎬ 提高普

查工作效率和质量ꎮ

(四) 齐头并进ꎬ 边查边治ꎮ 将风险普查工作和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有机结

合ꎬ 制定印发广州市第一次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行动实施方案ꎬ 将自然灾害防治

能力 ９ 项重点工程建设分解为 ４６ 项具体任务ꎬ 边查边治ꎬ 助力韧性城市建设ꎮ 完成

了 １２１ 个内涝风险点整治工程和 １０５ 个防洪排涝工程整治ꎮ 治理核销 ５０７ 处地质灾

害隐患点ꎬ 落实了 ２１０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综合治理措施ꎮ 完成 １２７２ 处森林火灾隐患

整治工作ꎮ ３４３ ８４ 平方公里建成区达到海绵城市要求ꎮ 对 １７６０ 个在建工地的高边

坡、 脚手架等重大危险源进行整治ꎮ 清理整治破旧泥砖房 １４２９１ 间ꎮ 全市学校抗震

性能调查面积完成率 １００％ ꎻ 全市农村房屋风险隐患排查完成率 １００％ ꎮ 完成各主要

自然灾害灾种市级应急预案修编ꎬ 创新编制我市极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ꎬ 印发广州

市防灾减灾、 地质、 交通、 住建、 气象、 水务 “十四五” 规划ꎮ 完善防暴雨内涝快

速预警和快速应急响应机制ꎬ 实现了部分灾种信息共享、 预报会商和预警联动、 联

合会商研判ꎮ

三、 存在问题

一是未建立本地普查数据库ꎮ 本次普查工作调查阶段刚完成ꎬ 国家和省尚未提

供可定制、 开放的基础数据服务ꎬ 需要建立与省级普查数据库相衔接的本地数据保

护与数据开发利用系统ꎮ

二是各行业共享共用渠道尚不通畅ꎮ 由于各行业使用的普查数据填报软件是国

家各相关部委独立开发ꎬ 市区两级普查数据尚未实现跨部门共享共有ꎻ 在日常自然

灾害防治工作中ꎬ 包含预警预报、 隐患排查、 辅助决策在内的自然灾害基础数据仍

存在行业壁垒ꎮ

三是普查行业应用和整体应用有待深化ꎮ 各行业部门尚需形成与成果转化需求

相适应的配套政策和队伍建设ꎬ 推动普查成果落地应用ꎬ 更好为自然灾害防治工作

提供助力ꎮ

四、 下一步工作

一是加快完成审核数据汇交和风险区划评估ꎬ 督促相关行业部门抓紧完成普查

数据质检返修等调查阶段收尾工作ꎬ 全力配合省开展单灾种及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ꎬ

形成广州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评估与区划成果ꎬ 对风险进行精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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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精准区划ꎮ
二是推进建设本地普查数据库、 跨部门共享共用与应用研究ꎮ 以普查数据为先

导ꎬ 发挥行业部门专业优势ꎬ 建立分区域、 分类型、 分要素的自然灾害风险监测预

警与减灾能力共享共用智能化、 信息化体系ꎬ 建立动态更新数据机制ꎬ 全面支撑自

然灾害防治工作ꎮ
三是以普查为基础ꎬ 继续推进 «广州市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行动实施方案»ꎬ

针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ꎬ 一点一册研究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分级分类管控措施ꎮ 精

准推进基层防灾减灾工作ꎬ 加大财政投入ꎬ 开展社区减灾能力 “十个有” 和全国减

灾示范社区建设ꎮ 健全完善快速响应联动机制ꎬ 形成各方齐抓共管、 协同配合的自

然灾害防治格局ꎬ 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和城市本质安全水平ꎮ
四是提高居民防灾减灾意识ꎮ 充分利用普查数据ꎬ 实施全民防灾减灾意识和自

救互助能力提升工程ꎬ 针对普查中发现的重点灾种、 重点隐患ꎬ 向重点人群开展防

灾减灾宣传活动ꎮ 通过多种方式普及应急知识ꎬ 开展安全知识入校园、 企业等ꎬ 提

升群众的应急处突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ꎮ
以上报告ꎬ 请予审议ꎮ

附件: １ 广州市普查工作任务及完成情况表 (略)
２ 名词解释 (略)

关于我市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和评估

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５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根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２０２２ 年监督工作计划» 安排ꎬ 市人大常委会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和评估工作情况的报告ꎬ 并对

报告内容开展满意度测评ꎮ 为配合做好这项工作ꎬ 市人大常委会社会工委自 ２０２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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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月起ꎬ 对我市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和评估工作情况开展了调研ꎮ 现将调研情况报告

如下:

一、 调研工作开展情况

为及时了解我市自然灾害隐患情况ꎬ 客观认识我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水平和抗

灾能力ꎬ 督促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自然灾害风险排查工作ꎬ 在自然灾害发

生之前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准备工作ꎬ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ꎬ 为我市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ꎬ 社会工委开展了以下工作ꎮ

一是制定工作方案ꎮ ４ 月初ꎬ 社会工委起草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听取和审议市

政府开展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和评估情况的报告并对报告内容开展满意度测评的总体

工作方案ꎬ 报经常委会分管领导审定ꎮ 方案明确了此项监督工作的目的、 重点、 工

作进度、 调研组组成等内容ꎬ 并对调研座谈、 材料准备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ꎬ 为工

作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二是开展调研座谈ꎮ ４ 月下旬ꎬ 组织召开 ４ 场调研座谈会ꎬ 广泛听取市应急管

理局、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水务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

林业和园林局、 市气象局、 市港务局、 市消防救援支队等 ９ 个政府职能部门和越秀

区、 荔湾区、 番禺区、 从化区ꎬ 海珠区滨江街、 天河区石牌街、 黄埔区大沙街、 南

沙区珠江街等 ８ 个区或街 (镇) 的意见和建议ꎬ 征求行政相对人、 专家学者以及部

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对我市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和评估工作的意见和建议ꎮ

三是开展实地调研ꎮ 根据疫情防控形势ꎬ 及时调整实地调研计划ꎬ 充分发挥小

团队调研灵活高效的优势ꎬ 多渠道了解我市落实国家首次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和评估

工作任务情况ꎮ ５ 月上旬ꎬ 工委负责人带队赴从化区调研ꎬ 参观从化区应急指挥中

心和良口镇应急指挥中心ꎬ 了解救灾应急工作运行机制ꎬ 听取从化区应急管理局、

水务局、 住建局、 规划资源分局、 交通运输局、 林业和园林局、 气象局等 ７ 个政府

职能部门以及良口镇政府的工作汇报和意见建议ꎬ 实地了解我市自然灾害风险普查

和评估工作及其成果应用情况ꎮ

四是组织会前视察ꎮ ５ 月上旬ꎬ 市人大常委会唐航浩副主任带领部分市人大常

委会组成人员和市人大代表赴黄埔区视察我市自然灾害风险排查和预防工作情况ꎬ

实地调研保利林语山庄后山边坡工程点、 汇星路隧道水浸点的治理情况ꎬ 并就地召

开座谈会ꎬ 听取市应急管理局、 规划和自然局、 水务局、 交通运输局等 ４ 个市政府

相关职能部门和黄埔区政府 ５ 个职能部门的工作情况报告ꎬ 就进一步推进我市自然

灾害风险普查和评估工作进行交流与讨论ꎬ 推动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和评估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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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应用ꎮ

二、 我市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和评估工作情况及存在问题

通过调研ꎬ 调研组对我市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工作ꎬ 尤其是我市开展自然灾害风

险普查和评估工作情况有了较为全面客观的认识ꎮ 总体而言ꎬ 我市自然灾害风险普

查和评估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ꎬ 但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一) 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根据全国的统一部署和方案安排ꎬ 我市按照各项任务的时间节点和项目要求等ꎬ

基本完成了全国第一次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和评估工作ꎬ 总体进度全省第一ꎮ

一是普查工作高质量推进ꎮ 地震行业、 海洋行业、 气象行业、 水旱行业、 森林

火灾行业、 应急管理系统普查工作任务已 １００％完成ꎬ 有关普查数据成果已通过区－

市－省－国家四级审核合格ꎮ 地质行业普查工作任务已基本完成ꎮ 其中ꎬ 从化区、 增

城区、 黄埔区 １: ５ 万地质灾害风险普查数据成果已通过区－市－省－国家四级自然资

源部门审核ꎬ 并已汇交至省自然资源厅ꎬ 市级 １: １０ 万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工作成果

正在汇编ꎮ 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普查工作任务已基本完成ꎬ 除城镇和农村房屋建筑

普查工作数据与成果已通过区级自检ꎬ 目前处于省－市级审核整改阶段外ꎬ 市政道

路设施、 市政桥梁设施、 市政供水设施等普查工作数据与成果已基本通过市－区两

级审核ꎬ 汇交至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审核中ꎮ 交通行业普查工作任务已基本完成ꎬ 除

农村公路、 水路普查工作数据成果已通过区－市两级审核ꎬ 目前处于汇交省级行业

主管部门审核阶段外ꎬ 公路高边坡及风险点、 高速公路、 国省干线公路普查数据成

果已通过区－市－省－国家四级审核ꎮ

二是创造试点经验ꎮ 建立普查成果管理展示与应用平台ꎮ 我市率先在从化区开

展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和评估试点工作ꎬ 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国家试点任务ꎮ 从化区积

极探索成果应用ꎬ 建立了全数据的高效率普查成果管理展示与应用平台ꎬ 包括风险

普查在线统计、 业务应用发布管理、 应急资源一张图应用等ꎬ 为全省乃至全国全面

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提供了广州经验ꎮ

三是普查成果运用取得初步效果ꎮ 坚持边普查ꎬ 边应用ꎬ 边见效ꎮ 将风险普查

工作和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有机结合ꎬ 边查边治ꎮ 结合我市韧性城市建设ꎬ 完成

了 １２１ 个内涝风险点整治工程和 １０５ 个防洪排涝工程整治ꎮ 治理核销 ５０７ 处地质灾

害隐患点ꎬ 落实了 ２１０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综合治理措施ꎮ 完成 １２７２ 处森林火灾隐患

整治工作ꎮ ３４３ ８４ 平方公里建成区达到海绵城市要求ꎮ 对 １７６０ 个在建工地的高边

坡、 脚手架等重大危险源进行整治ꎮ 清理整治破旧泥砖房 １４２９１ 间ꎮ 全市学校抗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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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调查面积完成率 １００％ ꎻ 全市农村房屋风险隐患排查完成率 １００％ ꎮ 利用普查数

据成果ꎬ 制定了城镇内涝气象风险等级划分标准ꎬ 为内涝防御工作从 “事中、 事

后” 处置向 “事前” 风险管理转变奠定了基础ꎮ 完成编制广州港口自然灾害风险水

路综合防治区划图ꎮ 完成各主要自然灾害灾种市级应急预案修编ꎮ

(二)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个别普查数据存在纰漏ꎮ 此次普查和评估是由国家牵头组织的第一次自然

灾害风险普查和评估ꎬ 是提高我市防灾减灾救灾水平的大好契机ꎮ 但部分政府相关

职能部门对此项工作不够重视ꎬ 财政支持力度不足ꎬ 对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第三方

监管不足ꎮ 由于国家提供风险普查工作的初始底图多为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数据ꎬ 部分第

三方公司未按照摸清广州实际底数的要求ꎬ 做到新增底图、 切换底图ꎬ 导致部分房

屋建筑等设施存在应调未调问题ꎬ 甚至存在基础数据录入错误问题ꎬ 为后续防灾减

灾救灾工作和政府科学决策带来潜在风险ꎮ

二是普查和评估工作宣传力度不足ꎮ 部分单位和市民因不知情拒绝配合开展普

查ꎬ 相关历史档案数据收集不完整ꎬ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普查工作进度和质量ꎮ

三是普查和评估工作成果未能实现有效应用ꎮ 自然灾害风险普查数据尚未实现

本地化ꎬ 国家和省尚未提供可定制、 开放的基础数据服务ꎮ 市区两级普查数据也未

实现跨部门共享共有ꎬ 存在明显的信息和数据壁垒ꎮ 除国家试点的从化区ꎬ 市和其

余 １０ 个区均需要建立与上级普查数据库相衔接的本地数据保护与数据开发利用系

统ꎮ 成果转化应用和向社会公开等工作缺乏与之相适应的配套政策法规ꎬ 各职能部

门尚需加强相应的机制建设和队伍建设ꎮ

四是对普查工作中发现的部分问题和隐患未能全面、 及时整治ꎮ 部分单位的普

查工作仅满足于把普查数据按时汇交国家审核的标准ꎬ 普查数据未能在防灾减灾救

灾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ꎮ 普查工作中发现的部分突出安全问题和风险隐患没能及时

处理或通报相关职能部门ꎬ 未迅速落实相应的风险防范化解措施ꎬ 对相关问题和隐

患予以及时、 全面的整治ꎬ 一旦遭遇汛期、 强降雨等极端天气ꎬ 可能对市民生命财

产和城市安全造成重大损失ꎮ

三、 相关意见和建议

根据前期调研ꎬ 对我市自然灾害普查和评估工作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ꎮ

(一) 聚焦重点短板ꎬ 切实推进自然灾害防治能力重点工程建设ꎮ 市政府办公

厅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印发的 «广州市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行动实施方案» 明确 “实施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程” 为广州市九项重点任务之首ꎮ 市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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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ꎬ 要高质量、 全覆盖完成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工作ꎮ 要重视后续数据更

新工作ꎬ 建立完善动态更新数据机制ꎮ 要持续推进各项重点任务的实施ꎬ 推动全市

自然灾害工程防御能力显著增强ꎬ 自然灾害防治体制机制不断完善ꎮ 要针对我市自

然灾害的发展趋势ꎬ 切实做好各项防范和应对工作ꎮ

(二) 突出薄弱环节ꎬ 切实加强自然风险防治宣传工作ꎮ 一是加强宣传工作ꎬ

普及自然灾害防治知识ꎮ 要加大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和评估工作的宣传力度ꎬ 形成自

然灾害普查专业技术培训与灾害风险科普相结合的立体化培训体系ꎬ 对各级各类参

与普查工作的管理和技术人员进行全面培训ꎬ 尤其要提高市民群众预防自然灾害风

险的知识和能力ꎮ 通过综合性的普查工作增进跨部门交流ꎬ 消除行业领域壁垒ꎬ 加

深对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认识和理解ꎬ 统一数据认定标准ꎬ 锻炼一支能投身自

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事业的专业后备力量ꎬ 为政府相关部门进一步做好自然灾害

防治工作、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基础ꎮ 二是创新宣传手段ꎬ 增强宣传实效ꎮ 要将

线上宣传与线下宣传充分结合ꎬ 在传统方式发布预警信息的基础上ꎬ 充分运用网络、

自媒体等现代化科技手段ꎬ 向全社会及时提供精细化的自然灾害综合风险预警信息ꎮ

加大科普园地的开放力度ꎬ 特别是要加大对青少年的宣传工作力度ꎬ 通过 “小手带

大手” 等方式ꎬ 增强老人、 青少年等重点人群的避险意识和避险能力ꎮ

(三) 加强工作统筹ꎬ 切实加强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和评估工作成果的应用ꎮ 一

是推进普查数据本地化ꎬ 加强数据研究ꎮ 要在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的数据下放共享基

础上ꎬ 建立全市统一的灾害风险基础数据库ꎬ 实现数据本地化ꎬ 探索实现数据共享、

数据综合ꎬ 挖掘数据的综合价值ꎬ 推进数据的统筹应用ꎬ 为全市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和区域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ꎮ 二是积极运用普查成果ꎮ 要认真吸收、 总结从化区

试点经验ꎬ 建立全市普查成果管理展示与应用平台ꎬ 并探索将其与各级政府应急管

理指挥系统相结合ꎬ 推动普查和评估工作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整合ꎬ 为抢险救灾

等应急指挥工作提供辅助决策ꎮ

(四) 突出问题导向ꎬ 加大整改和整治力度ꎮ 一是提高普查工作质量ꎬ 做到应

调尽调ꎮ 市政府要继续扎实推进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ꎬ 督促相关

职能部门抓紧完成普查数据质检返修等收尾工作ꎬ 加强部门自检ꎬ 做好调查数据修

正ꎬ 及时纠正完善普查前期发现的部分建筑设施应调未调、 基础数据录入错误等问

题ꎮ 二是对于普查和评估工作中发现的突出安全问题和重大隐患立整立改ꎮ 要迅速、

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ꎬ 全面掌握重点隐患情况ꎬ 并制定和落实相应的整

治措施或应急预案ꎮ 三是建立完善风险隐患排查的整治机制ꎮ 要建立重大风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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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的长效机制ꎬ 研究出台系列配套制度ꎮ 对于非单一职能部门可以解决的重大安

全隐患ꎬ 要运用系统思维ꎬ 加强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ꎻ 对于无法从根源上迅速

消除的风险隐患ꎬ 应根据不同的阈值ꎬ 划分风险等级并制定应急预案ꎬ 从源头上防

范化解安全风险ꎮ
以上报告ꎬ 请予审议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和评估工作情况的

报告» 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５ 日至 ６ 日ꎬ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 «关于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和评估工作情况的报告»ꎬ 并对

报告内容进行了满意度测评ꎮ 现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主要意见和建议综合如下ꎮ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我市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和评估工作给予充分肯定ꎬ 认

为市人民政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 “两个坚持、 三个转变” 的重要指示精神ꎬ 切实落实国家、 省

关于开展风险普查的部署ꎬ 增强责任感、 紧迫感和使命感ꎬ 在时间紧、 任务重、 涉

及范围广的情况下ꎬ 组织各区政府、 各行业部门奋力抓实抓细普查工作ꎬ 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ꎬ 摸清了我市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底数ꎬ 客观认识了我市自然灾害综合水平ꎬ
为我市有效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工作ꎬ 提供准确的灾害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ꎮ

常委会组成人员同时指出ꎬ 我市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和评估工作仍存在一些短板

和问题ꎬ 主要包括: 个别普查数据存在纰漏、 宣传培训力度不足、 普查成果未能充

分应用、 部分隐患未能及时整治等ꎮ 这些问题应高度重视ꎬ 认真加以解决ꎮ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中就进一步做好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和评估提出如下意见ꎮ
一、 扎实完成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和评估工作ꎮ 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

部门要加强统筹配合ꎬ 坚持高质量、 全覆盖完成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和评

估工作ꎮ 要压实主体责任ꎬ 认真督促相关部门和第三方抓紧完成普查数据质检返修

等收尾工作ꎬ 做好调查数据修正、 纠正完善普查前期发现的部分建筑设施应调未调、
基础数据录入错误等问题ꎮ 要建立完善动态更新数据机制ꎬ 推动全市自然灾害工程

防御能力显著增强ꎬ 自然灾害防治体制机制不断完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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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着力提高培训和宣传工作质量ꎮ 一是加强培训工作ꎮ 要加大自然灾害风险

普查和评估工作的培训力度ꎬ 形成自然灾害普查专业技术培训与灾害风险科普相结

合的立体化培训体系ꎬ 对各级各类参与普查工作的管理和技术人员进行全面培训ꎬ
提高综合防灾减灾工作能力ꎮ 通过综合性的普查工作增进跨部门交流ꎬ 消除行业领

域壁垒ꎬ 统一数据认定标准ꎬ 培育一支能投身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事业的专业

后备力量ꎮ 二是加强宣传工作ꎮ 要创新宣传手段ꎬ 增强宣传实效ꎬ 切实提高市民群

众预防自然灾害风险的意识ꎮ 要将线上宣传与线下宣传充分结合ꎬ 在传统方式发布

预警信息的基础上ꎬ 充分运用网络、 自媒体等现代化科技手段ꎬ 向全社会及时提供

精细化的自然灾害综合风险预警信息ꎮ 特别是要加大对青少年的宣传工作力度ꎬ 通

过 “小手带大手” 等方式ꎬ 增强老人、 青少年等重点人群的避险意识和避险能力ꎮ
三、 切实推进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和评估工作成果应用ꎮ 一是积极推动普查成果

应用ꎮ 要认真总结吸收从化区试点经验ꎬ 建立全市普查成果管理展示与应用平台ꎬ
并探索将其与各级政府应急管理指挥系统相结合ꎬ 推动普查和评估工作与防灾减灾

救灾工作整合ꎬ 为抢险救灾等应急指挥工作提供辅助决策ꎮ 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

术ꎬ 建立各类自然灾害风险的智能预警机制ꎬ 制定科学、 精准、 务实有效的减灾救

灾预案ꎮ 二是积极推进普查数据本地化ꎮ 要在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的数据下放共享基

础上ꎬ 建立全市统一的自然灾害风险基础数据库和数据动态更新机制ꎬ 加强数字化

建设和管理ꎬ 探索数据共享、 数据综合ꎬ 挖掘数据的综合价值ꎬ 推进数据的统筹应

用ꎮ 在开展全市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区域发展规划时ꎬ 要充分考虑自然灾害风险的

影响ꎬ 切实做好预防工作ꎮ
四、 持续提高城市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ꎮ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ꎬ 从源头上减少

城市灾害隐患ꎮ 坚持问题导向ꎬ 对前期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ꎮ 一是对于普查

和评估工作中发现的突出安全问题和重大隐患立整立改ꎮ 要迅速、 深入开展灾害风

险隐患排查整治ꎬ 全面掌握重点隐患情况ꎬ 并制定和落实相应的整治措施或应急预

案ꎮ 二是建立完善风险隐患的整治机制ꎮ 要建立重大风险隐患整治的长效机制ꎬ 研

究出台配套制度ꎮ 对非单一职能部门可以解决的重大安全隐患ꎬ 要切实加强职能部

门之间的协调和联动ꎻ 对暂时无法根除的风险隐患ꎬ 应划分风险等级并制定应急预

案ꎬ 将安全风险降到最低ꎮ 三是持续推动自然灾害防治九项重点工程建设ꎮ 政府要

将推动建设九项工程纳入工作规划ꎬ 持之以恒提高城市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ꎬ 并

及时向人大报告ꎬ 接受人大监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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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研究处理

情况报告的有关审核意见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５ 日在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主任、 各位副主任、 秘书长、 各位委员: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１１ 次主任会议审议了常委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对常

委会会议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审核意见ꎬ 认为各项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均符

合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要求ꎮ 主任会议决定由办公厅整理有关审核意见情况ꎬ 印发

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阅ꎮ 现就有关情况报告如下ꎮ
一、 关于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检查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支持和促进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 执行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情

况的审核意见

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认为ꎬ 市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

见ꎬ 立足法律职能定位ꎬ 围绕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等重点领

域推进公益诉讼工作ꎬ 全面提升办案质效ꎻ 完善公益诉讼办案机制ꎬ 促进各方协同

共治ꎬ 形成保护公益合力ꎻ 探索社会支持机制建设ꎬ 促进营造共护公益的良好氛围ꎬ
公益保护效果进一步强化ꎮ

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同时指出ꎬ 我市公益诉讼工作还有以下方面需要进一

步加强: 一是公益诉讼监督整体质效需进一步提升ꎻ 二是办案专业化水平需进一步

提高ꎻ 三是公益诉讼外部协同联动机制需进一步健全ꎮ
为推动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支持和促进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

作的决定» (以下简称 «决定» ) 贯彻实施ꎬ 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建议继续从

以下三个方面开展监督: 一是结合日常监督工作ꎬ 持续开展 «决定» 实施情况监

督ꎬ 推动检察机关围绕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工作ꎬ 进一步提升公益诉讼的质量和

效能ꎻ 二是以落实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整改工作为抓手ꎬ 督促检察机关深

入开展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ꎬ 并加大对生态环境和资源

保护等法定领域的办案力度ꎻ 三是结合以 “个人信息超范围采集整治治理” 民生实

事督办为抓手ꎬ 督促检察机关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ꎬ 加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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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诉讼工作ꎮ

二、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推进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

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市人大预算委员会认为ꎬ 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的研究处

理工作ꎬ 在推动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 (以下简称广州试验区) 建设方

面ꎬ 围绕建立统筹协调工作机制、 优化区域功能布局、 加强数字经济产业集聚、 以

应用牵引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ꎬ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ꎮ

市人大预算委员会同时指出ꎬ 我市在广州试验区建设中还存在组织统筹有待进

一步加强、 相关支持政策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 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能力有待进

一步提高、 宣传影响有待进一步扩大等问题ꎮ

为进一步加快广州试验区建设ꎬ 市人大预算委员会建议: 下一步重点做好以下

工作: 一是加强持续监督ꎮ 把加快广州试验区建设作为贯彻 «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

条例» 的重点内容ꎬ 开展持续跟踪监督ꎬ 切实发挥广州试验区建设在全市数字经济

发展中的示范引领作用ꎮ 二是坚持同向同力ꎮ 密切与牵头广州试验区建设部门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的沟通协作ꎬ 督促有关政府部门和区人民政府落实责任ꎬ 补齐在试验

区建设中责任主体多、 协调难度大、 组织统筹力度不足的短板ꎮ 三是突出问题导向ꎮ

聚焦支持保障政策不够完善、 科技创新引领发挥不足、 产业集聚效应不够有力、 传

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有待提速、 对外宣传影响相对有限等突出问题ꎬ 开展针对性监督ꎬ

着力解决制约广州试验区发展的瓶颈问题ꎮ 四是增强监督实效ꎮ 充分调动和发挥市、

区人大力量ꎬ 灵活运用各种法定监督手段ꎬ 善用第三方评测机构ꎬ 整合和凝聚人大

监督、 社会监督、 媒体监督等监督合力ꎬ 不断增强监督实效ꎮ

三、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 ２０２０ 年度广州市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综合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市人大预算委员会认为ꎬ 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的研究处

理工作ꎬ 在优化资产布局结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完善资产管理制度机制堵塞漏洞

风险、 强化协同监督抓好问题整改、 加快信息化建设提高监管效能等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ꎬ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ꎮ

市人大预算委员会同时指出ꎬ 我市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还存在体制机制改革有待

进一步深化、 资本结构和布局有待进一步优化、 创新能力和数字化转型有待进一步

提升、 风险防控有待进一步加强、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基础工作有待进一步夯

实等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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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ꎬ 市人大预算委员会建议ꎬ 下一步重点做

好以下工作: 一是把握党中央关于加强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能的部署要求ꎬ 制定实

施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 ‹中共广州市委关于建立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

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 五年规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６) »ꎬ 不断完善人大国有

资产监督制度ꎮ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ꎬ 督促市人民政府认真落实国有资产管理情况重

大事项报告制度ꎬ 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和监督检查制度ꎬ 特别要关注近期因房地

产市场波动及相关企业债务违约问题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风险ꎬ 持续开展专项监督ꎬ

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ꎮ 三是灵活运用各种法定监督方式ꎬ 组织开展执法检查、 询

问、 质询、 特定问题调查、 满意度测评ꎬ 健全完善专题调研、 跟踪监督和信息通报

等机制ꎬ 不断增强监督实效ꎮ

四、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 ２０２０ 年度广州市国有自然资源资

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市人大预算委员会认为ꎬ 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的研究处

理工作ꎬ 对审议意见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逐项作出了认真回应ꎬ 措施具体、 数据详

实、 成效明显ꎮ

市人大预算委员会同时指出ꎬ 我市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工作依然存在监管体

制机制不够顺畅、 管理基础还比较薄弱、 常态化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自然资源保护

仍须加强等问题ꎮ

为进一步加强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监督ꎬ 市人大预算委员会建议ꎬ 下一步重

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聚焦完善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ꎬ 督促市人民政府进一

步加强国有自然资源资产规划统筹ꎬ 实现各类规划的有效衔接ꎻ 坚决执行开发利用

和保护增值并重原则ꎬ 推进自然资源精准配置和节约集约利用ꎮ 二是聚焦夯实国有

自然资源资产常态化管理基础ꎬ 加强自然资源基础性问题研究ꎬ 开展国有自然资源

资产清查、 监测和确权登记ꎬ 推进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ꎬ 加快历史遗留问题处

理ꎬ 打牢自然资源资产数据基础ꎮ 三是聚焦保护国有自然资源资产ꎬ 持续深入推进

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整改ꎬ 督促市人民政府加快推进城市绿化数字化转型ꎬ

拓展公众参与城市绿化决策与监管的渠道ꎬ 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执法检查ꎬ 加大违

法案件查处力度ꎬ 筑牢生态环保底线ꎮ

五、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落实 «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林永亮等 ４１ 名代表联名提出的 ‹关于全面加强水环境治理和

保护工作的议案› 的决议» 实施方案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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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城乡建设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认为ꎬ 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市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ꎬ 统筹水安全、 水环境、 水资源和水生态系统治理ꎬ 加快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ꎬ 稳步推进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ꎬ 推

动全市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ꎮ 今年 １－５ 月份ꎬ 我市 ２０ 个国家和省考核断面均达到省

拟定目标ꎬ ５００ 条重点区域一级支流水质总体明显改善ꎬ 劣Ⅴ类一级支流已减少为

１４ 条ꎮ

市人大城乡建设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同时指出ꎬ 我市水环境治理和保护工作

还有提升空间ꎬ 还需要着力解决个别地方和单位思想认识不够深、 治理能力不够强ꎬ

部分断面和河涌水质改善水平不够高、 成效不够稳ꎬ 排水设施整体质量还不够高、

雨污分流还不够彻底ꎬ 偷排污水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等问题ꎮ

为推动深入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ꎬ 市人大城乡建设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建

议继续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监督: 一是聚焦水质不稳定断面和支流ꎬ 特别是劣Ⅴ类

一级支流ꎬ 督促进一步巩固提升治理成效ꎬ 确保稳定达标ꎮ 二是聚焦排水设施建设

管理ꎬ 督促抓紧抓实工程建设ꎬ 加快推进排水单元达标和合流渠箱清污分流ꎬ 加强

精细化维护管理ꎬ 充分发挥既有设施作用ꎬ 切实夯实 “长制久清” 基础ꎮ 三是聚焦

依法治水ꎬ 督促抓好 «广州市排水条例» 等法律法规实施ꎬ 加大执法力度ꎬ 坚决打

击涉水违法行为ꎬ 用法治力量守护好绿水青山ꎮ

六、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 «关于加强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ꎬ 发展生态种养循环农业的建议» 办理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市人大农村农业委员会认为ꎬ 市人民政府对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高度重视ꎬ

对审议意见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作出了积极回应ꎬ 在强化种养循环农业科学规划布

局、 完善种养循环农业发展环境和长效运行机制、 提升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水平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ꎬ 取得初步成效ꎮ

市人大农村农业委员会同时指出ꎬ 我市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ꎬ 发展生态

种养循环农业方面存在的种养结合不够紧密、 畜禽粪肥还田难、 有机肥推广难、 技

术研发和推广示范仍需加强ꎬ 政府配套政策有待完善等问题ꎮ

为进一步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工作ꎬ 市人大农村农业委员会今年

将继续开展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有机肥政策实施及使用情况专题调研ꎬ 督

促市人民政府加大对种养循环专业化服务主体的培育和支持ꎬ 创新畜禽养殖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模式ꎬ 促进有机肥广泛施用ꎬ 助力广州市农业发展绿色

转型ꎮ 同时ꎬ 积极推进从化区种养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ꎬ 以点带面ꎬ 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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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宜推动全市生态种养循环农业高质量发展ꎮ

七、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落实 «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栾玉明等 ３６ 名代表联名提出的 ‹关于推进教育、 文化、 卫生、

体育、 民政领域民生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的议案› 的决议» 实施方案情况报告审议

意见情况的审核意见

市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认为ꎬ 市人民政府对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高

度重视ꎬ 围绕审议意见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逐项研究处理ꎬ 从 “突出重点ꎬ 确保高

质量完成任务”、 “提高效能ꎬ 做好民生基础设施项目的运行使用”、 “攻坚克难ꎬ 加

快推进广州博物馆项目建设”、 “持续用力ꎬ 狠抓落实” 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ꎬ 促进

工作取得新进展ꎮ

市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指出ꎬ ２０２１ 年底ꎬ 议案决议实施方案中 ５３ 个

项目ꎬ ３８ 个项目封顶、 完工或投入使用ꎬ １２ 个项目在建ꎬ ２ 个项目举行了动工仪

式ꎬ １ 个项目延期开工ꎮ 今年上半年ꎬ ２ 个项目 (市第十二人民医院易址新建、 市

老年病康复医院二期工程) 封顶ꎬ ２ 个项目 (广州呼吸中心、 市老人院扩建工程一

期) 在完工基础上投入使用ꎻ ２０２１ 年底动工的 ２ 个项目 (市农村特殊教育学校、 市

残疾人托养中心) 按计划推进场地平整工作ꎻ 其余 １０ 个在建项目均积极推进ꎮ 但ꎬ

工青妇 ３ 个领域布局规划未按原计划 ２０２１ 年底完成ꎻ 博物馆项目整体建设进度缓

慢ꎮ

市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建议下一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监督: 一是高标

准做好 １２ 个在建项目的各项保障ꎬ 尽早完工投入使用ꎬ 助力实现广州 “四个出新

出彩”ꎬ 实现推动 “老城市” 焕发 “新活力”ꎮ 二是推动成立广州博物馆项目建设专

班ꎬ 尽快解决制约开工建设问题ꎬ 确保尽早动工ꎮ 三是重视工青妇领域布局规划的

制定和出台工作ꎬ 确保议案决议实施方案办理任务圆满完成ꎮ

八、 关于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科技创新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

情况的审核意见

市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认为ꎬ 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会的审

议意见ꎬ 对审议意见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作出了积极回应ꎬ 围绕全链条创新发展路

径ꎬ 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突破ꎬ 涌现出了一批高

水平的科技成果ꎬ 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ꎬ 大湾区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上取得实质进展ꎬ 为疫情防控工作、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

科技支撑ꎮ 但我市科技创新工作还存在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程度还不够深ꎬ 战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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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引领作用还不够强ꎬ 对高端人才、 风投创投等要素的集聚能力有待进一步提

升等问题ꎮ
市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建议继续从以下两个方面开展监督: 一是强化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ꎬ 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ꎮ 建好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

新中心总部和研发基地ꎬ 集聚更多大科学装置和高水平研究机构ꎬ 打造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集群ꎮ 二是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ꎬ 进一步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

大技术储备ꎮ 深入实施重点领域研发计划ꎬ 聚焦人工智能、 集成电路、 量子信息、
工业软件等领域持续攻关ꎬ 力争形成更多硬科技攻关和国产代替成果ꎮ

请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上述审核意见和相关工作报告进行审阅ꎮ 如有意见

或建议ꎬ 请于分组审议时反馈至工作人员ꎮ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告

(第 １ 号)

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通过的 «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ꎬ 业经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批准ꎬ 现予公布ꎬ 自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 日起施

行ꎮ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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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 «广州市数字经济

促进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

过)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查了广州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 «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ꎬ 该条例与宪法、 法律、
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ꎬ 决定予以批准ꎬ 由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布施行ꎮ

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十二次会议

通过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数字经济发展ꎬ 推动数字技术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ꎬ 加快城

市数字化转型ꎬ 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ꎬ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经济引领型

城市ꎬ 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ꎬ 结合本市实际情况ꎬ 制定本条例ꎮ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活动ꎮ
第三条　 数字经济发展应当遵循创新驱动、 数据赋能、 系统协调、 开放融合、

绿色低碳、 普惠共享、 聚焦产业、 应用先导、 包容审慎、 安全发展的原则ꎮ
第四条　 数字经济发展应当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核心ꎬ 推进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ꎬ 实现数据资源价值化ꎬ 提升城市治理数字化水平ꎬ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ꎬ
构建数字经济全要素发展体系ꎮ

数字产业化主要促进数字产品制造业、 数字产品服务业、 数字技术应用业、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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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要素驱动业等的发展ꎻ 产业数字化主要促进工业数字化、 建筑业数字化、 服务业

数字化、 农业数字化等的发展ꎮ
第五条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数字经济促进工作ꎬ 建立领导统筹协调机制ꎬ

建立数字经济专家咨询委员会ꎬ 制定和实施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工作措施ꎬ
协调解决发展中的重大问题ꎮ

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工作要求报告本市数字经

济发展情况ꎮ
第六条　 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推进、 协调、 督促全市数字经济发展工

作ꎬ 并组织实施本条例ꎮ
市发展改革、 科技、 政务服务数据管理、 市场监管、 统计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

分工做好数字经济发展相关工作ꎮ
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本行政区域内数字经济发展相关工

作ꎮ
第七条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发展改革、 规划和自然资源、 科技、

政务服务数据管理等部门ꎬ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制定

本行政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ꎬ 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ꎮ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应当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相关规划在本领域的安排部署ꎬ

并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其他专项规划ꎬ 以及碳达峰、 碳中和行动计划相衔接ꎮ
第八条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建设ꎬ 优化

各片区的功能布局ꎬ 支持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和制度创新在试验区先行先试ꎬ 建设数

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ꎬ 辐射带动全市数字经济创新发展ꎬ 营造数字经济良好生

态ꎮ
第九条　 本市积极融入全球数字经济体系ꎬ 加强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

区及其他国际合作平台在数字经济领域的交流合作ꎬ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协

同发展ꎬ 构建数字经济开放体系ꎮ
第十条　 本市鼓励和支持企业、 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 学术团体、 行业协会、

产业联盟、 基金会、 新型智库等组织和个人参与数字经济发展活动ꎮ

第二章　 数字产业化

第十一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科技、 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和产业园区管理机构

应当协同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和企业ꎬ 完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ꎬ 在以下领域推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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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数字技术攻关与突破:
(一) 集成电路、 核心零部件与元器件、 新一代半导体、 关键装备材料、 基础

软件、 基础算法、 核心算法、 工业软件等基础领域ꎻ
(二) 互联网、 新一代移动通信、 人工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 物联网、 区块

链、 数字孪生、 高性能计算、 边缘计算、 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 量子信息、 卫星导

航、 类脑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ꎻ
(三) 其他关键核心技术领域ꎮ
对于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数字经济领域重大攻关项目ꎬ 市人民政府

可以通过下达指令性任务等方式ꎬ 组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ꎮ
支持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 企业实施数字技术与生物技术、 材料技术、 工程技

术等其他技术领域的跨界融合ꎬ 鼓励建立数字技术开源社区等创新联合体ꎬ 推动协

同创新ꎮ
第十二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科技、 工业和信息化、 发展改革等部门和产业园

区管理机构应当推动建设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领域实验室、 技术创新中心、 新型研

发机构、 工程研究中心、 科技企业孵化器等科技创新平台ꎮ
市科技、 工业和信息化、 教育、 市场监管等部门应当支持科技研发与知识生产

数字化转型ꎬ 建设可共享的科技大数据集和知识图谱服务平台ꎬ 推动设计、 实验、
分析、 检验、 专利申请、 成果转化等科技研发全过程数字化ꎬ 探索数字化条件下的

科技创新和知识生产新模式ꎮ
第十三条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开展数字经济发展相关理论研究ꎬ 鼓励科

研机构、 行业协会、 产业联盟、 企业等参与制定数字经济国际规则、 国际标准、 国

家标准、 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ꎬ 自主制定数字经济企业标准、 团体标准ꎮ
市、 区人民政府及市场监管部门应当支持发展数字技术相关检验检测认证机构

和标准试验验证平台ꎬ 完善数字技术和设备的检测验证、 标准制定、 技术培训及咨

询服务等功能ꎮ
第十四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科技、 工业和信息化、 发展改革等部门和产业园

区管理机构应当统筹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ꎬ 推进人工智能在经济、 社会和城

市治理等领域的应用ꎬ 构建数据、 算法、 算力协同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链ꎮ
市科技、 工业和信息化、 市场监管等部门应当推动建设人工智能算法创新机构

和算法平台体系ꎬ 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 企业和其他组织开展算法基础

研究和算法技术创新ꎬ 建立算法应用转化体系ꎬ 构建面向各类应用的共享算法库ꎬ
建设国际化算法开源平台和开源社区ꎬ 参与制定算法标准和测评体系ꎬ 探索首席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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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师制度ꎮ
第十五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发展改革、 工业和信息化、 科技等部门和产业园

区管理机构应当统筹推动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发展ꎬ 培育壮大芯片设计、 制

造、 封测、 装备、 应用等产业链ꎬ 推进新一代半导体及智能传感器等电子元器件产

业发展ꎬ 支持建设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优质项目和产业集聚区ꎮ
第十六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工业和信息化、 科技等部门应当统筹推动智能装

备与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ꎬ 支持高端数控机床、 增材制造装备、 机器人、 精密仪器、
智能车载设备、 可穿戴智能设备、 智能医疗设备、 金融电子设备、 智能照明等产业

发展ꎬ 推动制造装备、 生产线、 车间、 工厂等的智能化改造ꎬ 培育壮大海洋工程、
航空航天、 智能无人飞行器、 超级工厂系统等新型智能装备产业ꎮ

第十七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工业和信息化、 科技等部门应当统筹推动超高清

视频及新型显示产业创新发展ꎬ 培育壮大前端采集、 内容制作、 编码解码、 传输存

储、 终端呈现、 行业应用全产业链ꎬ 发挥国家新型显示技术创新中心作用ꎬ 建设产

业发展集聚区ꎮ
第十八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工业和信息化、 科技等部门应当统筹推动软件与

信息服务业创新发展ꎬ 培育壮大基础软件、 工业软件、 新兴平台软件、 行业应用软

件、 互联网服务、 地理遥感信息及测绘地理信息服务、 数据安全服务等产业链ꎬ 推

进软件与信息服务产品迭代和开源ꎬ 支持建设高水平软件特色园区ꎬ 构建自主创新

的基础软硬件产业生态ꎮ
第十九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应当统筹推动新一代通信产

业创新发展ꎬ 加强通信芯片、 基站、 天线、 终端、 关键器件、 制造工艺、 关键材料

等研发及产业化ꎬ 支持企业拓展新一代通信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创新应用ꎬ 培育

量子信息产业ꎮ
第二十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文化广电旅游、 新闻出版、 工业和信息化、 科技、

商务等部门应当统筹推动数字创意产业创新发展ꎬ 培育壮大数字音乐、 动漫游戏、
数字视听、 数字影视、 数字出版、 互动新媒体、 网络文学、 创意设计服务等产业链ꎬ
推动数字创意产业与制造业、 教育、 文化、 商业、 旅游及健康等领域跨界融合ꎬ 推

动数字创意设备制造业发展ꎬ 支持建设各类特色数字创意产业园ꎬ 鼓励探索创意车

间、 创意集市、 创意云平台等数字创意新模式和新业态ꎮ
第二十一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发展改革、 工业和信息化、 商务、 市场监管等

部门应当统筹推动平台经济与共享经济创新发展ꎬ 支持企业建设生产服务、 生活服

务、 科技创新、 公共服务等互联网平台ꎬ 推动平台企业建立数据开放机制ꎬ 鼓励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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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共享设备、 共享车间、 共享工厂、 共享科技资源、 共享物流、 共享出行等共享经

济新型组织模式ꎮ
市场监管、 公安机关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督促平台经营者按照公开、 公平、

公正的原则ꎬ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交易规则及监管规则ꎬ 完善服务协议ꎬ 依法依约

履行商品和服务质量保障、 平台从业人员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

保护等责任ꎮ
相关行业组织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定平台运营的基本规则ꎬ 指导行业内

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建立健全平台管理规则和制度ꎬ 促进平台生态开放与互联互通ꎮ

第三章　 工业数字化

第二十二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应当推动汽车、 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 轨道交通、 船舶与海工装备、 新能源与节能环保、 新材料与精细化工、
服装、 家居、 美妆、 食品饮料等传统优势制造业和其他工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ꎬ 鼓

励工业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创新ꎬ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ꎬ 实现工业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ꎮ

第二十三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推动建设工业互联

网基础设施ꎬ 改造升级工业互联网内外网络ꎬ 推进建设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 (广
州) 和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广东分中心ꎻ 支持建设跨行业跨领域及特色专业型工

业互联网平台ꎬ 健全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体系ꎮ
第二十四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科技、 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应当鼓励智能制造

技术创新ꎬ 支持设计仿真、 离线编程、 混合建模、 智能感知、 高性能控制、 人机协

作、 精益管控等关键核心共性技术攻关ꎬ 推进增材制造、 超精密加工、 绿色制造等

先进工艺技术开发ꎬ 加快制造载体、 产业供应链、 制造全过程等层级的系统集成技

术突破ꎬ 推动关键核心数字技术在设计、 生产、 物流、 销售、 管理、 服务等制造全

生命周期的应用ꎮ
第二十五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推动工业互联网普

及应用ꎬ 推进工业企业实施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 绿色化技术改造ꎬ 支持工业

设备和业务系统应用云计算和平台资源ꎮ
市、 区人民政府及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培育智能化生产、 网络化协同、

个性化定制、 服务化延伸、 数字化管理等智能制造新模式新业态ꎬ 推广建设柔性生

产线、 智能车间、 智能工厂、 智慧供应链ꎬ 培育智能制造示范工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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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工业和信息化、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

推动大型企业发挥示范引领作用ꎬ 培育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ꎬ 推进关键业务环节

全面数字化ꎬ 带动产业集群上下游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ꎮ
工业和信息化、 科技、 商务等部门应当协同平台经营者、 产业联盟、 行业协会、

产业园区管理机构等ꎬ 合作建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体系ꎬ 提供数字化转型相

关咨询、 培训、 方案设计、 测评、 检验、 融资对接等服务ꎬ 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成本ꎮ
第二十七条　 工业和信息化、 发展改革、 科技等部门应当推动工业设计数字化

发展ꎬ 促进工业设计资源共享、 工业设计空间开放共用ꎬ 形成完善的工业设计服务

体系ꎻ 支持发展计算机辅助设计、 智能设计ꎬ 推广应用工业设计软件ꎮ
第二十八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统筹推进智慧园区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和数据共享ꎬ 提升园区公共服务、 产业集聚、 人才服务、 创新协同等智慧化服

务水平ꎻ 支持建设全程感知的一体化智慧园区管理平台ꎻ 鼓励智慧园区系统开发服

务商、 行业协会等组织建立智慧园区建设和管理标准ꎮ
市、 区人民政府及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应当推进产业集群数字化改造ꎬ 促进产

业集群利用工业互联网实现全要素、 全产业链、 全价值链的连接ꎬ 推动工业数字化

转型服务商、 关联企业、 产业基金等组建产业联合体ꎬ 开发推广产业集群数字化转

型解决方案ꎬ 促进产业集群一体化协同发展ꎮ

第四章　 建筑业数字化

第二十九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住房城乡建设、 科技、 工业和信息化、 交通运

输、 水务、 林业园林等部门应当鼓励数字建筑科技创新ꎬ 支持建筑智能设备、 建筑

机器人、 建筑物联网、 集成建造平台等创新与应用ꎬ 推动建筑部品部件工艺制造、
新型传感感知、 工程质量检测监测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应用ꎮ

第三十条　 住房城乡建设、 工业和信息化、 交通运输、 水务、 市场监管、 林业

园林等部门应当促进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ꎬ 推进建筑信息模型等数字技

术在建筑勘察、 设计、 施工、 运维、 管理等建筑全过程的集成应用ꎻ 发展装配式建

筑等新型建筑工业化ꎬ 推动建立以标准部品部件为基础的工业化、 智能化、 绿色化

生产体系ꎮ
第三十一条　 住房城乡建设、 交通运输、 水务、 林业园林等部门应当推动建筑

企业数字化转型ꎬ 培育数字建筑服务商ꎬ 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设建筑产业互联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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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ꎬ 探索建筑部品部件、 材料供应等领域的数据共享机制ꎮ
第三十二条　 住房城乡建设、 交通运输、 水务、 林业园林等部门应当鼓励建设

工程参建单位推行数字化工地管理模式ꎮ 鼓励施工单位建设应用数字化工地管理平

台ꎬ 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实现施工全过程智能化ꎮ
第三十三条　 住房城乡建设、 规划和自然资源等部门应当推动实施建筑工程审

批监管体系的数字化改造ꎬ 建立基于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报建审批、 施工图设计审

查、 竣工验收备案、 工程档案管理等工作机制ꎮ
与法定工程技术图纸信息一致的建筑信息模型可以一并用于工程建设项目审批ꎬ

与法定工程技术图纸一并进行监管ꎮ 通过审批的建筑信息模型应当在城市信息模型

平台汇聚ꎬ 实现数据融通联动ꎮ

第五章　 服务业数字化

第三十四条　 商务部门应当会同发展改革、 工业和信息化、 交通运输、 地方金

融监管等部门统筹推动专业市场数字化转型ꎬ 鼓励专业市场运营服务商、 商户应用

数字技术提高运营管理能力ꎬ 培育专业市场数字化转型服务提供商ꎬ 支持建立专业

市场数字化转型协同创新组织ꎬ 推进专业市场与产业互联网、 智慧供应链、 数字营

销、 数字金融等渠道资源深度融合ꎬ 促进需求端与供给端及产业上下游互联互通ꎬ
运用数字技术强化专业市场和商品的品牌效应ꎮ

第三十五条　 商务部门应当会同市场监管、 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推动零售、 超

市、 商圈等传统商业数字化转型ꎬ 培育壮大电子商务新业态ꎬ 支持数字广告等数字

营销业态发展ꎬ 推动传统本土品牌、 老字号数字化推广ꎬ 推进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建

设ꎬ 促进酒店、 农贸市场、 家政、 维修、 休闲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ꎮ
第三十六条　 商务部门应当会同交通运输、 地方金融监管、 港务、 空港委等部

门统筹推动跨境电商发展ꎬ 鼓励跨境电商运营商应用数字技术创新服务模式ꎬ 培育

跨界电商综合集成服务商ꎬ 支持跨境电商关联企业参与国家数字 “一带一路” 计

划ꎬ 促进跨境电商系统与海关、 金融、 税务、 口岸及综合保税区等数字化系统相衔

接ꎬ 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ꎮ
第三十七条　 商务部门应当会同工业和信息化、 交通运输、 地方金融监管、 文

化广电旅游等部门统筹推动会展业数字化转型ꎬ 支持会展运营方和参展商创新线上

会展服务模式ꎬ 培育数字会展服务提供商ꎬ 推动线上线下会展服务融合ꎬ 促进会展

业与跨境电商、 专业市场、 数字营销、 智慧供应链及智慧文旅等平台协同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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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当推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

升级ꎬ 推进数字金融科技创新平台建设ꎬ 建设金融科技产业聚集区ꎻ 发展数字普惠

金融、 供应链金融、 绿色金融等金融新业态ꎬ 推进企业信用信息与融资平台的对接ꎬ
完善数字金融精准服务中小微企业体系ꎻ 按照国家规定推进数字人民币应用ꎻ 探索

开展数据资产的质押融资、 保险、 担保、 证券化等金融创新服务ꎮ
市、 区人民政府及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完善数字经济金融服务体系和风险保

障机制ꎬ 拓宽数字经济市场主体融资渠道ꎬ 支持数字经济领域有条件的企业上市ꎬ
扩大金融服务跨境合作ꎮ

第三十九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发展改革、 交通运输、 商务、 邮政管理、 港务、
空港委等单位应当促进城乡物流体系数字化改造ꎬ 推进货物、 车船、 飞机、 场站等

物流要素数字化ꎻ 支持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ꎬ 建设物流综合数字化平台ꎬ 提升供应

链管理服务的智能化水平ꎻ 支持物流园区、 仓储设施等普及应用数字化技术和智能

终端设备ꎻ 完善城乡社区物流配送中心和智能末端配送设施ꎮ
市、 区人民政府及商务、 港务、 空港委等单位应当促进国际物流的数字化ꎬ 支

持智慧口岸建设ꎬ 完善广州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系统功能ꎬ 推动智慧卡口、 无纸

化报关等智能通关系统建设ꎻ 支持相关企业参与国际铁路运输、 海上运输等物流数

字化平台建设与对接ꎮ
第四十条　 教育部门应当建设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ꎬ 推动智慧校园、 智慧课

堂建设ꎬ 促进教育数据和数字教学资源的共建、 共享、 开放、 流通ꎬ 强化农村、 偏

远地区及对口支援地区教育数字化建设ꎮ
教育部门应当推动人工智能教育普及ꎬ 规范和发展在线教育ꎬ 推动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混合式教学ꎮ 保护学生视力和身心健康ꎬ 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不得超

过国家有关规定ꎮ
鼓励社会力量投资、 参与教育数字化建设与服务ꎮ 鼓励学校提供场地、 企业投

入建设和运营ꎬ 培育智慧教育新业态新模式ꎮ
第四十一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卫生健康、 医疗保障、 市场监管等部门应当支

持医疗卫生机构数字化改造ꎬ 促进智慧医疗便民服务ꎻ 推进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及签约家庭医生的智慧医疗一体化建设ꎻ 优化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体

系建设ꎬ 提升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互认水平ꎬ 完善健康医疗信息标准规范体系ꎻ
推进数字技术在医学检验检测、 临床诊断辅助决策、 远程医疗、 个人健康管理、 公

共卫生事件防控、 医院智能化管理、 卫生监督执法、 疾病预防和干预等领域的应用ꎻ
发展互联网医院、 互联网医学检验和互联网药店等新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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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条　 文化广电旅游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城市历史文化项目数据

库ꎬ 推动博物馆、 图书馆、 美术馆、 文化馆等文化场馆的数字化改造ꎬ 鼓励对文化

资源进行数字化转化和开发ꎮ
文化广电旅游部门应当支持智慧旅游景区建设ꎬ 鼓励开发数字化旅游产品ꎬ 提

供智慧化旅游服务ꎬ 培育云旅游等网络体验与消费新模式ꎬ 促进旅游业线上线下融

合发展ꎮ
体育部门应当推动数字化全民健身体系建设ꎬ 推进体育场馆和设施管理数字化

改造ꎬ 完善训练赛事和市民健身运动的数字化服务体系ꎮ
第四十三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民政、 卫生健康、 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应当支

持智慧健康养老和助残产业发展ꎬ 促进养老、 助残服务机构数字化改造ꎬ 建设养老、
助残公共服务数字化平台ꎬ 探索建立政府、 服务机构、 居家社区养老一体化的新模

式ꎬ 满足家庭和个人多层次、 多样化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ꎮ
交通运输、 卫生健康、 民政、 体育、 文化广电旅游等部门应当坚持智能创新与

传统服务相结合ꎬ 引导社会力量关注老年人、 残疾人的信息需求ꎬ 扩大适老化数字

技术和智能产品的供给ꎬ 满足老年人、 残疾人在出行、 就医、 消费、 文体等高频服

务事项中运用数字技术的基本需要ꎬ 同时保留老年人、 残疾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ꎮ
交通运输、 卫生健康、 民政等部门应当强化应急突发事件响应状态下老年人、

残疾人的信息服务保障ꎬ 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应急救援措施ꎮ
第四十四条　 商务、 市场监管、 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应当推进数字技术在餐饮

业的创新应用ꎬ 促进数字餐饮发展ꎻ 支持开展食材溯源供应链数据共享服务ꎬ 支持

建设餐饮业互联网平台ꎬ 推动智能化信息管理系统、 数控化烹饪设施建设ꎮ
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建立餐饮单位食品安全数字化监管系统ꎬ 联合教育等部门对

学校食堂等重点场所推行在线监测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文化广电旅游等部门应当鼓励以数字化方式培训粤菜师傅

和传播地域餐饮文化ꎬ 提升广州餐饮业的影响力ꎮ
第四十五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支持法律服务、 会计、 审计、 人

力资源、 咨询、 评估、 科技服务、 检验检测认证等服务业数字化转型ꎬ 鼓励专业服

务业企业与数字技术创新平台、 大数据中心等机构的对接ꎬ 培育新型服务模式ꎬ 推

动专业服务业与智能制造、 智能建造、 数字农业等领域融合发展ꎮ

第六章　 农业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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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农业农村、 科技等部门应当鼓励数字农业技术

创新ꎬ 支持农业信息智能分析决策、 遥感监测、 地理信息、 农机自动化作业、 农产

品质量安全快速分析检测和冷链物流等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ꎻ 建设智慧农业云平台

和农业大数据平台ꎻ 加强农业机器人、 无人机等技术和装备的创新与应用ꎬ 数字农

业装备纳入本市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范围ꎮ
第四十七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农业农村部门应当依托国家种业大数据平台ꎬ

建设种业智能服务平台ꎬ 推动种质资源、 科研平台、 育种和生产基地、 种业企业及

用种大户等现代育种要素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ꎬ 加快数字技术在花卉、 蔬菜、 热带

水果、 水产等地方特色的种质资源研发、 保护、 交易中的应用ꎬ 加强种业数字化可

追溯管理ꎮ
第四十八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农业农村部门应当支持数字农业技术在种植业

中的应用ꎻ 支持智慧农场、 数字田园、 智慧农业公园建设ꎬ 发展智能车间农业ꎬ 推

动智能技术和装备在农业种植上的集成应用ꎬ 推进种植业生产经营智能化管理ꎮ
第四十九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农业农村部门应当促进禽畜、 水产等本地特色

优势养殖业的数字化转型ꎬ 加快育种管理、 环境控制、 精准投喂、 疫病防控、 远程

诊断、 废弃物处理、 质量追溯等数字化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应用ꎬ 构建数字化养殖生

产、 销售、 管理和服务系统ꎮ
第五十条　 农业农村、 商务、 市场监管等部门应当支持农产品加工与流通领域

配套设施的数字化改造ꎬ 推广农业物联网应用ꎻ 推进农产品大数据平台和农产品数

字化交易平台建设ꎬ 加快农产品市场的数字化改造ꎻ 发展定制农业、 云农场、 智慧

休闲农业等农业新业态新模式ꎬ 支持发展农村电商ꎬ 促进农产品线上线下渠道融合

发展ꎮ
第五十一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农业农村等部门应当培育和促进数字农业企业

及第三方服务商发展ꎬ 探索数字农业技术集成应用和产业化模式ꎬ 推广数字农业技

术标准规范应用ꎬ 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ꎮ
第五十二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网信、 农业农村、 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应当坚

持数字基础设施的城乡一体化规划建设ꎬ 加强农村宽带通信网、 移动互联网、 数字

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等信息通信网络设施建设ꎻ 完善信息终端和服务供给ꎬ 构建

面向农业农村的综合信息服务体系ꎻ 推进公共安全、 公共管理、 公共服务等乡村治

理数字化ꎻ 加强农民数字素养培训ꎬ 提高农民数字化种养和经营的技能ꎬ 增强农民

网络安全防护意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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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数字基础设施

第五十三条　 新建、 改建、 扩建建筑工程建设项目ꎬ 建设、 设计等相关单位应

当按照有关标准和规范ꎬ 实现信息通信网络及广播电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主体工

程同步规划、 同步设计、 同步建设、 同步验收ꎮ
市工业和信息化、 通信管理等部门应当统筹推进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ꎮ 基础

电信及广播电视业务经营者应当做好基站、 网络、 室内分布系统、 多功能智能杆塔、
汇聚机房规划建设ꎮ 供电企业应当做好信息通信及广播电视网络配套电力设施容量

预留和建设工作ꎬ 保障通信基站及广播电视设施供电工作ꎮ 建设单位应当预留和开

放信息通信及广播电视网络基础设施所需的站址位置、 空间、 电力、 传输等资源ꎮ
建设单位、 业主单位、 物业服务企业等应当为电信及广播电视业务经营者使用

建筑规划用地红线内的配套信息通信及广播电视网络基础设施提供平等接入和使用

条件ꎮ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收取进场费、 接入费、 协调费、 分摊费等费用ꎬ 不得设

置不合理的条件ꎮ
第五十四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推进物联网体系建设ꎬ 统筹规划

和管理城市各类感知终端ꎬ 推动基础设施、 城市治理、 交通物流、 生产制造、 营销

服务、 生活服务等领域建设应用智能感知系统ꎬ 推动水、 电、 气、 热等表具智能数

字化改造ꎬ 推动各类感知系统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ꎮ
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制定统一的车联网建设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ꎬ 统

筹建设全市车联网云控基础平台ꎮ 交通运输、 住房城乡建设、 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

应当结合智能网联汽车通行需要ꎬ 推动车联网路侧设备建设ꎬ 推进道路基础设施、
交通标志标识的数字化改造ꎮ

市、 区人民政府及工业和信息化、 交通运输等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智

能网联汽车的道路测试ꎬ 分区域探索智能网联汽车应用示范和商业化运营试点ꎮ
第五十五条　 科技、 工业和信息化、 政务服务数据管理、 发展改革等部门应当

建立跨行业技术基础设施多规合一体制机制ꎬ 统筹推进互联网、 人工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 物联网、 区块链等新技术基础设施建设ꎬ 支持建设底层技术平台等基础平

台ꎬ 建立通用技术能力支撑体系ꎻ 推动新一代移动通信网、 量子信息、 北斗卫星导

航、 卫星互联网等未来网络基础设施的研究和建设ꎮ
第五十六条　 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住房城乡

建设等部门制定储存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规划ꎬ 构建协同高效、 绿色节能的算力中

心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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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区人民政府及工业和信息化、 科技、 发展改革等部门应当推进建设数据中

心、 超级计算中心、 智能计算中心、 边缘计算节点等储存和算力基础设施ꎻ 布局超

导计算、 量子计算、 类脑计算、 生物计算、 光计算等新型计算体系ꎻ 鼓励多元主体

共同参与储存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ꎬ 面向数字经济的应用场景开放算力资源ꎻ 探索

建立算力交易平台和市场ꎬ 促进算力资源的高效利用和优化配置ꎮ
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推动制定以应用效能为导向的算力中心评价体系

和评测标准ꎬ 加强评估与监测ꎮ
第五十七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交通运输、 公安机关等部门应当统筹推进智能

交通体系建设ꎬ 促进智能交通基础设施与运输服务、 能源及通信网络融合发展ꎬ 构

建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和综合交通信息枢纽ꎬ 推动城市道路交通体系的全要素数字化ꎮ
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推动公路、 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 水路运输、 航空

等各交通领域数字化转型ꎬ 加强交通全要素信息的收集、 处理、 发布、 交换、 分析、
利用等ꎬ 推动交通管理、 交通运输、 公众出行等交通建设管理全流程数字化ꎬ 提升

交通系统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ꎮ
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推动建设智能空港、 智能港口、 数字航道、 智能轨

道、 智能车站等智能交通基础设施ꎬ 支持发展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驶船舶、 载货

无人飞行器等智能运载工具ꎬ 鼓励和规范发展定制公交、 共享汽车、 智能停车、 智

能公交等出行服务ꎻ 推动建设智能交通信号灯、 智能停车、 智能道路系统ꎮ
第五十八条　 发展改革、 工业和信息化、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交通运输等部门

应当统筹推进智慧能源体系建设ꎬ 以数字化推动能源高效利用ꎬ 助推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ꎬ 支持能源企业及用户开展下列智慧能源建设活动:

(一) 电厂、 加油站、 加气站、 加氢站等智慧化建设和改造ꎬ 太阳能分布式光

伏发电、 风光互补路灯等建设ꎻ
(二) 电网、 配电、 燃气管网等企业智能系统配置ꎬ 电网、 燃气管网智慧化建

设和改造ꎻ
(三) 电力、 热力、 冷力、 燃气等用户或者第三方机构配置负荷侧智慧终端设

备ꎻ
(四) 第三方机构在负荷侧中心开展区域智慧能源综合服务ꎻ
(五) 电源、 电网、 负荷侧储能设施的建设与智慧联通ꎻ
(六) 主要能源企业、 重点用能单位和区域智慧能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ꎮ
第五十九条　 市生态环境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统筹建设全市生态环境监测网

络ꎬ 合理布设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污染源监控设施设备ꎬ 建设生态环境数据资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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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生态环境监测公共服务、 综合决策数字化平台ꎬ 推动生态环境质量与污染源自

动监测监控、 分析评估、 预报预警、 数据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开发和应用ꎮ
重点排污单位等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安装、 使用、 运行及维护在线

监测监控设备和治理设施ꎬ 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ꎬ 依法主动公开监测信息ꎻ 鼓励其

他排污单位安装使用在线监测监控设备及主动公开信息ꎮ 自然保护地等区域的生态

管理机构应当对本辖区生态环境状况进行监测ꎬ 鼓励采用实时监测技术ꎬ 并依法公

开监测信息ꎮ
第六十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应当统筹建设与完善地下市

政基础设施综合管理信息系统ꎮ 地下管线、 地下通道、 地下公共停车场、 人民防空

工程等地下市政基础设施管理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及权属单位应当通过地下市政基

础设施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建立信息共享交换机制ꎬ 及时采集更新相关数据ꎮ
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单位应当及时将地下市政基础设施信息录入地下市政基

础设施综合管理信息系统ꎬ 确保地下市政基础设施信息的准确性ꎮ
第六十一条　 林业园林部门应当推动绿色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ꎬ 建设森林、

绿地、 湿地、 绿道的数据采集、 更新和共享体系ꎬ 提升动态监测和管控能力ꎻ 建设

城市树木数字化管理系统ꎬ 建立树木数字档案ꎬ 并向社会公开树木信息ꎬ 提高树木

种植、 管养、 迁移、 更换的科学化管理水平ꎻ 建设数字花城、 数字花博会、 数字林

业园林科普等运营平台ꎻ 应用数字技术拓展公众参与城市绿化决策与监管的渠道ꎮ
林业园林部门应当促进林业园林产业数字化转型ꎬ 推动林业园林科研、 种质资

源、 规划设计、 加工、 流通、 展览、 培训等产业链的数字化ꎬ 培育壮大林业园林数

字化企业ꎮ
第六十二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水务等部门应当推进智慧水务建设ꎬ 完善水资

源开发利用、 城乡供水、 节水等信息管理系统ꎬ 加快供水设施数字化建设和改造ꎻ
建设水务一体化信息平台ꎬ 实现对供水、 排水、 河流、 水利等的数字化管理ꎮ

供水单位应当建立智能化供水管理系统ꎮ 高耗水行业、 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应当

对用水系统进行数字化改造ꎮ

第八章　 数据资源

第六十三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政务服务数据管理等部门应当加强对数据管理

工作的整体规划和统筹协调ꎬ 建立健全部门协同、 市区联动、 政企合作的数据治理

体制机制ꎬ 探索推行首席数据官等数据管理创新制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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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设城市大数据平台ꎬ 实现对全市公共数据资源

统一、 集约、 安全、 高效管理ꎮ 各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全市统一规划建设各区大数

据平台ꎬ 将公共数据资源纳入城市大数据平台统一管理ꎮ
本市公共数据实行统一目录管理ꎬ 按照一数据一来源的原则ꎬ 明确数据采集责

任部门ꎮ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应当依据职能数据清单开展数据采集、 汇聚工作ꎬ 推

进数据回流ꎬ 加强数据质量管控ꎬ 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性、 时效性和

可用性ꎮ
市、 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度ꎬ 确定本地区、 本

部门以及相关行业、 领域的重要数据具体目录ꎬ 对列入目录的数据进行重点保护ꎮ
第六十五条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应当依法按照无条件共享、 有条件共享和不

予共享三种类型建立数据共享责任清单ꎮ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通过共享获取的公共

数据ꎬ 应当用于本单位履职需要ꎬ 不得超越职权范围提供给第三方或用于其他目的ꎮ
可以通过数据共享或者核验方式获取的公共数据ꎬ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不得重复采

集或者要求重复提供ꎮ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公共数据开放清单和动态调整机制ꎬ 依托全市统

一的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开放数据ꎮ 涉及国家安全、 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等法律、 法

规、 规章规定不得开放的公共数据ꎬ 应当纳入公共数据开放负面清单ꎮ
公共数据共享开放的具体办法ꎬ 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ꎮ
第六十六条　 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ꎬ 健全

数据要素生产、 流通、 应用机制ꎬ 构建数据要素资源流通运营服务体系ꎻ 探索建立

数据交易平台、 场所以及数据入场规范、 数据经纪人管理等配套制度ꎻ 鼓励企业开

展第三方大数据服务ꎮ
市人民政府及政务服务数据管理、 统计等部门应当探索数据资产管理制度ꎬ 建

立数据资产评估、 登记、 保护、 争议裁决和统计等制度ꎬ 推动数据资产凭证生成、
存储、 归集、 流转和应用的全流程管理ꎮ

市人民政府及政务服务数据管理等部门应当探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ꎬ 支持

在可信认证、 敏感数据安全应用等场景中ꎬ 利用区块链、 多方安全计算等新技术ꎬ
推动公共数据有序流通ꎮ

第六十七条　 数据处理者在数据处理过程中ꎬ 应当遵循安全可控的原则ꎬ 建立

数据安全管理制度、 落实数据安全保护责任ꎬ 依法保护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 个人

信息和隐私ꎮ
市场主体不得利用数据分析对交易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实施差别待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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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城市治理数字化

第六十八条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数字政府与智慧城市协调工作机制ꎬ 统

筹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重大任务、 重点项目ꎬ 解决跨部门、 跨行业、 跨领域的重

大问题ꎮ
第六十九条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建设数字化城市治理平台ꎬ 开展城市运行监

测分析、 协同指挥调度、 联动处置等工作ꎬ 应用数字技术推动城市治理手段、 治理

模式、 治理理念创新ꎬ 实现城市运行治理科学化、 精细化、 智能化ꎮ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部门应当统筹建设城市运行管理中枢ꎬ 制定相关标准规范ꎬ

完善数字基础设施、 数据汇集、 资源集成、 应用场景等功能ꎬ 推动城市运行数字体

征系统建设ꎮ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应当组织数据采集、 梳理ꎬ 实现与城市运行管理

中枢对接ꎬ 实时监测相关业务领域的运行状态ꎬ 分析研判、 流转处置城市运行事件ꎬ
反馈处置结果ꎮ 鼓励社会组织、 企业、 公众参与城市运行管理中枢应用场景设计ꎮ

第七十条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等部门应当建设完善本市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

和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平台ꎬ 提升对区域、 市域、 片区、 街区、 地块、 建筑等不同

层次空间要素的数字化表达能力ꎬ 建设全感知、 全周期、 全要素、 全开放的智慧规

划体系ꎮ
有关部门在开发业务应用信息系统时ꎬ 需要利用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ꎬ 应当基

于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平台开展设计ꎬ 确保时空基准统一ꎮ
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建设城市信息模型平台ꎬ 构建涵盖地上地下、 室内室

外、 现状未来三维空间全要素的城市建设基础数据库ꎬ 探索建设数字孪生城市ꎮ
第七十一条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部门应当推动数字技术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全

面应用ꎬ 建设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和移动政务平台ꎬ 推动依申请政务事项和公共服

务事项线上线下融合办理ꎬ 实现全程网办、 市内通办和跨域通办ꎮ
政务区块链平台应用中留存的电子数据可以作为办理政务服务事项的依据和归

档材料ꎮ 有关部门建设的服务企业和群众的办事系统应当推行电子证照、 电子印章、
电子签名等数字化应用ꎬ 并接入全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ꎮ 有关部门延伸至街道、
村居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ꎬ 应当开通网上办理渠道ꎬ 统一接入移动政务服务平台ꎮ
鼓励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 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广泛应用电子

证照和电子印章服务ꎮ
第七十二条　 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建设一体化市场监督管理平台ꎬ 实施开办企业

全程电子化ꎬ 完善企业信息共享互认体系ꎬ 探索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市场主体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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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方式ꎮ
市场监管部门应当运用数字化技术对企业实施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监管ꎬ 引导数

字经济领域市场主体依法经营、 公平竞争ꎬ 加大对从事不正当竞争活动等行为的监

管ꎬ 保护市场主体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ꎮ
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建立政企协作的质量安全追溯机制ꎬ 加强对特种设备及其检

验机构的数字化监管ꎬ 鼓励食品、 药品、 医疗器械等生产经营企业实现质量管控体

系的数字化转型ꎮ
第七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统筹建设数字化执法监督管理平台ꎬ

加强执法监督管理平台与其他相关业务系统对接融合ꎬ 实现视频数据等在线监督管

理数据与行政执法信息资源跨部门、 跨层级共享应用ꎮ
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统筹建设行政执法案件办理平台ꎬ 推动行政执法事

项全过程网上办理ꎬ 形成案件审批网络化和案卷电子化ꎮ
执法部门和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配置移动执法设备ꎬ 采用视频智能分

析、 遥感监测、 无人机巡查等执法手段ꎬ 加大数字科技手段在行政执法中的应用ꎮ
第七十四条　 网信、 公安机关、 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应当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ꎬ

加强对数字基础设施和高科技企业等重点单位网络安全的监管与保护ꎮ 公安机关应

当依法打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集资诈骗、
电信诈骗、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等违法犯罪活动ꎮ

公安机关、 检察院、 法院、 司法行政等单位应当推动政法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

台建设ꎬ 实现案件数据共享与网上办理业务协同、 规范透明、 全程留痕、 全程监督ꎮ
公安机关在政务服务中应当推广可信身份认证、 电子证照等数字化应用ꎬ 打造

全覆盖、 多渠道、 立体化的网上公安政务服务体系ꎮ
第七十五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应急管理等部门应当建设应急管理综合平台ꎬ

建设具备风险感知、 监测预警、 响应处置等功能的安全生产数字化体系ꎬ 构建覆盖

应急管理事前、 事发、 事中、 事后全链条业务的数字化管理体系ꎮ
市、 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建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系统ꎬ 发挥大

数据、 云计算、 移动通信等技术作用ꎬ 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 病原溯源以及病

人、 疑似病人和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管理等提供数据支撑ꎮ 根据应急工作需要ꎬ
可以提供个人健康状态查询服务ꎮ

市、 区人民政府及应急管理等部门应当建设社会动员应急数字化体系ꎬ 推进应

急资源数据联通、 应急标识数字化、 应急资源可视化ꎮ
应急管理部门应当会同供电、 通信、 金融、 气象等部门探索建立极端灾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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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城市供电、 通信、 数据中心、 金融等快速恢复机制ꎬ 开展极端灾害及应对数字化

模拟ꎬ 完善相关灾备设施体系ꎬ 保障智慧城市系统正常运行ꎮ
第七十六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民政部门应当建设社会保障信息平台ꎬ 拓展

社会保障数字化服务应用ꎬ 推进社会保险待遇享受资格智能化识别及认证ꎬ 推动电

子社会保障卡在民生服务领域一卡通应用ꎬ 应用数字化技术提高慈善、 救助、 福利、
志愿服务等社会工作服务水平ꎮ

医疗保障部门应当支持互联网医疗等新服务模式发展ꎬ 积极推进电子凭证、 移

动支付等在医疗机构的应用ꎮ
第七十七条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统筹推进智慧社区数字基础设施、 系统平台

和应用终端建设ꎬ 推进政务、 商务、 服务、 家务等社区功能数字化ꎬ 加强社区网格

化治理平台与智慧社区各系统的协同ꎬ 鼓励居民、 业委会、 居委会以及服务提供商

等多元主体参与智慧社区建设和管理ꎮ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推进数据资源一体化和基层事项标准化管理ꎬ 加强基层治

理数据库建设ꎬ 推行基层数据综合采集ꎬ 实现一次采集、 多方利用ꎬ 减少数据重复

采集ꎮ

第十章　 发展环境

第七十八条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资金支持数字经济发

展ꎬ 建立财政投入增长机制ꎬ 依法落实数字经济领域的税收优惠政策ꎮ 发展改革、
科技、 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应当安排资金支持数字经济发展ꎮ

国有资产监管、 财政等部门应当充分利用国有资产和资源投入本市数字经济建

设发展ꎬ 统筹推动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积极参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 企业数字化改造及数字经济营商环境营造等ꎮ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推动数字经济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ꎬ 健全先租后让、 租让

结合、 弹性年期出让等用地市场供应体系ꎻ 探索与数字经济发展特点相适应的用地

模式ꎬ 优先保障数字经济初创企业用地用房需求ꎻ 建立发布全市数字经济产业分布

图ꎬ 引导数字经济产业集约、 集聚、 集群发展ꎮ
第七十九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大对数字经济领军人才及团队、

高端人才、 急需紧缺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ꎬ 在入户、 住房、 医疗、 子女教育等方

面给予政策支持ꎻ 鼓励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和职业学校设置数字经济领域相关专业ꎬ
推动校企合作培养人才ꎻ 支持建立数字技能公共实训基地ꎬ 加强在职培训ꎮ

—８０２—



市、 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鼓励企业、 社会组织等机构制定人才评价规范ꎬ
支持数字经济领域高层次人才申报国家政府特殊津贴及国家和省其他重点人才工程ꎬ
对符合条件的高端人才给予奖励或者项目资金支持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推进人才管理和人力资源服务业数字化转型ꎬ 支持

开展人才数据资源开发利用ꎬ 探索人才资源规划、 招聘引进、 使用开发、 培养考核

等产业链数字化ꎮ
第八十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推动构建适应新业态

新模式特点的从业人员权益保护机制ꎬ 探索建立适应跨平台、 多雇主间灵活就业的

社会保障制度ꎮ
市、 区人民政府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引导数字经济企业完善灵活从业

人员劳动保障措施ꎬ 保障从业人员合法权益ꎬ 加强对数字经济从业人员用工服务的

指导和对数字经济企业的劳动保障监察ꎮ
第八十一条　 知识产权管理、 司法行政、 人民法院等单位应当支持培育和发展

数字经济相关知识产权交易市场ꎬ 加强对技术专利、 数字著作权、 软件著作权、 数

字商标、 商业秘密、 算法及数字内容等的保护ꎬ 建立完善数字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征信和快速维权及多元纠纷解决体系ꎮ

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探索建立适应数字经济形态特征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ꎬ
加强对数字经济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ꎻ 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知识产权综合行政执法ꎬ
依法打击数字经济领域知识产权侵权行为ꎮ

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支持数字经济领域知识产权国际合作ꎬ 加强对跨境侵权

行为的综合治理ꎬ 提升企业和其他组织知识产权境外布局和境外维权能力ꎮ
第八十二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开放机制ꎬ

定期发布数字经济应用场景需求清单ꎬ 公开征集应用场景解决方案ꎻ 统筹建设数字

经济应用场景体验体系ꎬ 推进政务领域创新应用ꎻ 支持企业建设展示中心和线上虚

拟展厅ꎬ 鼓励企业、 行业组织开展数字技术产业竞赛和展示等体验活动ꎬ 向社会宣

传推广数字技术创新产品ꎮ
市人民政府应当编制数字技术创新产品目录ꎬ 推进创新产品首台、 首套示范应

用ꎬ 依法实行数字技术创新产品、 设备、 服务等政府采购首购制ꎮ
市、 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鼓励学校、 科研机构开展数字经济知识普及教

育ꎬ 支持社会团体、 企事业单位加强员工数字经济知识和技能培训ꎬ 提高全民数字

素养ꎮ
第八十三条　 市网信部门应当协调公安机关、 政务服务数据管理等部门完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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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安全基础设施ꎬ 建设网络安全综合监管平台ꎬ 开展网络安全信息收集、 分析和通

报工作ꎬ 按照规定统一发布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ꎻ 建立网络安全应急响应中心ꎬ
对网络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与网络功能的恢复等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ꎮ

网信、 工业和信息化、 公安机关等部门应当鼓励重点行业、 骨干企业、 社会组

织建设漏洞库、 病毒库等网络安全基础资源库ꎬ 促进相关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ꎮ
第八十四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推动制定诉讼平台技术和数据安

全标准ꎬ 促进政府机构与司法机关数据互融互通ꎬ 推动法院之间、 法院与其他机构

之间的资源共享、 协同ꎮ
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建设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平台ꎬ 推行视频会见、 法律援助、

司法鉴定、 公证业务网上办理、 电子法律文书等制度ꎬ 开发智能法律咨询、 智能公

司合规审查等公共法律服务产品ꎬ 构建全业务、 全时空的法律服务网络ꎻ 推动建设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信息化平台ꎬ 运用数字技术在线进行诉前分流、 调解、 司法确认、
仲裁等事务ꎮ

市中级人民法院应当会同广州互联网法院、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广州海事法院

建设广州诉讼综合服务数字化平台ꎬ 推广应用区块链智能合约、 电子送达等数字技

术ꎮ
广州仲裁委员会应当建设仲裁服务数字化平台ꎬ 完善企业间跨境商事争议在线

解决机制ꎬ 推广互联网仲裁推荐标准ꎬ 探索互联网仲裁案件在线仲裁新模式ꎮ
第八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协同发展ꎬ 加强粤港

澳大湾区数字经济规则衔接、 机制对接ꎬ 推进数字产业集群协同发展ꎮ
市人民政府及科技、 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应当推动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创新平

台共建共享ꎬ 参与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数字经济建设ꎻ 推进粤港澳超算中心、
数据中心、 通信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ꎬ 推动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通ꎮ

第八十六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对数字经济领域的新产业、 新业

态、 新模式等创新活动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实行包容审慎监管ꎮ
市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统筹数字经济领域市场轻微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免予行政处

罚、 免予行政强制清单制定工作ꎬ 市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制定本部门数字经济领域市

场轻微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免予行政处罚、 免予行政强制清单ꎮ
对处于研发阶段、 缺乏成熟标准或者暂不完全适应既有监管体系的新兴数字技

术和产业ꎬ 应当预留一定包容试错空间ꎬ 不得简单予以禁止或者不予监管ꎮ
鼓励和支持个人、 企业、 行业协会及相关组织参与数字经济治理活动ꎬ 建立协

同治理的数字经济治理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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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七条　 市、 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ꎬ 不依法

履行职责的ꎬ 由有权机关责令改正ꎬ 对部门给予通报批评ꎬ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理ꎻ 构成犯罪的ꎬ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ꎮ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八十八条　 本条例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 数字经济ꎬ 是指以数据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ꎬ 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

载体ꎬ 以数字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

经济活动ꎻ
(二) 数字技术ꎬ 是指围绕数据的产生、 传输、 存储、 计算与应用所形成的各

类技术ꎬ 当前主要包括互联网、 新一代移动通信、 人工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 物

联网、 区块链、 虚拟现实、 数字孪生、 高性能计算、 智能控制、 量子科技等技术ꎻ
(三) 数据ꎬ 是指任何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ꎻ
(四)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ꎬ 是指本市国家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

务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组织ꎻ
(五) 公共数据ꎬ 是指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在依法履行职责和提供公共服务过

程中获取或制作的数据资源ꎬ 以及法律、 法规规定纳入公共数据管理的其他数据资

源ꎮ
第八十九条　 本条例自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公开征集 ２０２３ 年

立法工作计划建议项目的公告

(第 ２ 号)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正在编制 ２０２３ 年立法工作计划ꎮ 为提高地方立法的民主性和

科学性ꎬ 扩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我市地方立法工作的参与ꎬ 广泛收集市民群众

的立法建议ꎬ 现公开征集 ２０２３ 年立法工作计划建议项目ꎮ
提出立法工作计划建议项目ꎬ 应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ꎬ 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ꎬ 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 市委工作要求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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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州加快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和 “四个出新出彩” 提供法治保障ꎮ
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立法工作计划建议项目的ꎬ 请通过广州人大智慧立法管理

系统 填 写 建 议 项 目 的 名 称 及 理 由ꎬ 或 者 登 录 广 州 人 大 网 ( 网 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ｄ ｇｚ ｃｎ) 下载填写立法建议项目征集表ꎬ 以电子邮件、 传真或邮寄的方式提

交ꎮ 提出立法建议项目的截止日期: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ꎮ
广州人大智慧立法管理系统填报链接:
ｈｔｔｐ: / / ｚｈｒｄ ｒｄ ｇｚ ｃｎ / ｚｈｌｆ / ＃ /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广州人大智慧立法管理系统填报二维码:

电子邮箱: ｆｇｗｆｇｙｃ＠ ｇｚ ｇｏｖ ｃｎ
传真: ０２０－８３２３２９６２
来函寄送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２９６ 号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ꎬ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０３０ꎮ
附件: 立法建议项目征集表 (略)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告

(第 ３ 号)

白云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张建如为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ꎮ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

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ꎬ 确认张建如的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有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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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作岗位变动ꎬ 越秀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张勇辞去广州市第

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ꎬ 从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刘棕会辞

去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ꎮ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的有关规定ꎬ 张勇、 刘棕会的广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终止ꎮ
截至目前ꎬ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 ５７０ 名ꎮ
特此公告ꎮ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告

(第 ４ 号)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通过

的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广州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

法› 的决定»ꎬ 业经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 日批准ꎬ 现予公布ꎬ 自公布之日起生效ꎮ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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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广州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办法› 的决定» 的决定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 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

过)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查了广州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广州市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 的决定»ꎬ 该决定与宪法、 法律、 行政法规和本省的

地方性法规不抵触ꎬ 决定予以批准ꎬ 由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ꎮ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废止 «广州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

就业办法» 的决定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 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批准)

鉴于 «广州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 主要内容已被上位法或者国家、 省

有关规范性文件所覆盖ꎬ 且部分规定与上位法不一致ꎬ 在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市人民政府提出的 «关于提请废止 ‹广州市按

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 的议案» 基础上ꎬ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广州市按比例

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 的决定 (草案) »ꎬ 决定废止 «广州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

业办法»ꎮ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依照现行法律、 法规的规定ꎬ 继续认真做好

残疾人就业服务、 管理工作ꎮ
本决定经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ꎬ 自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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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公布之日起生效ꎮ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告

(第 ５ 号)

因工作岗位变动ꎬ 越秀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桑晓龙、 莫伟琼辞

去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ꎮ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的有关规定ꎬ 桑晓龙、 莫伟琼的广州市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终止ꎮ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的有关规定ꎬ 桑晓龙的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

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莫伟琼的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城乡建设环

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ꎮ
截至目前ꎬ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 ５６８ 名ꎮ
特此公告ꎮ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告

(第 ６ 号)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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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的 «广州市绿化条例»ꎬ 业经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

五次会议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批准ꎬ 现予公布ꎬ 自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 «广州市绿化

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通

过)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查了广州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 «广州市绿化条例»ꎬ 该条例与宪法、 法律、 行政法

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ꎬ 决定予以批准ꎬ 由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布施行ꎮ

广州市绿化条例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广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

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批

准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

议通过并经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 日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批准的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因行政区划调整修改 ‹广州市建

筑条例› 等六十六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第一次修正

根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９ 日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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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并经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

准的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 等六项地

方性法规的决定» 第二次修正

根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通过并经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批准的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条

例› 等三十二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第三次修正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修订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ꎬ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ꎬ 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ꎬ 走科学、 生态、 节俭的绿化发展之路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推动本市绿化事业高质量发展ꎬ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城市绿化条例»
等有关法律、 法规ꎬ 结合本市实际ꎬ 制定本条例ꎮ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绿化的规划、 建设、 保护和管理活动ꎮ
第三条　 本市绿化工作应当依托广州山水林田湖草海自然禀赋ꎬ 秉承传统山水

城市格局ꎬ 赓续城市历史文脉ꎬ 塑造依山、 沿江、 滨海的风貌特色ꎬ 实现老城市新

活力ꎮ
第四条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绿化工作ꎬ 将其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ꎬ 保障公共绿化所需经费ꎮ
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职责做好本辖区内的绿化工作ꎮ
各级绿化委员会应当充分发挥组织领导、 宣传发动、 协调指导等作用ꎬ 指导监

督全民义务植树活动ꎬ 推动绿化宣传教育ꎬ 提高公众绿化意识ꎮ
本市绿化工作应当纳入林长制体系ꎮ 各级林长应当按照有关规定ꎬ 认真履行绿

化工作相关职责ꎮ
第五条　 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绿化工作ꎬ 组织实施本条

例ꎮ
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绿化工作ꎮ
发展改革、 财政、 规划和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 住房城乡建设、 交通运输、 水

务、 农业农村、 文化广电旅游、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等部门和电力、 通信等单位应当

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ꎬ 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同实施本条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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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村民委员会、 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绿化建设和

养护ꎬ 并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资金、 技术等方面的支持ꎮ
支持绿化相关行业协会组织开展行业培训ꎬ 建立健全行业自律制度ꎬ 引导成员

依法诚信经营ꎬ 承担社会责任ꎮ
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投资、 捐赠、 认种认养、 植树纪念、 科普宣传等方式ꎬ 参与

绿化工作ꎮ
第七条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数字平台建设ꎬ 完善绿化资源数字档案ꎬ

定期开展绿化资源监测和绿化生态效益评估ꎬ 及时更新、 维护和公开数据信息ꎬ 实

行市、 区联动和数据共享ꎬ 实现绿化规划、 建设、 保护和管理等工作智慧化ꎮ
第八条　 本市推进绿地生态系统碳汇工作ꎬ 普及碳排放知识ꎬ 倡导低碳生产生

活方式和实现碳中和的绿色环保理念ꎮ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绿化专业人才培养ꎬ 推动绿化科学技术研究ꎬ 推广应

用绿化先进技术ꎬ 保护生物多样性ꎬ 发展特色乡土植物ꎮ
鼓励和支持在绿化中使用符合标准的再生水、 雨水ꎬ 以及餐厨垃圾和污泥处理

处置后的产品ꎮ 引导和支持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ꎮ
第九条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绿化规划、 建设、 保护和管理等相关信息主

动向社会公开ꎬ 接受社会监督ꎮ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破坏绿化的行为进行劝阻、 投诉和举报ꎮ 绿化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统一受理投诉、 举报的方式和途径ꎮ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投诉、 举报后应当调查处理ꎬ 并在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内

将处理情况书面答复投诉人、 举报人ꎻ 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到绿化方面投诉、 举

报的ꎬ 按照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管理相关规定办理ꎮ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十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绿化发展需要组织编制

和实施绿化规划ꎬ 建立绿化规划实施情况评估机制ꎬ 定期对绿化规划实施成效进行

全面评估ꎮ
绿化规划应当适应健康、 安全、 宜居、 防灾避险需要ꎬ 保护和利用原有的地形、

地貌、 水体、 植被和历史文化遗址等自然、 人文资源ꎬ 符合环境保护功能ꎬ 北部突

显山体森林生态风貌ꎬ 中部突显传统与现代交融岭南园林风貌ꎬ 南部突显滨海风貌ꎮ
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参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ꎬ 根据绿化规划提出

绿化工作总体要求ꎬ 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衔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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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ꎬ 编制市绿地系统

规划ꎬ 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纳入国土空间详细规划ꎬ 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绿化行政

主管部门备案ꎻ 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市绿地系统规划ꎬ 结合本区实际ꎬ 编

制区绿地系统规划ꎬ 报区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ꎮ
市绿地系统规划应当明确本市绿地发展目标和指标、 空间格局、 各类绿地规模、

控制和保护原则ꎻ 区绿地系统规划应当明确各区绿地发展目标和指标、 镇绿地发展

要求、 各类绿地的规划布局和分期建设计划ꎮ
市绿地系统规划和区绿地系统规划报批前ꎬ 组织编制规划的部门应当将规划草

案予以公示ꎬ 并采取论证会、 听证会或者其他形式征求有关部门、 公众和专家的意

见ꎮ
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编制的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应当包含绿地系统

规划中涉及国土空间管控的内容ꎬ 保障绿地系统规划的落实ꎮ
绿地系统规划确定的各类绿化用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划定绿线ꎬ 并实行绿线管

理ꎮ
第十二条　 编制市绿地系统规划应当确定本市适宜种植的绿化树种名录ꎬ 因地

制宜ꎬ 节俭务实ꎬ 优先使用乡土植物ꎬ 推广抗逆性强、 养护成本低、 生态效应高的

植物品种ꎬ 保持植物群落的多样性和合理性ꎻ 选用外来植物种类的ꎬ 应当对其适应

性、 安全性等进行专项论证并明确相应的技术措施ꎮ
第十三条　 编制市绿地系统规划应当将本市生态功能突出且具有长期保护价值

的已建成绿地确定为永久保护绿地ꎮ 永久保护绿地实行名录管理ꎮ 市绿化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经专家论证、 听取公众意见后ꎬ 编制永久保护绿地名录ꎬ 报市人民政府批

准后向社会公布ꎬ 并在永久保护绿地的显著位置设置告示牌ꎮ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变更绿化相关规划ꎬ 不得擅自改变绿化用

地面积、 性质和用途或者破坏其地形、 地貌、 水体和植被ꎮ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方可改变绿化用地性质:
(一) 因国家重大建设工程、 行政区划调整、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的国土空

间规划发生变更的ꎻ
(二) 因本市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变更永久保护绿地之外的其他绿化用地

性质的ꎮ
第十五条　 因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原因确需修改规划绿地性质的ꎬ 规划和自

然资源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征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ꎬ 按照法定的条件和程

序调整国土空间详细规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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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上述原因减少规划绿地的ꎬ 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调整规划的

同时在该详细规划单元内增补落实同等面积、 同等质量的绿地ꎮ 确实无法增补的ꎬ
在该绿地周边地区增补落实ꎮ

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调整规划后十日内将改变结果告知绿化行

政主管部门ꎮ
第十六条　 城乡建设工程应当在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调整方案、 立项文件、 设计

方案、 初步设计中编制树木保护专章ꎬ 城市更新项目制定片区策划和设计方案的ꎬ
还应当在相关文件中编制树木保护专章ꎬ 最大限度避免占用绿地、 迁移和砍伐树木ꎮ
无法避免的ꎬ 应当在树木保护专章中提出保护利用方案ꎮ

城乡建设工程涉及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调整的ꎬ 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管理部门对

于数量较多且集中连片分布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 大树的区域ꎬ 应当优先将其

规划为公园绿地或者防护绿地ꎮ
建设单位应当在项目设计、 实施、 验收全过程中落实树木保护专章的要求ꎬ 绿

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和指导ꎮ 树木保护专章的编制技术指引由市绿化行政

主管部门另行制定ꎮ
第十七条　 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园、 珠江两岸等公共绿地ꎬ 由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依照法定程序确定的建设单位负责建设ꎻ 道路附属绿地和河涌附属绿地ꎬ 由交通运

输、 水务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定程序确定的建设单位负责建设ꎬ 绿化行政主

管部门实施监督管理ꎮ
公路、 铁路、 高压输电线走廊、 江河等两侧防护绿地以及有毒有害的重污染单

位和危险品仓库周边防护林带ꎬ 由相关部门或者单位按照有关标准负责建设ꎮ 宜林

海岸线应当建设防护林带ꎮ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公园建设ꎮ
第十八条　 建设工程项目的绿地率应当符合 «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 等规定的

标准ꎮ 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建设用地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时ꎬ 对建设

工程配套绿化用地的要求不得低于相关规定标准ꎮ
在历史文化名镇、 历史文化名村、 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风貌区、 传统村落、 历

史建筑、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ꎬ 应当保护其自然景观和历史环境

要素ꎬ 不得减少保护规划确定的绿地面积ꎮ
第十九条　 公共建筑、 市政公用设施、 办公楼、 居民住宅楼等建 (构) 筑物适

宜立体绿化的ꎬ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进行立体绿化ꎮ
第二十条　 建设工程配套绿化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建设ꎬ 同时交付使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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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工程建设费用应当纳入建设工程总投资ꎮ
居住区建设工程绿化用地的面积和位置应当在房屋买卖合同所附的小区建设工

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中予以明示ꎮ
第二十一条　 绿地建设应当注重生态效应ꎬ 增强绿地的保水、 渗水功能ꎬ 绿化

种植区域不得硬底化ꎬ 土方回填后的土壤质量、 地形坡度、 标高和密实度等应当符

合设计规范要求ꎮ 在地下建 (构) 筑物的地面上绿化或者在建 (构) 筑物上进行立

体绿化的ꎬ 绿地有效覆土层和土壤质量必须符合绿化工程规范ꎮ
公共绿地乔木树冠绿化覆盖面积应当不低于绿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ꎮ
第二十二条　 新建、 扩建道路应当种植行道树ꎬ 因地制宜选用遮荫效果良好的

树种ꎬ 并优先选用乡土树种ꎮ 同一道路的行道树应当有统一的景观风格ꎮ 行道树应

当按照有关技术规范种植ꎬ 符合行车视线、 行车净空、 道路照明和行人通行的要求ꎮ
城市主干道的行道树应当选择适度规格的苗木ꎬ 且胸径不得小于十厘米ꎮ 除必

须截干栽植的树种外ꎬ 应当使用全冠苗ꎮ
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冠大荫浓的行道树形成的且具有自身特色的林荫路确定为特

色风貌林荫路ꎮ 特色风貌林荫路的认定和管理办法由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ꎬ
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施行ꎮ

第二十三条　 公共绿地绿化工程施工前ꎬ 建设单位应当将绿化工程初步设计报

送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ꎮ 申请绿化工程初步设计审批ꎬ 应当提交符合初步设计深

度要求的图纸、 包含工程投资概算和资金来源等内容的绿化工程设计文件ꎮ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对初步设计进行评审ꎬ 并将初步设计和专家评

审意见向社会公示ꎬ 听取公众的意见ꎬ 公示时间不得少于十五日ꎮ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ꎻ 不予

许可的ꎬ 应当书面说明理由ꎮ
第二十四条　 绿化工程建设应当符合国家、 省和本市有关标准和规范ꎮ
绿化工程开工前ꎬ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 省和本市有关规定向审批该工程初

步设计的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和开工报告备案手续ꎮ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绿化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ꎬ 可以委托绿化工程质

量安全监督机构具体实施ꎮ
第二十五条　 公共绿地绿化工程竣工后ꎬ 建设单位应当组织竣工验收ꎬ 验收合

格后方可交付使用ꎮ 公共绿地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十五日内ꎬ 建设单位应

当向审批该工程初步设计的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ꎮ 绿化行政主

管部门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违反国家、 省和本市有关规定的ꎬ 责令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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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ꎬ 重新组织竣工验收ꎮ
建设工程配套绿化工程应当纳入建设工程竣工验收范围ꎬ 建设单位应当将验收

结果载于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ꎬ 并按照有关规定报住房城乡建设等行政管理部门

备案ꎮ 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配套绿化用地的面积和位置是否符合规

划许可的内容予以核实ꎮ 住房城乡建设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相关竣工验收资料与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实现信息资源共享ꎮ
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后ꎬ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其使用和维护的监督管理ꎮ
第二十六条　 已建成的公共绿地的主要树种和绿化景观不得随意变更ꎮ 因特殊

原因确需变更的ꎬ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对变更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论

证ꎬ 并将变更方案和专家论证意见向社会公示ꎬ 听取公众的意见ꎬ 公示时间不得少

于十五日ꎮ
第二十七条　 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绿化工程市场信用体系ꎬ 主动公布

市场主体信用记录ꎬ 并将市场主体信用记录作为投标人资格审查和评标的重要参考ꎮ
第二十八条　 绿道建设应当依托自然资源和人文特色ꎬ 坚持生态化、 本土化、

多样化、 人性化的原则ꎬ 利用沿途植被、 湿地、 河涌、 公园、 人文景观等资源ꎬ 形

成覆盖全域、 城乡贯通的绿道网络ꎬ 为公众提供便捷、 舒适的休闲空间ꎮ 绿道建设

应当包括绿廊、 慢行道、 驿站和指示标牌等设施ꎬ 并符合有关标准和规范ꎮ
碧道建设应当利用河道沿线现有绿道、 古驿道、 健身步道、 历史文化游径等线

性空间ꎬ 提升其生态、 文化和公共服务功能ꎮ
第二十九条　 编制村庄规划应当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农村绿化用地ꎬ 安排农村公

园或者游园的用地ꎮ 村庄居住区绿地率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ꎮ
村民委员会、 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组织村民参加农村绿化建设ꎬ 对村旁、 宅旁、

路旁、 水旁和住宅庭院进行绿化ꎮ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三十条　 绿地保护和管理责任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 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绿地ꎬ 由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定程序确定的单

位负责ꎻ
(二) 本款第一项规定以外的其他公共绿地ꎬ 由建设单位负责ꎻ
(三) 单位附属绿地ꎬ 由该单位负责ꎻ
(四) 居住区绿地由提供管理服务的物业服务人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负责ꎬ

没有物业服务人的ꎬ 由业主或者业主委员会负责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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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生产绿地ꎬ 由经营单位负责ꎻ
(六) 建设工程范围内保留的绿地ꎬ 在建设期间由建设单位负责ꎻ
(七) 农村公园和游园等农村绿化ꎬ 由村民委员会或者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ꎮ
其他绿地ꎬ 依照相关法律、 法规确定保护和管理责任人ꎮ 法律、 法规没有规定

的ꎬ 由所在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由其依照法定程序确定的单位负责ꎮ
对本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款规定的绿地ꎬ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绿地保护

和管理责任人向社会公布ꎬ 并在相应绿地的显著位置设置告示牌ꎮ
第三十一条　 绿地保护和管理责任人应当按照国家、 省和本市绿化保护和管理

技术标准ꎬ 以及与绿化相关的交通安全、 通讯、 无障碍等技术标准对绿地进行保护

和管理ꎮ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绿地保护和管理责任人的保护和管理工作进行监督、

检查和指导ꎮ
第三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具有突出历史文化价值、 体现一定历史时期代

表性造园艺术的园林确定为历史名园ꎬ 并建立历史名园档案ꎮ 历史名园的评定和保

护管理办法由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另行制定ꎬ 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

布施行ꎮ
历史名园保护应当以保护原有风貌和格局为原则ꎬ 保护历史名园建筑格局风貌、

植物景观风貌和山形水系原有格局ꎮ 禁止损毁、 非法拆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

及其附属物ꎮ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岭南园林营造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工作ꎬ 鼓励创新和

发展岭南传统园林技艺ꎮ
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绿地ꎬ 已占用的必须限期归还ꎬ 并

恢复绿地的使用功能ꎮ
因城乡建设或者城乡基础设施维护需要临时占用已建成绿地的ꎬ 建设单位应当

征求所有权人意见ꎬ 经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ꎮ
批准的内容包括临时占用绿地的位置、 面积、 期限、 相关责任人、 使用权限和要求

等ꎮ 临时占用绿地期限不得超过一年ꎮ 因特殊原因需要延期的ꎬ 应当在临时占用绿

地许可期限届满三十日前申请ꎬ 申请延期不超过两次ꎬ 每次不超过六个月ꎮ
第三十四条　 申请临时占用绿地ꎬ 应当提交绿地情况、 占用和恢复方案、 所有

权人意见ꎬ 建设项目还应当提供立项、 工程建设许可文件等资料ꎮ
因同一工程项目临时占用绿地的ꎬ 按照下列权限审批:
(一) 临时占用历史名园ꎬ 以及面积在七千平方米以上的其他绿地的ꎬ 由市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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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ꎬ 报市人民政府审批ꎻ
(二) 临时占用市管绿地、 特色风貌林荫路ꎬ 以及面积在一千五百平方米以上

不足七千平方米的其他绿地的ꎬ 报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ꎻ
(三) 临时占用本款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以外其他绿地的ꎬ 报区绿化行政主管

部门审批ꎮ
申请临时占用绿地ꎬ 需报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ꎬ 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

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ꎻ 需报市人民政府审批的ꎬ 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

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ꎮ 不予许可的ꎬ 应当书面说明理由ꎮ
因紧急抢险救灾确需临时占用绿地的ꎬ 可以先行占用ꎬ 但应当在险情排除后五

日内补办审批手续ꎮ
第三十五条　 经批准临时占用绿地的ꎬ 建设单位应当对绿地所有权人进行补偿ꎮ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检查临时占用绿地情况ꎬ 及时纠正超期占用、 挪作

他用等情形ꎬ 并向社会公布ꎮ
建设单位应当在临时占用绿地期满之日起十日内开展绿地恢复工作ꎮ 绿化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对临时占用绿地的恢复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ꎮ
第三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迁移、 砍伐树木ꎬ 但生产绿地、 个人自

有房屋庭院内的零星树木和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ꎮ 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

的迁移、 砍伐适用本条例第五十一条、 第五十二条的规定ꎮ
因下列原因确需迁移或者砍伐树木的ꎬ 应当向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一) 城乡建设或者城乡基础设施维护需要ꎻ
(二) 严重影响居住采光、 通风和安全ꎬ 或者对人身安全、 交通安全、 其他设

施构成威胁ꎻ
(三) 发现检疫性病虫害或者新传入的危险性有害生物ꎬ 采取防治措施未能有

效治理的ꎻ
(四) 树木已经死亡的ꎻ
(五) 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ꎮ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查迁移、 砍伐树木申请时ꎬ 应当进行现场查勘ꎬ 能够迁

移且有迁移价值的ꎬ 不得批准砍伐ꎮ
因紧急抢险救灾确需迁移、 砍伐树木的ꎬ 可以先行迁移、 砍伐ꎬ 但应当在险情

排除后五日内补办审批手续ꎮ
经批准迁移、 砍伐树木的ꎬ 应当对树木所有权人进行补偿ꎻ 树木迁移后一年内

未成活或者经批准砍伐树木的ꎬ 应当按照国家、 省和本市有关规定补植相应的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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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ꎮ
第三十七条　 申请迁移、 砍伐树木ꎬ 应当提交树木情况、 实施方案、 所有权人

意见和当地居民意见ꎬ 建设项目还应当提供立项、 工程建设许可文件等资料ꎮ
因同一工程项目或者同一事由迁移、 砍伐树木的ꎬ 按照下列权限审批:
(一) 迁移、 砍伐历史名园的树木ꎬ 以及二百株以上其他树木的ꎬ 由市绿化行

政主管部门审核后ꎬ 报市人民政府审批ꎻ
(二) 迁移、 砍伐市管绿地、 特色风貌林荫路的树木ꎬ 以及二十株以上不足二

百株或者胸径四十厘米以上其他树木的ꎬ 报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ꎻ
(三) 迁移、 砍伐本款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以外其他树木的ꎬ 报区绿化行政主

管部门审批ꎮ
申请迁移、 砍伐树木ꎬ 需报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ꎬ 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十五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ꎻ 需报市人民政府审批的ꎬ 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

十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ꎮ 不予许可的ꎬ 应当书面说明理由ꎮ
第三十八条　 申请迁移树木ꎬ 属于下列情形的ꎬ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

家论证ꎬ 并向社会公示ꎬ 听取公众的意见ꎬ 公示时间不得少于十五日:
(一) 涉及大树十株以上的ꎻ
(二) 涉及城市道路、 公园绿地以及其他绿地树木五十株以上的ꎻ
(三) 涉及历史名园、 特色风貌林荫路、 历史文化名镇、 历史文化名村、 历史

文化街区、 历史风貌区、 传统村落、 重要滨水景观风貌区树木的ꎮ
申请砍伐树木的ꎬ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业机构鉴定、 组织专家论证ꎬ

并向社会公示ꎬ 听取公众的意见ꎬ 公示时间不得少于十五日ꎮ
第三十九条　 修剪树木的ꎬ 应当由绿地保护和管理责任人按照兼顾公共安全和

树木正常生长原则制定修剪方案ꎬ 并按照有关树木修剪技术规范进行修剪ꎮ 绿化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和指导ꎮ
修剪公共绿地的树木ꎬ 应当由专业养护单位进行ꎮ 修剪单位附属绿地和居住区

绿地的树木ꎬ 应当将修剪方案提前十日在现场显著位置公示ꎬ 并告知区绿化行政主

管部门ꎮ 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派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监督ꎬ 确保修剪符合规范要

求ꎮ
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的修剪适用本条例第五十一条、 第五十二条的规定ꎮ
第四十条　 修剪历史名园、 特色风貌林荫路的树木ꎬ 应当经市绿化行政主管部

门审批ꎮ 因紧急抢险救灾确需修剪历史名园、 特色风貌林荫路树木的ꎬ 可以先行修

剪ꎬ 但应当在险情排除后五日内补办审批手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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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修剪历史名园、 特色风貌林荫路的树木ꎬ 应当提交树木情况、 实施方案、
修剪原因等资料ꎮ

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ꎻ 不予

许可的ꎬ 应当书面说明理由ꎮ
第四十一条　 经批准迁移行道树或者其他公共绿地的树木ꎬ 应当将树木移植于

附近的公共绿地或者生产绿地ꎮ 申请人应当落实迁移地点ꎬ 承担迁移和养护费用ꎬ
采取保护措施ꎬ 并于迁移完成后十五日内将迁移数量、 树种、 胸径、 移植地点和养

护管理等信息资料报送绿化行政主管部门ꎮ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就迁移数量、 树

种等情况制作树木迁移档案ꎮ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用于假植的生产绿地建设ꎮ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监

督和指导迁移树木的养护和管理ꎬ 对假植于生产绿地的公共绿地树木统筹用于绿地

恢复或者城乡绿化建设ꎮ
第四十二条　 建设工程施工可能影响绿地使用功能和树木正常生长的ꎬ 在设计

和施工时ꎬ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应当采取避让和保护措施ꎮ
经批准临时占用绿地或者迁移、 砍伐、 修剪树木的ꎬ 施工单位应当在现场显著

位置设置告示牌进行公示ꎮ 公示期从施工开工前三日起至完工之日止ꎮ
第四十三条　 在绿地内ꎬ 禁止下列损害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
(一) 丢弃废弃物ꎬ 倾倒、 排放有毒有害物质ꎬ 堆放、 焚烧物料ꎻ
(二) 在树木和公共设施上涂、 写、 刻、 画或者悬挂重物ꎻ
(三) 攀、 折、 钉、 栓树木ꎻ
(四) 损害树根、 树干、 树皮ꎬ 树穴表面硬底化ꎻ
(五) 擅自采摘花果枝叶ꎬ 践踏绿地ꎻ
(六) 损坏绿化的娱乐活动ꎻ
(七) 以树承重ꎬ 就树搭建ꎻ
(八) 损坏树木支架、 栏杆、 花基、 绿地供排水等绿化设施ꎻ
(九) 建坟、 采石取土ꎻ
(十) 违反有关规定截除树木主干、 去除树冠ꎻ
(十一) 其他损害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ꎮ
第四十四条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绿化区域有害生物疫情监测预报系统ꎬ

编制灾害事件应急预案ꎬ 健全有害生物预警预防控制体系ꎬ 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入侵ꎮ
建设单位在进行绿化时不得采用带有检疫性有害生物或者危险性有害生物的植

物ꎮ 对绿化植物进行有害生物防治ꎬ 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ꎬ 推广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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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害防治措施ꎬ 防止环境污染ꎬ 保证生态安全ꎮ

第四章　 古树名木保护

第四十五条　 本市古树实行分级管理ꎮ 古树分为一级和二级ꎮ 树龄在三百年以

上的古树为一级古树ꎬ 树龄在一百年以上不足三百年的古树为二级古树ꎮ
珍贵稀有的ꎬ 或者具有重要历史、 文化、 景观和科学价值的ꎬ 或者具有重要纪

念意义的树木为名木ꎮ 名木按照一级古树保护ꎮ
树龄在八十年以上不足一百年的树木或者胸径八十厘米以上的树木为古树后续

资源ꎮ
第四十六条　 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对古树名木进行普查、 鉴定、 定级、

登记、 编号ꎬ 建立档案并定期更新ꎬ 统一设置标志ꎮ
古树名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确认并向社会公布ꎮ
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对辖区内的古树后续资源进行调查登记ꎬ 建立档

案和设置标志ꎬ 向社会公布ꎬ 并报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ꎮ
市、 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检查制度ꎬ 利用信

息化、 数字化技术手段进行动态监测ꎬ 开展定期巡查ꎬ 对一级古树和名木至少每三

个月巡查一次ꎬ 对二级古树至少每六个月巡查一次ꎬ 对古树后续资源至少每年巡查

一次ꎬ 并采取宣传、 培训、 技术支持等各种措施开展保护工作ꎮ
第四十七条　 鼓励志愿者在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普查、 巡查、 养护、 科普

宣传等环节发挥积极作用ꎬ 参与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的保护和管理ꎮ 绿化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给予支持和指导ꎮ
第四十八条　 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的保护和管理责任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 公共绿地内的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ꎬ 由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确定

的保护和管理责任人负责ꎻ
(二) 铁路、 公路、 河道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ꎬ 分别由铁路、

公路、 河道管理部门负责ꎻ
(三) 风景名胜区内的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ꎬ 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负责ꎻ
(四) 散生在各单位管界内以及个人自有房屋庭院内的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

源ꎬ 由所在单位或者个人负责ꎻ
(五) 散生在居住区绿地内的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ꎬ 由绿地保护和管理责

任人负责ꎻ
(六) 散生在林地、 房前屋后的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ꎬ 由林地使用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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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使用权人负责ꎮ
第四十九条　 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的保护和管

理责任人进行登记ꎬ 并经常性对保护和管理责任人的保护和管理工作进行检查、 指

导和监督ꎮ 保护和管理责任人发生变更的ꎬ 应当及时告知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ꎮ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保护和管理技术规范ꎬ 根据级别制定分株保护方案

或者指引ꎬ 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保护和管理责任人应当按照方案或者指引开展

保护和管理工作ꎮ 发现树木病虫害或者生长异常等情况ꎬ 保护和管理责任人应当立

即向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报告ꎬ 由市、 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业养护单位进行

抢救和复壮ꎮ
第五十条　 在古树名木树干边缘外五米范围ꎬ 古树名木的保护和管理责任人应

当设置保护标志ꎬ 必要时设置护栏等保护设施ꎮ
古树名木树冠边缘外五米范围内、 古树后续资源树冠边缘外二米范围内ꎬ 为控

制保护范围ꎮ
在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控制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施工的ꎬ 在设计和施

工前ꎬ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应当与保护和管理责任人共同制定避让和保护措施ꎮ 行

政管理部门在办理相关行政许可手续时ꎬ 应当在征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ꎬ
报市人民政府审批ꎮ

第五十一条　 严禁砍伐、 擅自迁移古树名木ꎮ 严禁砍伐古树后续资源ꎮ 城乡建

设应当采取措施避让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ꎮ
因重大公益性市政建设确需迁移古树名木的ꎬ 应当经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同意ꎬ 并报市人民政府审批ꎮ 古树名木迁移和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

定ꎮ
因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确需迁移古树后续资源的ꎬ 或者确需修剪古树名木、 古

树后续资源的ꎬ 应当经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ꎮ 属于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的

果树ꎬ 其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因生产经营需要ꎬ 在确保树体健康的前提下进行的

修枝、 采果等生产经营行为除外ꎬ 但应当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进行ꎮ
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移植和移植后五年内的养护ꎬ 应当由专业的绿化养护

单位进行ꎻ 移植费用和移植后五年内的养护费用ꎬ 由建设单位承担ꎮ
第五十二条　 申请迁移古树后续资源或者修剪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ꎬ 应当

提交树木健康调查情况、 实施方案、 所有权人意见ꎬ 以及建设项目立项、 工程建设

许可文件等资料ꎮ
迁移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的ꎬ 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对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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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合理性进行论证ꎬ 并将专家论证意见向社会公示ꎬ 听取公众的意见ꎬ 公示时间

不得少于十五日ꎮ
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ꎻ 不

予许可的ꎬ 应当书面说明理由ꎮ
第五十三条　 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死亡的ꎬ 保护和管理责任人应当及时向

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报告ꎮ 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查明原因、 明确责任ꎬ 经市绿

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鉴定、 核实后办理注销ꎮ
第五十四条　 禁止下列损害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及其保护设施的行为:
(一) 本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行为ꎻ
(二) 在古树名木或者古树后续资源控制保护范围内堆放物料ꎬ 挖坑取土ꎬ 倾

倒垃圾、 有毒有害物质ꎬ 动用明火或者排放烟气ꎻ
(三) 损坏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的保护标志、 标牌等设施ꎻ
(四) 在古树名木或者古树后续资源树干上捆绑电缆、 电灯等影响树木正常生

长的物件ꎻ
(五) 其他损害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或者影响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正

常生长的行为ꎮ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ꎬ 由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实施ꎬ 法律、
法规明确规定由其他单位实施的除外ꎮ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规定条件的组

织实施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ꎮ
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规定的代履行情形的ꎬ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可以依法实施代履行ꎬ 或者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ꎬ 相关费用由当事人

承担ꎮ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ꎬ 擅自改变绿化用地面积、 性质

和用途或者破坏其地形、 地貌、 水体和植被的ꎬ 责令限期改正ꎬ 恢复原状ꎬ 并按照

改变的绿地面积处以该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ꎻ 属划拨土地

的ꎬ 参考同类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处以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ꎮ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ꎬ 绿化工程初步设计未经绿化

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ꎬ 或者未按照批准的绿化工程初步设计进行施工的ꎬ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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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ꎬ 绿化工程建设未按照有关标

准和规范进行的ꎬ 责令限期改正ꎮ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ꎬ 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ꎬ 按照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的规定进行处理:
(一) 未组织竣工验收ꎬ 擅自交付使用的ꎻ
(二) 验收不合格ꎬ 擅自交付使用的ꎻ
(三) 对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的ꎮ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ꎬ 绿地保护和管理责任人未按照

有关标准对绿地进行保护和管理的ꎬ 责令限期改正ꎻ 逾期不改正的ꎬ 处以五千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罚款ꎮ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ꎬ 未经批准临时占用绿地的或者经批

准临时占用但期满后未申请延期的ꎬ 责令限期改正ꎬ 恢复原状ꎬ 并按照临时占用的

绿地面积处以每平方米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罚款ꎻ 临时占用绿地期满后擅自改变

绿地性质的ꎬ 按照本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予以处罚ꎮ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款规定ꎬ 建设单位未在临时占用绿地期满之日起十

日内开展绿地恢复工作的ꎬ 责令限期改正ꎻ 逾期不改正的ꎬ 按照临时占用的绿地面

积处以每平方米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罚款ꎮ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 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 第五十一条规

定的ꎬ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ꎬ 并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罚:
(一) 擅自砍伐或者迁移树木的ꎬ 处以每株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ꎮ
(二) 砍伐一级古树或者名木的ꎬ 处以每株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ꎻ

砍伐二级古树的ꎬ 处以每株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ꎻ 砍伐古树后续资源的ꎬ
处以每株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ꎮ

(三) 擅自迁移一级古树或者名木的ꎬ 处以每株三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

款ꎻ 擅自迁移二级古树的ꎬ 处以每株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ꎻ 擅自迁移古

树后续资源的ꎬ 处以每株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ꎮ 擅自迁移古树名木、 古树

后续资源造成死亡的ꎬ 按照砍伐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的规定予以处罚ꎮ
(四) 擅自修剪历史名园、 特色风貌林荫路的树木ꎬ 或者未按照有关树木修剪

技术规范修剪的ꎬ 处以每株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ꎮ
(五) 擅自修剪一级古树或者名木的ꎬ 处以每株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ꎻ

擅自修剪二级古树的ꎬ 处以每株五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ꎻ 擅自修剪古树后

续资源的ꎬ 处以每株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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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款规定ꎬ 未按照规定补植树木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

施的ꎬ 责令限期改正ꎻ 逾期不改正的ꎬ 分别按照擅自迁移、 擅自砍伐树木的规定予

以处罚ꎮ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ꎬ 施工单位未按照规定进行公

示的ꎬ 责令限期改正ꎻ 逾期不改正的ꎬ 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ꎮ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 第五十条第三款规定ꎬ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未采取避让和保护措施造成绿化损害或者树木死亡的ꎬ 责令限期补植或者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ꎬ 并处以每株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ꎮ 造成古树名木、 古树

后续资源损害或者死亡的ꎬ 按照本条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处罚ꎮ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的ꎬ 责令停止侵害、 恢复原状ꎬ 并按

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 违反第一、 二、 三、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一项规定的ꎬ 依照 «广东

省城市绿化条例» 有关规定处罚ꎻ
(二) 违反第四项规定的ꎬ 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ꎻ 造成树木死亡ꎬ

按照擅自砍伐树木的规定予以处罚ꎻ
(三) 违反第十项规定的ꎬ 按照擅自砍伐树木的规定予以处罚ꎮ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ꎬ 采用带有检疫性有害生物或

者危险性有害生物的植物进行绿化ꎬ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ꎬ 限期改正ꎬ 并处以一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ꎮ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ꎬ 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保

护和管理责任人未按照保护方案或者指引开展保护和管理工作的ꎬ 责令限期改正ꎮ
造成一级古树或者名木损害的ꎬ 处以每株二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ꎻ 造成二级古

树损害的ꎬ 处以每株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ꎻ 造成古树后续资源损害的ꎬ 处以

每株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ꎮ 造成一级古树或者名木死亡的ꎬ 处以每株六万元

以上八万元以下罚款ꎻ 造成二级古树死亡的ꎬ 处以每株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ꎻ
造成古树后续资源死亡的ꎬ 处以每株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ꎮ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ꎬ 损害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的ꎬ
责令停止侵害ꎬ 恢复原状ꎬ 并处以罚款ꎮ 损害一级古树或者名木的ꎬ 处以每株三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ꎻ 损害二级古树的ꎬ 处以每株二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ꎻ
损害古树后续资源的ꎬ 处以每株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ꎬ 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ꎮ
损害古树名木或者古树后续资源保护设施的ꎬ 责令停止侵害ꎬ 恢复原状ꎬ 并处以一

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ꎮ 损害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造成死亡的ꎬ 按照砍伐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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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的规定予以处罚ꎮ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 第四十三条、 第五十一条、 第五十四条

规定ꎬ 擅自迁移或者砍伐树木、 古树名木或者古树后续资源ꎬ 损害绿化及其设施ꎬ
损害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及其保护设施ꎬ 造成损失的ꎬ 由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ꎻ 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ꎬ 由公安机关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给予

处罚ꎻ 构成犯罪的ꎬ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ꎮ
第七十条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ꎬ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ꎬ 由有权机关责令改正ꎬ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ꎻ 构成犯罪的ꎬ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 第二款规定ꎬ 未按照规定改变规划绿地性

质的ꎬ 或者未按照规定增补落实规划绿地的ꎻ
(二)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办理建设用地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ꎻ
(三)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款、 第三十四条第三款、 第三十七条第三款、

第四十条第三款、 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ꎬ 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是否许可决定的ꎻ
(四)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ꎬ 未按照规定的程序变更已建成的公共绿地

的主要树种和绿化景观的ꎻ
(五)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四条规定ꎬ 未按照法定条件、 程序批准

临时占用绿地的ꎻ
(六)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款规定ꎬ 未对临时占用绿地的恢复工作进行

监督和指导的ꎻ
(七)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 第三十七条、 第四十条规定ꎬ 未按照法定条件、

程序批准迁移、 砍伐、 修剪树木的ꎻ
(八)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ꎬ 未制作树木迁移档案ꎬ 未监督和指导迁移

树木的养护和管理的ꎻ
(九)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ꎬ 未对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进行普查、

鉴定、 定级、 登记、 编号ꎬ 或者未建立档案ꎬ 或者未设置标志并向社会公布的ꎬ 或

者未进行定期巡查的ꎻ
(十)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ꎬ 未对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的保护和

管理责任人进行登记ꎬ 或者未对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制定分株保护方案或者指

引的ꎬ 或者未对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组织抢救和复壮的ꎻ
(十一)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一条、 第五十二条规定ꎬ 未按照法定条件、 程序批

准迁移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ꎬ 或者未按照法定程序批准修剪古树名木、 古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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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源的ꎻ
(十二) 未按照规定向社会征求意见、 组织专家论证、 向社会公示的ꎻ
(十三) 徇私舞弊ꎬ 滥用职权ꎬ 玩忽职守ꎬ 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ꎬ 损害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ꎮ

第六章　 附　 　 则

第七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绿地是指已建成的、 在建的和绿化规划确定的绿地ꎬ
包括:

(一) 公共绿地ꎬ 是指向公众开放的各级综合性公园和专类公园、 社区公园、
带状公园、 农村公园、 游园、 防护绿地、 街旁绿地、 道路和广场绿地、 河涌附属绿

地等ꎻ
(二) 单位附属绿地ꎬ 是指机关、 团体、 部队、 学校、 企事业单位用地范围内

的绿地ꎻ
(三) 居住区绿地ꎬ 是指居住区、 居住小区、 住宅组团、 房前屋后等居住用地

范围内的绿地ꎻ
(四) 生产绿地ꎬ 是指为园林绿化提供苗木、 花草、 种子的圃地ꎮ
本条例所称规划绿地ꎬ 是指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确定的绿地ꎮ
本条例所称绿地率ꎬ 是指绿化用地占建设工程项目可建设用地面积的比例ꎮ
本条例所称大树ꎬ 其具体标准由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另行确定ꎮ
第七十二条　 军事禁区和军事管理区的绿化建设与管理ꎬ 依照 «中国人民解放

军绿化条例» 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ꎮ
第七十三条　 本条例自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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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告

(第 ７ 号)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修订

通过的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ꎬ 业经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批准ꎬ 现予公布ꎬ 自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 «广州市依法

行政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通

过)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查了广州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ꎬ 该条例与宪法、 法律、 行

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ꎬ 决定予以批准ꎬ 由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公布施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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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会议通

过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

准

根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通过并经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批准的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条

例› 等三十二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修正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修订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ꎬ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ꎬ 全面建设法治政府ꎬ
规范行政权力运行ꎬ 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ꎬ 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

的规定ꎬ 结合本市实际情况ꎬ 制定本条例ꎮ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的

组织等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主体实施行政行为以及对其进行监督管理等活动ꎮ
第三条　 行政机关以自己的名义依法行使行政职权ꎬ 承担法律责任ꎮ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法定授权范围内ꎬ 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ꎬ 承担法

律责任ꎮ
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依照法律、 法规、 规章的规定在受委托的行政职权范围内ꎬ

以委托机关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ꎬ 由委托机关承担法律责任ꎮ
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应当以其隶属的行政机关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ꎬ 由该行政

机关承担法律责任ꎮ 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ꎮ
议事协调机构不得行使行政机关的职权ꎮ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负责全市的依法行政工作ꎬ 并对其行政管理部门和下级人

民政府的依法行政工作实施监督ꎮ
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依法行政工作ꎬ 并对其行政管理部门和镇人民

政府、 街道办事处的依法行政工作实施监督ꎮ
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内依法行政的具体工作ꎮ
第五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本条例ꎬ 负责本市依法行政的规划、 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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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 监督、 考核等工作ꎮ
区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依法行政的规划、 协调、 指导、 监督、 考核等

工作ꎮ
各级人民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和法律、 法规授权的组织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做好本

条例实施的相关工作ꎮ
第六条　 依法行政工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ꎬ 行政首长是本行政区域或者本部

门依法行政工作的第一责任人ꎮ
第七条　 依法行政工作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优化工作流程ꎬ 提高行政效能ꎬ

规范文明执法ꎬ 注重行政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ꎮ
第八条　 市、 区人民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和承担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应当依法编

制权责清单ꎬ 由本级人民政府审核并向社会公布ꎮ
权责清单应当根据法律、 法规、 规章的制定、 修改、 解释、 废止情况以及机构

和职能调整情况及时动态调整ꎮ
第九条　 行政机关根据法律、 法规、 规章的规定ꎬ 将部分行政职权委托给其他

行政机关或者符合规定条件的组织行使的ꎬ 应当采取书面形式ꎬ 明确委托的对象、
具体事项、 权限、 责任、 期限及相应的要求ꎬ 并向社会公布ꎮ

行政机关委托其他行政机关或者组织行使部分行政职权之前ꎬ 应当对委托的必

要性、 可行性和受委托的行政机关或者组织是否具备相应的人员、 设备、 装备等条

件进行评估ꎮ 经评估认为不具备相应条件的ꎬ 不得进行委托ꎮ
行政委托实施一年后委托机关应当对受委托行政机关或者组织行使受委托行政

职权的情况进行评估ꎮ 行政委托所依据的法律、 法规、 规章作出重大修改或者客观

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ꎬ 应当及时进行评估ꎮ 经评估认为ꎬ 行政职权由原行政机关实

施更为恰当ꎬ 或者委托后造成公共管理混乱、 社会资源浪费等其他不宜委托的情形

的ꎬ 应当及时解除委托关系ꎬ 相应的行政职权由原行政机关行使ꎬ 并向社会公告ꎮ
委托机关应当在委托实施前对受委托行政机关或者组织进行培训ꎬ 加强对行政

委托实施情况的日常监督和指导ꎮ 受委托行政机关或者组织应当定期向委托机关报

告行使受委托的行政职权的情况、 存在问题以及整改措施ꎮ
受委托的行政机关或者组织ꎬ 不得将受委托的行政职权再委托给其他行政机关、

组织或者个人行使ꎮ
第十条　 行政行为一经作出ꎬ 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ꎬ 不得撤回、 撤销、

变更ꎮ
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 法规、 规章修改或者废止ꎬ 或者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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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ꎬ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ꎬ 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

组织可以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撤回或者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ꎮ
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前款规定导致财产损失ꎬ 按照法律、 法规的规定申

请行政补偿的ꎬ 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应当对其财产损失进行评估ꎬ 按

照法定标准确定补偿额度ꎻ 没有法定标准的ꎬ 按照公平、 合理的原则确定补偿额度ꎬ
及时予以补偿ꎮ

第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政务服务平台、 政府信息平台、 法规规章行政

规范性文件统一公开查询平台建设ꎬ 综合运用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手

段ꎬ 为行政决策、 行政执法、 事中事后监管、 公共服务等提供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撑ꎬ
推进政务数据有序共享ꎬ 优化政府治理流程和方式ꎬ 促进依法行政ꎬ 建设数字法治

政府ꎮ
第十二条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ꎬ 拓宽公开渠道ꎬ 推进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等公开ꎮ 财政预决算、 公共资源配置、 重大建设项

目批准和实施、 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依法需要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当通过政府公

报、 政府网站或者其他互联网政务媒体、 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 广播、 电视等途径

及时、 准确、 全面公开ꎮ
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ꎬ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畅通申请和公开渠道ꎬ 依法向

申请人公开相关信息ꎮ
依法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依照法律、 法规的规定执行ꎮ

第二章　 行政决策

第十三条　 行政决策起草部门应当开展调查研究ꎬ 全面收集和分析决策所需的

材料和信息ꎬ 可以自行组织起草决策草案ꎬ 也可以委托有关专家或者第三方机构起

草决策草案ꎮ
第十四条　 行政决策起草部门可以根据行政决策事项的性质类别、 复杂程度、

影响范围、 社会关注度、 实施条件等因素ꎬ 采取座谈会、 听证会、 实地走访、 书面

征求意见、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问卷调查、 民意调查、 网络平台互动、 与特定群

体进行沟通协商等方式听取社会公众意见ꎬ 依法不予公开的决策事项除外ꎮ
对社会公众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ꎬ 行政决策起草部门应当予以采纳ꎻ 对不予

采纳的意见和建议ꎬ 应当说明理由ꎮ 行政决策起草部门应当在提交决策机关讨论决

策草案时附具社会公众意见采纳情况ꎬ 可以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众反馈ꎮ
法律、 法规、 规章对行政决策听证程序另有规定的ꎬ 依照其规定执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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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决策执行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各自职责ꎬ 全面、 及时、 准确地贯彻

执行行政决策ꎮ
决策机关应当建立和完善行政决策执行的督查机制ꎬ 通过跟踪调查、 考核等措

施ꎬ 对行政决策事项的执行进行督促检查ꎮ
第十六条　 作出行政决策所依据的客观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出现其他不应当

继续执行的情况ꎬ 导致行政决策部分或者全部不能实现的ꎬ 决策机关应当根据实际

情况作出修订决策、 中止执行或者停止执行的决定ꎮ
决策执行部门和单位在行政决策执行过程中发现前款规定的情况以及公民、 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较多意见的ꎬ 应当及时报告决策机关ꎮ
行政决策不得因行政首长的更换而停止执行或者暂缓执行ꎬ 但因法定事由并经

法定程序的除外ꎮ
第十七条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包括:
(一) 制定有关公共服务、 市场监管、 社会管理、 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大

公共政策和措施ꎻ
(二) 编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点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等重要规划ꎻ
(三) 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重要的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ꎻ
(四) 制定开发利用保护土地、 湿地、 矿产、 生物、 水、 海洋等重要自然资源

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名园、 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建筑、
传统风貌建筑等文化资源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ꎻ

(五) 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实施的对经济社会发展、 民生保障、 生态环境、 自然

资源和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有重大影响的公共建设项目ꎻ
(六) 批准大型危险化学品和有毒、 有害物质生产企业以及资源热力电厂等对

公共安全、 生态环境保护有重大影响项目的专项规划选址ꎻ
(七) 制定或者调整政府定价的供水、 燃气、 教育、 基本医疗、 交通运输、 污

水处理、 垃圾处理等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 公益性

服务价格水平或者定价机制ꎻ
(八) 制定或者调整重大社会保障收费标准和待遇标准ꎻ
(九) 决定对生态环境保护有较大影响的其他事项ꎻ
(十) 决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切身

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ꎮ
法律、 行政法规对本条第一款规定事项的决策程序另有规定的ꎬ 依照其规定ꎮ

财政政策ꎬ 政府立法决策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决策ꎬ 执行上级既定决策部署、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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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具贯彻意见转发上级文件所作出的决定不适用本条例关于重大行政决策的规定ꎮ
第十八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可以结合职责权限和本行政区域实际ꎬ 确定重大行

政决策事项标准ꎬ 经同级党委同意后向社会公布ꎮ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编制年度重大行政决策目录ꎬ 于每年第一季度经同级党委

同意后ꎬ 报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ꎬ 并向社会公布ꎮ 重大行政决策事

项目录实行动态管理ꎬ 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调整ꎮ
没有列入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ꎬ 但市、 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属于

重大行政决策的事项ꎬ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要求及时列入目录并报送备案ꎮ
第十九条　 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包括公众参与、 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 合法

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环节ꎮ
第二十条　 重大行政决策起草部门应当在重大行政决策调研时形成调研报告ꎬ

并提交本级人民政府作为决策的依据ꎮ
第二十一条　 重大行政决策需要进行多方案比较研究的ꎬ 重大行政决策起草部

门应当拟订两个以上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ꎮ
第二十二条　 除涉及依法不予公开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外ꎬ 重大行政决策起草

部门应当通过政府网站、 互联网政务媒体以及报刊、 广播、 电视等便于社会公众知

晓的途径公开下列事项:
(一) 决策草案全文或者公众获得草案全文的途径ꎻ
(二) 关于决策草案的说明ꎻ
(三) 决策草案涉及的主要问题ꎻ
(四) 公众提交意见的方式、 途径、 起止时间ꎻ
(五) 重大行政决策起草部门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ꎮ
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不少于三十日ꎻ 因情况紧急等原因需要缩短期限的ꎬ

公开征求意见时应当予以说明ꎮ
第二十三条　 重大行政决策起草部门应当根据决策事项实际需要ꎬ 征求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 人民团体、 基层组织或者社会组织的意见ꎮ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涉及妇女、 儿童、 老年人或者残疾人等特定群体利益的ꎬ 重

大行政决策起草部门应当与相关人民团体、 社会组织以及群众代表进行沟通协商ꎬ
充分听取相关群体的意见建议ꎮ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与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密切相关ꎬ 可能对市场主体切身利益或

者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的ꎬ 重大行政决策起草部门应当在决策前通过座谈会、 实

地调研、 问卷调查等方式ꎬ 充分听取相关市场主体和行业协会、 商会的意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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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涉及教育、 医疗、 社会保障、 生态环境保护、 公用事业等民

生领域的ꎬ 重大行政决策起草部门可以委托第三方专业调查研究机构进行民意调查ꎮ
第二十四条　 重大行政决策涉及下列事项之一的ꎬ 决策起草部门应当进行听证:
(一) 制定或者调整公用事业价格、 公益性服务价格、 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

格等政府指导价、 政府定价和社会保障收费标准以及其他广泛且直接影响公民、 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重大利益的事项ꎻ
(二) 社会高度关注且争议较大的事项ꎻ
(三) 行政决策起草部门认为有必要组织听证的事项ꎻ
(四) 国家、 省、 市规定的应当听证的其他事项ꎮ
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需要进行听证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ꎬ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

编制重大行政决策听证事项目录并向社会公布ꎮ 需要遴选听证参加人的ꎬ 应当注重

选择持不同意见的听证参加人ꎬ 保证相关各方都有代表参加并充分表达意见ꎮ
第二十五条　 重大行政决策起草部门应当组织专家、 专业机构对重大行政决策

草案的必要性、 合法性、 合理性、 可行性、 科学性等进行论证ꎬ 并在召开专家论证

会的七日前向参与论证的专家、 专业机构提供决策草案及其说明和论证重点等相关

材料ꎮ
参与重大行政决策论证的专家人选由重大行政决策起草部门从专家库中选定ꎬ

也可以通过个别邀请ꎬ 有关单位、 研究机构推荐等方式选定ꎮ 专家人选的选定应当

注重专业性、 代表性、 中立性ꎬ 注重选择持不同意见的专家、 专业机构ꎬ 不得选择

与决策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专家、 专业机构ꎮ
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程序依照国家、 省有关规定执行ꎮ
第二十六条　 重大行政决策起草部门或者决策机关指定的有关单位应当评估决

策草案可能对国家安全、 政治安全、 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 公共安全、 生态环境或

者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造成的不利影响ꎬ 并将风险评估报告作为决策的依据ꎮ 风险

评估可以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 社会组织进行ꎮ
对法律、 法规、 规章规定应当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等专项风险评估的决策事项ꎬ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ꎮ 按照相关规定已对有关风险进行评价、 评估的ꎬ 不作重复评估ꎮ
作出重大行政决策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ꎬ 应当重新进行风险评估ꎮ

第二十七条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ꎬ
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决策草案ꎬ 不得提交市、 区人民政府集体讨论

决定ꎮ
重大行政决策起草部门应当在提请集体讨论决定之前ꎬ 将重大行政决策草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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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关法律、 法规、 规章等依据和履行决策法定程序的说明等相关材料报送同级司

法行政部门进行合法性审查ꎬ 不得以征求意见、 会签等方式代替合法性审查ꎮ 送请

合法性审查ꎬ 应当保证必要的审查时间ꎬ 一般不少于七个工作日ꎮ
第二十八条　 重大行政决策出台前ꎬ 市、 区人民政府党组应当按照规定向同级

党委请示报告ꎮ
重大行政决策根据法律、 法规规定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讨论

决定的重大事项范围或者应当在出台前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的ꎬ 按

照有关规定办理ꎮ
第二十九条　 重大行政决策草案应当提请市、 区人民政府全体会议或者常务会

议集体讨论决定ꎮ 与会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应当如实记录、 完整存档ꎬ 对不同意见应

当予以记载ꎮ
第三十条　 重大行政决策作出后ꎬ 除依法不予公开的情形外ꎬ 市、 区人民政府

应当自决策出台后的十个工作日内通过政府公报、 政府网站或者其他互联网政务媒

体、 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 广播、 电视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决策事项、 依据和结果ꎮ
第三十一条　 重大行政决策依法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ꎬ 应当依照规定履行法定

程序ꎮ 情况紧急的ꎬ 市、 区人民政府行政首长可以先决定中止执行ꎬ 但是必须记录

在案ꎬ 并于事后在市、 区人民政府全体会议或者常务会议上说明理由ꎮ 重大行政决

策经同级党委审定后执行的ꎬ 还应当按照程序将有关情况报告同级党委ꎮ
第三十二条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依照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等规

定ꎬ 对重大行政决策的实施情况组织决策后评估ꎮ
决策后评估结果应当作为调整重大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ꎮ
第三十三条　 市、 区人民政府行政管理部门、 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以及法

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重大行政决策的作出和调整程序ꎬ 参照本条例有关市、 区人民

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规定执行ꎬ 法定程序包括公众参与、 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 合

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环节ꎮ
第三十四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在出台前按照审核权限由市、 区司法行政部

门对其进行合法性审查ꎬ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市、 区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审查的倾

向性意见要求ꎮ
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统一编号ꎬ 未经合法性审查并统一编号的不得公布实施ꎮ

行政规范性文件有效期一般不得超过五年ꎬ 暂行或者试行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有效期

一般不得超过三年ꎮ
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通过政府公报、 政府网站或者其他互联网政务媒体、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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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以及报刊、 广播、 电视等途径向社会公布ꎮ 未在规定载体统一发布的行政规

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ꎮ 市、 区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公布后应当依照有

关规定报送报上一级人民政府、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ꎮ
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政府网站建立全市行政规范性文件数据库ꎬ 确保数据内

容准确完整、 更新及时和查询便利ꎮ

第三章　 行政执法

第三十五条　 行政执法主体应当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公示制度ꎬ 在行政执法事前、
事中和事后环节及时、 主动向当事人或者社会公众公开、 公布有关行政执法信息ꎻ
发现公开的行政执法信息不准确、 不完整的ꎬ 要及时予以更正或者补充ꎮ 涉及国家

秘密、 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的ꎬ 依照有关规定处理ꎮ
行政执法主体每年应当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上年度行政执法数据和有关行政复

议、 行政诉讼数据情况ꎬ 并形成行政执法年度分析报告ꎬ 报送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

行政主管部门ꎮ 市、 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年度行政执法情况进行综合

分析ꎬ 形成行政执法年度综合分析报告ꎬ 报送本级人民政府ꎮ
第三十六条　 行政执法主体应当执行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ꎬ 编制并公布行

政执法全过程音像记录清单ꎬ 通过文字、 音像等形式ꎬ 合法、 客观、 全面地对行政

执法的启动、 调查取证、 审核、 决定、 送达、 执行等全部过程进行记录ꎬ 并全面系

统归档保存ꎮ
对现场执法、 调查取证、 举行听证、 留置送达和公告送达等容易引发争议的行

政执法过程ꎬ 应当进行音像记录ꎻ 对查封扣押财产、 强制拆除等直接涉及人身自由、
生命健康、 重大财产权益的现场执法活动和执法办案场所ꎬ 应当进行全过程无间断

音像记录ꎮ 对其他行政执法环节ꎬ 文字记录能够全面有效记录执法行为的ꎬ 可以不

进行音像记录ꎮ
第三十七条　 行政执法主体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涉及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应当进

行法制审核ꎻ 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不通过的ꎬ 不得作出决定:
(一)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ꎻ
(二) 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者引发社会风险的ꎻ
(三) 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的ꎻ
(四) 经过听证程序作出的ꎻ
(五) 案件情况疑难复杂、 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ꎻ
(六) 国家、 省、 市规定的其他情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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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主体应当按照有关法制审核人员资格、 比例、 条件等方面的具体要求ꎬ
配备与法制审核工作任务相适应的法制审核人员ꎬ 并建立定期培训制度ꎬ 提高其法

律素养和业务能力ꎮ
第三十八条　 行政执法主体应当严格遵守法律、 法规、 规章规定的行政执法办

理期限ꎬ 行政执法主体明确承诺的办理期限少于法律、 法规、 规章规定的ꎬ 应当在

承诺办理期限内办结ꎮ
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执法主体履行保护其人身权、

财产权的ꎬ 具有法定职责的行政执法主体应当立即履行ꎮ
第三十九条　 市级行政执法主体可以在国家、 省级行政执法主体制定的行政执

法自由裁量基准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ꎮ
国家、 省级行政执法主体尚未制定行政执法自由裁量基准的行政执法事项ꎬ 市

级行政执法主体应当及时制定、 发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基准ꎬ 合理确定裁量范围、
种类和幅度ꎬ 经市司法行政部门审查后向社会发布ꎮ

行政执法主体应当按照行政执法自由裁量基准进行行政执法ꎮ 市、 区司法行政

部门应当对行政执法主体执行行政执法自由裁量基准进行监督ꎮ
第四十条　 行政执法主体应当对重大专项行政执法活动的法律风险和社会风险

进行评估ꎬ 在部署重大专项行政执法活动时ꎬ 应当根据评估结果有针对性地采取应

对措施ꎮ
第四十一条　 行政执法主体对行政执法权限、 标准等事项产生争议的ꎬ 应当书

面提交同级司法行政部门进行协调ꎻ 协调不成的ꎬ 由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处理意见报

本级人民政府决定ꎮ 市行政执法主体与区行政执法主体之间ꎬ 不同区行政执法主体

之间就行政执法事项产生争议的ꎬ 应当书面提交市司法行政部门进行协调ꎻ 协调不

成的ꎬ 由市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处理意见报市人民政府决定ꎮ 涉及国家、 省驻穗单位

的ꎬ 由市人民政府报请省人民政府协调解决ꎮ
第四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和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之间的分工协作机制ꎮ
行政处罚权由综合行政执法机构集中行使的ꎬ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怠于履行

法定监管职责ꎬ 应当加强事中事后监管ꎬ 发现需要进行行政处罚的行为ꎬ 应当及时

将有关线索、 证据等移交综合行政执法机构ꎮ
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应当采取自行巡查或者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巡查等方式ꎬ

对综合执法事项加强日常巡查ꎬ 及时发现并处理违法行为ꎮ
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在执法过程中需要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单位协助确认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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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和性质、 提供有关材料的ꎬ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单位应当在职权范围内自收

到协助函件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意见或者提供相关材料ꎮ 案情复杂需要延

期的ꎬ 应当以书面形式向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说明理由并明确答复期限ꎮ
第四十三条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实行行政许可目录化、 编码化、 标准化管理ꎬ

优化行政许可流程ꎬ 建立综合受理、 分类审批、 统一出件、 限时办结的行政许可管

理模式ꎬ 推行行政许可网上办理ꎮ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规范行政许可中介服务ꎬ 推进中介服务行业公平竞争ꎬ 不

得为当事人指定中介服务机构ꎬ 不得收取中介服务机构任何形式的费用、 报酬或者

捐赠ꎮ
第四十四条　 市、 区人民政府及其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定程序、 权限和条件ꎬ

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的行政执法权委托或者交由能够有效承接的其他行政执法主体

行使的ꎬ 市、 区人民政府及其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履行培训、 指导、 协调和监督职责ꎮ
市、 区人民政府及其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ꎬ 将行政执法权交由其

他行政执法主体行使的ꎬ 应当参照本条例第九条第二款、 第三款的规定进行评估并

按规定处理ꎮ
市、 区人民政府及其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相应的人员、 物资、 设备和装备等行

政执法资源配置给承接行政执法权的行政执法主体ꎮ
承接主体应当加强执法能力建设ꎬ 按照规定范围、 依照法定程序行使行政执法

权ꎮ
第四十五条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行政执法的保障机制ꎬ 保障行政执法主

体履行行政执法职责必需的经费、 场所、 物资、 设备、 装备和人员等行政执法资源ꎮ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区、 镇、 街道行政执法力量建设ꎬ 按照区、 镇、 街道

行政执法主体管辖区域的面积、 常住人口和案件数量等因素合理配置行政执法资源ꎮ
第四十六条　 行政机关因实施行政执法的需要ꎬ 可以向有关机关提出协助请求ꎮ
协助事项属于被请求机关职权范围内的ꎬ 被请求机关应当及时履行协助义务ꎬ

不得推诿或者拒绝协助ꎮ 被请求机关不能提供行政协助的ꎬ 应当以书面形式及时告

知请求机关并说明理由ꎮ
第四十七条　 本市建立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ꎬ 制定和完善案件移送标

准和程序ꎬ 建立行政执法机关、 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 审判机关信息共享、 案情通

报、 案件移送制度ꎮ

第四章　 依法行政的监督

第四十八条　 市、 区、 镇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同级党委、 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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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委员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上一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ꎮ
市、 区人民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每年向本级党委、 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上一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ꎮ
街道办事处应当每年向区人民政府报告上一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ꎮ
第四十九条　 本市建立法治政府建设专项督察制度ꎮ
对于督察发现的问题ꎬ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要求落实整改

并及时报告整改情况ꎮ
第五十条　 本市地方性法规组织实施部门或者单位应当在法规实施之日起三十

日前ꎬ 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报告法规实施准备情况ꎬ 包括法规实施前

应当完成的工作、 法规实施必须具备的条件等落实情况和实施工作方案ꎮ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开展执法检查时ꎬ 市人民政府应当向执法检查组作

法规实施情况的报告ꎬ 报告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 法规的实施情况ꎬ 包括法规规定的主要制度的落实情况、 法规规定职责

的履行情况、 法规要求制定的具体办法或者实施细则的制定情况、 法规的宣传情况

等ꎻ
(二)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 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规规定被追究行政责任的

情况ꎻ
(三) 法规实施存在的问题与对策ꎻ
(四) 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况ꎮ
第五十一条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于每年第四季度编制下一年度提请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计划ꎮ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按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有关重大事项的

议案ꎬ 不能按时提案的ꎬ 应当说明情况ꎮ
没有列入重大事项计划ꎬ 但市、 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应当由其讨论

决定的重大事项ꎬ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列入计划并提出议案ꎮ
第五十二条　 市、 区财政部门应当细化预算编制项目ꎬ 提高预算编制的合法性、

完整性、 科学性和规范性ꎮ 预决算编制口径应当相对应并保持相对稳定ꎬ 对编制口

径作出调整的ꎬ 应当予以详细说明ꎮ
有关预算报告报表的内容要求、 具体格式ꎬ 由市、 区财政部门按照国家、 省、

市的规定提出ꎬ 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相关工作机构审定ꎮ
市、 区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分类、 分项目编制政府投资重大项

目计划ꎬ 计划应当包括项目的建设规模、 总投资、 年度投资和资金来源等内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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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意见分歧较大的预算项目和政府重大投资项目ꎬ 市、 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应当建立单项表决机制ꎮ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于不符合编制格式、 内容和口径要求的预

算和政府投资重大项目计划ꎬ 可以要求有关部门重新编制并报送审查批准ꎮ
第五十三条　 市、 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通过下列方式对本级人民政府行政管理

部门以及下级人民政府的行政行为实施监督:
(一) 重大行政决策、 行政规范性文件监督评查ꎻ
(二)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 案卷评查和投诉处理ꎻ
(三) 行政复议案件处理ꎻ
(四) 政府合同审查ꎻ
(五) 法律、 法规、 规章规定的其他方式ꎮ
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完善全市统一的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ꎬ 实现行政执法全

过程监督的信息化ꎮ
第五十四条　 审计机关应当对公共资金、 国有资产、 国有资源的管理、 分配、

使用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等依法进行全面审计ꎬ 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ꎮ
市、 区有关行政管理部门、 金融机构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应当根据审计工作需要ꎬ

依法全面、 及时向审计机关提供与本单位、 本系统履行职责相关的电子数据信息和

必要的技术文档ꎮ
对审计查出的问题ꎬ 被审计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时间整改ꎬ 并将整改情况书面告

知审计机关ꎬ 同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报告ꎬ 并向社会公开ꎮ
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下半年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上一年度审计

查出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ꎮ
第五十五条　 监察机关、 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提出监察建议、 司法

建议、 检察建议的ꎬ 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将研究处理情况书面告知监察机关、 审判机

关、 检察机关ꎮ 不予采纳的ꎬ 应当说明理由ꎻ 无正当理由拒不采纳的ꎬ 依法予以处

理ꎮ
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本单位败诉的行政诉讼案件判决、 裁定或者司法建议书、

检察建议书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ꎬ 将上述文书报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ꎮ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进行年度统计并向社会公

开ꎬ 对实施行政行为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ꎬ 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ꎮ
第五十六条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公众投诉、 举报统一受理、 分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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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统一反馈机制ꎬ 指定专门机构负责投诉、 举报的统一受理、 统一反馈ꎬ 在本行

政区域内建立统一的投诉、 举报平台ꎬ 拓展投诉、 举报渠道ꎬ 向社会公布投诉、 举

报网址、 电话号码、 通信地址及电子邮箱等ꎮ
负责投诉、 举报统一受理、 统一反馈的专门机构应当在接受投诉、 举报后十个

工作日内向投诉、 举报人反馈处理结果ꎻ 十个工作日内不能办结的ꎬ 应当及时通过

电话、 短信、 电子邮件、 网上公示等方式向投诉、 举报人反馈处理进展情况ꎬ 法律、
法规、 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ꎮ

第五章　 依法行政的保障

第五十七条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完善工作人员定期学法制度ꎬ 将法律知识培

训作为年度培训的必选课程ꎬ 每年至少举办一期法治专题培训班、 两期以上人民政

府组成人员参加的法治专题讲座ꎮ
第五十八条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完善领导干部任职前法律知识考查和依法行

政能力测试制度ꎬ 实行公务员晋升依法行政考核制度ꎮ 考查、 测试和考核结果作为

任职或者晋升的参考ꎮ
第五十九条　 市、 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应当每年不少于两次听取依法行政工作

汇报ꎬ 及时研究解决本行政区域内依法行政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ꎮ
第六十条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政府法律顾问、 公职律师制度ꎬ 完善

政府法律顾问、 公职律师工作机制ꎮ 重大行政决策、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
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等重大行政事务应当组织政府法律顾问、 公职律师提出意见ꎮ

第六十一条　 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明确专门工作机构或者人员ꎬ 负责

依法行政的协调、 指导和监督等工作ꎮ
第六十二条　 市、 区法治建设考核指标体系应当细化考核内容和标准ꎬ 重点对

组织领导、 制度建设、 行政决策、 行政执法、 行政监督、 政务公开、 社会矛盾纠纷

行政预防调处化解等情况进行考核ꎮ
考核的结果应当纳入各级政府、 政府部门及其领导干部综合绩效考核ꎬ 作为绩

效评定、 职务调整和奖惩的依据ꎻ 提升考核权重ꎬ 权重不得低于综合绩效考核总分

的百分之十ꎮ
第六十三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理论和本行政区域依法行

政的全局性、 前瞻性、 战略性问题的研究ꎬ 加大法治政府建设宣传力度ꎮ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四条　 行政决策起草部门、 决策机关、 决策执行部门和单位及其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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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ꎬ 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程序起草行政决策、 作出行政决策、 实施行政决策的ꎬ 由

有权机关责令改正、 通报批评ꎻ 情节严重的ꎬ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追究责任ꎮ 决策事项属于重大行政决策的ꎬ 依照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

行条例» 予以处理ꎮ
第六十五条　 行政执法主体未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和本条例规定的程序、 期限

实施行政执法行为的ꎬ 由有权机关责令改正、 通报批评ꎻ 情节严重的ꎬ 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责任ꎮ
第六十六条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九条、 第四十二条、 第

四十四条、 第四十六条的规定ꎬ 怠于履行法定监管职责ꎬ 对受委托主体或者承接主

体未履行培训、 指导、 协调和监督职责ꎬ 或者未及时履行行政协助义务的ꎬ 由有权

机关责令改正、 通报批评ꎻ 情节严重的ꎬ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追究责任ꎮ
第六十七条　 市、 区人民政府财政部门、 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未按照本条例第五

十二条规定的要求编制财政预算、 政府投资重大项目计划的ꎬ 由有权机关责令改正、
通报批评ꎻ 情节严重的ꎬ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责任ꎮ

第六十八条　 负责投诉、 举报统一受理、 统一反馈的专门机构违反本条例第五

十六条的规定ꎬ 不受理公众的投诉、 举报或者未按规定的期限向投诉、 举报人反馈

处理结果和处理进展情况的ꎬ 由有权机关责令改正、 通报批评ꎻ 情节严重的ꎬ 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责任ꎮ
第六十九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法律、 法规授权的组织未履行或者未正确

履行法定职责的ꎬ 由有权机关责令改正、 通报批评ꎻ 情节严重的ꎬ 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责任ꎮ

第七章　 附　 　 则

第七十条　 本条例自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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